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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告

第 919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局部修订的公告

现批准《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2010局部修订的

条文，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经此次修改的原条文同时废止。

局部修订的条文及具体内容，将刊登在我部有关网站和近期

出版的《工程建设标准化》刊物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5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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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本次局部修订系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同意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 2010 局部修订的函》（建标标

函［2013]29 号）要求，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对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 2010 局部修订而成。

本次修订对混凝土结构用钢筋的品种和规格进行了调整。修

订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对具体修订内容进行了反复

的讨论和修改，与相关标准进行协调，最后经审查定稿。

此次局部修订，共涉及 9 个条文的修改，分别为第 4. 2. 1 

条、第 4. 2. 2 条、第 4. 2. 3 条、第 4.2.4 条、第 4. 2. 5 条、第

9. 3. 2 条、第 9. 7. 6 条、第 11. 7. 11 条和第 G. 0.12 条。

本规范条文下划线部分为修改的内容；用黑体字表示的条文

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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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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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E七
l=I 

第 743 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010 2010 ，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3. l. 7 、

3. 3.2 、 4. l. 3 、 4. l. 4 、 4. 2. 2 、 4. 2. 3 、 8. 5. 1 、 10. l. 1 、

11. l. 3 、 11. 2. 3 、 11. 3. 1 、 11. 3. 6 、 11. 4. 12 、 11. 7. 14 条为强

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泪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2002 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0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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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6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

修订计划（第一批）〉的通知》 （建标［2006] 77 号文）要求，

本规范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经调查研究，认真总

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修订完成。

本规范的主要内容是：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设计规定、

材料、结构分析、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

算、构造规定、结构构件的基本规定、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以及有关的附录。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补充了结构方案、结构

防连续倒塌、既有结构设计和无粘结预应力设计的原则规定； 2.

修改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的有关规定； 3. 增加了 500MPa

级带肋钢筋，以 300MPa 级光圆钢筋取代了 235MPa 级钢筋； 4.

补充了复合受力构件设计的相关规定，修改了受剪、受冲切承载

力计算公式； 5. 调整了钢筋的保护层厚度、钢筋锚固长度和纵

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的有关规定； 6. 补充、修改了柱双向受

剪、连梁和剪力墙边缘构件的抗震设计相关规定； 7. 补充、修

改了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及板柱节点抗震设计的相关要求。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本规

范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管理组（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30

号，邮编： 100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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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了在棍凝土结构设计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

做到安全、适用、经济，保证质量，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房屋和一般构筑物的钢筋混凝土、预应力

混凝土以及素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本规范不适用于轻骨料混凝土

及特种混凝土结构的设计。

1. 0. 3 本规范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

准》 GB 50153 及《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的

原则制定。本规范是对混凝土结构设计的基本要求。

1. o. 4 混凝土结构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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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混凝土结构 concrete structure 

以混凝土为主制成的结构，包括素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

结构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等。

2.1. 2 素混凝土结构 plain concrete structure 

元筋或不配置受力钢筋的混凝土结构。

2.1. 3 普通钢筋 steel bar 

用于混凝土结构构件中的各种非预应力筋的总称。

2.1.4 预应力筋 prestressing tendon and/ or bar 

用于混凝土结构构件中施加预应力的钢丝、钢绞线和预应力

螺纹钢筋等的总称。

2.1. 5 钢筋混凝土结构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 

配置受力普通钢筋的混凝土结构。

2.1. 6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prestressed concrete structure 

配置受力的预应力筋，通过张拉或其他方法建立预加应力的

混凝土结构。

2.1. 7 现浇混凝土结构 cast-in-situ concrete structure 

在现场原位支模并整体浇筑而成的混凝土结构。

2.1. 8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precast concrete structure 

由预制混凝土构件或部件装配、连接而成的混凝土结构。

2.1. 9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 assembled monolithic concrete 

structure 

由预制混凝土构件或部件通过钢筋、连接件或施加预应力加

以连接，并在连接部位浇筑混凝土而形成整体受力的混凝土

结构。

2 



2.1.10 叠合构件 composite member 

由预制混凝土构件（或既有混凝土结构构件）和后浇混凝土

组成，以两阶段成型的整体受力结构构件。

2. 1.11 深受弯构件 deep flexural member 

跨高比小于 5 的受弯构件。

2. 1. 12 深梁 deep beam 

跨高比小于 2 的简支单跨梁或跨高比小于 2. 5 的多E牵连

续梁。

2. 1. 13 先张法预应力泪凝土结构 pretensioned prestressed 

concrete structure 

在台座上张拉预应力筋后浇筑了昆凝土，并通过放张预应力筋

由粘结传递而建立预应力的混凝士结构。

2. 1. 14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post-tensioned prestressed 

concrete structure 

浇筑混凝土并达到规定强度后，通过张拉预应力筋并在结构

上锚固而建立预应力的混凝土结构。

2. 1. 15 元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u日bonded prestressed con 

crete structure 

配置与混凝土之间可保持相对滑动的无粘结预应力筋的后张

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2. 1. 16 有粘结预应力？昆凝土结构 bonded prestressed concrete 

structure 

通过灌浆或与1昆凝土直接接触使预应力筋与1昆凝土之间相互

粘结而建立预应力的混凝土结构。

2. 1. 17 结构缝 struct盯al joint 

根据结构设计需求而采取的分割泪凝土结构间隔的总称。

2. 1. 18 混凝土保护层 concrete cover 

结构构件中钢筋外边缘至构件表面范围用于保护钢筋的混凝

土，简称保护层。

2. 1. 19 锚固长度 anchorage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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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力钢筋依靠其表面与混凝土的粘结作用或端部构造的挤压

作用而达到设计承受应力所需的长度。

2.1. 20 钢筋连接 splice of reinforcement 

通过绑扎搭接、机械连接、焊接等方法实现钢筋之间内力传

递的构造形式。

2.1.21 配筋率 ratio of reinforcement 

混凝土构件中配置的钢筋面积（或体积）与规定的泪凝土截

面面积（或体积）的比值。

2.1. 22 剪跨比 ratio of shear span to effective depth 

截面弯矩与剪力和有效高度乘积的比值。

2.1. 23 横向钢筋 transverse reinforcement 

垂直于纵向受力钢筋的箍筋或间接钢筋。

2.2 符 号

2.2.1 材料性能

Ee一一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Es 钢筋的弹性模量；

C30一一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为 30N/m旷的1昆凝土强

度等级；

HRB500－强度级别为 500MPa 的普通热轧带肋钢筋；

HRBF400一二强度级别为 400MPa 的细晶粒热轧带肋钢筋；

RRB400 强度级别为 400MPa 的余热处理带肋钢筋；

HPB300－强度级别为 300MPa 的热轧光圆钢筋；

HRB400E－强度级别为 400MPa 旦有较高抗震性能的普通热

轧带肋钢筋；

fck 、 Jc~一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k 、 f厂一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yk' JP休 普通钢筋、预应力筋屈服强度标准值；

fstk 、 fptk一一普通钢筋、预应力筋极限强度标准值；

f y 、 f~ 普通钢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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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五y 预应力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f yv－一一横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g，－钢筋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也称均匀伸长率。

2.2.2 作用和作用效应

N 轴向力设计值；

Nk 、 Nq 按荷载标准组合、准永久组合计算的轴向力值；

Nuo一一构件的截面轴心受压或轴心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N圳一→预应力构件：昆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

加力；

M 弯矩设计值；

Mk, Mq 按荷载标准组合、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Mu一一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M,r 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开裂弯矩值；

T 扭矩设计值；

v 剪力设计值；

F1一－局部荷载设计值或集中反力设计值；

σs 、 σp一－－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中纵向钢筋、预应力筋的

应力；

σ防 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町、 σ：一一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在相应阶段的预应力损

失值；

τ 混凝土的剪应力；

Wmax 按荷载准永久组合或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

影响的计算最大裂缝宽度。

2.2.3 几何参数

b 矩形截面宽度， T 形、 I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L一一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d 钢筋的公称直径（简称直径）或圆形截面的

直径；

h 截面高度；

5 



ho－一截面有效高度；

lab 、 la~纵向受拉钢筋的基本锚固长度、锚固长度；

lo 计算跨度或计算长度；

s 沿构件轴线方向上横向钢筋的间距、螺旋筋的间

距或箍筋的间距；

工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A-一一构件截面面积；

As 、 A;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AP 、 A~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

A1 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

Acor 箍筋、螺旋筋或钢筋网所围的混凝土核心截面

面积；

B 受弯构件的截面刚度；

I 截面惯性矩；

w 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wt 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

6 

αE 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γ一一混凝土构件的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

A 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即 M/ CVho); 

F一一一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率；

ρv 间接钢筋或箍筋的体积配筋率；

户一一表示钢筋直径的符号， ¢20 表示直径为 20mm 的

钢筋。



3 基本设计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 1 混凝土结构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结构方案设计，包括结构选型、构件布置及传力途径；

2 作用及作用效应分析；

3 结构的极限状态设计；

4 结构及构件的构造、连接措施；

5 耐久d性及施工的要求；

6 满足特殊要求结构的专门性能设计。

3.1. 2 本规范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以

可靠指标度量结构构件的可靠度，采用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

行设计。

3.1. 3 混凝土结构的极限状态设计应包括：

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最大承载力、

出现疲劳破坏、发生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或因结构局部破坏而

引发的连续倒塌；

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的某

项规定限值或耐久性能的某种规定状态。

3.1. 4 结构上的直接作用（荷载）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及相关标准确定；地震作用应根据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ll 确定。

间接作用和偶然作用应根据有关的标准或具体情况确定。

直接承受吊车荷载的结构构件应考虑吊车荷载的动力系数。

预制构件制作、运输及安装时应考虑相应的动力系数。对现浇结

构，必要时应考虑施工阶段的荷载。

3.1. 5 混凝土结构的安全等级和设计使用年限应符合现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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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 的规定。

混凝土结构中各类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宜与整个结构的安

全等级相同。对其中部分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可根据其重要程

度适当调整。对于结构中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宜适当提高

其安全等级。

3.1. 6 1昆凝土结构设计应考虑施工技术水平以及实际工程条件

的可行性。有特殊要求的海凝土结构，应提出相应的施工要求。

3.1. 7 设计应明确结构的用途；在设计使用年限内未经技术鉴

定或设计许可，不得改变结构的用途和使用环境。

3.2 结构方案

3. 2.1 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方案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选用合理的结构体系、构件形式和布置；

2 结构的平、立面布置宜规则，各部分的质量和刚度宜均

匀、连续；

3 结构传力途径应简捷、明确，竖向构件宜连续贯通、对齐；

4 宜采用超静定结构，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应增加冗

余约束或有多条传力途径；

5 宜采取减小偶然作用影响的措施。

3.2.2 混凝土结构中结构缝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结构受力特点及建筑尺度、形状、使用功能要求，

合理确定结构缝的位置和构造形式；

2 宜控制结构缝的数量，并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设缝对使

用功能的不利影响；

3 可根据需要设置施工阶段的临时性结构缝。

3.2.3 结构构件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连接部位的承载力应保证被连接构件之间的传力性能；

2 当混凝士构件与其他材料构件连接时，应采取可靠的措施；

3 应考虑构件变形对连接节点及相邻结构或构件造成的影响。

3.2.4 混凝土结构设计应符合节省材料、方便施工、降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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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护环境的要求。

3.3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3. 3.1 混凝土结构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结构构件应进行承载力（包括失稳）计算；

2 直接承受重复荷载的构件应进行疲劳验算；

3 有抗震设防要求时，应进行抗震承载力计算；

4 必要时尚应进行结构的倾覆、滑移、漂浮验算；

5 对于可能遭受偶然作用，且倒塌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重

要结构，宜进行防连续倒塌设计。

3.3.2 对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当用

内力的形式表达时，结构构件应采用下列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表达式：

γoSζR (3.3.2-1) 

R = R Cfc,J,,ak ，…）／γRd (3. 3. 2-2) 

式中： γ。一一结构重要性系数：在持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

下，对安全等级为一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 1, 

对安全等级为二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 0，对安

全等级为三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0.9；对地震设

计状况下应取 1. O; 

S一一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对持

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应按作用的基本组合计

算；对地震设计状况应按作用的地震组合计算；

R一－一结构构件的抗力设计值；

R ( • ）一一结构构件的抗力函数；

γRd一一结构构件的抗力模型不定性系数：静力设计取

1. 0，对不确定性较大的结构构件根据具体情况取

大于 1. 0 的数值；抗震设计应采用承载力抗震调整

系数 γ盯d代替 γRd;

Jc 、 f，一一混凝土、钢筋的强度设计值，应根据本规范第

9 



4.1. 4 条及第 4.2.3 条的规定取值；

ak一一几何参数的标准值，当几何参数的变异性对结构性

能有明显的不利影晌时，应增减一个附加值。

注：公式（3. 3. 2-1 ）中的 γoS 为内力设计值，在本规范各章中用 N、

M、 V、 T等表达。

3.3.3 对二维、三维混凝土结构构件，当按弹性或弹塑性方法

分析并以应力形式表达时，可将1昆凝土应力按区域等代成内力设

计值，按本规范第 3.3.2 条进行计算；也可直接采用多轴强度准

则进行设计验算。

3.3.4 对偶然作用下的结构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公

式（3. 3. 2 1) 中的作用效应设计值 S 按偶然组合计算，结构重

要性系数 γ。取不小于 1. 0 的数值；公式（3.3.22）中混凝土、

钢筋的强度设计值 Jc 、 f， 改用强度标准值 fck' f体（或 fpyk ）。

当进行结构防连续倒塌验算时，结构构件的承载力函数应按

本规范第 3. 6 节的原则确定。

3. 3. 5 对既有结构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1 对既有结构进行安全复核、改变用途或延长使用年限而

需验算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时，宜符合本规范第 3.3.2 条的规定；

2 对既有结构进行改建、扩建或加固改造而重新设计时，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计算应符合本规范第 3. 7 节的规定。

3.4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3. 4.1 混凝土结构构件应根据其使用功能及外观要求，按下列

规定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1 对需要控制变形的构件，应进行变形验算；

2 对不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应进行混凝土拉应力验算；

3 对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应进行受力裂缝宽度验算；

4 对舒适度有要求的楼盖结构，应进行竖向自振频率验算。

3.4.2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钢筋混凝土构件、预应力？昆凝土

构件应分别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的影响或标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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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考虑长期作用的影响，采用下列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进行

验算：

S 三三 C (3. 4. 2) 

式中： S一一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荷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C一一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要求所规定的变形、应力、

裂缝宽度和自振频率等的限值。

3.4.3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最大挠度应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最大挠度应按荷载的标准组合，并均应

考虑荷载长期作用的影响进行计算，其计算值不应超过表 3.4. 3 

规定的挠度限值。

表 3.4.3 莹弯构件的挠度限值

构件类型 挠度限值

手动吊车 !0/500 
吊车梁

电动吊车 lo/600 

当 lo<7m 时 lo/ZOOClo/250) 
屋盖、楼盖

当 7m《lo ＂°二 9m 时 lo/250 Clo/300) 
及楼梯构件

当 lo>9m 时 lo/300 Clo/400) 

注： 1 表中 lo为构件的计算跨度；计算悬臂构件的挠度限值时，其计算跨度 J。按

实际；悬臂长度的 2 倍取用；

2 表中括号内的数值适用于使用上对挠度有较高要求的构件，
3 如果构件制作时预先起拱，且使用上也允许，则在验算挠度时，可将计算

所得的挠度值减去起拱值；对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尚可减去预加力所产生
的反拱值；

4 构件制作时的起拱值和预加力所产生的反拱值，不宜超过构件在相应荷载

组合作用下的计算挠度值。

3. 4. 4 结构构件正截面的受力裂缝控制等级分为三级，等级划

分及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级二一严格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

时，构件受拉边缘？昆凝土不应产生拉应力。

二级 一般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

时，构件受拉边缘混凝土拉应力不应大于混凝土抗拉强度的标

准值。

三级－二一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对钢筋？昆凝土构件，按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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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计算时，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不

应超过本规范表 3.4.5 规定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对预应力混凝

土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的影响计算时，构件的

最大裂缝宽度不应超过本规范第 3.4. 5 条规定的最大裂缝宽度限

值；对二 a类环境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尚应按荷载准永久组合

计算，且构件受拉边缘混凝土的拉应力不应大于混凝土的抗拉强

度标准值。

3. 4. s 结构构件应根据结构类型丰日本规范第 3. 5. 2 条规定的环

境类别，按表 3.4. 5 的规定选用不同的裂缝控制等级及最大裂缝

宽度限值 WJim

表 3. 4. 5 结构构f牛的裂缝控制等级及最大裂缝宽度的限值（mm)

环境类别
钢筋混凝土结构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裂缝控制等级 裂缝控制等级'WJ;m 'Wfon 

0.30 (0.40) 0. 20 
三级

0. 10 一＿ a
三级

二 b 0.20 二级

兰队主 b 一级

注： 1 对处于年平均相对湿度小于 60%地区一类环境下的受弯构件，其最大裂缝

12 

宽度限值可采用括号内的数值；

2 在一类环境下，对钢筋混凝土屋架、托架及需作疲劳验算的吊车梁，其最

大裂缝宽度限值应取为 0. 20mm，对钢筋混凝土屋面梁和托梁，其最大裂

缝宽度限值应取为 0. 30mm; 

3 在→类环境下，对预应力混凝土屋架、托架及双向板体系，应按二级裂缝

控制等级进行验算；对一类环境下的预应力混凝土屋面梁、托梁、单向

板，应按表中二 a类环境的要求进行验算；在一类和二 a类环境下需作疲

劳验算的预应力混凝士吊车梁，应按裂缝控制等级不低于二级的构件进行

验算，

4 表中规定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和最大裂缝宽度限值仅适用

于正截面的验算；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斜截面裂缝控制验算应符合本规范

第 7 章的有关规定；

5 对于烟囱、筒仓和处于液体压力下的结构，其裂缝控制要求应符合专门标

准的有关规定；

6 对于处于四、五类环境下的结构构件，其裂缝控制要求应符合专门标准的

有关规定；

7 表中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为用于验算荷载作用引起的最大裂缝宽度。



3.4.6 对1昆凝土楼盖结构应根据使用功能的要求进行竖向自振

频率验算，并宜符合下列要求：

1 住宅和公寓不宜低于 5Hz;

2 办公楼和旅馆不宜低于 4Hz;

3 大跨度公共建筑不宜低于 3Hzo

3.5 耐久性设计

3.5.1 混凝土结构应根据设计使用年限和环境类别进行耐久性

设计，耐久性设计包括下列内容：

1 确定结构所处的环境类别；

2 提出对？昆凝土材料的耐久性基本要求；

3 确定构件中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4 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耐久性技术措施；

5 提出结构使用阶段的检测与维护要求。

注：对临时性的混凝土结构，可不考虑混凝士的耐久性要求。

3.5.2 1昆凝土结构暴露的环境类别应按表 3. 5. 2 的要求划分。

表 3.5.2 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

环境类别 条 件

室内干燥环境；

无侵蚀性静水浸没环境

室内潮湿环境；

非严寒和非寒冷地区的露天环境；

一→ a 非严寒和非寒冷地区与无侵蚀性的水或土壤直接接触的环境；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冰冻线以下与无侵蚀性的水或士壤直接接触

的环境

干湿交替环境；

水位频繁变动环境；

二 b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露天环境；

严寒和寒冷地区冰冻线以上与无侵蚀性的水或土壤直接接触的
环境

严寒和寒冷地区冬季水位变动区环境；

二二 a 受除冰盐影响环境，

海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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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5. 2 

环境类别 条 件

盐渍士环境；

三 b 受除冰盐作用环境；

海岸环境

四 海水环境

五 受人为或自然的侵蚀性物质影响的环境

注： 1 室内潮湿环境是指构件表面经常处于结露或湿润状态的环境；

2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划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的有关规定；

3 海岸环境和海风环境宜根据当地情况，考虑主导风向及结构所处迎风、背

风部位等因素的影响，由调查研究和工程经验确定；

4 受除冰盐影响环境是指受到除冰盐盐雾影响的环境：受除冰盐作用环境是指

被除冰盐溶液溅射的环境以及使用除冰盐地区的洗车房、停车楼等建筑；

5 暴露的环境是指混凝土结构表面所处的环境。

3. 5. 3 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的泪凝土结构，其混凝土材料宜符

合表 3.5. 3 的规定。

表 3.5.3 结构混凝土材料的耐久性基本要求

环境等级 最大水胶比 最低强度等级
最大氯离子含量 最大碱含量

(%) Ckg/m3 l 

0. 60 C20 0.30 不限制

一＿ a 0. 55 C25 o. 20 

~b o.~o co.55) C30 CC25) 0. 15 
3.0 

二＝·a 。. 45 (0. 50) C35 CC30) 0. 15 

0. 40 C40 0. 10 

注： 1 氯离子含量系指其占胶凝材料总量的百分比；

2 预应力构件混凝土中的最大氯离子含量为 0. 06% ，其最低混凝土强度等级

宜按表中的规定提高两个等级，

3 素混凝土构件的水胶比及最低强度等级的要求可适一当放松；

4 有可靠工程经验时，三类环境中的最低混凝土强度等级可降低－个等级；

5 处于严寒和寒冷地区二 b、三 a 类环境中的混凝土应使用引气剂，并可采

用括号中的有关参数；

6 当使用非碱活性骨料时，对混凝土中的碱含量可不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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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混凝土结构及构件尚应采取下列耐久性技术措施：

1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的预应力筋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表

面防护、孔道灌浆、加大i昆凝土保护层厚度等措施，外露的锚固

端应采取封锚和混凝土表面处理等有效措施；

2 有抗渗要求的？昆凝土结构，混凝土的抗渗等级应符合有

关标准的要求；

3 严寒及寒冷地区的潮温环境中，结构混凝土应满足抗冻

要求， 1昆凝土抗冻等级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

4 处于二、三类环境中的悬臂构件宜采用悬臂梁－板的结构

形式，或在其上表面增设防护层；

5 处于二、兰类环境中的结构构件，其表面的预埋件、吊

钩、连接件等金属部件应采取可靠的防锈措施，对于后张预应力

混凝土外露金属锚具，其防护要求见本规范第 10. 3. 13 条；

6 处在兰类环境中的海凝土结构构件，可采用阻锈剂、环

氧树脂涂层钢筋或其他具有耐腐蚀性能的钢筋、采取阴极保护措

施或采用可更换的构件等措施。

3. 5. 5 一类环境中，设计使用年限为 100 年的混凝土结构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最低强度等级为 C30；预应力混凝土

结构的最低强度等级为 C40;

2 混凝土中的最大氯离子含量为 0. 06%; 

3 宜使用非碱活性骨料，当使用碱活性骨料时，混凝土中

的最大碱含量为 3. Okg/m3; 

4 1昆凝土保护层厚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8. 2. 1 条的规定；当

采取有效的表面防护措施时， 1昆凝土保护层厚度可适当减小。

3.5.6 二、三类环境中，设计使用年限 100 年的棍凝土结构应

采取专门的有效措施。

3.5.7 耐久性环境类别为四类和五类的混凝土结构，其耐久性

要求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3. 5. 8 混凝土结构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尚应遵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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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定期检测、维修制度；

2 设计中可更换的混凝土构件应按规定更换；

3 构件表面的防护层，应按规定维护或更换；

4 结构出现可见的耐久性缺陷时，应及时进行处理。

3.6 防连续倒塌设计原则

3. 6.1 混凝土结构防连续倒塌设计宜符合下列要求：

1 采取减小偶然作用效应的措施；

2 采取使重要构件及关键传力部位避免直接遭受偶然作用

的措施；

3 在结构容易遭受偶然作用影响的区域增加冗余约束，布

置备用的传力途径；

4 增强疏散通道、避难空间等重要结构构件及关键传力部

位的承载力和变形性能；

5 配置贯通水平、竖向构件的钢筋，并与周边构件可靠地

锚固；

6 设置结构缝，控制可能发生连续倒塌的范围。

3.6.2 重要结构的防连续倒塌设计可采用下列方法：

1 局部加强法：提高可能遭受偶然作用而发生局部破坏的

竖向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的安全储备，也可直接考虑偶然作

用进行设计。

2 拉结构件法：在结构局部竖向构件失效的条件下，可根

据具体情况分别按梁拉结模型、悬索拉结模型和悬臂拉结模型

进行承载力验算，维持结构的整体稳固性。

3 拆除构件法：按一定规则拆除结构的主要受力构件，验

算剩余结构体系的极限承载力；也可采用倒塌全过程分析进行

设计。

3.6.3 当进行偶然作用下结构防连续倒塌的验算时，作用宜考

虑结构相应部位倒塌冲击引起的动力系数。在抗力函数的计算

中，混凝土强度取强度标准值 fck ；普通钢筋强度取极限强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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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值 fstk ，预应力筋强度取极限强度标准值儿tk并考虑锚具的影

响。宜考虑偶然作用下结构倒塌对结构几何参数的影响。必要时

尚应考虑材料性能在动力作用下的强化和脆性，并取相应的强度

特征值。

3.7 既有结构设计原则

3. 7.1 既有结构延长使用年限、改变用途、改建、扩建或需要

进行加固、修复等，均应对其进行评定、验算或重新设计。

3.7.2 对既有结构进行安全性、适用性、耐久性及抗灾害能力

评定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 的原则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评定结果、使用要求和后续使用年限确定既有结

构的设计方案；

2 既有结构改变用途或延长使用年限时，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验算宜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3 对既有结构进行改建、扩建或加固改造而重新设计时，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计算应符合本规范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4 既有结构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及构造要求宜符合本

规范的规定；

5 必要时可对使用功能作相应的调整，提出限制使用的

要求。

3.7.3 既有结构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优化结构方案，保证结构的整体稳固性；

2 荷载可按现行规范的规定确定，也可根据使用功能作适

当的调整；

3 结构既有部分1昆凝土、钢筋的强度设计值应根据强度的

实测值确定；当材料的性能符合原设计的要求时，可按原设计的

规定取值；

4 设计时应考虑既有结构构件实际的几何尺寸、截面配筋、

连接构造和已有缺陷的影响；当符合原设计的要求时，可按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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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规定取值；

5 应考虑既有结构的承载历史及施工状态的影响；对二阶

段成形的叠合构件，可按本规范第 9. 5 节的规定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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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1 混凝土

4. 1.1 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按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确定。立方

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系指按标准方法制作、养护的边长为 150mm

的立方体试件，在 28d 或设计规定龄期以标准试验方法测得的具

有 95%保证率的抗压强度值。

4.1. 2 素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l5；钢筋海

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采用强度等级

400MPa 及以上的钢筋时，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 。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40，且不应

低于 C30o

承受重复荷载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 C30 。

4.1. 3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的标准值 ！ck应按表 4.1. 3-1 采用；

轴心抗拉强度的标准值 flk应按表 4.1. 3-2 采用。

表 4.1. 3-1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N/mm2)

混凝土强度等级
强度

ClS I C20 I C25 I C30 I C35 I C40 I C45 I CSO I CSS I C60 I C65 I C70 I C75 I C80 

f出 110. 0113. 4116. 7120.1123. 4126. 8129. 6132. 4135. 5138. 5141. 5144. 5147. 4150. 2 

强度

表 4.1. 3-2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N/mm2)

混凝土强度等级

C15 I c20 I C25 I C30 I C35 I C40 I C45 I C50 I C55 I C60 I C65 I C70 I C75 I C胃。

f•k IL 2111. 5411. 78i2. 0112. 2012. 3912. 5112. 6412. 7412. 8512. 9312. 9913. 0513.11 

4.1. 4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的设计值 Jc 应按表 4. 1. 4-1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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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抗拉强度的设计值 f1 应按表 4.1. 4-2 采用。

表 4.1.4-1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混凝土强度等级
强度

C15 I C20 I C25 I C30 I C35 I C40 I C45 I C50 I C55 I C60 I C65 I C70 I C75 I C80 

Jc 17. 219.6111. 9114. 3116. 7l19. ll21. ll23. ll25. 3127. 5129. 7131. 8133. 8135. 9 

强度

ft 

表 4. 1. 4-2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混凝土强度等级

C15 I C20 I C25 I C30 I C35 I C40 I C45 I C50 I C55 I C60 I C65 I C70 I C75 I cso 

4.1. 5 混凝土受压和受拉的弹性模量 Ee 宜按表 4. 1. 5 采用。

混凝土的剪切变形模量 Ge 可按相应弹性模量值的 40%

采用。

混凝土泊松比 Uc 可按 0. 2 采用。

表 4.1. 5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l04N/mm2)

混凝土强
I Cl5 I c20 I C25 I oo I C35 I C40 I C45 I cso I css I cso I C65 I C7o I C75 I cso 

度等级

Ee 12. 2012. 5512. 8013. 0013. 1513. 2513. 3513. 4513. 5513. 6013. 6513. 7013. 7513. 80 

注： 1 当有可靠试验依据时，弹性模量可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2 当混凝土中掺有大量矿物掺合料时，弹性模量可按规定龄期根据实测数据

确定。

4.1. 6 混凝土轴心抗压疲劳强度设计值刀、轴心抗拉疲劳强度

设计值只应分别按表 4. 1. 4-1、表 4. 1. 4-2 中的强度设计值乘疲

劳强度修正系数几确定。混凝土受压或受拉疲劳强度修正系数

耳应根据疲劳应力比值 d 分别按表 4. 1. 6 1、表 4. 1. 6 2 采用；
当混凝土承受拉－压疲劳应力作用时，疲劳强度修正系数几

取 0. 600 

疲劳应力比值ρ：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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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σc,mm 
Pc - 1 

σC,!1k1X 

(4. 1. 6) 

式中： σ：， min 斗，max 构件疲劳验算时，截面同一纤维上混凝土
的最小应力、最大应力。

表 4. 1. 6-1 混凝土受压疲劳强度修正系数几

P: lo< p; <O. 巾 i< p~ <o. z!o. z《 ρ：＜O. 310. 3《 ρ：＜O. 410. 4< p: <O. sip：注0. 5 

YI' I o. 68 0. 74 0. 80 0.86 0. 93 1. 00 

表 4. 1. 6-2 混凝土受拉疲劳强度修正系数几

p: I O＜ ρ：＜O. l 10. h三 ρ：＜0.210.2《 ρ：＜o.31o.3《 ρ：＜0.41 0.4< p: <O. 5 

YI' I 0. 63 I 0. 66 I 0. 69 I 0. 72 0. 74 

p[ 10. 5< p; <O. 610. 6< p; <O. 710. 7< p: <O. 81ρ0.8 

γρ1 o. 76 I o. so I o. 90 I 1. oo 

注：直接承受疲劳荷载的混凝土构件，当采用蒸汽养护时，养护温度不宜高

于 60°C,

4.1. 7 混凝土疲劳变形模量 E：应按表 4. 1. 7 采用。

表 4.1. 7 混凝土的疲劳变形模量（× 10'1 N/mrrl) 

强度｜ ω ｜ α5 I C40 I C45 I C50 I 口5 I C60 I C65 I C70 I C75 I 80 
等级

E: I 1. 30 I 1. 40 I 1. 50 I 1. 55 I 1. 60 I 1. 65 I 1. 70 I 1. 75 I 1. 80 I 1. 85 I 1. 90 

4.1. 8 当温度在 0°C～100°C范围内时，混凝土的热工参数可按

下列规定取值：

线膨胀系数 αc: 1× 10-s I。C;

导热系数 A : 10. 6kJ/(m • h •℃）； 

比热容 C: 0. 96kJ/(kg •℃）。

4.2 钢筋

4. 2.1 混凝土结构的钢筋应按下列规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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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可采用 HRB400 、 HRB500 、

HRBF400 、 HRBF500 、 HRB335 、 RRB400 、 HPB300 钢筋；

梁、柱和斜撑构件的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宜采用 HRB400 、

HRB500、日RBF400 、 HRBF500 钢筋。

2 箍筋宜采用 HRB400 、 HRBF400 、 HRB335 、 HPB300 、

HRB500 、 HRBF500 钢筋。

3 预应力筋宜采用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和预应力螺纹

钢筋。

4.2.2 钢筋的强度标准值应具有不小于 95%的保证率。普通钢

筋的屈服强度标准值 fyb 极限强度标准值 f她应按表 4.2.2-1 采

用；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和预应力螺纹钢筋的极限强度标准值

fptk及屈服强度标准值 f刚应按表 4. 2. 2-2 采用。

表 4. 2. 2-1 普通钢筋强度标准值｛N/mm2)

牌号 符号
公称直径 屈服强度标准值 极限强度标准值

d (mm) fyk f,,k 

HPB300 φ 6~ 14 300 420 

HRB335 鱼 6~ 14 335 455 

HRB400 垫

HRBF400 垫F 6~ 50 400 540 

RRB400 垫R

HRB500 盔
6~ 50 500 630 

HRBF500 ~F 

表 4. 2. 2-2 预应力筋强度标准值｛N/mnr')

种类 符号
公称直径 屈服强度标准值 极限强度标准值

d (mm) fpyk fptk 

光面 φPM 
620 800 

中强度预应力
5、 7、 9 780 970 

钢丝
螺旋肋 φ酬

980 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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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2. 2-2 

种类 符号
公称直径 屈服强度标准值 极限强度标准值

d (mm) fpyk fptk 

785 980 

预应力螺纹
18、 25 、

螺纹 φI 32、 40 、 930 1080 
钢筋

50 
1080 1230 

1570 

光面 中P
5 

1860 

消除应力钢丝 7 1570 

螺旋肋 φH 
1470 

9 
1570 

1570 

1× 3 8. 6 、 10.8 、
1860 

（三股） 12. 9 

1960 

钢绞线 φS 1720 

9. 5 、 12.7 、

1× 7 1860 
15.2 、 17.8

（七股） 1960 

21. 6 1860 

注：极限强度标准值为 1960N/mm2 的钢绞线作后张预应力配筋时，应有可靠的工程

经验。

4.2.3 普通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y、抗压强度设计值 f；应

按表 4. 2. 3-1 采用；预应力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py、抗压强度

设计值 f~y应按表 4. 2. 3-2 采用。

当构件中配有不同种类的钢筋时，每种钢筋应采用各自的强

度设计值。

对轴心受压构件，当采用 HRBSOO 、 HRBFSOO 钢筋时，钢

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f；应取 400 N/mm2 0 横向钢筋的抗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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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值 fyv应按表中 fy 的数值采用；但用作受剪、歪扭、受；中切

承载力计算时，其数值大于 360N/mm2时应ll.R 360N/mm2 。

表 4. 2. 3-1 普通钢筋强度设计值（N/mm2)

牌 τ口言 抗拉强度设计值 fy 抗压强度设计值 f~

HPB300 270 270 

m主8335 300 300 

HRB400 、 HRBF400、 RRB400 360 360 

HRBSOO、 HRBFSOO 435 435 

表 4. 2. 3-2 预应力筋强度设计值（N/mm2)

种类 极限强度标准值 fptk 抗拉强度设计值 fpy 抗压强度设计值 f岛

800 510 

中强度预应力钢丝 970 650 410 

1270 810 

1470 1040 

消除应力钢丝 1570 1110 410 

1860 1320 

1570 1110 

1720 1220 
钢绞线 390 

1860 1320 

1960 1390 

980 650 

预应力螺纹钢筋 1080 770 400 

1230 900 

注：当预应力筋的强度标准值不符合表 4. 2. 3-2 的规定时，其强度设计值应进行相

应的比例换算。

4.2.4 普通钢筋及预应力筋在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 og，不应小于

表 4. 2.4 规定的数值。

表 4.2.4 普通钢筋及预应力筋在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限值

普通钢筋

钢筋品种
HPB300 

HRB'l35 、 HRB400 、
RRB400 

预应力筋

HRBF400 、 HRB500 、 HRBF:iOO

Bg, C%) I 10.o 7. 5 5.0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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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筋的弹性模量且可按表 4. 2. 5 采用。

表 4.2.5 钢筋的弹性模量（×l05N/mm2)

牌号或种类 弹性模量 E,

HPB300 2. 10 

HRB335 、 HRB400 、 HRB500

HRBF400 、 HRBF500 、 RRB400 2.00 

预应力螺纹钢筋

消除应力钢丝、中强度预应力钢丝 2.05 

钢绞线 1. 95 

4.2.6 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筋的疲劳应力幅限值 t:.f ；和 t:.f ~y应

根据钢筋疲劳应力比值 ρ：、 A，分别按表 4. 2. 6-1、表 4. 2. 6-2 

线性内插取值。

表 4. 2. 6-1 普通钢筋疲劳应力幅限值 CN/mm2)

疲劳应力比值A
疲劳应力幅限值 t:,.ffy 

HRB335 HRB400 

。 175 175 

0.1 162 162 

0.2 154 156 

0.3 144 149 

0.4 131 137 

0.5 115 123 

0.6 97 106 

o. 7 77 85 

0.8 54 60 

0.9 28 31 

注：当纵向受拉钢筋采用闪光接触对焊连接时，其接头处的钢筋疲劳应力幅限值

应按表中数值乘以 0. 8 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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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6-2 预应力筋疲劳应力幅限值 CN/mm')

疲劳应力比值 p~
钢绞线 消除应力钢丝

fptk =1570 fptk 1570 

0. 7 144 240 

0.8 118 168 

0. 9 70 88 

注： 1 当 A 不小于 0. 9 时，可不作预应力筋疲劳验算；

2 当有充分依据时，可对表中规定的疲劳应力幅限值作适当调整。

普通钢筋疲劳应力比值A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f 

fσs,mm 
Ps ＝一τ一 (4. 2. 6-1) 

σs,nmx 

式中： σ： 、σ1.max 一一构件疲劳验算时，同一层钢筋的最小应力、
最大应力。

预应力筋疲劳应力比值 ρ；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4－f吭
一
一

ρ
‘
 

(4. 2. 6-2) 

式中： σ；min 孔，max 构件疲劳验算时，同一层预应力筋的最小
应力、最大应力。

4. 2. 7 构件中的钢筋可采用并筋的配置形式。直径 28mm 及以

下的钢筋并筋数量不应超过 3 根；直径 32mm 的钢筋并筋数量宜

为 2 根；直径 36mm及以上的钢筋不应采用并筋。并筋应按单根

等效钢筋进行计算，等效钢筋的等效直径应按截面面积相等的原

则换算确定。

4.2.8 当进行钢筋代换时，除应符合设计要求的构件承载力、

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裂缝宽度验算以及抗震规定以外，尚应满

足最小配筋率、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钢筋锚固长度、接头面

积百分率及搭接长度等构造要求。

4.2.9 当构件中采用预制的钢筋焊接网片或钢筋骨架配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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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2. 10 各种公称直径的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公称截面面积及

理论重量应按本规范附录 A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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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分析

5.1 基本原则

5. 1. 1 1昆凝土结构应进行整体作用效应分析，必要时尚应对结

构中受力状况特殊部位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5.1. 2 当结构在施工和使用期的不同阶段有多种受力状况时，

应分别进行结构分析，并确定其最不利的作用组合。

结构可能遭遇火灾、腮风、爆炸、撞击等偶然作用时，尚应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结构分析。

5.1. 3 结构分析的模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结构分析采用的计算简图、几何尺寸、计算参数、边界

条件、结构材料性能指标以及构造措施等应符合实际工作状况；

2 结构上可能的作用及其组合、初始应力和变形状况等，

应符合结构的实际状况；

3 结构分析中所采用的各种近似假定和简化，应有理论、

试验依据或经工程实践验证；计算结果的精度应符合工程设计的

要求。

5. 1. 4 结构分析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满足力学平衡条件；

2 在不同程度土符合变形协调条件，包括节点和边界的约

束条件；

3 采用合理的材料本构关系或构件单元的受力变形关系。

5. 1. 5 结构分析时，应根据结构类型、材料性能和受力特点等

选择下列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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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弹性分析方法；

2 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方法；

3 弹塑性分析方法；



4 塑性极限分析方法；

5 试验分析方法。

5.1. 6 结构分析所采用的计算软件应经考核和验证，其技术条

件应符合本规范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应对分析结果进行判断和校核，在确认其合理、有效后方可

应用于工程设计。

5.2 分析模型

5. 2.1 混凝土结构宜按空间体系进行结构整体分析，并宜考虑

结构单元的弯曲、轴向、剪切和扭转等变形对结构内力的影响。

当进行简化分析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体形规则的空间结构，可沿柱列或墙轴线分解为不同方

向的平面结构分别进行分析，但应考虑平面结构的空间协同

工作；

2 构件的轴向、剪切和扭转变形对结构内力分析影响不大

时，可不予考虑。

5. 2. 2 1昆凝土结构的计算简图宜按下列方法确定：

1 梁、柱、杆等一维构件的轴线宜取为截面几何中心的连

线，墙、板等二维构件的中轴面宜取为截面中心线组成的平面或

曲面；

2 现浇结构和装配整体式结构的梁柱节点、柱与基础连接

处等可作为刚接；非整体浇筑的次梁两端及板跨两端可近似作为

饺接；

3 梁、柱等杆件的计算跨度或计算高度可按其两端支承长

度的中心距或净距确定，并应根据支承节点的连接刚度或支承反

力的位置加以修正；

4 梁、柱等杆件间连接部分的刚度远大于杆件中间截面的

刚度时，在计算模型中可作为刚域处理。

5. 2. 3 进行结构整体分析时，对于现浇结构或装配整体式结构，

可假定楼盖在其自身平面内为无限刚性。当楼盖开有较大洞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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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局部会产生明显的平面内变形时，在结构分析中应考虑其

影响。

5.2.4 对现浇楼盖和装配整体式楼盖，宜考虑楼板作为翼缘对

梁刚度和承载力的影响。梁受压区有效翼缘计算宽度 b；可按表

5.2. 4 所列情况中的最小值取用；也可采用梁刚度增大系数法近

似考虑，刚度增大系数应根据梁有效翼缘尺寸与梁截面尺寸的相

对比例确定。

表 5.2.4 受弯构件受压区有效翼缘计算宽度 bi

T形、 I形截面 倒 L形截面
’情 况

肋形梁（板） 独立梁 肋形梁（板）

1 按计算跨度 lo 考虑 lo/3 lo/3 lo/6 

2 按梁（肋）净距 Sn 考虑 b+s0 b斗s0/2

按翼缘 hf /ho > 0. 1 b+l2hf 

3 高度 hi O. l>hi/ho> 0.05 b十 l2hi b+6hi b+5hf 

考虑 hi /ho<O. 05 b十l2hi b b十5hf

注： 1 表中 b 为梁的腹板厚度；

2 胁形梁在梁跨内设有间距小于纵肋间距的横肋时，可不考虑表中情况 3 的

规定 3

3 加腋的 T形、 I形和倒 L形截面，当受压区加腋的高度 hh 不小于 h；且加

腋的长度 bh 不大于 3hh 时，其翼缘计算宽度可按表中情况 3 的规定分别增

加 2bh CT 形、 I形截面）和 bh （但l L形截面）；

4 独立梁受压区的翼缘板在荷载作用下经验算沿纵肋方向可能产生裂缝时，

其计算宽度应取腹板宽度 b。

5. 2. 5 当地基与结构的相互作用对结构的内力和变形有显著影

响时，结构分析中宜考虑地基与结构相互作用的影响。

5.3 弹性分析

5. 3.1 结构的弹性分析方法可用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和承载能

力极限状态作用效应的分析。

s. 3. 2 结构构件的刚度可按下列原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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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可按本规范表 4. 1. 5 采用；

2 截面惯性矩可按匀质的混凝土全截面计算；



3 端部加腋的杆件，应考虑其截面变化对结构分析的影响；

4 不同受力状态下构件的截面刚度，宜考虑混凝土开裂、

徐变等因素的影响予以折减。

5.3.3 1昆凝土结构弹性分析宜采用结构力学或弹性力学等分析

方法。体形规则的结构，可根据作用的种类和特性，采用适当的

简化分析方法。

5.3.4 当结构的二阶效应可能使作用效应显著增大时，在结构

分析中应考虑二阶效应的不利影响。

混凝土结构的重力二阶效应可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计算，也

可采用本规范附录 B 的简化方法。当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时，

宜考虑混凝土构件开裂对构件刚度的影响。

5.3.5 当边界支承位移对双向板的内力及变形有较大影响时，

在分析中宜考虑边界支承竖向变形及扭转等的影响。

5.4 塑性内力量分布分析

5. 4.1 1昆凝土连续梁和连续单向板，可采用塑性内力重分布方

法进行分析。

重力荷载作用下的框架、框架－剪力墙结构中的现浇梁以及

双向板等，经弹性分析求得内力后，可对支座或节点弯矩进行适

度调幅，并确定相应的跨中弯矩。

5.4.2 按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方法设计的结构和构件，应

选用符合本规范第 4. 2. 4 条规定的钢筋，并应满足正常使用极限

状态要求且采取有效的构造措施。

对于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构件，以及要求不出现裂缝或处于

兰 a、三 b类环境情况下的结构，不应采用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

的分析方法。

5.4.3 钢筋？昆凝土梁支座或节点边缘截面的负弯矩调幅幅度不

宜大于 25% ；弯矩调整后的梁端截面相对受压区高度不应超过

0.35 ，且不宜小于 0. 10 。

钢筋混凝土板的负弯矩调幅幅度不宜大于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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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混凝土梁的弯姐调幅幅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10. l. 8 条

的规定。

5.4.4 对属于协调扭转的混凝土结构构件，受相邻构件约束的

支承梁的扭矩宜考虑内力重分布的影响。

考虑内力重分布后的支承梁，应按弯剪扭构件进行承载力

计算。
注：当有充分依据时，也可采用其他设计方法。

5.5 1单塑性分析

5. 5.1 重要或受力复杂的结构，宜采用弹塑性分析方法对结构

整体或局部进行验算。结构的弹塑性分析宜遵循下列原则：

1 应预先设定结构的形状、尺寸、边界条件、材料性能和

配筋等；

2 材料的性能指标宜取平均值，并宜通过试验分析确定，

也可按本规范附录 C 的规定确定；

3 宜考虑结构几何非线性的不利影响；

4 分析结果用于承载力设计时，宜考虑抗力模型不定性系

数对结构的抗力进行适当调整。

5.5.2 混凝土结构的弹塑性分析，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静力或

动力分析方法。结构的基本构件计算模型宜按下列原则确定：

1 梁、柱、杆等杆系构件可简化为一维单元，宜采用纤维

束模型或塑性佼模型；

2 墙、板等构件可简化为二维单元，宜采用膜单元、板单

元或壳单元；

3 复杂的泪凝土结构、大体积混凝土结构、结构的节点或

局部区域需作精细分析时，宜采用三维块体单元。

5.5.3 构件、截面或各种计算单元的受力变形本构关系宜符合

实际受力情况。某些变形较大的构件或节点进行局部精细分析

时，宜考虑钢筋与混凝土间的粘结－滑移本构关系。

钢筋、混凝土材料的本构关系宜通过试验分析确定，也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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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附录 C采用。

5.6 塑性极限分析

5. 6.1 对不承受多次重复荷载作用的混凝土结构，当有足够的

塑性变形能力时，可采用塑性极限理论的分析方法进行结构的承

载力计算，同时应满足正常使用的要求。

5.6.2 整体结构的塑性极限分析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可预测结构破坏机制的情况，结构的极限承载力可根

据设定的结构塑性屈服机制，采用塑性极限理论进行分析；

2 对难于预测结构破坏机制的情况，结构的极限承载力可

采用静力或动力弹塑性分析方法确定；

3 对直接承受偶然作用的结构构件或部位，应根据偶然作

用的动力特征考虑其动力效应的影响。

5.6.3 承受均布荷载的周边支承的双向矩形板，可采用塑性饺

线法或条带法等塑性极限分析方法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分析

与设计。

5.7 间接作用分析

5.7.1 当混凝土的收缩、徐变以及温度变化等间接作用在结构

中产生的作用效应可能危及结构的安全或正常使用时，宜进行间

接作用效应的分析，并应采取相应的构造措施和施工措施。

5.7.2 混凝土结构进行间接作用效应的分析，可采用本规范第

5. 5 节的弹塑性分析方法；也可考虑裂缝和徐变对构件刚度的影

响，按弹性方法进行近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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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6.1 一般规定

6.1.1 本章适用于钢筋混凝土构件、预应力棍凝土构件的承载

能力极限状态计算；素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D

的规定。

深受弯构件、牛腿、叠合式构件的承载力计算应符合本规范

第 9 章的有关规定。

6.1. 2 对于二维或三维非杆系结构构件，当按弹性或弹塑性分

析方法得到构件的应力设计值分布后，可根据主拉应力设计值的

合力在配筋方向的投影确定配筋量，按主拉应力的分布区域确定

钢筋布置，并应符合相应的构造要求；当混凝土处于受压状态

时，可考虑受压钢筋和混凝土共同作用，受压钢筋配置应符合构

造要求。

6.1. 3 采用应力表达式进行海凝土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验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设计状况和构件性能设计目标确定混凝土和钢筋

的强度取值。

2 钢筋应力不应大于钢筋的强度取值。

3 混凝土应力不应大于混凝土的强度取值；多轴应力状态

泪凝土强度取值和验算可按本规范附录 c. 4 的有关规定进行。

6.2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C I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一般规定

6. 2.1 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基本假定进行计算：

1 截面应变保持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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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考虑了昆凝土的抗拉强度。

3 7昆凝土受压的应力与应变关系按下列规定取用：

当 εc 《 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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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co ＜ εc 《 εcu 时

\
1
’/ 

(U 「
JLUA 

CU 
手

J
f
I
d

－
－
I
J飞。

厅
叫
一
－
－
6

。
白一

一
η
 

(6. 2. 1-2) 

(6. 2. 1 3) 

ε。＝ 0.002 十 o. 5 Cf,山k 50 )× 10-0 (6. 2. 1 4) 

εcu 二 0. 0033 Cfcu,k 50 )× 10 5 (6. 2. 1-5) 

式中： σc f昆凝土压应变为 εc 时的混凝土压应力；

f， 一一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4. 1. 4-1 

采用；

co f昆凝土压应力达到 f， 时的混凝土压应变，当计算

的 co 值小于 0. 002 时，取为 0.002;

ε 正截面的混凝土极限压应变，当处于非均匀受压且

按公式（ 6. 2. 1 5）计算的值大于 0.0033 时，取为

0. 0033 ；当处于轴心受压时取为 co;

Jcu. k 一←？昆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按本规范第 4. 1. 1 

条确定；

η一一－系数，当计算的 η 值大于 2. 0 时，取为 2. 0 。

4 纵向受拉钢筋的极限拉应变取为 O. OL 

5 纵向钢筋的应力取钢筋应变与其弹性模量的乘积，但其

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f； ζσsi 《 fy (6. 2. 1 6) 

σρ － f~y 《 σpi 《 fry (6. 2. 1 7) 

式中：町、印 第 i 层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应力，正值

代表拉应力，负值代表压应力；

σ刑1 第 i 层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重心处？昆凝土法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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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按本规范公式

(10. 1. 6 3）或公式 00. 1. 6 6）计算；

f y 、 fpy 普通钢筋、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

范表 4. 2. 3 1 、表 4. 2. 3 2 采用；

f；、 f~y 一一普通钢筋、预应力筋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
范表 4. 2. 3 1 、表 4. 2. 3 2 采用；

6.2.2 在确定中和轴位置时，对双向受弯构件，其内、外弯矩

作用平面应相互重合；对双向偏心受力构件，其轴向力作用点、

1昆凝土和受压钢筋的合力点以及受拉钢筋的合力点应在同一条直

线上。当不符合上述条件时，尚应考虑扭转的影响。

6.2.3 弯矩作用平面内截面对称的偏心受压构件，当同一主轴

方向的杆端弯矩比在不大于 0. 9 且轴压比不大于 o. 9 时，若构

件的长细比满足公式（6.2.3）的要求．可不考虑轴向压力在该

方向挠曲杆件中产生的附加弯矩影响；否则应根据本规范第

6.2.4 条的规定，按截面的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考虑轴向压力在挠

曲杆件中产生的附加弯矩影响。

l0/i ζ34 12CM1/M2) (6. 2. 3) 

式中： M1 、 Mi 分别为巳考虑侧移影响的偏心受压构件两端

截面按结构弹性分析确定的对同一主轴的组

合弯矩设计值，绝对值较大端为 M1 ，绝对值

较小端为 M1 ，当构件按单曲率弯曲时，

M1/Mi 取正值，否则取负值；

le 构件的计算长度，可近似取偏心受压构件相

应主轴方向上下支撑点之间的距离；

t一←一偏心方向的截面回转半径。

6.2.4 除排架结构柱外，其他偏心受压构件考虑轴向压力在挠

由杆件中产生的二阶效应后控制截面的弯矩设计值，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M=Cmηn,M2 (6. 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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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0. 7+o. 3 捡 (6. 2. 4-2) 

如＝ 1 十 1川M_ /t__j__e.)/ho （专 f sc C6. 2.• 3) 

伊 O. 5fcA 
巳一一予J一 (6.2.4 4) 

当 C叫ns 小于 1. 0 时取 1. 0；对剪力墙及核心筒墙，可取

Cmr;ns 等于 1. 0 。

式中： Cm 构件端截面偏心距调节系数，当小于 0. 7 时

取 0. 7; 

弘一一弯矩增大系数；

N一一与弯矩设计值M2 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e. 一一附加偏心距，按本规范第 6. 2. 5 条确定；

ι 一一截面曲率修正系数，当计算值大于 1. 0 时取 1. O; 

h 一一截面高度；对环形截面，取外直径；对圆形截面，

取直径；

ho 截面有效高度；对环形截面，取 ho= r2 十 r.； 对

圆形截面，取 ho= r+r. ； 此处， r、 r2 和 r. 按本规

范第 E. 0. 3 条和第 E. 0. 4 条确定；

A一一构件截面面积。

6.2.5 偏心受压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时，应计人轴向压力

在偏心方向存在的附加偏心距 e. ，其值应取 20mm 和偏心方向截

面最大尺寸的 1/30 两者中的较大值。

6.2.6 受弯构件、偏心受力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时，受压区

混凝土的应力图形可简化为等效的矩形应力图。

矩形应力图的受压区高度 z 可取截面应变保持平面的假定

所确定的中和轴高度乘以系数品。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

时，自取为 0. 8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卢l 取为 0. 74，其

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矩形应力图的应力值可由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Jc 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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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数 α1 确定。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 时， αI 取为

1. 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 α1 取为 0. 94，其间按线性

内插法确定。

6.2.7 纵向受拉钢筋屈服与受压区混凝土破坏同时发生时的相

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ι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钢筋混凝土构件

有屈服点普通钢筋

无屈服点普通钢筋

~ 一一色－－－；：一- 
1 +-d-x-

.Ls€cu 

.;b ＝一一一＿＿／｝）＿ r 
0.002 f二

1 十一一一＋云L
€cu .Ls€cu 

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一品- 0.002 fm 一σ1+ ＋二号了」旦
€cu .Ls€cu 

(6.2.7-1) 

(6. 2. 7-2) 

(6. 2. 7-3) 

式中：.；b 一一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取 Xb /ho ; 

Xb 一一界限受压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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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一一截面有效高度：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

缘的距离；

Es 一一钢筋弹性模量，按本规范表 4. 2. 5 采用；

即一一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

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按本规范公式 (10. 1. 6 3) 

或公式 (10. 1. 6-6）计算；

εcu 非均匀受压时的混凝土极限压应变，按本规范公式

(6. 2. 1-5）计算；

卢1 系数，按本规范第 6. 2. 6 条的规定计算。

注：当截面受拉区内配置有不同种类或不同预应力值的钢筋时，受弯

构件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应分别计算，并取其较小值。



6.2.8 纵向钢筋应力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纵向钢筋应力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普通钢筋

盯二 Esccu （咛 i) 
预应力筋

σpi = Esccu （牛－ 1 ）＋ σ阶
2 纵向钢筋应力也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普通钢筋

的二二百（ι － {31)
预应力筋

( 6. 2. 8 1) 

(6.2.8 2) 

(6. 2. 8 3) 

二五二血~ ( t- 一卢I ）十 σρ (6. 2. 8 4) 
f b 卢J \ho, } 

3 按公式（ 6. 2. 8 1) ～公式（ 6. 2. 8 4）计算的纵向钢筋

应力应符合本规范第 6. 2. 1 条第 5 款的相关规定。

式中： ho; 第 1 层纵向钢筋截面童心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z一一等效矩形应力图形的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民、 σpi 第 1 层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应力，正值代表

拉应力，负值代表压应力；

σI且t 第 i 层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重心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

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按本规范公式 (10. 1. 6 

3）或公式 (10. 1. 6 6 ）计算。

6.2.9 矩形、 I 形、 T 形截面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可按本节规

定计算；任意截面、圆形及环形截面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可按本

规范附录 E 的规定计算。

(!I)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6. 2.10 矩形截面或翼缘位于受拉边的倒 T 形截面受弯构件，

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6.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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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 10 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M < aifcbx (ho - -I)+ J'yA1s (ho 一ι）

一句句－ j'py)A'p Cho 一 α；）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6. 2. 10-1) 

αifcbx = JyAs - J'yA1s + fpyAp + （σ」－ f'py)A'p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尚应符合下列条件：

z 三三 ~bho

z 二三 2a'

(6. 2. 10-2) 

(6.2. 10-3) 

(6.2. 10-4) 

式中： M一一弯矩设计值；

α1 系数，按本规范第 6. 2. 6 条的规定计算；

Jc－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4. 1. 4-1 

采用；

人、 A's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Ap 、 A；一一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

σ」一一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
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b 矩形截面的宽度或倒 T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ho 截面有效高度；

丛、 α； 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合力点、预应力筋合力点至截

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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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一一受压区全部纵向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

离，当受压区未配置纵向预应力筋或受压区纵向预

应力筋应力（σ」 !'PY ）为拉应力时，公式
(6. 2. 10-4）中的 4用丛代替。

6. 2.11 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 形、 I 形截面受弯构件（图

6. 2. 11），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I b; I l b~ l 

矿 l 咛汁 l 也 正 l 片升 l 。
(a) x三二h~ (b) x>h~ 

国 6. 2. 11 I 形截面受弯构件受压区高度位置

1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应按宽度为瓦的矩形截面计算：

fyA 斗 fµyAp 《 αifch；以十 j'YA', （σ句← j'py)A'p

(6. 2. 11-1) 

2 当不满足公式（ 6. 2. 11 1 ）的条件时，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M < cofJJx (ho ；）十川叫一叫（ho 号）
十 J'YA's Cho - a's) - (CJ"」 j'PY)A'rChoα；）

(6. 2. 11 2) 

泪凝土受压区高度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αifc[hx 斗 （ h'1 h）叫J = fyA J'YA：斗 jpyAp + Cσ」 j'py)A'p

(6. 2. 11-3) 

式中：叫 T 形、 I 形截面受压区的翼缘高度；

b'r －一－T 形、 I 形截面受压区的翼缘计算宽度，按本规范

第 6.2. 12 条的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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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公式计算 T形、 I 形截面受弯构件时，混凝土受压区

高度仍应符合本规范公式（ 6. 2. 10 3 ）和公式（ 6.2.104 ）的

要求。

6.2.12 T 形、 I 形及倒 L形截面受弯构件位于受压区的翼缘计

算宽度 b11 可按本规范表 5. 2. 4 所列情况中的最小值取用。

6.2. 13 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本规范公式

(6. 2. 10 3）的要求。当由构造要求或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要求配置的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大于受弯承载力要求的配筋面

积时，按本规范公式（6. 2. 10-2）或公式（ 6. 2. 11 3）计算的混

凝土受压区高度工，可仅计人受弯承载力条件所需的纵向受拉钢

筋截面面积。

6.2.14 当计算中计人纵向普通受压钢筋时，应满足本规范公式

(6. 2. 10-4）的条件；当不满足此条件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

符合下列规定：

MζfrYArCh → αi〕→ a',) + fyAs (h as α；） 

十（白 f'rY)A'rCa；丛） (6. 2. 14) 

式中： as 、“p 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至受拉边缘的

距离。

（皿）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

6.2.15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当配置的箍筋符合本规范第

9.3 节的规定时，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6.2.15): 

N < O. 9cpCfcA 十 j'yA1s) ( 6. 2. 15) 

式中： N 轴向压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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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一一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稳定系数，按表 6. 2. 15 采用；

Jc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4. 1. 4一l

采用；

A 构件截面面积；

4 一一全部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当纵向普通钢筋的配筋率大于 3%时，公式（6. 2. 15）中的

A应改用 CA-A's ） 代替。

表 6.2.15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lo/b 运二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1。 ／d < 7 8.5 10. 5 12 14 15.5 17 19 21 22.5 24 

lo/i 运二28 35 42 48 55 62 69 76 83 90 97 

'P 1. 00 0. 98 o. 95 0.92 0.87 0.81 0.75 0. 70 0.65 0.60 0.56 

lo/b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0 

lo/d 26 28 29.5 31 33 34.5 36. 5 38 40 41. 5 43 

lo/i 104 111 118 125 132 139 146 153 160 167 174 

'P 0.52 0.48 0.44 0.40 0.36 0.32 0.29 0.26 0.23 o. 21 0. 19 

注： 1 l。为构件的计算长度，对钢筋混凝土柱可按本规范第 6.2.20 条的规定

取用；

2 b 为矩形截面的短边尺寸， d 为圆形截面的直径， z 为截面的最小回转半径。

A: A 

l h l 

图 6.2. 15 配置箍筋的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

6.2.16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当配置的螺旋式或焊接环式

间接钢筋符合本规范第 9. 3.2 条的规定时，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

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6. 2.16): 

Nζ0. 9CJcA.<Jr 十 j'yA's + 2αf yvAssO) (6. 2. 16 1) 

1
- 

s
- S

『

A- 町
－S

C

『

J
U一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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呻S 

A 
(6. 2.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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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16 配置螺旋式间接钢筋的钢筋提凝士轴心受压构件

式中： fyv ←一一间接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4.2.3

条的规定采用；

Acor ÷→构件的核心截面面积，取间接钢筋内表面范围内

的混凝土截面面积；

AssO 螺旋式或焊接环式间接钢筋的换算截面面积；

dear 一一构件的核心截面直径，取间接钢筋内表面之间的

距离；

A时－一螺旋式或焊接环式单根间接钢筋的截面面积；

s －一间接钢筋沿构件轴线方向的间距；

α 间接钢筋对混凝土约束的折减系数：当混凝土强

度等级不超过 cso 时，取 1. 0，当混凝土强度等

级为 cso 时，取 0. 85 ，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注： 1 按公式（6. 2. 16 1) 算得的构件受压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大于按

本规范公式（ 6. 2. 15 ）算得的构件受压承载力设计值的

1. 5 倍；

2 当遇到F列任意一种情况时，不应计入间接钢筋的影响，而应

按本规范第 6. 2. 15 条的规定进行计算：

1) 当 J。 ／d>l2 时；

2）当按公式（6.2.161) 算得的受压承载力小于按本规范公

式（6.2. 15）算得的受压承载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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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间接钢筋的换算截面面积人心小于纵向普通钢筋的全部

截面面积的 25%时。

6.2. 17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

定（图 6.2.17):

过

、b

u；尘世
αL汇

A'. 

、主

N
\
mk 

←」→
图 6. 2. 17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

1一截面重J心轴

Nζαifcbx 十／YA；一 σSAS 一（σ」－ /py)A；一 σPAP
( 6. 2. 17 1) 

陆《αifcbx (ho 1）寸／YA's Cho a's) 

（σ」／PY)A'P Cho a'P) (6. 2.17 2) 

E 二阶十f a (6. 2. 17 3) 

e； 二的十 ea (6.2.17 4) 

式中： r一一轴向压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和受拉预应力

筋的合力点的距离；

矶、 σp 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的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

应力；

e； 一÷初始偏心距；

a 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和受拉预应力筋的合力点至截面

近边缘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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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一一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取为 MIN ，当需要

考虑二阶效应时， M 为按本规范第 5.3.4 条、第

6. 2. 4 条规定确定的弯矩设计值；

ea 一一附加偏心距，按本规范第 6. 2. 5 条确定。

按上述规定计算时，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筋的应力矶、 σp 可按下列情况确定：

1）当 5不大于.；b 时为大偏心受压构件，取民为 fy 、 σp 为

fpy ，此处， 5为相对受压区高度，取为工I ha; 

2）当 5 大于.；b 时为小偏心受压构件，矶、 σp 按本规范第

6. 2. 8 条的规定进行计算。

2 当计算中计人纵向受压普通钢筋时，受压区高度应满足

本规范公式（ 6. 2. 10-4）的条件；当不满足此条件时，其正截面

受压承载力可按本规范第 6.2. 14 条的规定进行计算，此时，应

将本规范公式（ 6. 2. 14）中的 M 以 Ne；代替，此处， ε：为轴向

压力作用点至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合力点的距离；初始偏心距应

按公式（ 6. 2. 17-4）确定。

3 矩形截面非对称配筋的小偏心受压构件，当 N大于fcbh

时，尚应按下列公式进行验算：

Ne＇~ fcllI (h'o ；）十儿As叫 αJ W 寸＇Y)Ap叫 ai,) 

(6. 2. 17 5) 

e' = 1-a' Ceo -ea) (6. 2. 17 6) 

式中：／ 轴向压力作用点至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筋

的合力点的距离；

儿一一－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远边的距离。

4 矩形截面对称配筋 CA；二 As ）的钢筋i昆凝土小偏心受

压构件，也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

A'= Ne •.; Cl - 0. 5 .；） αI fcbh2 ／、。（6. 2. 1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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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相对受压区高度 5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N - f;baifcbho 
n 十 r;b (6. 2. 17-8) 

Ne - 0. 43a1 fc如十αifJJho
（』i - f;b) Cho as) 

6.2. 18 I 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的受压翼缘计算宽度叫应按本规

范第 6. 2. 12 条确定，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受压区高度工不大于 h1r 时，应按宽度为受压翼缘计算

宽度民的矩形截面计算。

2 当受压区高度工大于川时（图 6. 2. 18），应符合下列

规定：

飞毛

牛图 6. 2. 18 I 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

1 截面重心轴

N《 αifc [bx 十（ b'r -b)h订＋ j'YA', 

σ，As Cσ」 f'ry )A； σPAP (6. 2. 18 1) 

Ne ~a1fc ［缸（ι 寸）＋叫－ b)h'r (ho 与）］

+/YA', Cho a's) （内 f川A'r (ho - a'r) 

(6. 2. 18-2) 

公式中的钢筋应力机、 σp 以及是否考虑纵向受压普通钢筋的

作用，均应按本规范第 6.2. 17 条的有关规定确定。

3 当工大于（ h-hr ）时，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应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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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压较小边翼缘受压部分的作用，此时，受压较小边翼缘计算

宽度 br 应按本规范第 6.2. 12 条确定。

4 对采用非对称配筋的小偏心受压构件，当 N 大于 fcA 

时，尚应按下列公式进行验算：

Ne＇~ Jc ［队（ h'o t）十向→叫h'o 号）

十叫一川（号 a') J 
+ f'yAs (h10 → as ）→（σl坤一！＇PY )Ap (h1o - ap) 

(6. 2. 18-3) 

／二 j a' Ceo - ea) (6. 2. 18-4) 

式中： j 截面重心至离轴向压力较近一侧受压边的距离，当

截面对称时，取 h/2 。

注：对仅在离轴向压力较近一侧有翼缘的 T形截面，可取 b1 为 b ；对

仅在离轴向压力较远一侧有翼缘的倒 T形截面，可取 b；为 b 0 

6.2.19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纵向普通钢筋的矩形、 T形或 I 形

截面钢筋j昆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图 6. 2. 19），其正截面受压承载

力宜符合下列规定：

N《 αde [¢bho 十 （ b11 -b)h'r］十 J'yA1s 一 σsAs 十 Nsw

(6. 2. 19-1) 

Ne ~ aifc [ ¢ Cl 0. 5叫十叫 b川（ho 一二月

十 j'yA1s Cho a's ）十MSW (6. 2. 19 2) 

Nsw 二（ 1 十 f毛乒 ）J川Asw (6. 2. 凹
飞 v. Jρ1α） I 

MSW飞v 二 Io. s 一（三二IA l2lfyw1 
L 飞 ρJW I 」

式中： Asw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的全部纵向普通钢筋截面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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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川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的纵向普通钢筋强度设计值，

按本规范表 4. 2. 3 1 采用；

Nsw －一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的纵向普通钢筋所承担的轴

向压力，当 E大于卢l 时，取为自进行计算；

Msw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的纵向普通钢筋的内力对

As 重心的力矩，当 E 大于卢1 时，取为卢I 进行

计算；

ω→一均匀配置纵向普通钢筋区段的高度 hsw 与截面有效

高度儿的比值（ hsw/ho ），宜取 hsw 为（仇 α；）。

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普通

钢筋 As 中的应力 σs 以及在计

算中是否考虑受压普通钢筋和

受压较小边翼缘受压部分的作

用，应按本规范第 6.2. 17 条

和第 6. 2. 四条的有关规定

」立斗
,,,. 确定。

图 6. 2. 19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筋

的 I形截面

注：本条适用于截面腹部均匀

配置纵向普通钢筋的数量

每侧不少于 4 根的情况。

6.2.20 轴心受压和偏心受压柱的计算长度 1。可按下列规定

确定：

1 刚性屋盖单层房屋排架柱、露天吊车柱和战桥柱，其计

算长度 1。可按表 6. 2. 20-1 取用。

表 6. 2. 20-1 刚性屋盖单层房屋排架柱、露天吊车

柱和枝桥柱的计算长度

lo 

柱的类别 垂直排架方向
排架方向

有柱间支撑 无柱间支撑

无吊车房屋柱｜ 单跨 1. 5 H 1. 0 H 1. 2 H 

两跨及多跨 1. 25 H 1. 0 H 1. 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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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2. 20-1 

柱的类别 垂直排架方向
排架方向

有柱间支撑 无柱间支撑

上柱 2. O Hu 1. 25 Hu 1. 5 Hu 
有吊车房屋柱

下柱 1. O H1 0. 8 H1 1. o H1 

露天吊车柱和校桥柱 2. 0 H1 1. 0 H1 

注： 1 表中 H为从基础顶面算起的柱子全高； H1为从基础顶面至装配式吊车梁

底面或现浇式吊车梁顶面的柱子下部高度； Hu为从装配式吊车梁底面或从

现浇式吊车梁顶面算起的柱子上部高度；

2 表中有吊车房屋排架柱的计算长度，当计算中不考虑吊车荷载时，可按无

吊车房屋柱的计算长度采用，但上柱的计算长度仍可按有吊车房屋采用；

3 表中有吊车房屋排架柱的上柱在排架方向的计算长度，仅适用于 Hu I H1 

不小于 0. 3 的情况；当 Hu I H1 小于 0. 3 时，计算长度宜采用 2. 5 Hu" 

2 一般多层房屋中梁柱为刚接的框架结构，各层柱的计算

长度 1。可按表 6. 2. 20 2 取用。

表 6. 2. 20-2 框架结构各层柱的计算长度

楼盖类型 柱的类别 lo 

底层柱 1. 0 H 
现浇楼盖

其余各层柱 1. 25 H 

底层柱 1. 25 H 
装配式楼盖

其余各层柱 1. 5 H 

注：表中 H 为底层柱从基础顶面到一层楼盖顶面的高度，对其余各层柱为上下两

层楼盖顶面之间的高度。

6. 2. 21 对截面具有两个互相垂直的对称轴的钢筋氓凝土双向偏

心受压构件（图 6. 2. 21) ，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可选用下列两种

方法之一进行计算：

1 按本规范附录 E 的方法计算，此时，附录 E 公式

CE. o. 1-7）和公式 CE. 0. 1-8 ）中的 Mx 、 My 应分别用 Ne,x 、

Neiy 代替，其中，初始偏心距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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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21 双向偏心受压构件截面

1 轴向压力作用点； 2 受压区

e;x = eox + eax (6.2.21 1) 

;y = eoy 十 eay (6. 2. 21 ~2) 

式中： eox 、 eoy 轴向压力对通过截面重心的 y 轴、工轴的偏心

距，即 MoxlN、Moy/N;

M口x ,Moy 轴向压力在工轴、 y 轴方向的弯矩设计值，为

按本规范第 5.3.4 条、 6. 2. 4 条规定确定的弯

矩设计值；

eax 、 eay z 轴、 y 轴方向上的附加偏心距，按本规范第

6.2. 5 条的规定确定；

2 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N ~ 1 f 1 (6. 2. 川）
一一一一－Nux ‘ Nuy N曲

式中： N凶 构件的截面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Nux 一一轴向压力作用于 r 轴并考虑相应的计算偏心距 e 'X 

后，按全部纵向普通钢筋计算的构件偏心受压承

载力设计值；

Nuy 一一轴向压力作用于 y 轴并考虑相应的计算偏心距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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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全部纵向普通钢筋计算的构件偏心受压承

载力设计值。

构件的截面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N凶，可按本规范公式

(6. 2. 15）计算，但应取等号，将 N 以 Nuo代替，且不考虑稳定

系数 ψ及系数 0. 9 。

构件的偏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Nux ，可按下列情况计算：

1）当纵向普通钢筋沿截面两对边配置时， Nux 可按本规范

第 6. 2. 17 条或第 6. 2. 18 条的规定进行计算，但应取

等号，将N 以 Nux 代替。

2）当纵向普通钢筋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时， N皿可按本规

范第 6.2. 19 条的规定进行计算，但应取等号，将 N

以 Nux 代替。

构件的偏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町可采用与 Nux 相同的方法

计算。

CN）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

6. 2. 22 轴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N 三三 fyA. + fpyAp (6.2.22) 

式中： N 轴向拉力设计值；

人、 AP 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全部截面面积。

6.2.23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小偏心受拉构件

当轴向拉力作用在钢筋 As 与 AP 的合力点和 A；与 A；的合
力点之间时（图 6. 2. 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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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三三 fyA'. (ho - a'.) + fpyA1p (ho - a'P) 

(6. 2. 23-1) 

Ne ' < fYA. (h'o - a.) + f PYAP (h'o - ap) 

(6.2. 23-2) 



2 大偏心受拉构件

当轴向拉力不作用在钢筋 As 与 AP 的合力点和 A；与 A'p 的

合力点之间时（图 6.2.23b):

N < f YA + f PYAP - j'YA；十（σ」－ j'py)A；一 αifcbx
(6. 2. 23 3) 

f X \ ./ I I 
Ne 《 αifcbx (h 一）十 f'YA s Cho • a's) 飞。 2 J 

（σ」 fpy)A1p(ho a'p) (6.2.234) 

此时，混凝土受压区的高度应满足本规范公式（6.2.103)

的要求。当计算中计人纵向受压普通钢筋时，尚应满足本规范公

式（ 6. 2. 10 4 ）的条件；当不满足时，可按公式（ 6. 2. 23一2)

计算。

3 对称配筋的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不论大、小偏心受

拉情况，均可按公式（6. 2. 23 2）计算。

←i才
(a）小偏心受拉构件

A~ A~ 
也 αt To 

… ！，勾

（σ卢－J:,)A~ ml 
• i • 

(b）大偏心受拉构件

图 6.2.23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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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4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纵向普通钢筋的矩形、 T形或 I 形

截面钢筋混凝土偏心受拉构件，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本规

范公式（6. 2. 25-1) 的规定，式中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Mu

可按本规范公式（6. 2. 19 1) 和公式（6.2.19-2）进行计算，但

应取等号，同时应分别取N为 0 和以 M＂代替 Ne, o 

6.2.25 对称配筋的矩形截面钢筋混凝土双向偏心受拉构件，其

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Nζ丁J ea (6. 2. 25-1) 
一一－Nui 'M,, 

式中： Nuo一一构件的轴心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ea一一一轴向拉力作用点至截面重心的距离；

M，，一一按通过轴向拉力作用点的弯矩平面计算的正截面

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构件的轴心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N们按本规范公式

(6. 2. 22）计算，但应取等号，并以 N凶代替 N。按通过轴向拉

力作用点的弯矩平面计算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M，，，可按

本规范第 6. 2 节 C I ）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公式（6. 2. 25-1) 中的 ea/Mu 也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在二）（龙f 十（尤f (6. 2. 25 2) 

式中： eox 、 eoy 一一轴向拉力对截面重心 y 轴、工轴的偏心距；

Mux 、 Muy 二－x 轴、 y 轴方向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按本规范第 6. 2 节 c ID 的规定计算。

6.3 斜截面承载力计算

6. 3.1 矩形、 T形和 I 形截面受弯构件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

条件：

当 hw/h 运 4 时

Vζo. 25卢JJiio (6.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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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hw/b 注 6 时

V < 0. 2品fJJho (6. 3. 1-2) 

当 4 <hw/b< 6 时，接线性内插法确定。

式中： V一一构件斜截面上的最大剪力设计值；

卢c 一一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当？昆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 时，卢c 取 1. 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卢c

取 0. 8 ；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b 矩形截面的宽度， T形截面或 I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ho 截面的有效高度；

hw 一一一截面的腹板高度：矩形截面，取有效高度； T形截

面，取有效高度减去翼缘高度； I 形截面，取腹板

净高。

注： 1 对 T形或 I 形截面的简支受弯构件，当有实践经验时，公式

( 6. 3. 1 1) 中的系数可改用 0. 3; 

2 对受拉边倾斜的构件，当有实践经验时，其受剪截面的控制条

件可适当放宽。

6.3.2 计算斜截面受剪承载力时，剪力设计值的计算截面应按

下列规定采用：

1 支座边缘处的截面（图 6. 3.2a 、 b 截面 1-1);

2 受拉区弯起钢筋弯起点处的截面（图 6. 3.2a 截面 2-2,

3一3);

｜｜体kl／怀uv I 1 JA/r J/r I I f 
另纫 / / I 勿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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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箍筋截面面积或间距改变处的截面（图 6.3.2b 截面4-4);

4 截面尺寸改变处的截面。

注： 1 受拉边倾斜的受弯构件，尚应包括梁的高度开始变化处、集中

荷载作用处和其他不利的截面；

2 箍筋的间距以及弯起钢筋前一排（对支座而言）的弯起点至后

一排的弯终点的距离，应符合本规范第 9. 2. 8 条和第 9. 2. 9 条

的构造要求。

6.3.3 不配置箍筋和弯起钢筋的一般板类受弯构件，其斜截面

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Vζ0. 7{3hf,liio (6. 3. 3-1) 

{3h ／ ~0)1/4 

式中：卢h 截面高度影响系数：当 ho 小于 800mm 时，取

800mm；当 h。大于 2000mm 时，取 2000mm。

6.3.4 当仅配置箍筋时，矩形、 T形和 I形截面受弯构件的斜

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VζYes 十Vp (6. 3. 4-1) 

A 
几＝ αcvf,bho + f yv ~ho (6. 3. 4-2) 

VP = 0. 05Np0 (6. 3. 4-3) 

式中： Yes 构件斜截面上混凝土和箍筋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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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 由预加力所提高的构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α凹 斜截面混凝土受剪承载力系数，对于一般受弯构

件取 0. 7；对集中荷载作用下（包括作用有多种荷

载，其中集中荷载对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所产生

的剪力值占总剪力的 75%以上的情况）的独立梁，

1. 75 
取 α凹为－一一， A 为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可取 λ 等

A十 1

于α／仇，当 A小于 1. 5 时，取 1. 5 ，当 A大于3 时，

取 3 ， α 取集中荷载作用点至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

的距离；



A＂ 一一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即

nAsv1 ，此处， η 为在同一个截面内箍筋的肢数，

Asvl为单肢箍筋的截面面积；

s 沿构件长度方向的箍筋间距；

f yv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4. 2. 3 条的

规定采用；

Npo 计算截面上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加力，

按本规范第 10. 1. 13 条计算；当 N阪大于

0. 3 fcAo 时，取 O. 3 fcA口，此处， Ao 为构件的换

算截面面积。

注： 1 对预加力 N抖引起的截面弯矩与外弯矩方向相同的情况，以及

预应力？昆凝土连续梁和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士简支梁，

均应取 VP为 O;

2 先张法预应力？昆凝土构件，在计算预加力 N同时，应按本规范

第 7. 1. 9 条的规定考虑预应力筋传递长度的影响。

6.3.5 当配置箍筋和弯起钢筋时，矩形、 T形和 I 形截面受弯

构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VζV四十VP 十 0. 8fyAsbsinαs + 0. Sf PYAPhsin 的

(6. 3. 5) 

式中： V 配置弯起钢筋处的剪力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6. 3. 6 

条的规定取用；

VP →一由预加力所提高的构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按本规

范公式（6. 3. 4-3）计算，但计算预加力 N回时不考

虑弯起预应力筋的作用；

Ash 、 Apb 分别为同一平面内的弯起普通钢筋、弯起预应力筋

的截面面积；

αs 、 αp －一分别为斜截面上弯起普通钢筋、弯起预应力筋的切

线与构件纵轴线的夹角。

6.3.6 计算弯起钢筋时，截面剪力设计值可按下列规定取用

（图 6. 3.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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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第一排（对支座而言）弯起钢筋时，取支座边缘处

的剪力值；

2 计算以后的每一排弯起钢筋时，取前一排（对支座而言）

弯起钢筋弯起点处的剪力值。

6.3.7 矩形、 T形和 I 形截面的一般受弯构件，当符合下式要

求时，可不进行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其箍筋的构造要求应

符合本规范第 9. 2. 9 条的有关规定。

V 三三 αcvf,bh （〕十 0. 05Nr由 (6. 3. 7) 

式中： αCV －一截面提凝土受剪承载力系数，按本规范第 6. 3. 4 条

的规定采用。

6.3.8 受拉边倾斜的矩形、 T形和 I 形截面受弯构件，其斜截

c 

图 6.3.8 受拉边倾斜的受弯构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VζV四十V,p 十 0. 8fyAsbsin as (6. 3. 8-1) 

V = M 0. 8 （三二JyvAsvZsv 十二二JyAsbZsl
sp z 十 ctan 卢

(6. 3. 8 2) 

式中： M 构件斜截面受压区末端的弯矩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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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一一构件斜截面上混凝土和箍筋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按本规范公式（6.3.42）计算，其中 ho取斜截面

受拉区始端的垂直截面有效高度；



Vsp 构件截面上受拉边倾斜的纵向非预应力和预应力受

拉钢筋的合力设计值在垂直方向的投影：对钢筋混

凝土受弯构件，其值不应大于 fyAssin 向对预应

力？昆凝土受弯构件，其值不应大于 （fpyi生p 十

fyAs)sin 卢，且不应小于 σpeApsin 们

Zsv 一一一同一截面内箍筋的合力至斜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

距离；

Zsb 同一弯起平面内的弯起普通钢筋的合力至斜截面受

压区合力点的距离；

z一一斜截面受拉区始端处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的水平分力

至斜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可近似取为

0. 9 ho; 

卢一一斜截面受拉区始端处倾斜的纵向受拉钢筋的倾角；

c一一→斜截面的水平投影长度，可近似取为 ho 。

注 2 在梁截面高度开始变化处，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应按等截面高度

梁和变截面高度梁的有关公式分别计算，并应按不利者配置箍筋

和弯起钢筋。

6.3.9 受弯构件斜截面的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6. 3. 9): 

M <( fyAs + f pyAp ) z + :z= fyA.bZsb 十二 儿~ApbZpb 十二 fyvA.vZsv 

(6. 3. 9-1) 

此时，斜截面的水平投影长度 c 可按下列条件确定：

V = 2= fyAbsinαs + 2= fpyApbsinαp 十 2= J yvA.v 

(6. 3. 9-2) 

式中： V 斜截面受压区末端的剪力设计值；

z一一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筋的合力点至受压区合

力点的距离，可近似取为 0. 9 ho; 

Zsb 、 Zpb 一一分别为同一弯起平面内的弯起普通钢筋、弯起预应

力筋的合力点至斜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

Zsv 同一斜截面上箍筋的合力点至斜截面受压区合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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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

在计算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锚固区的斜截面受弯承

载力时，公式中的 fpy 应按下列规定确定：锚固区内的纵向预应

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在锚固起点处应取为零，在锚固终点处应取

为 fpy ，在两点之间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此时，纵向预应力筋

的锚固长度 la 应按本规范第 8. 3. 1 条确定。

罔 6. 3. 9 受弯构件斜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6. 3.10 受弯构件中配置的纵向钢筋和箍筋，当符合本规范第

8. 3. 1 条～第 8. 3. 5 条、第 9. 2. 2 条～第 9. 2.4 条、第 9.2. 7 条

～第 9.2. 9 条规定的构造要求时，可不进行构件斜截面的受弯承

载力计算。

6. 3.11 矩形、 T形和 I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和偏

心受拉构件，其受剪截面应符合本规范第 6. 3. 1 条的规定。

6.3.12 矩形、 T形和 I 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其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75 A 
v~ 一一－f,Dho 十 f,"' _E_ho 十 0. 07N (6. 3. 12) 

""A 十 1 ) s 

式中： A 一一偏心受压构件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取为 M/ CVh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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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与剪力设计值 V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当大于

0. 3 fcA 时，取 O. 3 fcA，此处， A 为构件的截面

面积。

计算截面的剪跨比 λ 应按下列规定取用：

1 对框架结构中的框架柱，当其反弯点在层高范围内时，

可取为 Hn/C劫。）。当 A 小于 1 时，取 1；当 λ 大于 3 时，取 3。

此处， M为计算截面上与剪力设计值V相应的弯矩设计值， Hn

为柱净高。

2 其他偏心受压构件，当承受均布荷载时，取 1. 5 ；当承

受符合本规范第 6.3.4 条所述的集中荷载时，取为 α／仇，且当 A

小于 1. 5 时取 1. 5 ，当 A 大于 3 时取 3 。

6.3.13 矩形、 T形和 I形截面的钢筋棍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当

符合下列要求时，可不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其箍筋构造

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9. 3. 2 条的规定。

vι1」_Q_ f,bho +o. 07N (6. 3.13) 
飞 A 十 1

式中：剪跨比 A 和轴向压力设计值N 应按本规范第 6.3. 12 条

确定。

6.3.14 矩形、 T形和 I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偏心受拉构件，其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75 A 
v ：：：；： 一一－f，胁。 ＋！ 一立h 0. 2N (6. 3. 14) 

飞 A.+1 yv s 0 

式中： N 与剪力设计值V相应的轴向拉力设计值；

λ一一计算截面的剪跨比，按本规范第 6.3. 12 条确定。

当公式（6. 3. 14）右边的计算值小于 fyv 争。时，应取等
A 

于儿子ho ，且 fyv ~ho 值不应小于 o. 36f，品。。

6.3.15 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和偏心受压、受拉构件，

其截面限制条件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可按本规范第 6. 3. 1 条～第

6. 3. 14 条计算，但上述条文公式中的截面宽度 b 和截面有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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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ho 应分别以 1. 76 r 和 1. 6 r 代替，此处， r为圆形截面的半径。

计算所得的箍筋截面面积应作为圆形箍筋的截面面积。

6.3.16 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泪凝土框架柱，其受剪截面应

符合下列要求：

Yx 《 0.25卢cfcOhoCOS 8 (6. 3.16-1) 

Vy < 0. 25卢JJihosin e (6. 3. 16-2) 

式中： Yx 一~x轴方向的剪力设计值，对应的截面有效高度为

ho ，截面宽度为的

Vy 一－y 轴方向的剪力设计值，对应的截面有效高度为

bo ，截面宽度为h

。一一斜向剪力设计值V 的作用方向与z 轴的夹角，。＝

arctan (Vy/Yx ）。

6.3.17 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柱，其斜截面受剪

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Yx 三三 Yux _ (6.3.17-1) 
. / !Yuxtan 8\ z 
. 11+ I 一汇一）

Vy <.. v町 2 (6. 3. 17-2) 

.11+ （一」」L-)
匀飞Yuxtan BJ 

z 轴、 y 轴方向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Yux 、 V叩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

1. 75 A 
= f，品。＋ fyv 一」ho 十 0. 07N (6. 3. 17-3) 

A.x + 1 s 

v ＝王之互f,hbo + f yv 主旦'i.bo 十 0. 07N (6. 3. 17-4) 
Ay + 1 s 

式中： A.x ,/..y 分别为框架柱z 轴、 y 轴方向的计算剪跨比，按

本规范第 6. 3. 12 条的规定确定；

Asvx 、 Asvy 一一分别为配置在同一截面内平行于z 轴、 y 轴的箍

筋各肢截面面积的总和；

N 与斜向剪力设计值 V 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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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N大于 0. 3 fcA 时，取 0. 3 fcA，此处， A 为

构件的截面面积。

在计算截面箍筋时，可在公式（6. 3. 17 1 ）、公式（ 6. 3. 17 

2）中近似取 Yux/Vuy 等于 1 计算。

6.3. 18 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柱，当符合下列要

求时，可不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其构造箍筋要求应符合

本规范第 9. 3.2 条的规定。

I l. 75 \ 
Vx ＂＇二 l f,bho+0.07N)cos8 (6.3.18 1) 

' \Ax+ 1 I 

I l. 75 、v :S:::: （一一－f，胁。十 0. 07N)sin e (6. 3.18 2) 
＼飞Ay 十 1 I 

6.3. 19 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昆凝土框架柱，当斜向剪力设

计值V 的作用方向与I 轴的夹角。在 00 ～ 10。或80。～ 90。时，可

仅按单向受剪构件进行截面承载力计算。

6.3.20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Vζ0.25卢cfJii0 (6. 3. 20) 

6.3.21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在偏心受压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

符合下列规定：

V ~ _____l__ (0. 5f,bho 十 O 川斗） + f yv ~：且h
＂＂＇；.一 0. 5 几

(6. 3. 21) 

式中： N←→与剪力设计值V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当 N 大

于 0. 2 Jc胁时，取 0. 2 Jcbh; 

A 剪力墙的截面面积；

Aw-T形、 I 形截面剪力墙腹板的截面面积，对矩形截

面剪力墙，取为 A;

Ash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的水平分布钢筋的全部截面

面积；

Sv ←→水平分布钢筋的竖向间距；

A 一一一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取为 M/CVho ）；当 A 小于 l. 5 

时，取 l. 5 ，当 A 大于 2. 2 时，取 2. 2；此处，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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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剪力设计值 V相应的弯矩设计值；当计算截

面与墙底之间的距离小于 h0/2 时， A 可按距墙底

ho/2 处的弯矩值与剪力值计算。

当剪力设计值 V 不大于公式（ 6. 3. 21 ）中右边第一项时，

水平分布钢筋可按本规范第 9.4. 2 条、 9.4.4 条、 9.4. 6 条的构

造要求配置。

6.3.22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在偏心受拉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

符合下列规定：

A 41 
V ＜ 一一一τ （ 0. 5j,bho - 0. 13N '-T ）十 Jyv ____El_ ho "':A 0. 0 A Y Sv 

(6. 3. 22) 

A A 
当上式右边的计算值小于 fyv ~ho 时，取等于 fyv ~ho 。

式中： N一一与剪力设计值V相应的轴向拉力设计值；

,J,. 计算截面的剪跨比，按本规范第 6. 3. 21 条采用。

6.3.23 剪力墙洞口连梁的受剪截面应符合本规范第 6. 3. 1 条的

规定，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V ~ 0. 7 f,Dho 十 f,'V 今ho (6.3.23) 

6.4 扭曲截面承载力计算

6. 4.1 在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 hw/b 不大于 6 的矩形、

T 形、 I 形截面和 hw/ tw 不大于 6 的箱形截面构件（图 6. 4. 1)' 

其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当 hw/b （或 hw/tw ）不大于 4 时

V T 
瓦；十汇百布；三二 0.25品Jc (6. 4. 1 1) 

当 hw/b （或 hw/tw ） 等于 6 日才

V T 
a；十百8W；三三 0. 2卢cfc (6. 4. 1-2) 

当儿／b （或 hw/tw ）大于 4 但小于 6 时，按线性内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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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式中： T 扭矩设计值；

b 矩形截面的宽度， T 形或 I 形截面取腹板宽度，箱

形截面取两侧壁总厚度 2tw;

w，－一受扭构件的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按本规范第

6. 4. 3 条的规定计算；

hw 截面的腹板高度：对矩形截面，取有效高度 ho ；对

T形截面，取有效高度减去翼缘高度；对 I 形和箱

形截面，取腹板净高；

tw←←箱形截面壁厚，其值不应小于 bh/7 ，此处， bh为箱

形截面的宽度。

注：当 hw/b 大于 6 或 hw/tw 大于 6 时，受扭构件的截面尺寸要求及扭

曲截面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专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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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矩形截面 (b) T 形、 1 形裁面 (c）箱形截面（ιζ t'.J

图 6.4. 1 受扭构件截面

l一弯矩、剪力作用平面

6.4.2 在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构件，当符合下列

要求时，可不进行构件受剪扭承载力计算，但应按本规范第

9. 2. 5 条、第 9. 2. 9 条和第 9. 2. 10 条的规定配置构造纵向钢

筋和箍筋。

V T N 
一一十一 ζ0. 7f， 十 0.05 工卫
队。 W, Oho 

(6. 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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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V T 
十 三三 0. 7f， 十 0.07 一 (6.4. 2-2) 

bh0 W, bho 

式中： N回 计算截面上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加力，

按本规范第 10. 1. 13 条的规定计算，当 N回大于

0. 3fcAo 时，取 O. 3fcA口，此处， A。为构件的换算

截面面积：

N一一与剪力、扭矩设计值 V、 T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

值，当 N 大于 O. 3fcA 时，取 0. 3fcA，此处， A

为构件的截面面积。

6.4.3 受扭构件的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矩形截面

W，＝ 号 （ 3h-b) (6. 4. 3 1) 

式中： b, h 分别为矩形截面的短边尺寸、长边尺寸。

2 T形和 I 形截面

W,=W,w 十 W',1 + W,1 (6. 4. 3-2) 

腹板、受压翼缘及受拉翼缘部分的矩形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

W,w 、 w',1 和 W,r ，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腹板

W,w ＝ 号（ 3卜的 (6.4.3-3) 

2 ）受压翼缘

W',r 二与叫 b) (6.4.3 4) 

3 ）受拉翼缘

W,1 二号（br -b) (6. 4. 3-5) 

式中： b 、 h 分别为截面的腹板宽度、截面高度；

品、br 分别为截面受压区、受拉区的翼缘宽度；

川、h1 分别为截面受压区、受拉区的翼缘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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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取用的翼缘宽度尚应符合叫不大于b十6叫及 b1 不大

于 b+6h1 的规定。

3 箱形截面

(bh - 2tw)2 
W1 ＝于（3hh -bh）一［3hw 一（bh 2tw) J 

6 6 

(6. 4. 3-6) 

式中： bh 、 hh－一一分别为箱形截面的短边尺寸、长边尺寸。

6.4.4 矩形截面纯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z

A 咱 ATζ0. 35f1W1 十 1. 2乓｛yv~ (6. 4. 4-1) 

s f A ttS ＝一」一一一 (6. 4. 4-2) 
J yvAstl Ucor 

偏心距阳不大于 h/6 的预应力混凝土纯扭构件，当计算的

C值不小于 1. 7 时，取 1. 7 ，并可在公式（6. 4. 4-1) 的右边增加

阳
预加力影响项 0.05 一单wt ，此处， N阔的取值应符合本规范第

Ao 

6. 4. 2 条的规定。

式中： s一←受扭的纵向普通钢筋与箍筋的配筋强度比值， C值不

应小于 0. 6 ，当 C大于 1. 7 时，取 1. 7; 

As,1 受扭计算中取对称布置的全部纵向普通钢筋截面

面积；

As11 －一…受扭计算中沿截面周边配置的箍筋单肢截面面积；

f yv 一一一受扭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4. 2. 3 条

采用；

Acor 一－截面核心部分的面积，取为 bcorhcor ，此处， bcor ,hcor 

分别为箍筋内表面范围内截面核心部分的短边、长

边尺寸；

Ucor ←→截面核心部分的周长，取 2 (bcor + hcor ）。
注：当 C小于 1. 7 或印大于 h/6 时，不应考虑预加力影响项，而应按

钢筋混凝土纯扭构件计算。

6. 4. 5 T形和 I 形截面纯扭构件，可将其截面划分为几个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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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分别按本规范第 6. 4. 4 条进行受扭承载力计算。每个矩形

截面的扭矩设计值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腹板

Tw ＝ 号：＇ T (6.4.5-1) 

2 受压翼缘

γ［二号T (6.4. 5 2) 

3 受拉翼缘

Tr ＝甏T (6.4.53) 

式中： Tw －一腹板所承受的扭矩设计值；

T'r 、 Tr 分别为受压翼缘、受拉翼缘所承受的扭矩设计值。

6.4.6 箱形截面钢筋混凝土纯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

规定：

r.: A 唱 A
Tζ0. 35ahf,W， 十 1. 2 -./Sf yv 」~ (6. 4. 6 1) 

αh 二 2. 5 tw/ bh (6. 4. 6-2) 

式中：的 箱形截面壁厚影响系数，当的大于 1. 0 时，

取 1. 0 0 

s 同本规范第 6. 4.4 条。

6.4.7 在轴向压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矩形截面钢筋温凝土构

件，其受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I l\T\ r;;. Ai4 
T~ ( 0. 35元十O 07 芷 ） W, + 1. 2-./Sf yv ~ 

(6. 4. 7) 

式中： N~一与扭矩设计值 T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当 N 大

于 0. 3fcA 时，取 0. 3fcA; 

s 同本规范第 6. 4. 4 条。

6.4.8 在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矩形截面剪扭构件，其受剪

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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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剪扭构件

1）受剪承载力

V < (1. 5 - f3,) ( 0. 7 f，品。十0 0叫）十fyv 争。

卢t 一 1. 5τTUT - 
1 十 0. 5 二工i

Tbho 

式中： Asv 一一受剪承载力所需的箍筋截面面积；

(6. 4. 8-1) 

(6. 4. 8-2) 

冉一－一一般剪扭构件混凝土受扭承载力降低系数：当卢t

小于 0. 5 时，取 0. 5 ；当 β 大于 1. 0 时，取 1. 0 。

2）受扭承载力

N.，，，厅 A 唱 A
T《卢，（ 0. 35λ ＋ o. os 去）W,+l.2 －／ ~fyv 」~

式中： C一一同本规范第 6. 4. 4 条。

2 集中荷载作用下的独立剪扭构件

1) 受剪承载力

(6.4. 8-3) 

11. 75 、
Vζ(1. 5 一β ） \i+J:f，品。十 0.05川＋儿节。

(6.4. 8-4) 

卢＝ 1. 5τ厅ITt T yτTT (6. 4. 8-5) 
1 十 o. 2 CA 十 1) 放：

式中： A 一一计算截面的剪跨比，按本规范第 6. 3. 4 条的规定

取用 p

f3， ←一集中荷载作用下剪扭构件混凝土受扭承载力降低系

数：当 β 小于 0.5 时，取 0.5；当 β 大于 1. 0 时，

取 1. 0 。

2）受扭承载力

受扭承载力仍应按公式（6.4.8-3）计算，但式中的 β 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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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6. 4. 8-5）计算。

6.4.9 T 形和 I 形截面剪扭构件的受剪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受剪承载力可按本规范公式（ 6. 4. 8 1) 与公式（ 6. 4. 8-

2）或公式（ 6. 4. 8-4）与公式（ 6. 4. 8-5）进行计算，但应将公

式中的 T及w，分别代之以 Tw 及 w川

2 受扭承载力可根据本规范第 6.4.5 条的规定划分为几个矩

形截面分别进行计算。其中，腹板可按本规范公式（6. 4. 8-3）、公

式（ 6. 4. 8 2）或公式（ 6. 4. 8 3 ）、公式（ 6. 4. 8 5 ）进行计算，

但应将公式中的 T及w，分别代之以 Tw 及W川受压翼缘及受拉

翼缘可按本规范第 6.4.4 条纯扭构件的规定进行计算，但应将 T

及w，分别代之以引及 W',1 或 T1 及 Wt10

6.4.10 箱形截面钢筋混凝土剪扭构件的受剪扭承载力可按下列

规定计算：

1 一般剪扭构件

1）受剪承载力

V ~ 0. 7 (1. 5 - (3,) f,bho 十 fyv 午。（6.4.10-1)

2）受扭承载力

(<;. A 吗 A
T~ 0. 35时，j,W， 十 1. 2,/'Sfyv ~ (6. 4. 10-2) 

式中： β 按本规范公式（6.4.8-2）计算，但式中的 w， 应代

之以 αhW,;

的一一按本规范第 6.4. 6 条的规定确定；

5→二按本规范第 6.4.4 条的规定确定。

2 集中荷载作用下的独立剪扭构件

1）受剪承载力

1. 75 A 
V 三三 (1. 5 →卢t ）一一－f,b仇。斗儿v 二旦h0 (6. 4. 10-3) 

A 十 1

式中： β －一按本规范公式（6. 4. 8-5）计算，但式中的 w， 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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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 αhw，。

2）受扭承载力

受扭承载力仍应按公式（6. 4. 10-2）计算，但式中的卢t 值应

按本规范公式（6.4.85）计算。

6. 4.11 在轴向拉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矩形截面钢筋混凝土构

件，其受扭承载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爪「＼ rz-. A , 4 

T~ ( 0. 35f, o. 2A)W,+1. Z~Sf yv ~ 

(6. 4. 11) 

式中： C 按本规范第 6.4.4 条的规定确定；

As11 受扭计算中沿截面周边配置的箍筋单肢截面面积；

As,, 对称布置受扭用的全部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N－与扭矩设计值相应的轴向拉力设计值，当 N 大于

1. 75f,A 时，取 1. 75f,A; 

Acor 一一截面核心部分的面积，取 hcor hcor ，此处 hear 、 hcor 为箍

筋内表面范围内截面核心部分的短边、长边尺寸；

Ucor 截面核心部分的周长，取 2（儿r 十儿r ）。

6.4. 12 在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矩形、 T 形、 I 形和

箱形截面的弯剪扭构件，可按下列规定进行承载力计算：

1 当 V 不大于 0. 35f,hho 或 V 不大于0. 875j,b仇。 I o. 十 1)

时，可仅计算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纯扭构件的受扭承

载力；

2 当 T不大于 0. 175f,W，或 T不大于 0. 175αhf,W， 时，可

仅验算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

6.4. 13 矩形、 T 形、 I形和箱形截面弯剪扭构件，其纵向钢筋

截面面积应分别按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剪扭构件的受

扭承载力计算确定，并应配置在相应的位置；箍筋截面面积应分

别按剪扭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和受扭承载力计算确定，并应配置在

相应的位置。

6.4.14 在轴向压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钢筋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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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矩形截面框架柱，其受剪扭承载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受剪承载力

I . 75 \ A 
Vζ(1. 5 一β）（汗1J,bho +o. 07N） 十 fyv 节。

(6.4.14 1) 

2 受扭承载力

I N\ r.: 4 ,A 
T运β （ 0. 35元十 0.07 互 ）W， 十 1. 2,/Sf yv ~旦

(6. 4. 14-2) 

式中： λ －二计算截面的剪跨比，按本规范第 6.3. 12 条确定；

β 一一一按本规范第 6.4.8 条计算并符合相关要求；

~ 按本规范第 6.4.4 条的规定采用。

6. 4.15 在轴向压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钢筋混

凝土矩形截面框架柱，当 T不大于（0. l 75f， 十 0. 035N/A)W, 

时，可仅计算偏心受压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和斜截面受剪承

载力。

6.4.16 在轴向压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钢筋混凝

土矩形截面框架柱，其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应分别按偏心受压

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和剪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计算确定，并应配

置在相应的位置；箍筋截面面积应分别按剪扭构件的受剪承载力

和受扭承载力计算确定，并应配置在相应的位置。

6. 4.17 在轴向拉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钢筋混凝

土矩形截面框架柱，其受剪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剪承载力

11. 75 、 A
v~ o. s 一β ） \ifiλ胁。一 0. ZN)+ jyv 币。

(6.4.17-1) 

2 受扭承载力

I N\ r.: A , 4 
T《β （ o. 35λ － 0.2 互 ）W， 十 i.z.Jsfyv 」~

(6.4. 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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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式（ 6. 4. 山）右边的计算值小于 fyv 书。时，取

f斗川当公式（ 6. 4. 旧）右边的计算值小于 1. z 布j yv 

A tl A /,;. AstlAcor 
~时，取 1. Z,,/'(,f yv 一了二。

式中： A 一－计算截面的剪跨比，按本规范第 6. 3. 12 条确定；

Asv 受剪承载力所需的箍筋截面面积；

N一一一与剪力、扭矩设计值V、 T相应的轴向拉力设计值；

卢t 按本规范第 6.4. 8 条计算并符合相关要求；

C一－←按本规范第 6. 4. 4 条的规定采用。

6.4. 18 在轴向拉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钢筋泪凝

土矩形截面框架柱，当 TζCO. 175j, 0. lN/A)W， 时，可仅计

算偏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

6.4.19 在轴向拉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钢筋混凝

土矩形截面框架柱，其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应分别按偏心受拉

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和剪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计算确定，并应配

置在相应的位置；箍筋截面面积应分别按剪扭构件的受剪承载力

和受扭承载力计算确定，并应配置在相应的位置。

6.5 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6. 5.1 在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下，不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

的板的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6. 5. 1): 

F1 < co. 7卢hft 十 0. 25σpc,m)rp,mho (6. 5. 1 1) 

公式（6. 5. 1-1) 中的系数守’应按下列两个公式计算，并

取其中较小值：

1. z 
平1 = 0. 4 十 Ts

r;2 = 0. 5 十t

(6. 5. 1-2) 

(6. 5. 1 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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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a）局部荷裁作用下 (b）集中反力作用下

图 6. 5. 1 板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1 冲切破坏锥体的斜截面； 2一计算截面；

3一计算截面的周长； 4 冲切破坏锥体的底面线

式中： Fi一一局部荷载设计值或集中反力设计值；板柱节点，取

柱所承受的轴向压力设计值的层间差值减去柱顶冲

切破坏锥体范围内板所承受的荷载设计值；当有不

平衡弯矩时，应按本规范第 6. 5. 6 条的规定确定；

卢h 截面高度影响系数：当 h 不大于 800mm 时，取 β1

为 1. 0 ；当 h 不小于 2000mm 时，取卢h 为 0. 9 ，其

间按线性内插法取用；

σpc.m 一二计算截面周长上两个方向混凝土有效预压应力按长

度的加权平均值，其值宜控制在 1. ON/mm2 ~ 
3. 5N/mm2范围内；

um－一计算截面的周长，取距离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

面积周边 ho/2 处板垂直截面的最不利周长；

ho 截面有效高度，取两个方向配筋的截面有效高度平

均值；

可1 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形状的影响系数；

74 



112 一一计算截面周长与板截面有效高度之比的影响系数；

品一一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为矩形时的长边与短

边尺寸的比值，品不宜大于 4；当卢s 小于 2 时取 2;

对圆形冲切面，卢s 取 2;

也 柱位置影响系数：中柱， αs 取 40 ；边柱， αs 取 30;

角柱， αs 取 20 。

6. 5. 2 当板开有孔洞且孔洞至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边

缘的距离不大于 6 ho 时，受冲切承载力计算中取用的计算截面

周长 Um ，应扣除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中心至开孔外边画

出两条切线之间所包含的长度（图 6. 5. 2 ）。

图 6. 5. 2 邻近孔洞时的计算截面周长

1一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 2－计算截面周长；

3 孔洞； 4 应扣除的长度

注：当图中 l1 大于 l2 时，孔洞边长 l2 用 ,;r;r; 代替。

6.5.3 在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下，当受冲切承载力不满足

本规范第 6. 5. 1 条的要求且板厚受到限制时，可配置箍筋或弯起

钢筋，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9. 1. 11 条的构造规定。此时，受冲切

截面及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受冲切截面

F1 < 1. 2f,YJUmho (6.5.3-1) 

2 配置箍筋、弯起钢筋时的受冲切承载力

F1 <(0. 5f，十 0. 25邸，m)Yjumho 十 0. 8JyvAsvu 十 0. 8fyAsbusinα 

(6.5.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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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 fyv －一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4. 2. 3 条的

规定采用；

Asvu 一一与呈 45。冲切破坏锥体斜截面相交的全部箍筋截面

面积；

A由 与呈 45。冲切破坏锥体斜截面相交的全部弯起钢筋

截面面积；

α－－弯起钢筋与板底面的夹角。

注2 当有条件时，可采取配置栓钉、型钢剪力架等形式的抗冲切措施。

6. 5. 4 配置抗冲切钢筋的冲切破坏锥体以外的截面，尚应按本

规范第 6. 5. 1 条的规定进行受冲切承载力计算，此时， Um 应取配

置抗冲切钢筋的冲切破坏锥体以外 0. 5ho处的最不利周长。

6.5.5 矩形截面柱的阶形基础，在柱与基础交接处以及基础变

阶处的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6. 5. 5): 

F1 < 0. 7 /3hftbmho (6.5.5-1) 

才~M ,(M 

5
才
牛

AB 

2 

（功柱与基础交接处
2 

(b）基础变阶处

图 6. 5. 5 计算阶形基础的受冲切承载力截面位置

1 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一侧的斜截面； 2→冲切破坏锥体的底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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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弘A (6. 5. 5-2) 

b,• b1 
k亏」（6. 5. 5-3) 

式中： ho 柱与基础交接处或基础变阶处的截面有效高度，取

两个方向配筋的截面有效高度平均值；

p. 一一－按荷载效应基本组合计算并考虑结构重要性系数的

基础底面地基反力设计值（可扣除基础自重及其上

的土重），当基础偏心受力时，可取用最大的地基

反力设计值；

A一－－考虑冲切荷载时取用的多边形面积（图 6.5.5 中的

阴影面积 ABCDEF);

b， 一一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一侧斜截面的上边长：当计算

柱与基础交接处的受冲切承载力时，取柱宽；当计

算基础变阶处的受冲切承载力时，取上阶宽；

bb 柱与基础交接处或基础变阶处的冲切破坏锥体最不

利一侧斜截面的下边长，取 b,+2ho o 

6. 5. 6 在竖向荷载、水平荷载作用下，当考虑板柱节点计算截

面上的剪应力传递不平衡弯矩时，其集中反力设计值 F1 应以等

效集中反力设计值 F1,eq 代替， F1.eq 可按本规范附录 F 的规定

计算。

6. 6 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6. 6.1 配置间接钢筋的混凝土结构构件，其局部受压区的截面

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Fi 三三 1. 35品βfcAln (6. 6. 1-1) 

/11 ＝在i (6. 6.1-2) 

式中 z F1一一局部受压面上作用的局部荷载或局部压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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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在后张法预应力混凝

土构件的张拉阶段验算中，可根据相应阶段的混凝

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cu 值按本规范表 4. 1. 4-1 的规

定以线’性内插法确定；

卢c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按本规范第 6.3. 1 条的规定

取用 p

j元一一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

A1 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

Ain－→混凝土局部受压净面积；对后张法构件，应在混凝

土局部受压面积中扣除孔道、凹槽部分的面积；

Ab÷→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按本规范第 6. 6. 2 条

确定。

6. 6. 2 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Ab ，可由局部受压面积与计算底

面积按同心、对称的原则确定；常用情况，可按图 6. 6. 2 取用。

用4
问
泪
］

A, . b 

1
<
J

图 6. 6. 2 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

A1 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 Ab 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

LbLbLbL 
l l l l 

6. 6.3 配置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图 6. 6. 3）的局部受

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F1 《 0.9 （卢cβJc 十 2apv卢corfyv)Atn (6. 6. 3-1) 

当为方格网式配筋时（图 6. 6. 3a），钢筋网两个方向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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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唯
斗(a）方格网式配筋

A, 

、 d田Z 兑
1 1 

闹；；
F, 

王| 二？ι二~～三主T～～-=--~ 

号主

(b）螺旋式配筋

图 6. 6.3 局部受压区的间接钢筋

A1 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 Ab一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

Acoc 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内表面范围内的混凝土核心面积

长度内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不宜大于 1. 5 ，其体积配筋率 ρv应按

下列公式计算：

n1As1 l1 十 η2As2 l2 
p、＝

AcarS 
(6.6.3 2) 

当为螺旋式配筋时（图 6. 6.3切，其体积配筋率 ρv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4Assl 
ρv －~；三 (6.6.3-3) 

式中：卢car 配置间接钢筋的局部受压承载力提高系数，可按

本规范公式（6.6.12）计算，但公式中 Ab应代之

以 Acor ，且当 Acor大于 Ab时， Acor取 Ab ；当 Acor不

大于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岛的 1. 25 倍时，卢car

取 1. O; 

α一一间接钢筋对混凝土约束的折减系数，按本规范第

6. 2. 16 条的规定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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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yv 一一间接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4. 2. 3 

条的规定采用；

Acor－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内表面范围内的、混凝

土核心截面面积，应大于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儿，

其重心应与儿的重心重合，计算中按同心、对称

的原则取值；

ρv一一间接钢筋的体积配筋率；

n1 、 As1一一分别为方格网沿 l1 方向的钢筋根数、单根钢筋的

截面面积；

n2 、 As2－分别为方格网沿 l2 方向的钢筋根数、单根钢筋的

截面面积；

Ass！－单根螺旋式间接钢筋的截面面积；

dcor－螺旋式间接钢筋内表面范围内的混凝土截面直径；

s一一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的间距，宜取30mm～

80口田1。

间接钢筋应配置在图 6. 6. 3 所规定的高度 h 范围内，方格网

式钢筋，不应少于 4 片；螺旋式钢筋，不应少于 4 圈。柱接头，

h 尚不应小于 15d, d 为柱的纵向钢筋直径。

6.7 疲劳验算

6.7.1 受弯构件的正截面疲劳应力验算时，可采用下列基本

假定：

1 截面应变保持平面；

2 受压区？昆凝土的法向应力图形取为三角形；

3 钢筋混凝土构件，不考虑受拉区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拉

力全部由纵向钢筋承受；要求不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受拉区混凝土的法向应力图形取为三角形；

4 采用换算截面计算。

6. 7. 2 在疲劳验算中，荷载应取用标准值；吊车荷载应乘以动力

系数，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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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跨度不大于 12m 的吊车梁，可取用一台最大吊车的荷载。

6.7.3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疲劳验算时，应计算下列部位的混

凝土应力和钢筋应力幅：

1 正截面受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应力和纵向受拉钢筋的

应力幅；

2 截面中和轴处混凝土的剪应力和箍筋的应力幅。

注：纵向受压普通钢筋可不进行疲劳验算。

6.7.4 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疲劳应力应

符合下列要求：

1 受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压应力

σ！c,max 三三兀 (6. 7. 4-1) 

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受拉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拉应力

c/, max 主豆豆 (6. 7. 4 2) 

3 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的应力幅

＆； ζ t:i.f~ (6. 7. 4 3) 

4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的应力幅

Aσ；《叫y (6. 7.4 4) 

式中： σ~c,max 疲劳验算时截面受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压应
力，按本规范公式（6. 7. 5-1) 计算；

σ！t,max 疲劳验算时预应力混凝土截面受拉区边缘纤维
的混凝土拉应力，按本规范第 6. 7. 11 条计算；

句； 疲劳验算时截面受拉区第 i 层纵向钢筋的应力
幅，按本规范公式（6.7.52）计算；

&: 疲劳验算时截面受拉区最外层纵向预应力筋的
应力幅，按本规范公式（6. 7. 11 3）计算；

f：、 1： 一一分别为1昆凝土轴心抗压、抗拉疲劳强度设计值，
按本规范第 4. 1. 6 条确定；

t:i.f：－钢筋的疲劳应力幅限值，按本规范表 4. 2. 6 1 

采用；

t:i.f:y 预应力筋的疲劳应力幅限值，按本规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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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6 2 采用。

注：当纵向受拉钢筋为同一钢种时，可仅验算最外层钢筋的应力幅。

6. 7. 5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的混凝土压应力以及钢筋的

应力幅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受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压应力

f MmaxXo 
σ凹，max ＝丁「 (6. 7. 5-1) 

2 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幅

&-!; = a!; maxσ； mm (6. 7. 5-2) 

f f Mmin(hα Xo) 
σ ，min 二 αE I~ (6. 7. 5-3) 

1 1 M~x(ho; Xo) 
σsi max 二 αE r: (6. 7. 5-4) 

式中： Mmax、吨 疲劳验算时同一截面上在相应荷载组合下
产生的最大、最小弯矩值；

σ：i,m川σ：z,max →一由弯矩 Mmin 、Mmax 引起相应截面受拉区第 i
层纵向钢筋的应力；

4 一一钢筋的弹性模量与混凝土疲劳变形模量的
比值；

4 →一疲劳验算时相应于弯矩 Mmax 与 Mmin 为相同
方向时的换算截面惯性矩；

工。一疲劳验算时相应于弯矩 Mmax 与 Mmin 为相同
方向时的换算截面受压区高度；

ho； 一一相应于弯矩 Mmax 与 M~n 为相同方向时的截
面受压区边缘至受拉区第 i 层纵向钢筋截

面重心的距离。

当弯矩Mmin~弯矩M~ 的方向相反时，公式（6. 7. 5-3）中

ho； 、工。和 I；应以截面相反位置的h1o； 、 x'o 和 I；代替。
6. 7. 6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疲劳验算时，换算截面的受压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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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町、 x'o 和惯性矩 I；、 I；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矩形及翼缘位于受拉区的 T形截面

千忖；A's Cxo 一丛） ιAs (ho 户。
(6. 7. 6-1) 

←千＋a~A's Cxo a's) 2 寸认 Cho 一句） 2
(6. 7. 6-2) 

2 I 形及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形截面

1) 当工。大于叫时（图 6. 7. 6) 

b11x~ （叫－ b) Cxo -h11)2 2- 2 十 αEA's Cxo a's) 

α；As Cho Xo ）二 O (6. 7. 6-3) 

b11x~ （民－ b) Cxa ←叫） 3 I ? 

Io =3← 3 十αEA s Cxo - a s y~ 

十 α；A Cho xo)2 (6. 7. 6 4) 

2）当均不大于 h11 时，按宽度为 b11 的矩形截面计算。

' br' ' 
σ： 

A,' i i 
、、。

王

M'C 
σ［A, 

ι立斗

图 6. 7. 6 钢筋濡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疲劳应力计算

3 z：、 I~ 的计算，仍可采用上述 Xo 、 I；的相应公式；当

弯矩 M~in 与 M：旧的方向相反时，与 x'o 、 Xo 相应的受压区位置分

别在该截面的下侧和上侧；当弯矩 M~in 与 M x 的方向相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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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 x'a = Xo 、 I；二 I；。
注： 1 当纵向受拉钢筋沿截面高度分多层布置时，公式（6.7.61 ）、

公式（6.7.63）中 a~A, (ho - Io ） 项可用 a~ 2.:A,; (h0; :ro) 

代替，公式（ 6. 7. 6-2）、公式（ 6.7.64）中 a~A, (h0 - :r0 )2 

项可用 α~2.:A;C仇2 Io) 2 代替，此处， n 为纵向受拉钢筋的
， ~1 

总层数， A，；为第 i 层全部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

2 纵向受压钢筋的应力应符合 α旨：三三儿的条件；当 a~IJ: > j'Y 

时，本条各公式中 α~A：应以 J'YA'j σ：代替，此处，儿为纵向

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4 为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处的混凝士

应力。

6.7.7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的疲劳验算及剪力的分配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截面中和轴处的剪应力符合下列条件时，该区段的剪

力全部由混凝土承受，此时，箍筋可按构造要求配置；

τfζ0. 6f'. (6. 7. 7 1) 

式中： τf 截面中和轴处的剪应力，按本规范第 6. 7.8 条

计算；

l 1昆凝土轴心抗拉疲劳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4. 1. 6 条确定。

2 截面中和轴处的剪应力不符合公式（ 6. 7. 7 1) 的区段，

其剪力应由箍筋和海凝土共同承受。此时，箍筋的应力幅缸＇.v
应符合下列规定：

Aσ：v 《 b.f~ (6. 7. 7 2) 

式中： Aσ：v 箍筋的应力幅，按本规范公式（6. 7. 9 1) 计算；

此一箍筋的疲劳应力幅限值，按本规范表 4. 2. 6 1 

采用。

6.7.8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中和轴处的剪应力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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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yf 
τ bzo 

(6. 7. 8) 

式中： yf x 疲劳验算时在相应荷载组合下构件验算截面的最
大剪力值；

b 矩形截面宽度， T 形、 I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Zo 一一受压区合力点至受拉钢筋合力点的距离，此时，

受压区高度 Xo按本规范公式（ 6. 7. 6 1) 或公式

(6. 7. 6-3 ）计算。

6.7.9 钢筋氓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上箍筋的应力幅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以一 （~V~x 0. lr;J:bho )s 

AsvZo 
( 6. 7. 9 1) 

6V~x = V~x V~in (6. 7. 9-2) 

Yj = 6V~j V~mx (6. 7. 9 3) 

式中： 6V~x 疲劳验算时构件验算截面的最大剪力幅值；

yf 一一疲劳验算时在相应荷载组合下构件验算截面的

最小剪力值；

可 最大剪力幅相对值；

5 一一箍筋的间距；

Asv 一一一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6.7. 10 预应力？昆凝土受弯构件疲劳验算时，应计算下列部位的

应力、应力幅：

1 正截面受拉区和受压区边缘纤维的海凝土应力及受拉区

纵向预应力筋、普通钢筋的应力幅；

2 截面重心及截面宽度剧烈改变处的混凝土主拉应力。

注： 1 受压区纵向钢筋可不进行疲劳验算；

2 一级裂缝控制等级的预应力？昆凝土构件的钢筋可不进行疲劳

验算。

6. 7.11 要求不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其正截面的

混凝土、纵向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的最小、最大应力和应力幅应

85 



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受拉区或受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应力

, - , M 
σ；，min :!jJ(;σ； max ＝际＋τ旦Yo (6. 7.11-1) 

, , M 
σ；，max 或 σ；，min ＝际＋节勺。 (6. 7. 11-2) 

2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的应力及应力幅

也；＝ σ；，max 一 σ；，mm (6. 7.11-3) 

, M 
吨min ＝ σF 十αpE fa旦Yoµ (6. 7. 11-4) 

, M1 
a~.max ＝ σJαpE Ia勺。p (6. 7. 11-5) 

3 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的应力及应力幅

Aσ； ＝ a~ max 一 σf

ι ＝ σ曲＋αE半。
(6. 7.11-6) 

(6. 7. 11-7) 

, M 
σ；，max ＝内十αE I空Yos (6. 7. 11 8) 

式中： σ：，min 、 σ：， max 一一疲劳验算时受拉区或受压区边缘纤维氓凝
土的最小、最大应力，最小、最大应力以

其绝对值进行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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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pc 一一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由预加力在受拉

区或受压区边缘纤维处产生的混凝土法向

应力，按本规范公式 (10.1.61）或公式

(10. 1. 6 4）计算；

Mmax 、 M~n 一一疲劳验算时同一截面上在相应荷载组合下
产生的最大、最小弯矩值；

αpE 一一预应力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

比值： αpE = Es/E; 
L 一一换算截面的惯性矩；



y。一－受拉区边缘或受压区边缘至换算截面重，心

的距离；

σ：.min 、 σ；， max 疲劳验算时受拉区最外层预应力筋的最
小、最大应力；

叫一疲劳验算时受拉区最外层预应力筋的应
力幅；

除一二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受拉区最外层预应

力筋的有效预应力，按本规范公式

(10. 1. 6 2）或公式 oo. 1. 6 5 ）计算；

Yos 、 Yop 受拉区最外层普通钢筋、预应力筋截面重

心至换算截面重心的距离；

σ： min 、 σ： max 一一疲劳验算时受拉区最外层普通钢筋的最
小、最大应力；

t:::.r/ 疲劳验算时受拉区最外层普通钢筋的应
力幅；

σρ 消压弯矩M抖作用下受拉区最外层普通钢

筋中产生的应力；此处， M间为受拉区最

外层普通钢筋重心处的泪凝土法向预加应

力等于零时的相应弯矩值。

注：公式（ 6. 7' 11 1 ）、公式（ 6. 7. 11-2 ）中的阳、（M~in /Io ) Yo 、

Cl'v(,j Io) Yo ，当为拉应力时以正值代入；当为压应力时以负值代

入；公式（6. 7. 11 7）、公式（6.7.11-8）中的内以负值代入。

6.7.12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混凝土的主拉应力应符合

下列规定：

σ：p 三三 1: (6.7.12) 

式中： σ：P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疲劳验算纤维处的泪
凝土主拉应力，按本规范第 7. 1. 7 条的公式计算；

对吊车荷载，应计人动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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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7.1 裂缝控制验算

7.1.1 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受

拉边缘应力或正截面裂缝宽度验算：

1 一级裂缝控制等级构件，在荷载标准组合下，受拉边缘

应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σckσpc 《 0 (7.1.1-1) 

2 二级裂缝控制等级构件，在荷载标准组合下，受拉边缘

应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句《 f,k (7. 1. 1-2) 

3 三级裂缝控制等级时，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

可按荷载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效应计算，预应力混

凝土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可按荷载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

的效应计算。最大裂缝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Wmax < W!im (7. 1. 1-3) 

对环境类别为二 a类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在荷载准永久组

合下，受拉边缘应力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σ吨 σR 三三 f,k (7. 1. 1-4) 

式中：“、内 荷载标准组合、准永久组合下抗裂验算边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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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法向应力；

σpc 一一一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在抗裂验算边缘混凝土

的预压应力，按本规范公式 (10. 1. 6 1 ）和公

式 (10. 1. 6 4）计算；

f,k 一－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按本规范表

4. 1. 3-2 采用；

四max 一一按荷载的标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



用影响计算的最大裂缝宽度，按本规范第

7. 1. 2 条计算；

'CV!im 一二最大裂缝宽度限值，按本规范第 3. 4. 5 条

采用。

7. 1. 2 在矩形、 T 形、倒 T 形和 I 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受拉、

受弯和偏心受压构件及预应力混凝土轴心受拉和受弯构件中，按

荷载标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最大裂缝宽度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ω口沮

cj; = 1. 1 0. 65 丘

d －~旦二
叫 ZηJν ；d;

A吗十 A"
ρte 一~

式中： αer 构件受力特征系数，按表 7. 1. 2 1 采用；

(7. 1. 2 1) 

(7. 1. 2-2) 

(7. 1. 2 3) 

(7. 1. 2-4) 

<f广←裂缝间纵向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当 cp<0.2

时，取 cj;=O. 2 ；当 cp>l. 0 时，取 cp=l. 0；对直接

承受重复荷载的构件，取¢二1. O; 

σs 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钢筋1昆凝土构件纵向受

拉普通钢筋应力或按标准组合计算的预应力混凝

土构件纵向受拉钢筋等效应力；

Es－钢筋的弹性模量，按本规范表 4. 2. 5 采用；

c, 最外层纵向受拉钢筋外边缘至受拉区底边的距离

(mm）：当 cs<20 时，取 cs=20；当 Cs>65 时，取

Cs =65; 

ρte 按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计算的纵向受拉钢筋

配筋率；对无粘结后张构件，仅取纵向受拉普通

钢筋计算配筋率；在最大裂缝宽度计算中，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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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te<O. 01时，取 ρte=0.01;

A,e~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对轴心受拉构件，取

构件截面面积；对受弯、偏心受压和偏心受拉构

件，取 A,e二 0. 5bh十 （ b1 b)h1 ，此处， b1 、 h1 为受

拉翼缘的宽度、高度；

As 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

AP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面积；

d吨 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效直径（mm）；对无粘结后

张构件，仅为受拉区纵向受拉普通钢筋的等效直

径（mm);

d；一一受拉区第 z 种纵向钢筋的公称直径；对于有粘结预

应力钢绞线束的直径取为 rn;dpl ，其中 dpl 为单根

钢绞线的公称直径， ηl为单束钢绞线根数；

ηz 受拉区第 i 种纵向钢筋的根数；对于有粘结预应力

钢绞线，取为钢绞线束数；

νt一一受拉区第 i 种纵向钢筋的相对粘结特性系数，按表

7. 1. 2-2 采用。

注： 1 对承受吊车荷载但不需作疲劳验算的受弯构件，可将计算求得

的最大裂缝宽度乘以系数 0.85;

2 对按本规范第 9. 2. 15 条配置表层钢筋网片的梁，按公式

(7.1.21) 计算的最大裂缝宽度可适当折J戚，折减系数可

取 0. 7; 

3 对的／h0~0. 55 的偏心受压构件，可不验算裂缝宽度。

表 7. 1. 2-1 构件受力特征系数

α＂ 
类型

钢筋混凝土构件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受弯、偏心受压 1. 9 1. 5 

偏心受拉 2.4 

轴心受拉 2. 7 2. 2 



表 7. 1. 2-2 钢筋的相对柏结特性系数

钢筋 先张？去预应力筋 后张法预应力筋

带肋 螺旋肋
钢绞线

带肋
钢绞线

光面

钢筋 钢筋 钢筋 钢丝 钢筋 钢丝

νJ I 0. 7 I 1. 0 l. 0 0. 8 0. 6 。. 8 0. 5 0.4 

注．对环氧树脂涂层带肋钢筋，其相对粘结特性系数应按表中系数的 80%取用。

7. 1. 3 在荷载准永久组合或标准组合下，钢筋混凝土构件、预

应力泪凝土构件开裂截面处受压边缘？昆凝土压应力、不同位置处

钢筋的拉应力及预应力筋的等效应力宜按下列假定计算：

1 截面应变保持平面；

2 受压区1昆凝土的法向应力图取为三角形；

3 不考虑受拉区1昆凝土的抗拉强度；

4 采用换算截面。

7.1. 4 在荷载准永久组合或标准组合下，钢筋混凝土构件受拉

区纵向普通钢筋的应力或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

效应力也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钢筋混凝土构件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的应力

1) 轴心受拉构件

N 
σ ＝＝一一丘
叫 As

(7. 1. 4 1) 

2）偏心受拉构件

σ ＿ N0e1 
一，

叫 As (ho ←ι） 
(7. 1. 4 2) 

3）受弯构件

M 
σ 一－一一一一一」－一←
叫 o. 87hoA 

4）偏心受压构件

(7. 1. 4 3) 

z
一

•-
Z 

L
M十A

N
一一

一
σ
 

(7. 1. 4-4) 

z = [ o. 87 一 O 12 (1γ＇1) （号 f}o (7.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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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r;seo 十 Ys (7. 1. 4-6) 

y~ (b~ - b)h1 1 ＝一←一一__ll (7. 1. 4 7) 
bho 

「 l十而古τ（毛 f (7. 1. 4 8) 
工vvveo/ n0 ＇川／

式中： As 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对轴心受拉构件，

取全部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对偏心受拉构件，

取受拉较大边的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对受弯、

偏心受压构件，取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

Nq 、 Mq 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轴向力值、弯矩值；

e' 轴向拉力作用点至受压区或受拉较小边纵向普通

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e 轴向压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合力点的

距离；

eo 荷载准永久组合下的初始偏心距，取为 Mq/N什

z 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

距离，且不大于 0. 87ho; 

1/s 使用阶段的轴向压力偏心距增大系数，当 1。从不

大于 14 时，取 1. O; 

Ys 截面重心至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γ＇r 受压翼缘截面面积与腹板有效截面面积的比值；

b；、 h11 分别为受压区翼缘的宽度、高度；在公式（7. 1. 4 7) 

中，当 h'r 大于 0. 2ho 时，取 0. 2h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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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效应力

1) 轴心受拉构件

Nk - NdJ 
内互;;-+A:-

2）受弯构件

(7. 1. 4 9) 

σ吐＝ Mk Np0 (z ep) 
扭 （α1Ap 一卡 As)z

(7. 1. 4 10) 



e =er ＋捍 (7. 1. 4 11) 
n pO 

ep 二 YP＇一句 (7. 1. 4一 12)

式中： AP 一一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面积：对轴心受拉构件，

取全部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面积；对受弯构件，取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面积；

N间一一←计算截面上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加力，

应按本规范第 10. 1. 13 条的规定计算；

Nk 、 Mk一一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的轴向力值、弯矩值；

z一一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筋合力点至截面受

压区合力点的距离，按公式（ 7. 1. 4-5）计算，其

中 t 按公式（7. 1. 4-11）计算；

α1 元粘结预应力筋的等效折减系数，取 αl 为 0. 3 ；对

灌浆的后张预应力筋，取 α1 为 1. 0; 

ep 一一计算截面上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加力

N抖的作用点至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合

力点的距离；

Yrs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合力点的偏心距；

句一一计算截面上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加力

N间作用点的偏心距，应按本规范第 10. 1. 13 条的

规定计算。

7. 1. 5 在荷载标准组合和准永久组合下，抗裂验算时截面边缘

混凝土的法向应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轴心受拉构件

Nk 
σck 二五

N 
σ 二二一---'l
呵 Ao

(7. 1. 5-1) 

(7. 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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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弯构件

Mk 
σck= Wa 

M 
σ － ____:_Cl - cq Wo 

3 偏心受拉和偏心受压构件

Mk I Nk 
σck= 寸一一一’

Wo 'Ao 

(7. 1. 5-3) 

(7. 1. 5-4) 

(7. 1. 5-5) 

M N 
=____'._Cl＋」（7. 1. 5 6) 

呵 Wo Ao 

式中： Ac一一构件换算截面面积；

Wo－构件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7.1. 6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应分别对截面上的混凝土主拉应

力和主压应力进行验算：

1 混凝土主拉应力

1）一级裂缝控制等级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σtp 《 0. 85f,k (7. 1. 6-1) 

2）二级裂缝控制等级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σ甲 ζ0. 95f,k (7. 1. 6-2) 

2 混凝土主压应力

对一、二级裂缝控制等级构件，均应符合下列规定：

σ叩三三 0. 60fck (7. 1. 6-3) 

式中： σm、内一一分别为混凝土的主拉应力、主压应力，按本

规范第 7. 1. 7 条确定。

此时，应选择跨度内不利位置的截面，对该截面的换算截面

重心处和截面宽度突变处进行验算。

注：对允许出现裂缝的吊车梁，在静力计算中应符合公式（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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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式（7. 1. 6-3）的规定。

7. 1. 7 混凝土主拉应力和主压应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 ＝咛生土J（与Qr ）二 t (7.1. 7-1) 

σx 二 σJ哇！旦 (7. 1. 7 2) 

cvk I:σpeApb sina0) So 
τ － Iob (7. 1. 7-3) 

式中： σx 由预加力和弯矩值 Mk在计算纤维处产生的泪凝土

法向应力；

σy一一由集中荷载标准值 Fk产生的1昆凝土竖向压应力；

T←一由剪力值 vk和弯起预应力筋的预加力在计算纤维

处产生的混凝土剪应力；当计算截面上有扭矩作用

时，尚应计人扭矩引起的剪应力；对超静定后张法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在计算剪应力时，尚应计

人预加力引起的次剪力；

σ严一一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在计算纤维处由预加力产

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按本规范公式 (10. 1. 6-1) 

或公式 (10. 1. 6 4）计算；

Yo 换算截面重心至计算纤维处的距离；

Io一一换算截面惯性矩；

vk 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的剪力值；

So 计算纤维以上部分的换算截面面积对构件换算截面

重心的面积矩；

σ肝 弯起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Apb一一计算截面上同一弯起平面内的弯起预应力筋的截面

面积；

αp 计算截面上弯起预应力筋的切线与构件纵向轴线的

夹角。
注：公式（7.1.71）、公式（ 7.1.72）中的民、町、 O"pc 和 Mk yo/I。，

当为拉应力时，以正值代入；当为压应力时，以负值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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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 8 对预应力也凝土吊车梁，在集中力作用点两侧各 0. 伪的

长度范围内，由集中荷载标准值 Fk产生的混凝土竖向压应力和

剪应力的简化分布可按图 7. 1. 8 确定，其应力的最大值可按下列

公式计算：

0. 6Fk 
σy『 max - bh 

ττ 
τF 一丁→

, V~So 
τ Iob 

V~So 
τ 二三

Iob 

(7. 1. 8 • 1) 

(7. 1. 8-2) 

(7. 1. 8-3) 

(7. 1. 8 4) 

式中： τJ 、 τr 分别为位于集中荷载标准值 Fk作用点左侧、右

侧 o. 6h 处截面上的剪应力；

τF 集中荷载标准值 Fk作用截面上的剪应力；

町、 v；一一分别为集中荷载标准值 Fk作用点左侧、右侧截
面上的剪力标准值。

Fk σV皿＂＇

丁丁
l 0.6h l 0.6h l 

f气i

l 0.6h I 0.6h l 

仙剪应力τ分布

气（

占一LI
忐U
V气l

C川
」十

川
叫

,.., 
<

。

‘’飞l
C川

(a）截面 (b）竖向压应力 cr,::)t布

图 7. 1. 8 预应力混凝土吊车梁集中力作用点附近的应力分布

7.1. 9 对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进行正截面、斜截面抗裂

验算时，应考虑预应力筋在其预应力传递长度 ltr范围内实际应力值

的变化。预应力筋的实际应力可考虑为线性分布，在构件端部取为

零，在其预应力传递长度的末端取有效预应力值σpe （图 7. 1. 9），预

应力筋的预应力传递长度 ltr应按本规范第 10. l. 9 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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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
→

L二」」→

图 7. 1. 9 预应力传递长度范围内有效预应力值的变化

7. 2 受弯构件挠度验算

7. 2.1 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挠度可按照结构

力学方法计算，且不应超过本规范表 3.4. 3 规定的限值。

在等截面构件中，可假定各同号弯矩区段内的刚度相等，并

取用该区段内最大弯矩处的刚度。当计算跨度内的支座截面刚度

不大于跨中截面刚度的 2 倍或不小于跨中截面刚度的 1/2 时，该

跨也可按等刚度构件进行计算，其构件刚度可取跨中最大弯矩截

面的刚度。

7.2.2 矩形、 T形、倒 T形和 I 形截面受弯构件考虑荷载长期

作用影响的刚度 B 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采用荷载标准组合时

B • Mk 
一

Mqce← 1) 十Mk s 

2 采用荷载准永久组合时

B斗（7. 2.川

式中： Mk 按荷载的标准组合计算的弯矩，取计算区段内的

最大弯矩值；

Mq←→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取计算区段内

的最大弯矩值；

B「→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或

(7.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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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标准组合计算的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

刚度，按本规范第 7. 2. 3 条计算；

。 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按本

规范第 7.2.5 条取用。

7.2.3 按裂缝控制等级要求的荷载组合作用下，钢筋混凝土受弯

构件和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丘，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
E,A,h: 

B 二 U -

1. 15功十 0. 2 十一二旦旦旦－
1+3. 5yf 

2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

1）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

(7. 2. 3-1) 

B, = 0. 85Eclo (7. 2. 3 2) 

2）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

o. 85Ecl 
＝口（ 7. 2. 3 3) 

κ口十 (1 K盯）ω

「捡（7. 2. 3 4) 

I . 21 \ 
w= (1.0 十一一一） (1+0. 45y1) o. 7 (7. 2. 3-5) 

飞 αEρ ／

M口二（σ严＋ γj,k)Wo (7. 2. 3 6) 

(br - b)hr 
γr=-2.':'._t_瓦~ (7. 2. 3 7) 

式中： cf,「一裂缝间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按本规

范第 7. 1. 2 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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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E一一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即 Es/Ee;

ρ一一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对钢筋i昆凝土受弯构件，取

为 Aj(bho ） ；对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取为

（α1Ap +As ）／（胁。），对灌浆的后张预应力筋，取

α1 =1. 0，对无粘结后张预应力筋，取 α1=O.3;

Io 换算截面惯性矩；

Yr 受拉翼缘截面面积与腹板有效截面面积的比值；



bi 、 h1一－分别为受拉区翼缘的宽度、高度；

K「←－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的开裂弯矩 Mer与弯

矩 Mk 的比值，当 κer>1. 0 时，取向＝ 1. O; 

σ严一－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由预加力在抗裂验算边缘

产生的混凝土预压应力；

γ一一混凝土构件的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按本规范

第 7.2.4 条确定。

注：对预压时预拉区出现裂缝的构件， B，应降低 10% 。

7.2.4 混凝土构件的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 γ可按下列公式

计算：
I 120 \ 

γ ＝ (0.7 ＋王二）儿 (7. 2. 4) 

式中：比一一混凝土构件的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基本值，

可按正截面应变保持平面的假定，并取受拉区混

凝土应力图形为梯形、受拉边缘混凝土极限拉应

变为 2f,k/Ec 确定；对常用的截面形状， γm值可按

表 7. 2. 4 取用；

项次

截面

形状

Ym 

h一一截面高度（mm）：当 h<400 时，取 h=400；当 h>

1600 时，取h=l600；对圆形、环形截面，取 h＝纭，

此处， r为圆形截面半径或环形截面的外环半径。

表 7.2.4 截面抵抗矩塑性影晌系数基本值 γm

1 2 3 4 5 

对称 I形截面或 翼缘位于受拉区

翼缘位于 箱形截面 的倒 T形截面
矩形

受压区的 bi/b《2、／ bi/b《2、
圆形和

截面 b1 b>2 、 br/b>2 、 环形截面
T形截面 hr/h hr/h 

hr/h<O. 2 hr/h<O. 2 
为任意值 为任意值

1. 55 1. 50 1. 45 1. 35 1. 50 1. 40 1. 6 0. 24n/r 

注： 1 对b1r>b1 的 I形截面，可按项次2 与项次3 之间的数值采用；对 b'r<b1 的 I
形截面，可按项次 3 与项次 4之间的数值采用；

2 对于箱形截面， b系指各肋宽度的总和；
3 n为环形截面的内环半径，对圆形截面取 r1为零。

99 



7.2.5 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可按下列规

定取用：

1 钢筋1昆凝土受弯构件

当 ρ＇＝o 时，取。＝2.0；当 j二ρ 时，取。＝ 1. 6 ；当 ρf为中间

数值时，。按线性内插法取用。此处， ρf 二 A',/Cbho ） ， ρ工Al

(bho ） 。

对翼缘位于受拉区的倒 T形截面，。应增加 20% 。

2 预应力强凝土受弯构件，取。＝2. 0 。

7.2.6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在使用阶段的预加力反拱值，可

用结构力学方法按刚度 Ecfo 进行计算，并应考虑预压应力长期

作用的影响，计算中预应力筋的应力应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简

化计算时，可将计算的反拱值乘以增大系数 2.0 。

对重要的或特殊的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长期反拱值，可

根据专门的试验分析确定或根据配筋情况采用考虑收缩、徐变影

响的计算方法分析确定。

7. 2. 7 对预应力氓凝土构件应采取措施控制反拱和挠度，并宜

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考虑反拱后计算的构件长期挠度不符合本规范第

3.4. 3 条的有关规定时，可采用施工预先起拱等方式控制挠度；

2 对永久荷载相对于可变荷载较小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应考虑反拱过大对正常使用的不利影响，并应采取相应的设计和

施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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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构造规定

8. 1 伸缩缝

8.1. 1 钢筋混凝土结构伸缩缝的最大间距可按表 8. 1. 1 确定。

表 8. 1. 1 钢筋混凝土结构伸缩缝最大闰距（m)

结构类别 室内或土中 露天

排架结构 装配式 100 70 

装配式 75 50 
框架结构

现浇式 55 35 

装配式 65 40 
剪力墙结构

现浇式 45 30 

装配式 40 30 
挡土墙、地下室墙壁等类结构

现浇式 30 20 

注： 1 装配整体式结构的伸缩缝间距，可根据结构的具体情况取表中装配式结构

与现浇式结构之间的数值；

2 框架－剪力墙结构或框架－核心筒结构房屋的伸缩缝间距，可根据结构的具

体情况取表中框架结构与剪力墙结构之间的数值；

3 当屋面无保温或隔热措施时，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的伸缩缝间距宜按表

中露天栏的数值取用；

4 现浇挑檐、雨罩等外露结构的局部伸缩缝间距不宜大于 12rn0

8.1. 2 对下列情况，本规范表 8. 1. 1 中的伸缩缝最大间距宜适

当减小：

1 柱高（从基础顶面算起）低于 Sm 的排架结构；

2 屋面无保温、隔热措施的排架结构；

3 位于气候干燥地区、夏季炎热且暴雨频繁地区的结构或

经常处于高温作用下的结构；

4 采用滑模类工艺施工的各类墙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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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昆凝土材料收缩较大，施工期外露时间较长的结构。

8.1. 3 如有充分依据，对下列情况本规范表 8. 1. 1 中的伸缩缝

最大间距可适当增大：

1 采取减小泪凝土收缩或温度变化的措施；

2 采用专门的预加应力或增配构造钢筋的措施；

3 采用低收缩混凝土材料，采取跳仓浇筑、后浇带、控制

缝等施工方法，并加强施工养护。

当伸缩缝间距增大较多时，尚应考虑温度变化和混凝土收缩

对结构的影响。

8.1. 4 当设置伸缩缝时，框架、排架结构的双柱基础可不断开。

8.2 混凝土保护层

8. 2.1 构件中普通钢筋及预应力筋的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满足

下列要求。

1 构件中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钢筋的公称直

径 d;

2 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的混凝土结构，最外层钢筋的保护

层厚度应符合表 8. 2. 1 的规定；设计使用年限为 100 年的泪凝土

结构，最外层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表 8. 2. 1 中数值的

1. 4 倍。

表 8. 2.1 混凝土保护层的最小厚度 c (mm) 

环境类别 板、墙、壳 梁、柱、杆

15 20 

一→ a 20 25 

二 b 25 35 

二二 a 30 40 

二三 b 40 50 

注： 1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大于 C25 时，表中保护层厚度数值应增加 Smm;

2 钢筋混凝土基础宜设置混凝土垫层，基础中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从

垫层顶面算起，且不应小于 40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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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当有充分依据并采取下列措施时，可适当减小氓凝土保

护层的厚度。

1 构件表面有可靠的防护层；

2 采用工厂化生产的预制构件；

3 在混凝土中掺加阻锈剂或采用阴极保护处理等防锈措施；

4 当对地下室墙体采取可靠的建筑防水做法或防护措施时，

与土层接触一侧钢筋的保护层厚度可适当减少，但不应小

于 25mm。

8.2.3 当梁、柱、墙中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大于 50mm

时，宜对保护层采取有效的构造措施。当在保护层内配置防

裂、防剥落的钢筋网片时，网片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

于 25mm。

8.3 钢筋的锚固

8. 3.1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受拉钢筋的锚固

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基本锚固长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普通钢筋

J「 α 11,d

预应力筋

ι 二 α含d

式中： lab－一受拉钢筋的基本锚固长度；

f y 、 fpy二－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8. 3. 1 一 1)

(8. 3. 1-2) 

f，一一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当混凝土强度等级高

于 C60 时，按 C60 取值；

d÷÷锚固钢筋的直径；

α 锚固钢筋的外形系数，按表 8. 3. 1 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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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3.1 锚固钢筋的外形系数 α

钢筋类型｜光圆钢筋｜带肋钢筋｜螺旋肋钢丝｜三股钢绞线｜七股钢绞线

α 0. 16 0. 14 0. 13 。. 16 0. 17 

注·光圆钢筋末端应做 180。弯钩，弯后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 3d，但作受压钢筋时

可不做弯钩。

2 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应根据锚固条件按下列公式计算，

且不应小于 ZOOmm:

la = ralab (8. 3. 1 3) 

式中： la 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

ι 锚固长度修正系数，对普通钢筋按本规范第 8. 3. z 
条的规定取用，当多于一项时，可按连乘计算，但

不应小于 0. 6 ；对预应力筋，可取 l. 0 。

梁柱节点中纵向受拉钢筋的锚固要求应按本规范第 9. 3 节

CID 中的规定执行。

3 当锚固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大于 5d 时，锚固长度范围

内应配置横向构造钢筋，其直径不应小子 d/4；对梁、柱、斜撑

等构件间距不应大于 5d，对板、墙等平面构件间距不应大于

lOd，且均不应大于 lOOmm，此处 d 为锚固钢筋的直径。

8.3.2 纵向受拉普通钢筋的锚固长度修正系数 ι应按下列规定

取用：

1 当带肋钢筋的公称直径大于 25mm 时取 l. 10; 

2 环氧树脂涂层带肋钢筋取 l. 25; 

3 施工过程中易受扰动的钢筋取 l. 10; 

4 当纵向受力钢筋的实际配筋面积大于其设计计算面积时，

修正系数取设计计算面积与实际配筋面积的比值，但对有抗震设

防要求及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构件，不应考虑此项修正；

5 锚固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为 3d 时修正系数可取 0. 80，保

护层厚度不小于旧时修正系数可取 0. 70，中间接内插取值，此

处 d 为锚固钢筋的直径。

8.3.3 当纵向受拉普通钢筋末端采用弯钩或机械锚固措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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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弯钩或锚固端头在内的锚固长度（投影长度）可取为基本锚

固长度 lab的 60%。弯钩和机械锚固的形式（图 8.3.3）和技术

要求应符合表 8.3. 3 的规定。

表 8.3.3 钢筋弯钩和机械锚固的形式和技术要求

锚固形式 技术要求

90。弯钩 末端 90°弯钩，弯钩内径叫，弯后直段长度 12d

135°弯钩 末端 135°弯钩，弯钩内径叫，弯后直段长度 5d

一侧贴焊锚筋 末端一侧贴焊长时向直径钢筋

两侧贴焊锚筋 末端两侧贴焊长 3d 同直径钢筋

焊端锚板 末端与厚度 d 的锚板穿孔塞焊

螺栓锚头 末端旋入螺栓锚头

注： 1 焊缝和螺纹长度应满足承载力要求；

2 螺栓锚头和焊接锚板的承压净面积不应小于锚固钢筋截面积的 4 倍；

3 螺栓锚头的规格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4 螺栓锚头和焊接锚板的钢筋净间距不宜小于叫，否则应考虑群锚效应的不

利影响；

5 截面角部的弯钩和一侧贴焊锚筋的布筋方向宜向截面内侧偏置。

(d）两侧贴焊锚筋

~主~ι
D 
1 」F

0 

(e）穿孔塞焊锚板

E 丰

(f) 螺栓锚头

图 8. 3. 3 弯钩和机械锚固的形式和技术要求

8. 3. 4 1昆凝土结构中的纵向受压钢筋，当计算中充分利用其抗

压强度时，锚固长度不应小于相应受拉锚固长度的 70% 。

受压钢筋不应采用末端弯钩和一侧贴焊锚筋的锚固措施。

受压钢筋锚固长度范围内的横向构造钢筋应符合本规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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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1 条的有关规定。

8.3.5 承受动力荷载的预制构件，应将纵向受力普通钢筋末端

焊接在钢板或角钢上，钢板或角钢应可靠地锚固在海凝土中。钢

板或角钢的尺寸应按计算确定，其厚度不宜小于 lOmm。

其他构件中受力普通钢筋的末端也可通过焊接钢板或型钢实

现锚固。

8.4 钢筋的连接

8. 4.1 钢筋连接可采用绑扎搭接、机械连接或焊接。机械连接

接头及焊接接头的类型及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混凝土结构中受力钢筋的连接接头宜设置在受力较小处。在

同一根受力钢筋上宜少设接头。在结构的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

位，纵向受力钢筋不宜设置连接接头。

8.4.2 轴心受拉及小偏心受拉杆件的纵向受力钢筋不得采用绑

扎搭接；其他构件中的钢筋采用绑扎搭接时，受拉钢筋直径不宜

大于 25mm，受压钢筋直径不宜大于 28mmo

8.4.3 同一构件中相邻纵向受力钢筋的绑扎搭接接头宜互相错

开。钢筋绑扎搭接接头连接区段的长度为 1. 3 倍搭接长度，凡搭

接接头巾点位于该连接区段长度内的搭接接头均属于同一连接区

段（图 8. 4. 3）。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力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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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3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拉钢筋的绑扎搭接接头

注：图中所示同→连接区段内的搭接接头钢筋为两根，当钢筋直径

相同时，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为 50% 。



分率为该区段内有搭接接头的纵向受力钢筋与全部纵向受力钢筋

截面面积的比值。当直径不同的钢筋搭接时，按直径较小的钢筋

计算。

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受拉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对梁

类、板类及墙类构件，不宜大于 25%；对柱类构件，不宜大于

50%。当工程中确有必要增大受拉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时，

对梁类构件，不宜大于 50%；对板、墙、柱及预制构件的拼接

处，可根据实际情况放宽。

并筋采用绑扎搭接连接时，应按每根单筋错开搭接的方式连

接。接头面积百分率应按同一连接区段内所有的单根钢筋计算。

并筋中钢筋的搭接长度应按单筋分别计算。

8.4.4 纵向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的搭接长度，应根据位于同

一连接区段内的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按下列公式计算，且不

应小于 300mm。

l1 = r1la (8. 4. 4) 

式中： l1 二一纵向受拉钢筋的搭接长度；

号一一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修正系数，按表 8. 4. 4 取

用。当纵向搭接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为表的中间值

时，修正系数可按内插取值。

表 8.4.4 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修正系数

纵向搭接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

~／ 

< 25

1. 2 

50 

1. 4 

100 

1. 6 

8. 4. 5 构件中的纵向受压钢筋当采用搭接连接时，其受压搭接

长度不应小于本规范第 8.4.4 条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的 70%,

且不应小于 200mm。

8. 4. 6 在梁、柱类构件的纵向受力钢筋搭接长度范围内的横向

构造钢筋应符合本规范第 8. 3. 1 条的要求；当受压钢筋直径大于

25mm 时，尚应在搭接接头两个端面外 lOOmm 的范围内各设置

两道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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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7 纵向受力钢筋的机械连接接头宜相互错开。钢筋机械连

接区段的长度为 35d, d 为连接钢筋的较小直径。凡接头中点位

于该连接区段长度内的机械连接接头均属于同一连接区段。

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纵向受拉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

于 50%；但对板、墙、柱及预制构件的拼接处，可根据实际情

况放宽。纵向受压钢筋的接头百分率可不受限制。

机械连接套筒的保护层厚度宜满足有关钢筋最小保护层厚度

的规定。机械连接套筒的横向净间距不宜小于 25mm；套筒处箍

筋的间距仍应满足相应的构造要求。

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结构构件中的机械连接接头，除应满足设

计要求的抗疲劳性能外，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纵向受力钢筋接

头面积百分率不应大于 50% 。

8. 4. 8 细晶粒热轧带肋钢筋以及直径大于 28mm 的带肋钢筋，

其焊接应经试验确定；余热处理钢筋不宜焊接。

纵向受力钢筋的焊接接头应相互错开。钢筋焊接接头连接区

段的长度为 35d 且不小于 500mm, d 为连接钢筋的较小直径，

凡接头中点位于该连接区段长度内的焊接接头均属于同一连接

区段。

纵向受拉钢筋的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 50% ，但对预制

构件的拼接处，可根据实际情况放宽。纵向受压钢筋的接头百分

率可不受限制。

8.4.9 需进行疲劳验算的构件，其纵向受拉钢筋不得采用绑扎

搭接接头，也不宜采用焊接接头，除端部锚固外不得在钢筋上焊

有附件。

当直接承受吊车荷载的钢筋混凝土吊车梁、屋面梁及屋架下

弦的纵向受拉钢筋采用焊接接头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闪光接触对焊，并去掉接头的毛刺及卷边；

2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拉钢筋焊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应

大于 25% ，焊接接头连接区段的长度应取为 45d, d 为纵向受力

钢筋的较大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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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疲劳验算时，焊接接头应符合本规范第 4. 2. 6 条疲劳应

力幅限值的规定。

8.5 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8. 5.1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中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百分率 p础

不应小于表 8. 5.1 规定的数值。

表 8. 5.1 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ρ＇min ( %) 

受力类型 最小配筋百分率

强度等级 SOOMPa 。.so

全部纵
强度等级 400MPa 0.55 

受压构件 向钢筋
强度等级 300MPa、 335MPa 。. 60 

一侧纵向钢筋 0.20 

受弯构件、偏心受拉、轴心受拉构件一侧的受拉钢筋 。.20 和 45ft!fy 申的较大值

注： 1 受压构件全部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百分率，当采用 C60 以上强度等级的混凝

土时，应按表中规定增加 0.10;

2 板类受弯构件（不包括悬臂板）的受技钢筋，当采用强度等级 400MPa、

500MPa 的钢筋时，其最小配筋百分率应允许采用 0.15 和 45ft/fy 中的较

大值；

3 偏心受拉构件中的受压钢筋，应按受压构件一侧纵向钢筋考虑；

4 受压构件的全部纵向钢筋和－侧纵向钢筋的配筋率以及轴心受拉构件和小

偏心受拉构f牛一侧受拉钢筋的配筋率均应按构件的全截面面积计算；

5 受弯构件、大偏心受拉构件一侧受拉钢筋的配筋率应按全截面面积扣除受

压翼缘面积 （ b；一的“后的截面面积计算；

6 当钢筋沿构件截面周边布置时，“一侧纵向钢筋”系指沿受力方向两个对

边中一边布置的纵向钢筋。

8.5.2 卧置于地基上的混凝土板，板中受拉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可适当降低，但不应小于 0.15% 。

8.5.3 对结构中次要的钢筋棍凝土受弯构件，当构造所需截面

高度远大于承载的需求时，其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可按下列公

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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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s 注守Pm, (8. 5. 3-1) 

her 二 1.05 ~可（8. 5. 3-2) 
飞 ρminJ yf} 

式中： ρs 构件按全截面计算的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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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n 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按本规范第 8. 5. 1 条

取用；

her~构件截面的临界高度，当小于 h/2 时取 h/2;

h→一－构件截面的高度；

b一一构件的截面宽度；

M 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9 结构构件的基本规定

9. 1 板

C I ）基本规定

9.1.1 混凝土板按下列原则进行计算：

1 两对边支承的板应按单向板计算；

2 四边支承的板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比不大于 2.0 时，应按双向板

计算；

2）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比大于 z. 0，但小于 3. 0 时，宜

按双向板计算；

3）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比不小于 3.0 时，宜按沿短边方

向受力的单向板计算，并应沿长边方向布置构造钢筋。

9.1. 2 现浇混凝土板的尺寸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板的跨厚比 z 钢筋1昆凝土单向板不大于 30，双向板不大

于 40；无梁支承的有柱帽板不大于 35，元梁支承的无柱帽板不

大于 30。预应力板可适当增加；当板的荷载、跨度较大时宜适

当减小。

2 现浇钢筋混凝土板的厚度不应小于表 9. 1. z 规定的数值。

表 9.1.2 现浇钢筋混凝土板的最小厚度（mm)

板的类别 最小厚度

屋面板 60 

民用建筑楼板 60 

单向板
工业建筑楼板 70 

行车道下的楼板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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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1. 2 

板的类别 最小厚度

双向板 80 

面板 50 
密肋楼盖

肋高 250 

悬臂长度不大于 500mm 60 
悬臂板（根部）

悬臂长度 1200mm 100 

元梁楼板 150 

现浇空心楼盖 200 

9.1. 3 板中受力钢筋的间距，当板厚不大于 150mm 时不宜大

于 ZOOmm；当板厚大于 150mm 时不宜大于板厚的 1. 5 倍，且不

宜大于 250mm。

9. 1. 4 采用分离式配筋的多跨板，板底钢筋宜全部伸人支座；

支座负弯矩钢筋向跨内延伸的长度应根据负弯矩图确定，并满足

钢筋锚固的要求。

简支板或连续板下部纵向受力钢筋伸人支座的锚固长度不应

小于钢筋直径的 5 倍，且宜伸过支座中心线。当连续板内温度、

收缩应力较大时，伸人支座的长度宜适当增加。

9.1. 5 现浇混凝土空心楼板的体积空心率不宜大于 50% 。

采用箱形内孔时，顶板厚度不应小于肋间净距的 1/15 且不

应小于 50mm。当底板配置受力钢筋时，其厚度不应小于

50mm。内孔间肋宽与内孔高度比不宜小于 1/4，且肋宽不应小

于 60mm，对预应力板不应小于 80mm。

采用管形内孔时，孔顶、孔底板厚均不应小于 40mm，肋宽

与内孔径之比不宜小于 1/5 ，且肋宽不应小于 50mm，对预应力

板不应小于 60mm。

CID 构造配筋

9.1. 6 按简支边或非受力边设计的现浇混凝土板，当与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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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墙整体浇筑或嵌固在砌体墙内时，应设置板面构造钢筋，并

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Smm，间距不宜大于 200mm，且单

位宽度内的配筋面积不宜小于跨中相应方向板底钢筋截面面积的

1/30 与混凝土梁、混凝土墙整体浇筑单向板的非受力方向，钢

筋截面面积尚不宜小于受力方向跨中板底钢筋截面面积的 1/3 。

2 钢筋从混凝土梁边、柱边、墙边伸入板内的长度不宜小于

lo/4，砌体墙支座处钢筋伸入板内的长度不宜小于ι／7，其中计算跨

度 ι 对单向板按受力方向考虑，对双向板按短边方向考虑。

3 在楼板角部，宜沿两个方向正交、斜向平行或放射状布

置附加钢筋。

4 钢筋应在梁内、墙内或柱内可靠锚固。

9.1. 7 当按单向板设计时，应在垂直于受力的方向布置分布钢

筋，单位宽度上的配筋不宜小于单位宽度上的受力钢筋的 15%,

且配筋率不宜小于 0.15%；分布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6mm，间距

不宜大于 250mm；当集中荷载较大时，分布钢筋的配筋面积尚

应增加，且间距不宜大于 200mm。

当有实践经验或可靠措施时，预制单向板的分布钢筋可不受

本条的限制。

9.1. 8 在温度、收缩应力较大的现浇板区域，应在板的表面双向

配置防裂构造钢筋。配筋率均不宜小于 0.10%，间距不宜大于

200mm。防裂构造钢筋可利用原有钢筋贯通布置，也可另行设置钢

筋并与原有钢筋按受拉钢筋的要求搭接或在周边构件中锚固。

楼板平面的瓶颈部位宜适当增加板厚和配筋。沿板的洞边、

凹角部位宜加配防裂构造钢筋，并采取可靠的锚固措施。

9.1. 9 混凝土厚板及卧置于地基上的基础徨板，当板的厚度大

于 2m 时，除应沿板的上、下表面布置的纵、横方向钢筋外，尚

宜在板厚度不超过 lm 范围内设置与板面平行的构造钢筋网片，

网片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2mm，纵横方向的间距不宜大

于 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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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0 当混凝土板的厚度不小于 150mm 时，对板的无支承边

的端部，宜设置 U形构造钢筋并与板顶、板底的钢筋搭接，搭

接长度不宜小于 U形构造钢筋直径的 15 倍且不宜小于 200mm;

也可采用板面、板底钢筋分别向下、上弯折搭接的形式。

（皿）板柱结构

9.1. 11 混凝土板中配置抗冲切箍筋或弯起钢筋时，应符合下列

构造要求：

1 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150mm;

2 按计算所需的箍筋及相应的架立钢筋应配置在与 45°冲

切破坏锥面相交的范围内，且从集中荷载作用面或柱截面边缘向

外的分布长度不应小于 1. 5ho （图 9. 1. lla）；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且应做成封闭式，间距不应大于 h0/3 ，且不应大
2h/3 

h何仍。

A- 

(a）用箍筋作抗冲切钢筋

BB 

「 「

」 」

4 

B B 

(b）用弯起钢筋作抗冲切钢筋

图 9. 1. 11 板中抗冲切钢筋布置

注·图中尺寸单位 mm。

1 架立钢筋； 2 冲切破坏锥面； 3 箍筋； 4 弯起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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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lOOmm;

3 按计算所需弯起钢筋的弯起角度可根据板的厚度在30。～

45。之间选取；弯起钢筋的倾斜段应与冲切破坏锥面相交（图

9. 1. llb），其交点应在集中荷载作用面或柱截面边缘以外

Cl/2~ 2/3) h 的范围内。弯起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2mm，且每

一方向不宜少于 3 根。

9. 1. 12 板柱节点可采用带柱帽或托板的结构形式。板柱节点的

形状、尺寸应包容 45°的冲切破坏锥体，并应满足受冲切承载力

的要求。

柱帽的高度不应小于板的厚度 h ； 托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h/40

柱帽或托板在平面两个方向上的尺寸均不宜小于同方向上柱截面

宽度 b与铀的和（图 9. 1. 12 ）。

K〕扩 if「:r
(a）柱帽 Cb）托板

图 9. 1. 12 带柱帽或托板的板柱结构

9.2 梁

C I ）纵向配筋

9. 2. 1 梁的纵向受力钢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伸入梁支座范围内的钢筋不应少于 2 根。

2 梁高不小于 300mm 时，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lOmm；梁高

小于 300mm 时，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o

3 梁上部钢筋水平方向的净间距不应小于 30mm 和 1. 5d; 

梁下部钢筋水平方向的净间距不应小于 25mm 和 d。当下部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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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于 2 层时， 2 层以上钢筋水平方向的中距应比下面 2 层的中距

增大一倍；各层钢筋之间的净间距不应小于 25mm 和 d, d 为钢

筋的最大直径。

4 在梁的配筋密集区域宜采用并筋的配筋形式。

9.2.2 钢筋混凝土简支梁和连续梁简支端的下部纵向受力钢筋，

从支座边缘算起伸人支座内的锚固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 V 不大于 0. 7f，品。时，不小于 5d；当 V 大于

0. 7f，品。时，对带肋钢筋不小于 12d，对光圆钢筋不小于 15d,

d 为钢筋的最大直径；

2 如纵向受力钢筋伸入梁支座范围内的锚固长度不符合本

条第 1 款要求时，可采取弯钩或机械锚固措施，并应满足本规市

第 8. 3. 3 条的规定；

3 支承在砌体结构上的钢筋混凝土独立梁，在纵向受力钢

筋的锚固长度范围内应配置不少于 2 个箍筋，其直径不宜小于

d/4, d 为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大直径；间距不宜大于 lOd，当采

取机械锚固措施时箍筋间距尚不宜大于 5d, d 为纵向受力钢筋

的最小直径。

注：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25 及以下的简支梁和连续梁的简支端，当距

支座边 1. Sh 范围内作用有集中荷载，且 V大于 0. 7 f,fiio 时，对

带肋钢筋宜采取有效的锚固措施，或取锚固长度不小于 15d, d 

为锚固钢筋的直径。

9.2.3 钢筋混凝土梁支座截面负弯矩纵向受拉钢筋不宜在受拉

区截断，当需要截断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 V不大于 0. 7f，胁。时，应延伸至按正截面受弯承载力

计算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以外不小于 20d 处截断，且从该钢筋

强度充分利用截面伸出的长度不应小于 1. 2la ; 

2 当V大于 0. 7 f,lho 时，应延伸至按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以外不小于仇且不小于 20d 处截断，且从该

钢筋强度充分利用截面伸出的长度不应小于 1. 2la 与 ho 之和；

3 若按本条第 1 、 2 款确定的截断点仍位于负弯矩对应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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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区内，则应延伸至按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不需要该钢筋的截

面以外不小于 1. 3ho 且不小于 20d 处截断，且从该钢筋强度充分

利用截面伸出的长度不应小于 l. 2la 与 1. 7ho 之和。

9.2.4 在钢筋混凝土悬臂梁中，应有不少于 2 根上部钢筋伸至

悬臂梁外端，并向下弯折不小于 12的其余钢筋不应在梁的上部

截断，而应按本规范第 9. 2. 8 条规定的弯起点位置向下弯折，并

按本规毡第 9.2. 7 条的规定在梁的下边锚固。

9.2.5 梁内受扭纵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阳，min应符合下列规定：

向min 二 0. 6 岳£ (9. 2. 5) 
飞 Vb fy 

当 T/(Vb) > 2. 0 时，取 T/(Vb) = 2. 0 。

式中： ρtl,min－受扭纵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取 A,,, I Cbh); 

b ←一一受剪的截面宽度，按本规范第 6.4. 1 条的规定取

用，对箱形截面构件， b 应以 bh 代替；

As,, 沿截面周边布置的受扭纵向钢筋总截面面积。

沿截面周边布置受扭纵向钢筋的问距不应大于 200mm 及梁

截面短边长度；除应在梁截面四角设置受扭纵向钢筋外，其余受

扭纵向钢筋宜沿截面周边均匀对称布置。受扭纵向钢筋应接受拉

钢筋锚固在支座内。

在弯剪扭构件中，配置在截面弯曲受拉边的纵向受力钢筋，

其截面面积不应小于按本规范第 8. 5. 1 条规定的受弯构件受拉钢

筋最小配筋率计算的钢筋截面面积与按本条受扭纵向钢筋配筋率

计算并分配到弯曲受拉边的钢筋截面面积之和。

9.2.6 梁的上部纵向构造钢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梁端按简支计算但实际受到部分约束时，应在支座区上

部设置纵向构造钢筋。其截面面积不应小于梁跨中下部纵向受力

钢筋计算所需截面面积的 1/4，且不应少于 2 根。该纵向构造钢筋

自支座边缘向跨内伸出的长度不应小于 1。／ 5' l。为梁的计算跨度。

2 对架立钢筋，当梁的跨度小于 4m 时，直径不宜小于

8mm；当梁的跨度为 4m～6m 时，直径不应小于 lOmm；当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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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度大于 6m 时，直径不宜小于 12mm。

CID 横向配筋

9.2. 7 混凝土梁宜采用箍筋作为承受剪力的钢筋。

当采用弯起钢筋时，弯起角宜取 45。或 60。；在弯终点外应

留有平行于梁轴线方向的锚田长度，且在受拉区不应小于 20d,

在受压区不应小于 lOd, d 为弯起钢筋的直径；梁底层钢筋中的

角部钢筋不应弯起，顶层钢筋中的角部钢筋不应弯下。

9.2.8 在混凝土梁的受拉区中，弯起钢筋的弯起点可设在按正截

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之前，但弯起钢筋与梁中

心线的交点应位于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之外（图 9. 2. 8）；同时弯

起点与按计算充分利用该钢筋的截面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ho/2o

I+ - 7f- -3)Y 二二十

」｜｜｜川肿了｜（
图 9. 2. 8 弯起钢筋弯起点与弯矩图的关系

1 受拉区的弯起点； 2一按计算不需要钢筋“b”的截面F

3一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图； 4 按计算充分利用钢筋“α”或

“b”强度的截面； 5一按计算不需要钢筋句”的截面； 6 梁中心线

当按计算需要设置弯起钢筋时，从支座起前一排的弯起点至后

一排的弯终点的距离不应大于本规范表 9. 2. 9 中“V>O. 7f,lho 

十O.OSN.间”时的箍筋最大间距。弯起钢筋不得采用浮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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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梁中箍筋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按承载力计算不需要箍筋的梁，当截面高度大于 300mm

时，应沿梁全长设置构造箍筋；当截面高度 h = 150mm ~ 
300mm 时，可仅在构件端部 lo I 4 范围内设置构造箍筋， 1。为跨

度。但当在构件中部 lo /2 范围内有集中荷载作用时，则应沿梁

全长设置箍筋。当截面高度小于 150mm 时，可以不设置箍筋。

2 截面高度大于 800mm 的梁，箍筋直径不宜小于 8mm;

对截面高度不大于 800mm 的梁，不宜小于 6mm。梁中配有计算

需要的纵向受压钢筋时，箍筋直径尚不应小于 d/4, d 为受压钢

筋最大直径。

3 梁中箍筋的最大间距宜符合表 9.2. 9 的规定；当 V大于

0. 7 f,bho 十0. 05N同时，箍筋的配筋率队v ［ρsv 二Asv! (bs）］尚不

应小于 0. 24J,/ fyv 。

表 9.2.9 梁中箍筋的最大间距（mm)

梁高 h V > 0. 7 filho 斗 0. 05Np0 V三三 0. 7 J,lit o + 0. 05N p0 

150 < h < 300 150 zoo 

300<h < 500 zoo 300 

500 < h ＂＇二 800 250 350 

h > 800 300 400 

4 当梁中配有按计算需要的纵向受压钢筋时，箍筋应符合

以下规定：

1) 箍筋应做成封闭式，且弯钩直线段长度不应小于 5d,

d 为箍筋直径。

2）箍筋的问距不应大于 15d，并不应大于 400mm。当一

层内的纵向受压钢筋多于 5 根且直径大于 18mm 时，

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lOd, d 为纵向受压钢筋的最小

直径。

3）当梁的宽度大于 400mm 且一层内的纵向受压钢筋多

于 3 根时，或当梁的宽度不大于 400mm但一层内的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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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受压钢筋多于 4 根时，应设置复合箍筋。

9. 2.10 在弯剪扭构件中，箍筋的配筋率队v 不应小于

0. 28f,/ f yv 0 

箍筋间距应符合本规范表 9.2. 9 的规定，其中受扭所需的箍

筋应做成封闭式，且应沿截面周边布置。当采用复合箍筋时，位

于截面内部的箍筋不应计人受扭所需的箍筋面积。受扭所需箍筋

的末端应做成 135。弯钩，弯钩端头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 lOd, d 

为箍筋直径。

在超静定结构中，考虑协调扭转而配置的箍筋，其间距不宜

大于 0. 75b，此处 b 按本规范第 6.4. 1 条的规定取用，但对箱形

截面构件， b 均应以 bh 代替。

（囚）局部配筋

9.2.11 位于梁下部或梁截面高度范围内的集中荷载，应全部由

附加横向钢筋承担；附加横向钢筋宜采用箍筋。

箍筋应布置在长度为 2h1 与 3b 之和的范围内（图 9. 2. 11 ）。

当采用吊筋时，弯起段应伸至梁的上边缘，且末端水平段长度不

应小于本规范第 9. 2. 7 条的规定。

附加横向钢筋所需的总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二t

/ l ~b l 
50 . 50 
抖1斗

Cal 附加箍筋 Cbl 附加吊筋

图 9. 2. 11 梁截面高度范围内有集中荷载作用时附加横向钢筋的布置

注．图中尺寸单位 mm,

1 传递集中荷载的位置； 2 附加箍筋； 3 附加吊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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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二三了王一 (9. 2. 11) 
J yvSina 

式中： Asv 一一承受集中荷载所需的附加横向钢筋总截面面积；

当采用附加吊筋时， Asv 应为左、右弯起段截面面

积之和；

F 作用在梁的下部或梁截面高度范围内的集中荷载

设计值；

r一←附加横向钢筋与梁轴线间的夹角。

9.2. 12 折梁的内折角处应增设箍筋（图 9. 2. 12）。箍筋应能承

受未在受压区锚固纵向受拉钢筋的合力，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小

于全部纵向钢筋合力的 35% 。

μ斗4斗

图 9. 2. 12 折梁内折角处的配筋

由箍筋承受的纵向受拉钢筋的合力按下列公式计算：

未在受压区锚固的纵向受拉钢筋的合力为：

Nsl = 2jyAsl COS t 
全部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的 35%为：

(9. 2. 12一 1)

Nsz = 0. 7 J yAs COS 专 (9. 2. 12-2) 

式中： As－一全部纵向受拉钢筋的截面面积；

As1 －一一未在受压区锚固的纵向受拉钢筋的截面面积；

α 构件的内折角。

按上述条件求得的箍筋应设置在长度 s 等于 h tan(3α／8）的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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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3 梁的腹板高度 hw 不小于 450mm 时，在梁的两个侧面

应沿高度配置纵向构造钢筋。每侧纵向构造钢筋（不包括梁

上、下部受力钢筋及架立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 200mm，截

面面积不应小于腹板截面面积（ bhw ） 的 0.1% ，但当梁宽较

大时可以适当放松。此处，腹板高度 hw 按本规范第 6. 3. 1 条

的规定取用。

9.2.14 薄腹梁或需作疲劳验算的钢筋混凝土梁，应在下部 1/2

梁高的腹板内沿两侧配置直径 8mm～14mm 的纵向构造钢筋，

其间距为 lOOmm～150mm 并按下密上疏的方式布置。在上部

1/2梁高的腹板内，纵向构造钢筋可按本规范第 9. 2. 13 条的规定

配置。

9. 2.15 当梁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大于 50mm 且配置表层钢筋

网片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表层钢筋宜采用焊接网片，其直径不宜大于 8mm，间距

不应大于 150mm；网片应配置在梁底和梁侧，梁侧的网片钢筋

应延伸至梁高的 2/3 处。

2 两个方向上表层网片钢筋的截面积均不应小于相应混凝

土保护层（图 9.2. 15 阴影部分）面积的 1% 。

3 

2 

图 9. 2. 15 配置表层钢筋网片的构造要求

1 梁侧表层钢筋网片g 2 梁底表层钢筋网片； 3一配置网片钢筋区域

9.2.16 深受弯构件的设计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G 的规定。

122 



9.3 柱、梁柱节点及牛腿

C I ）柱

9. 3.1 柱中纵向钢筋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纵向受力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2mm；全部纵向钢筋的配

筋率不宜大于 5%;

2 柱中纵向钢筋的净间距不应小于 50mm，且不宜大

于 300mm;

3 偏心受压柱的截面高度不小于 600mm 时，在柱的侧面

上应设置直径不小于 lOmm 的纵向构造钢筋，并相应设置复合

箍筋或拉筋；

4 圆柱中纵向钢筋不宜少于 8 根，不应少于 6 根，且宜沿

周边均匀布置；

5 在偏心受压柱中，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的侧面上的纵向

受力钢筋以及轴心受压柱中各边的纵向受力钢筋，其中距不宜大

于 300mm。

注：水平浇筑的预制柱．纵向钢筋的最小净间距可按本规范第 9. 2. 1 

条关于梁的有关规定取用。

9.3.2 柱中的箍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d/4，且不应小于 6mm, d 为纵向钢

筋的最大直径；

2 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400mm 及构件截面的短边尺寸，且

不应大于 15d, d 为纵向钢筋的最小直径；

3 柱及其他受压构件中的周边箍筋应做成封闭式；对圆柱

中的箍筋，搭接长度不应小于本规范第 8. 3. 1 条规定的锚固长

度，且末端应做成 135。弯钩，弯钩末端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 5d,

d 为箍筋直径；

4 当柱截面短边尺寸大于 400mm 且各边纵向钢筋多于 3 根

时，或当柱截面短边尺寸不大于 400mm 但各边纵向钢筋多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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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时，应设置复合箍筋；

5 柱中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率大于 3%时，箍筋直径

不应小于 8mm，间距不应大于 lOd，且不应大于 200m日l' d 为

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直径。箍筋末端应做成 135。弯钩，且弯钩

末端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箍筋直径的 10 倍；

6 在配有螺旋式或焊接环式箍筋的柱中，如在正截面受压

承载力计算中考虑间接钢筋的作用时，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80mm

及 dcor/5 ，且不宜小于 40mm, dcor为按箍筋内表面确定的核心截

面直径。

9.3.3 I 形截面柱的翼缘厚度不宜小于 120mm，腹板厚度不宜

小于 lOOmm。当腹板开孔时，宜在孔洞周边每边设置 2～3 根直

径不小于 8mm 的补强钢筋，每个方向补强钢筋的截面面积不宜

小于该方向被截断钢筋的截面面积。

腹板开孔的 I 形截面柱，当孔的横向尺寸小于柱截面高度的

一半、孔的竖向尺寸小于相邻两孔之间的净间距时，柱的刚度可

按实腹 I 形截面柱计算，但在计算承载力时应扣除孔洞的削弱部

分。当开孔尺寸超过上述规定时，柱的刚度和承载力应按双肢柱

计算。

CID 梁柱节点

9.3.4 梁纵向钢筋在框架中间层端节点的锚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梁上部纵向钢筋伸入节点的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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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采用直线锚固形式时，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la ，且应

伸过柱中心线，伸过的长度不宜小于 5d, d 为梁上部

纵向钢筋的直径。

2）当柱截面尺寸不满足直线锚固要求时，梁上部纵向钢

筋可采用本规范第 8. 3. 3 条钢筋端部加机械锚头的锚

固方式。梁上部纵向钢筋宜伸至柱外侧纵向钢筋内边，

包括机械锚头在内的水平投影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0. 4lab （图 9. 3. 4a）。



3）梁上部纵向钢筋也可采用 90。弯折锚固的方式，此时

梁上部纵向钢筋应伸至柱外侧纵向钢筋内边并向节点

内弯折，其包含弯弧在内的水平技影长度不应小于

0. 4l泊，弯折钢筋在弯折平面内包含弯弧段的投影长度

不应小于 15d （图 9. 3.4b）。

J
判
↓

Ca〕钢筋端部加错头锚固 (b）钢筋末端 90°弯折锚固

图 9. 3. 4 梁上部纵向钢筋在中间层端节点内的锚固

2 框架梁下部纵向钢筋伸入端节点的锚固：

1)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该钢筋的抗拉强度时，钢筋的锚固

方式及长度应与上部钢筋的规定相同。

2）当计算中不利用该钢筋的强度或仅利用该钢筋的抗压

强度时，伸入节点的锚固长度应分别符合本规范第

9.3. 5 条中间节点梁下部纵向钢筋锚固的规定。

9.3.5 框架中间层中间节点或连续梁中间支座，梁的上部纵向

钢筋应贯穿节点或支座。梁的下部纵向钢筋宜贯穿节点或支座。

当必须锚固时，应符合下列锚固要求：

1 当计算中不利用该钢筋的强度时，其伸入节点或支座的

锚固长度对带肋钢筋不小于 l2d，对光面钢筋不小于 15d, d 为

钢筋的最大直径；

2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钢筋的抗压强度时，钢筋应按受压钢

筋锚固在中间节点或中间支座内，其直线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0. 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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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钢筋可采用直线

方式锚固在节点或支座内，锚固长度不应小于钢筋的受拉锚固长

度 la （图 9.3.5a);

4 当柱截面尺寸不足时，宜按本规范第 9. 3.4 条第 1 款的

规定采用钢筋端部加锚头的机械锚固措施，也可采用 90。弯折锚

固的方式；

5 钢筋可在节点或支座外梁中弯矩较小处设置搭接接头，

搭接长度的起始点至节点或支座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 1. 5ho （图

9.3.5b）。

注I, l 注 l.5ho

(a）下部纵向钢筋在节点中直线铺固 (b）下部纵向钢筋在节点或支座范围外的搭接

图 9. 3. 5 梁下部纵向钢筋在中间节点或中间支座范围的锚固与搭接

9.3.6 柱纵向钢筋应贯穿中间层的中间节点或端节点，接头应

设在节点区以外。

柱纵向钢筋在顶层中节点的锚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柱纵向钢筋应伸至柱顶，且自梁底算起的锚固长度不应

小于 l. 0 

2 当截面尺寸不满足直线锚固要求时，可采用 90。弯折锚

固措施。此时，包括弯弧在内的钢筋垂直投影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0. 5lab ，在弯折平面内包含弯弧段的水平投影长度不宜小于 12d

（图 9. 3. 6a）。

3 当截面尺寸不足时，也可采用带锚头的机械锚固措施。

此时，包含锚头在内的竖向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0. 5lab （图

9. 3.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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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2d~I2d 

(b）柱纵向钢筋端头加锚板锚固(a）柱纵向钢筋”。弯折锚固

顶层节点中柱纵向钢筋在节点内的锚固

4 当柱顶有现浇楼板且板厚不小于 lOOmm 时，柱纵向钢

筋也可向外弯折，弯折后的水平投影长度不宜小于 l2d 。

9.3.7 顶层端节点柱外侧纵向钢筋可弯人梁内作梁上部纵向钢

筋；也可将梁上部纵向钢筋与柱外侧纵向钢筋在节点及附近部位

搭接，f搭接可采用下列方式：

1 搭接接头可沿顶层端节点外侧及梁端顶部布置，搭接长

度不应小于 1. 5lab （图 9. 3. 7a）。其中，伸入梁内的柱外侧钢筋

截面面积不宜小于其全部面积的 65%；梁宽范围以外的柱外侧

钢筋宜沿节点顶部伸至柱内边锚固。当柱外侧纵向钢筋位于柱顶

第一层时，钢筋伸至柱内边后宜向下弯折不小于 8d 后截断（图

9.3. 7a), d 为柱纵向钢筋的直径；当柱外侧纵向钢筋位于柱顶
~1.5/.h 

图 9. 3. 6 

JF
,-
A 

(a）搭接接头沿顶层端节点外侧及梁端顶部布置 (b）搭接接头沿节点外侧直线布置

图 9.3. 7 顶层端节点梁、柱纵向钢筋在节点内的锚固与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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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时，可不向下弯折。当现浇板厚度不小于 lOOmm 时，梁

宽范围以外的柱外侧纵向钢筋也可伸人现浇板内，其长度与伸入

梁内的柱纵向钢筋相同。

2 当柱外侧纵向钢筋配筋率大于 1. 2%时，伸人梁内的柱

纵向钢筋应满足本条第 1 款规定且宜分两批截断，截断点之间的

距离不宜小于 ZOd, d 为柱外侧纵向钢筋的直径。梁上部纵向钢

筋应伸至节点外侧并向下弯至梁下边缘高度位置截断。

3 纵向钢筋搭接接头也可沿节点柱顶外侧直线布置（图

9. 3. 7b），此时，搭接长度自柱顶算起不应小于 1. 7 lab o 当梁上

部纵向钢筋的配筋率大于 1. 2%时，弯人柱外侧的梁上部纵向钢

筋应满足本条第 1 款规定的搭接长度，且宜分两批截断，其截断

点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ZOd, d 为梁上部纵向钢筋的直径。

4 当梁的截面高度较大，梁、柱纵向钢筋相对较小，从梁

底算起的直线搭接长度未延伸至柱顶即巳满足 1. 5lab 的要求时，

应将搭接长度延伸至柱顶并满足搭接长度 1. 7 lab 的要求；或者从

梁底算起的弯折搭接长度未延伸至柱内侧边缘即已满足 1. 5lab 的

要求时，其弯折后包括弯弧在内的水平段的长度不应小于 15d,

d 为柱纵向钢筋的直径。

5 柱内侧纵向钢筋的锚固应符合本规范第 9.3. 6 条关于顶

层中节点的规定。

9.3.8 顶层端节点处梁上部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 As 应符合下

列规定：

0. 35/lJcbhh Asζf 0 (9.3.8) 

式中： bb 梁腹板宽度；

h。 梁截面有效高度。

梁上部纵向钢筋与柱外侧纵向钢筋在节点角部的弯弧内半

径，当钢筋直径不大于 25mm 时，不宜小于 6d；大于 25mm 时，

不宜小于 8do 钢筋弯弧外的混凝土中应配置防裂、防剥落的构

造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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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 在框架节点内应设置水平箍筋，箍筋应符合本规范第

9. 3. 2 条柱中箍筋的构造规定，但间距不宜大于 250mmo 对四

边均有梁的中间节点，节点内可只设置沿周边的矩形箍筋。当顶

层端节点内有梁上部纵向钢筋和柱外侧纵向钢筋的搭接接头时，

节点内水平箍筋应符合本规范第 8. 4. 6 条的规定。

（皿）牛腿

9. 3.10 对于 α 不大于 ho 的柱牛腿（图 9. 3. 10），其截面尺寸

应符合下列要求：

3 F",(F;,) ef 

气丐

φ 

图 9. 3. 10 牛腿的外形及钢筋配置
注·图中尺寸单位 mmo

1 上柱； 2 下柱； 3 弯起钢筋； 4 水平箍筋

1 牛腿的裂缝控制要求

F吐《卢（ 1 一 0. 5 号1< ）~业斗
飞 i vk' O. 5 ＋汇

(9.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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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vk 作用于牛腿顶部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计算的竖向

力值；

Fhk 作用于牛腿顶部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计算的水平

拉力值；

卢 裂缝控制系数：支承吊车梁的牛腿取 0. 65；其他

牛腿取 0. 80; 

G一一一竖向力作用点至下柱边缘的水平距离，应考虑安

装偏差 20mm；当考虑安装偏差后的竖向力作用

点仍位于下柱截面以内时取等于 O;

b 牛腿宽度；

ho 一一牛腿与下柱交接处的垂直截面有效高度，取

hi -as +c • tana，当 α 大于 45。时，取 45。， c 为下

柱边缘到牛腿外边缘的水平长度。

2 牛腿的外边缘高度 hi 不应小于 h/3 ，且不应小

于 200mm。

3 在牛腿顶受压面上，竖向力 Fvk 所引起的局部压应力不

应超过 0. 75元。

9.3.11 在牛腿中，由承受竖向力所需的受拉钢筋截面面积和承

受水平拉力所需的锚筋截面面积所组成的纵向受力钢筋的总截面

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A只注 _J_二旦一＋ 1. 2 旦
s " 0. 85fyho fy 

(9. 3. 11) 

当 α 小于 0. 3ho 时，取 α 等于 0. 3h0 。

式中： Fv 作用在牛腿顶部的竖向力设计值；

Fh 一一作用在牛腿顶部的水平拉力设计值。

9. 3.12 沿牛腿顶部配置的纵向受力钢筋，宜采用 HRB400 级

或 HRBSOO 级热轧带肋钢筋。全部纵向受力钢筋及弯起钢筋宜

沿牛腿外边缘向下伸入下柱内 150mm后截断（图 9. 3. 10 ）。

纵向受力钢筋及弯起钢筋伸人上柱的锚固长度，当采用直线

锚固时不应小于本规范第 8.3. 1 条规定的受拉钢筋锚固长度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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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柱尺寸不足时，钢筋的锚固应符合本规范第 9. 3.4 条梁上部

钢筋在框架中间层端节点中带 90。弯折的锚固规定。此时，锚固

长度应从上柱内边算起。

承受竖向力所需的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 o. 20% 

及 0. 45f，／儿，也不宜大于 0. 60%，钢筋数量不宜少于 4 根直径

12mm 的钢筋。

当牛腿设于上柱柱顶时，宜将牛腿对边的柱外侧纵向受力钢

筋沿柱顶水平弯入牛腿，作为牛腿纵向受拉钢筋使用。当牛腿顶

面纵向受拉钢筋与牛腿对边的柱外侧纵向钢筋分开配置时，牛腿

顶面纵向受拉钢筋应弯人柱外侧，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8.4.4 条有

关钢筋搭接的规定。

9.3. 13 牛腿应设置水平箍筋，箍筋直径宜为 6mm～12mm，间

距宜为 lOOmm～150mm；在上部 2ho/3 范围内的箍筋总截面面

积不宜小于承受竖向力的受拉钢筋截面面积的 1/2 。

当牛腿的剪跨比不小于 0. 3 时，宜设置弯起钢筋。弯起钢筋

宜采用 HRB400 级或 HRB500 级热轧带肋钢筋，并宜使其与集

中荷载作用点到牛腿斜边下端点连线的交点位于牛腿上部 l/6～

l/2 之间的范围内， J 为该连线的长度（图 9. 3. 10）。弯起钢筋截

面面积不宜小于承受竖向力的受拉钢筋截面面积的 1/2，且不宜

少于 2 根直径 12mm 的钢筋。纵向受拉钢筋不得兼作弯起钢筋。

9.4 墙

9. 4. 1 竖向构件截面长边、短边（厚度）比值大于 4 时，宜按

墙的要求进行设计。

支撑预制楼（屋面）板的墙，其厚度不宜小于 140mm；对

剪力墙结构尚不宜小于层高的 1/25，对框架剪力墙结构尚不宜

小于层高的 1/20 。

当采用预制板时，支承墙的厚度应满足墙内竖向钢筋贯通的

要求。

9. 4. 2 厚度大于 160mm 的墙应配置双排分布钢筋网；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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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部位的剪力墙，当其厚度不大于 160mm 时，也宜配置双排

分布钢筋网。

双排分布钢筋网应沿墙的两个侧面布置，且应采用拉筋连

系；拉筋直径不宜小于 6mm，间距不宜大于 600mm。

9. 4. 3 在平行于墙面的水平荷载和竖向荷载作用下，墙体宜根

据结构分析所得的内力和本规范第 6. 2 节的有关规定，分别按偏

心受压或偏心受拉进行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并按本规范第 6. 3 节

的有关规定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在集中荷载作用处，尚

应按本规范第 6. 6 节进行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在承载力计算中，剪力墙的翼缘计算宽度可取剪力墙的间

距、门窗洞间翼墙的宽度、剪力墙厚度加两侧各 6 倍翼墙厚度、

剪力墙墙肢总高度的 1/10 四者中的最小值。

9.4.4 墙水平及坚向分布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8mm，间距不宜大

于 300mm。可利用焊接钢筋网片进行墙内配筋。

墙水平分布钢筋的配筋率叫去，Sv 为水平分布钢筋的间距）和

坚向分布钢筋的配筋轨（金，Sh 为竖向分布钢筋的间距）不宜小于
0. 20%；重要部位的墙，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的配筋率宜适当提高。

墙中温度、收缩应力较大的部位，水平分布钢筋的配筋率宜

适当提高。

9.4.5 对于房屋高度不大于 lOm 且不超过 3 层的墙，其截面厚

度不应小于 120mm，其水平与竖向分布钢筋的配筋率均不宜小

于 0. 15% 。

9.4.6 墙中配筋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I 墙竖向分布钢筋可在同一高度搭接，搭接长度不应小

于 1. 2la 。

2 墙水平分布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 坑。同排水平分

布钢筋的搭接接头之间以及上、下相邻水平分布钢筋的搭接接头

之间，沿水平方向的净间距不宜小于 500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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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墙中水平分布钢筋应伸至墙端，并向内水平弯折 lOd, d 

为钢筋直径。

4 端部有翼墙或转角的墙，内墙两侧和外墙内侧的水平分

布钢筋应伸至翼墙或转角外边，并分别向两侧水平弯折 15d。在

转角墙处，外墙外侧的水平分布钢筋应在墙端外角处弯人翼墙，

并与翼墙外侧的水平分布钢筋搭接。

5 带边框的墙，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宜分别贯穿柱、梁或

锚固在柱、梁内。

9. 4. 7 墙洞口连梁应沿全长配置箍筋，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间距不宜大于 150mm。在顶层洞口连梁纵向钢筋伸入墙

内的锚固长度范围内，应设置间距不大于 150mm 的箍筋，箍筋

直径宜与跨内箍筋直径相同。同时，门窗洞边的竖向钢筋应满足

受拉钢筋锚固长度的要求。

墙洞口上、下两边的水平钢筋除应满足洞口连梁正截面受弯

承载力的要求外，尚不应少于 2 根直径不小于 12mm 的钢筋。对

于计算分析中可忽略的洞口，洞边钢筋截面面积分别不宜小于洞

口截断的水平分布钢筋总截面面积的一半。纵向钢筋自洞口边伸

人墙内的长度不应小于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

9. 4. 8 剪力墙墙肢两端应配置竖向受力钢筋，并与墙内的竖向

分布钢筋共同用于墙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每端的竖向受力

钢筋不宜少于 4 根直径为 12mm 或 2 根直径为 16mm 的钢筋，并

宜沿该竖向钢筋方向配置直径不小于 6mm、间距为 250mm 的箍

筋或拉筋。

9.5 叠合构件

C I ）水平叠合构件

9. 5.1 二阶段成形的水平叠合受弯构件，当预制构件高度不足

全截面高度的 40%时，施工阶段应有可靠的支撑。

施工阶段有可靠支撑的叠合受弯构件，可按整体受弯构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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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计算，但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和叠合面受剪承载力应按本规范

附录 H 计算。

施工阶段无支撑的叠合受弯构件，应对底部预制构件及浇筑

？昆凝土后的叠合构件按本规范附录 H 的要求进行二阶段受力

计算。

9.5.2 混凝土叠合梁、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叠合梁的叠合层混凝土的厚度不宜小于 lOOmm，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30。预制梁的箍筋应全部伸入叠合层，且各

肢伸入叠合层的直线段长度不宜小于 lOd, d 为箍筋直径。预制

梁的顶面应做成凹凸差不小于 6mm 的粗糙面。

2 叠合板的叠合层混凝土厚度不应小于 40mm, 1昆凝土强

度等级不宜低于 C25。预制板表面应做成凹凸差不小于 4mm 的

粗糙面。承受较大荷载的叠合板以及预应力叠合板，宜在预制底

板上设置伸人叠合层的构造钢筋。

9.5.3 在既有结构的楼板、屋盖上浇筑混凝土叠合层的受弯构

件，应符合本规范第 9. 5.2 条的规定，并按本规范第 3. 3 节、第

3. 7 节的有关规定进行施工阶段和使用阶段计算。

(JI) 坚向叠合构件

9.5.4 由预制构件及后浇？昆凝土成形的叠合柱和墙，应按施工

阶段及使用阶段的工况分别进行预制构件及整体结构的计算。

9.5.5 在既有结构柱的周边或墙的侧面浇筑混凝土而成形的竖

向叠合构件，应考虑承载历史以及施工支顶的情况，并按本规范

第 3. 3 节、第 3. 7 节规定的原则进行施工阶段和使用阶段的承载

力计算。

9.5. 6 依托既有结构的坚向叠合柱、墙在使用阶段的承载力

计算中，应根据实测结果考虑既有构件部分几何参数变化的

影响。

竖向叠合柱、墙既有构件部分混凝土、钢筋的强度设计值按

本规范第 3. 7. 3 条确定；后浇混凝土部分混凝土、钢筋的强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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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规范第 4 章的规定乘以强度利用的折减系数确定，且宜考虑

施工时支顶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9.5. 7 柱外二次浇筑混凝土层的厚度不应小于 60mm，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应低于既有柱的强度。粗糙结合面的凹凸差不应小于

6mm，并宜通过植筋、焊接等方法设置界面构造钢筋。后浇层

中纵向受力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4mm；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

且不应小于柱内相应箍筋的直径，箍筋间距应与柱内相同。

墙外二次浇筑混凝土层的厚度不应小于 50mm，混凝土强度等

级不应低于既有墙的强度。粗糙结合面的凹凸差应不小于 4mm，并

岛量过植筋、焊接等方法设置界面构造钢筋。后浇层中竖向、水平

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8mm且不应小于墙中相应钢筋的直径。

9. 6 装配式结构

9. 6.1 装配式、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中各类预制构件及连接

构造应按下列原则进行设计z

1 应在结构方案和传力途径中确定预制构件的布置及连接

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整体结掏分析和构件及连接设计；

2 预制构件的设计应满足建筑使用功能，并符合标准化

要求；

3 预制构件的连接宜设置在结构受力较小处，且宜便于施

工；结构构件之间的连接构造应满足结构传递内力的要求F

4 各类预制构件及其连接构造应按从生产、施工到使用过

程中可能产生的不利工况进行验算，对预制非承重构件尚应符合

本规范第 9. 6. 8 条的规定。

9.6. 2 预制混凝土构件在生产、施工过程中应按实际工况的荷

载、计算简图、混凝土实体强度进行施工阶段验算。验算时应将

构件自重乘以相应的动力系数：对脱模、翻转、吊装、运输时可

取 1. 5 ，临时固定时可取 1. 2. 

注：动力系数尚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增减。

9.6.3 装配式、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中各类预制构件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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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应便于构件安装、装配整体式。对计算时不考虑传递内力

的连接，也应有可靠的固定措施。

9.6.4 装配整体式结构中框架梁的纵向受力钢筋和柱、墙中的

竖向受力钢筋宜采用机械连接、焊接等形式；板、墙等构件中的

受力钢筋可采用搭接连接形式； 1昆凝土接合面应进行粗糙处理或

做成齿槽；拼接处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预制构件的泪凝土

灌缝。

装配整体式结构的梁柱节点处，柱的纵向钢筋应贯穿节点；

梁的纵向钢筋应满足本规范第 9. 3 节的锚固要求。

当柱采用装配式梅式接头时，接头附近区段内截面的轴心受

压承载力宜为该截面计算所需承载力的 1. 3~ 1. 5 倍。此时，可

采取在接头及其附近区段的混凝土内加设横向钢筋网、提高后浇

？昆凝土强度等级和设置附加纵向钢筋等措施。

9.6.5 采用预制板的装配整体式楼盖、屋盖应采取下列构造

措施：

1 预制板侧应为双齿边；拼缝上口宽度不应小于 30mm;

空心板端孔中应有堵头，深度不宜少于 60mm；拼缝中应浇灌强

度等级不低于 C30 的细石混凝土；

2 预制板端宜伸出锚国钢筋互相连接，并宜与板的支承结

构（圈梁、梁顶或墙顶）伸出的钢筋及板端拼缝中设置的通长钢

筋连接。

9. 6. 6 整体性要求较高的装配整体式楼盖、屋盖，应采用预制

构件加现浇叠合层的形式；或在预制板侧设置配筋混凝土后浇

带，并在板端设置负弯矩钢筋、板的周边沿拼缝设置拉结钢筋与

支座连接。

9. 6. 7 装配整体式结构中预制承重墙板沿周边设置的连接钢筋

应与支承结构及相邻墙板互相连接，并浇筑混凝土与周边楼盖、

墙体连成整体。

9.6.8 非承重预制构件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与支承结构之间宜采用柔性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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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框架内镶嵌或采用焊接连接时，应考虑其对框架抗侧

移刚度的影响；

3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构造应具有一定的变形适应性。

9.7 预埋件及连接件

9.7.1 受力预埋件的锚板宜采用 Q235 、 Q345 级钢，锚板厚度

应根据受力情况计算确定，且不宜小于锚筋直径的 60% ；受拉

和受弯预埋件的锚板厚度尚宜大于 b/8, b 为锚筋的间距。

受力预埋件的锚筋应采用 HRB400 或 HPB300 钢筋，不应

采用冷加工钢筋。

直锚筋与锚板应采用 T 形焊接。当锚筋直径不大于 20mm

时宜采用压力埋弧焊；当锚筋直径大于 20mm 时宜采用穿孔塞

焊。当采用于工焊时，焊缝高度不宜小于 6mm，且对 300MPa

级钢筋不宜小于 0. 5d，对其他钢筋不宜小于 0. 6d, d 为锚筋的

直径。

9. 7.2 由锚板和对称配置的直锚筋所组成的受力预埋件（图

9. 7. 2），其锚筋的总截面面积A，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有剪力、法向拉力和弯矩共同作用时，应按下列两个

公式计算，并取其中的较大值：

N←毛

V N 
A， 二三一一一十一一一一十 (9. 7. 2-1) 

二 αrαvfy 0. 8αbfy 1. 3αrαbfyZ 

VI I I _L..,.__ 2 

2 

←~→ ←L向
图 9. 7. 2 由锚板和直锚筋组成的预埋件

1一锚板； 2一直锚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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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s 三三一一～一十 (9. 7. 去2)

;;c 0. 8αdy 0.4αrabfyz 

2 当有剪力、法向压力和弯矩共同作用时，应按下列两个

公式计算，并取其中的较大值：

V 0. 3N , M 0. 4Nz 卢
A 二三一一一一？十 r (9. 7. 2-3) 

rαrαv}y ' 1.3αrαbfyz 

M 0.4N As 三三 z (9. 7. 2-4) 
;;c o. 4αrabfyz 

当 M小于 0.4Nz 时，取 0. 4Nz 。

上述公式中的系数 αv、酌，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4.0 一 O 08d)Jf (9. 7. z 5) 

αb = o. 6 +o. zs去（9. 7.2 6) 

当 αv 大于 0. 7 时，取 0. 7；当采取防止锚板弯曲变形的措施时，

可取 αb 等于 1. 0 。

式中： fy 锚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4. z 节采用，

但不应大于 300N/mm2;

V→一剪力设计值；

N 法向拉力或法向压力设计值，法向压力设计值不应

大于 0. 5f,λ ，此处， A 为锚板的面积；

M 弯矩设计值；

αr 锚筋层数的影响系数；当锚筋按等问距布置时：两

层取 1. 0；三层取 0. 9 ；四层取 0. 85; 

αv←→一锚筋的受剪承载力系数；

d→一锚筋直径；

αb一←锚板的弯曲变形折减系数；

t 锚板厚度；

z一－沿剪力作用方向最外层锚筋中心线之间的距离。

9. 7. 3 由锚板和对称配置的弯折锚筋及直锚筋共同承受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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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埋件（图 9. 7. 3 ），其弯折锚

筋的截面面积 A.b 应符合下列

规定：

Ash~ 1. 4 另一 1. 2句
(9. 7. 3) 

式中系数 αv 按本规范第 9. 7. 2 

条取用。当直锚筋按构造要求

设置时， As 应取为 0。

c 
←→－牛

A, 

A血

图 9. 7. 3 由锚板和弯折锚筋及

直锚筋组成的预埋件

注：弯折锚筋与钢板之间的夹角不宜小于 15。，也不宜大于 45。。

9.7.4 预埋件锚筋中心至锚板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 2d 和

20mm。预埋件的位置应使锚筋位于构件的外层主筋的内侧。

预埋件的受力直锚筋直径不宜小于 8mm，且不宜大于

25mm。直锚筋数量不宜少于 4 根，且不宜多于 4 排；受剪预埋

件的直锚筋可采用 2 根。

对受拉和受弯预埋件（图 9. 7.2），其锚筋的间距 b、 b1 和锚

筋至构件边缘的距离 c、 C1 ，均不应小于 3d 和 45mm。

对受剪预埋件（图 9. 7.2），其锚筋的间距 b 及 b1 不应大于

300mm，且 b1 不应小于 6d 和 70mm；铺筋至构件边缘的距离 C1

不应小于 6d 和 70mm, b、 c 均不应小于 3d 和 45mm。

受拉直锚筋和弯折锚筋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本规范第 8. 3. 1 

条规定的受拉钢筋锚固长度；当锚筋采用 HPB300 级钢筋时未

端还应有弯钩。当无法满足锚固长度的要求时，应采取其他有效

的锚固措施。受剪和受压直锚筋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15d, d 为

锚筋的直径。

9. 7. 5 预制构件宜采用内埋式螺母、内埋式吊杆或预留吊装孔，

并采用配套的专用吊具实现吊装，也可采用吊环吊装。

内埋式螺母或内埋式吊杆的设计与构造，应满足起吊方便和

吊装安全的要求。专用内埋式螺母或内埋式吊杆及配套的吊具，

应根据相应的产品标准和应用技术规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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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吊环应采用 HPB300 钢筋或 Q235B 圆钢，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吊环锚入混凝土中的深度不应小于 30d 并应焊接或绑扎

在钢筋骨架上， d 为吊环钢筋或圆钢的直径。

2 应验算在荷载标准值作用下的吊环应力，验算时每个吊

环可按两个截面计算。对 HPB300 钢筋，吊环应力不应大于

65N/mm2 ；对 Q235B 圆钢，吊环应力不应大于 50N/mm2 。

3 当在一个构件上设有 4 个吊环时，应按 3 个吊环进行

计算。

9.7.7 混凝土预制构件吊装设施的位置应能保证构件在吊装、

运输过程中平稳受力。设置预埋件、吊环、吊装孔及各种内埋式

预留吊具时，应对构件在该处承受吊装荷载作用的效应进行承载

力的验算，并应采取相应的构造措施，避免吊点处混凝土局部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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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10. 1 一般规定

10. 1. 1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除应根据设计状况进行承载力

计算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外，尚应对施工阶段进行验算。

10. 1. 2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应计人预应力作用效应；对超静

定结构，相应的次弯矩、次剪力及次轴力等应参与组合计算。

对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当预应力作用效应对结构有利时，预

应力作用分项系数几应取 l. 0，不利时 γp 应取 l. 2；对正常使用

极限状态，预应力作用分项系数几应取 l. 0 。

对参与组合的预应力作用效应项，当预应力作用效应对承载

力有利时，结构重要性系数 γ。应取 l. 0；当预应力作用效应对承

载力不利时，结构重要性系数 γ。应按本规范第 3. 3. 2 条确定。

10. 1. 3 预应力筋的张拉控制应力也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除应力钢丝、钢绞线

σconζ0. 75fµrk 

2 中强度预应力钢丝

σcon主豆0. 70fpt 

3 预应力螺纹钢筋

(10. l. 3-1) 

(10. l. 3-2) 

σconζ0. 85fpyk (10. l. 3 3) 

式中： fµt厂一预应力筋极限强度标准值；

fµyk 预应力螺纹钢筋屈服强度标准值。

消除应力钢丝、钢绞线、中强度预应力钢丝的张拉控制应力
值不应小于 0. 4fptk ；预应力螺纹钢筋的张拉应力控制值不宜小

于 0. 5fµyk 。

当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上述张拉控制应力限值可相应提高

0.05fµtk 或 o. 05fp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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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求提高构件在施工阶段的抗裂性能而在使用阶段受

压区内设置的预应力筋；

2）要求部分抵消由于应力松弛、摩擦、钢筋分批张拉以

及预应力筋与张拉台座之间的温差等因素产生的预应

力损失。

10.1. 4 施加预应力时，所需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应经计算

确定，但不宜低于设计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值的 75% 。
注：当张拉预应力筋是为防止1昆凝土早期出现的收缩裂缝时，可不受

上述限制，但应符合局部受压承载力的规定。

10. 1. 5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由预应力引起的内力

和变形可采用弹性理论分析，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按弹性分析计算时，次弯矩 M2 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M2 二 M， 一一 M1 (10. 1. 5-1) 

M1 = Npepn 00. l. 5 2) 

式中： Np →一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预加力，按本规范公

式 (10. 1. 7 3）计算；

epn 一→－（争截面重心至预加力作用点的距离，按本规范公

式 (10. 1. 7 4）计算；

M1 预加力 Np 对净截面重心偏心引起的弯矩值；

M， 一←由预加力 Np 的等效荷载在结构构件截面上产生的

弯矩值。

次剪力可根据构件次弯矩的分布分析计算，次轴力宜根据结

构的约束条件进行计算。

2 在设计中宜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支座、柱、墙等约束

构件对梁、板预应力作用效应的不利影响。

10.1. 6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及相应阶段预应力筋的

应力，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先张法构件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σ 一坐监 ι旦旦段＂n• I … 
pc Ao －」 Io Ju 

(10. 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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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阶段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σpe ＝ σcon 一的一αEσpc (10. 1. 6-2) 

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σpO ＝ σcon 一－ σt (10. 1. 6-3) 

2 后张法构件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λI Mρ 

＝」 ±------R':'.E!!_Yn 十 σ2An In J P 
(10. 1. 6-4) 

相应阶段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σpe ＝ σcon - (J1 (10. 1.ι5) 

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σpO ＝ σm 一的＋αEσ严 (10. 1. 6 6) 

式中： An 一一净截面面积，即扣除孔道、凹槽等削弱部分以外

的混凝土全部截面面积及纵向非预应力筋截面面

积换算成混凝土的截面面积之和；对由不同混凝

土强度等级组成的截面，应根据混凝土弹性模量

比值换算成同一混凝土强度等级的截面面积；

A。一－－换算截面面积z 包括净截面面积以及全部纵向预

应力筋截面面积换算成混凝土的截面面积；

Io 、 In－一换算截面惯性矩、净截面惯’性矩；

E川、 ep「－换算截面重心、净截面重心至预加力作用点的距

离，按本规范第 10. 1. 7 条的规定计算；

Yo 、 Yn－一换算截面重心、净截面重心至所计算纤维处的距离；

的－一一相应阶段的预应力损失值，按本规范第10. 2.1 条～第

10. 2. 7 条的规定计算；

αE 一一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αE = E，／ 丘，此处， E， 按本规范表 4.2. 5 采用，

Ee 按本规范表 4. 1. 5 采用；

N抖、 Np一一先张法构件、后张法构件的预加力，按本规范第

10. 1. 7 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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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p2 －一由预应力次内力引起的混凝土截面法向应力。

注：在公式 Cl0.1.61）、公式 (10. 1. 6 4）中，右边第二项与第一项

的应力方向相同时取加号，相反时取减号；公式 (10. 1. 6 2 ）、公

式 (10. 1. 6-6）适用于即为压应力的情况，当 σpc 为拉应力时，

应以负值代人。

10. 1. 7 预加力及其作用点的偏心距（图 10. 1. 7）宜按下列公

式计算：

σf A' 
pO p 

(a）先张法构件 (b）后张法构件

图 10. 1. 7 预加力作用点位置

I一换算截面重心轴； 2→净截面重心轴

1 先张法构件
Niil 二 σIilAP 十σ」A；一 σ15As － σ；sA's (10. 1. 7 1) 

tσp()Apyp 一 σ」A'py'p 一 σ15AsYs 十 σ；sA's/,
州 σ回AP 十σ」A； σ15Asσ；sA',

(10. 1. 7 2) 

2 后张法构件：
Np 二 σ伊AP 十σ1peA； σ15Asσ；sA's (10. 1. 7-3) 

eσpeApypnσ；eA1pY1pn 0"15AsYsn ＋ σ；sA1sY1sn - pnσpeAr 十σ；eA'r － σ1sAs → σ；sA's

(10. 1. 7 4) 

式中：即、 σL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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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σ阳、 σL 一－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AP 、 A'p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

人、 A',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YP 、 y；→一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合力点至换算截面重

心的距离；



Ys 、认 受拉区、受压区普通钢筋重心至换算截面重

心的距离；

陀、品一一－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在各自合力点处？昆

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按本

规范第 10.2.5 条的规定计算；

Yrn 、 y'pn 一←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合力点至净截面重心

的距离；

Ysn 、认n 受拉区、受压区普通钢筋重心至净截面重心

的距离。

注： 1 当公式 (10. 1. 7 1) ～公式 00. 1. 7-4）中的 A'µ =O 时．可取

式中 （／＂ =O; 

2 当计算次内力时，公式（ 10.1.7-3 ）、公式 Cl0.1.74）中的

σ15 和（／／5 可近似取零。

10.1. 8 对允许出现裂缝的后张法有粘结预应力？昆凝土框架梁及

连续梁，在重力荷载作用 F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可考虑

内力重分布，并应满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要求。当截面相对

受压区高度 5不小于 0. 1 且不大于 0. 3 时，其任一跨内的支座截

面最大负弯矩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M = ( 1 (3) CMr;Q + M2) (10. 1. 8 1) 

卢＝ 0. 2 (1 2. 5~ ） (10. 1. 8 2) 

且调幅幅度不宜超过重力荷载下弯矩设计值的 20% 。

式中： M 支座控制截面弯矩设计值；

M饨 控制截面按弹’性分析计算的重力荷载弯矩设计值；

5一一截面相对受压区高度，应按本规范第 6 章的规定

计算；

卢一一一弯矩调幅系数。

10. 1. 9 先张法构件预应力筋的预应力传递长度 l,r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lrr ＝ α 与二d
.I tk 

(10.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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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郎一一放张时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d 预应力筋的公称直径，按本规范附录 A 采用；

α －一预应力筋的外形系数，按本规范表 8. 3. 1 采用；

j',k 一一与放张时1昆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f1cu 相应的轴心抗

拉强度标准值，按本规范表 4. 1. 3 2 以线性内插法

确定。

当采用骤然放张预应力的施工工艺时，对光面预应力钢丝，

l，，的起点应从距构件末端 l,,/4 处开始计算。

10.1.10 计算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锚固区的正截面和

斜截面受弯承载力时，锚固长度范围内的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

值在锚固起点处应取为零，在锚固终点处应取为儿y，两点之间

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预应力筋的锚固长度 la 应按本规范第

8. 3. 1 条确定。

当采用骤然放张预应力的施工工艺时，对光面预应力钢丝的

锚固长度应从距构件末端 l,,/4 处开始计算。

10.1.11 对制作、运输及安装等施工阶段预拉区允许出现拉应

力的构件，或预压时全截面受压的构件，在预加力、自重及施工

荷载作用下（必要时应考虑动力系数）截面边缘的混凝土法向应

力宜符合下列规定（图 10. 1. 11): 

σctζ 丑k 00. 1. 11 一 1)

σcc 《 0. sj'ck 00. 1. 11 2) 

简支构件的端部区段截面预拉区边缘纤维的泪凝土拉应力允

吐f-_g:·
N pO 

σ＂ ＇ σ∞ 

(a）先张法构件 (b）后张法构件

图 10. 1. 11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施工阶段验算

1 换算截面重心轴； 2 净截丽重心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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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大于 J',k ，但不应大于 1. 2/,k 0 

截面边缘的混凝土法向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T. )\!fl 

时或 σct ＝ σpc ＋」土」 (10. 1. 11-3) 
Ao Wo 

式中： σct 相应施工阶段计算截面预拉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拉

应力；

也一一相应施工阶段计算截面预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压

应力；

J',k 、 f1ck 与各施工阶段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f1cu 相应的抗

拉强度标准值、抗压强度标准值，按本规范表

4. 1. 3-2、表 4. 1. 3-1 以线d性内插法分别确定；

Nk 、 M「一构件自重及施工荷载的标准组合在计算截面产生的

轴向力值、弯矩值；

Wo一一验算边缘的换算截面弹性抵抗矩。
注： 1 预拉区、预压区分别系指施加预应力时形成的截面拉应力区、

压应力区；

2 公式 (10. 1. 11-3）中，当即为压应力时取正值，当即为拉

应力时取负值F 当 Nk 为轴向压力时取正值，当 Nk 为轴向拉

力时取负值F 当 Mk 产生的边缘纤维应力为压应力时式中符号

取加号，拉应力时式中符号取减号；

3 当有可靠的工程经验时，叠合式受弯构件预拉区的混凝土法向

拉应力可按 σCl 不大于 2/,k 控制。

10.1.12 施工阶段预拉区允许出现拉应力的构件，预拉区纵向

钢筋的配筋率 CA'. +A'p)/A 不宜小于 0.15%，对后张法构件不

应计人A；，其中， A 为构件截面面积。预拉区纵向普通钢筋的

直径不宜大于 14mm，并应沿构件预拉区的外边缘均匀配置。

注：施工阶段预拉区不允许出现裂缝的板类构件，预拉区纵向钢筋的

配筋可根据具体情况按实践经验确定。

10.1.13 先张法和后张法预应力棍凝土结构构件，在承载力和

裂缝宽度计算中，所用的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加力

N回及其作用点的偏心距句，均应按本规范公式 (10.1. 7-1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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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10. 1. 7 2）计算，此时，先张法和后张法构件预应力筋的

应力 σI坤、牛均应按本规范第 10. 1. 6 条的规定计算。

10. 1. 14 无粘结预应力矩形截面受弯构件，在进行正截面承载

力计算时，无粘结预应力筋的应力设计值σ阳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σP" ＝ σR 十 Aσp ClO. 1. 14一 1)

I h 、 l?
/Jap = (240 - 335ι ） ( 0. 45 + 5. 5 瓦）云

(10. 1. 14 2) 

一 σpeAp + fvA JJ.i1p s (10. 1. 14 “ 3) 

对于跨数不少于 3 跨的连续梁、连续单向板及连续双向板，

/Jap 取值不应小于 50N/mm2 0 

元粘结预应力筋的应力设计值σμ 尚应符合下列条件：

σpu 《 frv 00. 1. 14-4) 

式中：即←一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无粘结预应力筋中的有效

预应力（ N/mm2 ); 

/Jap 无粘结预应力筋中的应力增量（ N/mm2); 

ι 一一综合配筋特征值，不宜大于 0. 4；对于连续梁、

板，取各跨内支座和跨中截面综合配筋特征值的

平均值；

h 一→受弯构件截面高度；

hp ←一一无粘结预应力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l1 连续无粘结预应力筋两个锚固端间的总长度；

lz ←－与 l1 相关的由活荷载最不利布置图确定的荷载跨

长度之和。

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形、 I 形截面受弯构件，当受压区高度

大于翼缘高度时，综合配筋特征值.；p 可按下式计算：

5 一 σ阿AP 十 JyAs - Jc ( b11 - b ）以 (10. 1. 14-5) 

式中：叫一－T 形、 I 形截面受压区的翼缘高度；

b'r 一－T 形、 I 形截面受压区的翼缘计算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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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5 元粘结预应力i昆凝土受弯构件的受拉区，纵向普通钢

筋截面面积 As 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向板
A， 二三 0.002品 00. 1. 15-1) 

式中 z b 截面宽度；

h 截面高度。

纵向普通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间距不应大于 200mm。

2 梁

人应取下列两式计算结果的较大值：

A ~1_ （包主r_ lAn 00. 1. 15-2) 
:;. 3 飞 fyhs J ν 

As 二三 0.003品 00. 1. 15 3) 

式中： hs 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纵向受拉普通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4mm，且宜均匀分布在梁

的受拉边缘。

对按一级裂缝控制等级设计的梁，当无粘结预应力筋承担不

小于 75%的弯矩设计值时，纵向受拉普通钢筋面积应满足承载

力计算和公式 00. 1. 15-3）的要求。

10.1.16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士板柱结构中的双向平板，其纵向

普通钢筋截面面积人及其分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柱边的负弯矩区，每一方向上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

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As 二三 0. 00075hl 00. 1. 16 1) 

式中： t 一一一平行于计算纵向受力钢筋方向上板的跨度；

h 板的厚度。

由上式确定的纵向普通钢筋，应分布在各离柱边 1. 5 h 的板

宽范围内。每一方向至少应设置 4 根直径不小于 16mm 的钢筋。

纵向钢筋间距不应大于 300mm，外伸出柱边长度至少为支座每

一边净跨的 l/60 在承载力计算中考虑纵向普通钢筋的作用时，

其伸出柱边的长度应按计算确定，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8. 3 节对锚

国长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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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荷载标准组合下，当正弯矩区每一方向上抗裂验算边

缘的泪凝土法向拉应力满足下列规定时，正弯矩区可仅按构造配

置纵向普通钢筋：

σ哗哗《 0. 4f,k (10. 1. 16 2) 

3 在荷载标准组合下，当正弯矩区每一个方向上抗裂验算

边缘的混凝土法向拉应力超过 0. 4f,k且不大于 1. Of,kB才，纵向普

通钢筋的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s 二三旦!k__ (10. 1. 16 3) 
0. 5fy 

式中： N,k 在荷载标准组合下构件混凝土未开裂截面受拉区

的合力；

f y 一一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当 fy 大于 360N/mm2

时，取 360N/mm2 。

纵向普通钢筋应均匀分布在板的受拉区内，并应靠近受拉边

缘通长布置。

4 在平板的边缘和拐角处，应设置暗圈梁或设置钢筋1昆凝

土边梁。暗圈梁的纵向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2mm，且不应少于 4

根；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间距不应大于 150mm。

注：在温度、收缩应力较大的现浇双向平板区域内，应按本规范第

9. 1. 8 条配置普通构造钢筋网。

10.1.17 预应力提凝土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

符合下列要求：

M，，二三 M" Cl0.1.17) 

式中： Mu 二一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按本规范公式

(6. 2. 10 1) 、公式（ 6. 2. 11 2）或公式（ 6. 2.14) 

计算，但应取等号，并将M以Mu 代替；

Mer 构件的正截面开裂弯矩值，按本规范公式

( 7. 2. 3 6 ）计算。

10.2 预应力损失值计算

10. 2. 1 预应力筋中的预应力损失值可按表 10. 2. 1 的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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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计算求得的预应力总损失值小于下列数值时，应按下列数

值取用：

先张法构件 100N/mm2; 

后张法构件 80N/mm2 0 

表 10. 2.1 预应力损失值（N/mm2)

引起损失的因素 符号 先张法构件 后张法构件

按本规范第 按本规范第 10. 2. z 
张拉端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 σ'II 10.2. z 条的规定计 条和第 10. 2. 3 条的规

算 定计算

与孔道壁之 按本规范第 10.2.4

间的摩擦 条的规定计算
预应力筋

张拉端锚口摩擦 按实测值或厂家提供的数据确定
的摩擦

σ＇12 

在转向装置
按实际情况确定

处的摩擦

混凝土加热养护时，预应力筋
ZD.t 

与承受拉力的设备之间的温差
σ／3 

消除应力钢丝、钢绞线

普通松弛z

0.4 （去－ 0. 5 ）σm 
低松弛：

当 σoon 《 O. 7 fvtk 时
预应力筋的应力松弛 。且

o. 125 （飞年‘［ptk 一 0. 5 I 队
当 0. 7/ptk ＜σm 《 0. 8/ptk 时

o. z ( ~ - 0. 575 ）σm 
中强度预应力钢丝： 0.08σm

预应力螺纹钢筋： 0. 03croon 

混凝土的收缩和徐变 σ·15 按本规范第 10.2.5 条的规定计算

用螺旋式预应力筋作配筋的环

形构件，当直径 d不大于 3m 时， σ0/6 30 
由于混凝土的局部挤压

注： 1 表中 D.t 为混凝土加热养护时，预应力筋与承受拉力的设备之间的温

差（℃）；

z 当 σron / fptk 《0.5 时，预应力筋的应力松弛损失值可取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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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2 直线预应力筋由于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引起的预应

力损失值 σ11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a~ 

σ11 一 τ£，＇ (10. 2. 2) 

式中： a一一一张拉端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值（mm），可按表

10. 2. 2 采用；

l 张拉端至锚固端之间的距离（mm）。

表 10.2.2 错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值 a (mm) 

锚具类别 a 

虫辱、帽缝隙 1 
支承式锚具（钢丝束徽头锚具等）

每块后加垫板的缝隙 1 

有顶压时 5 
夹片式锚具

无顶压时 6 8 
J. 

注： 1 表中的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值也可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2 其他类型的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值应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块体拼成的结构，其预应力损失尚应计及块体问填缝的预压

变形。当采用混凝土或砂浆为填缝材料时，每条填缝的预压变形

值可取为 lmm。

10.2.3 后张法构件曲线预应力筋或折线预应力筋由于锚具变形

和预应力筋内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的1 ’应根据曲线预应力筋或

折线预应力筋与孔道壁之间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lr 范围内的预应

力筋变形值等于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值的条件确定，反向摩

擦系数可按表 10. 2.4 中的数值采用。

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l1 及常用束形的后张预应力筋在反向摩

擦影响长度 l1 范围内的预应力损失值的1 可按本规范附录 J 计算。

10.2.4 预应力筋与孔道壁之间的摩擦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白，

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σ12 二 σcon (1 －~年） (10. 2. 4 1) 

当（ κr 十µ（） ）不大于 0. 3 时，即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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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12 = Ca 十，＿／）） <Jeon (lQ. 2. 4-2) 

注2 当采用夹片式群锚体系时，在 σm 中宜扣除锚口摩擦损失。

式中：工一一从张拉端至计算截面的孔道长度，可近似取该段孔

道在纵轴上的投影长度（m);

。一一一从张拉端至计算截面曲线孔道各部分切线的夹角之

和（rad);

κ 考虑孔道每米长度局部偏差的摩擦系数，按表

10. 2. 4 采用；

μ 预应力筋与孔道壁之间的摩擦系数，按表 10. 2.4 

采用。

表 10.2.4 摩擦系数

孔道成型方式
μ 

比

钢绞线、钢丝柬 预应力螺纹钢筋

预埋金属波纹管 0.0015 0. 25 0.50 

预埋塑料波纹管 0.0015 0. 15 

预埋钢管 0.0010 0. 30 

抽芯成型 0.0014 0. 55 0.60 

无粘结预应力筋 0.0040 0.09 

注z 摩擦系数也可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在公式 (10. 2. 4 1) 中，对按抛物线、圆弧曲线变化的空间

曲线及可分段后叠加的广义空间曲线，夹角之和。可按下列近似

公式计算：

抛物线、圆弧曲线： e=v:lτZ (10. 2. 4-3) 

广义空间曲线： e= 2=v巫了τM oo. 2. 4-4) 

式中： αv、的一一按抛物线、圆弧曲线变化的空间曲线预应力筋

在竖直向、水平向投影所形成抛物线、圆弧曲

线的弯转角；

今αv 、 Aαh 广义空间曲线预应力筋在竖直向、水平向投影

所形成分段曲线的弯转角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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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混凝土收缩、徐变引起受拉区和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的

预应力损失值陀、 σ；5可接下列方法确定：
1 一般情况

先张法构件

- 60+340 茫
σ15 ← 1+15ρ (10. 2. 5-1) 

I - 60+340 先
σ15 1十15ρF (10. 2. 5 2) 

后张法构件

55+300 先
σ15- 1十15ρ (10. 2. 5-3) 

I - 55+300 先
σ15- 1+15ρF (10. 2. 5-4) 

式中：即、 σL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合力点处的1昆凝土

法向压应力；

J'cu 施加预应力时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ρ、 ρ」一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的配筋

率：对先张法构件， ρ二 CAP 十As ）／儿， ρ＇＝

CA'p 十 A's )/Ao ；对后张法构件， ρ ＝ CAP 十

As) I An' p' = CA'p +A's)/ An；对于对称配置

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的构件，配筋率 ρ、 ρF应

按钢筋总截面面积的一半计算。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合力点处的1昆凝土法向压应力 σ户

σL应按本规范第 10. 1. 6 条及第 10. 1. 7 条的规定计算。此时，

预应力损失值仅考虑混凝土预压前（第一批）的损失，其普通钢

筋中的应力陀、 σ；5值应取为零；即、 σL值不得大于 0. 5 !'cu ；当
σ；c为拉应力时，公式 (10. 2. 5-2）、公式 (10. 2. 5-4）中的 σL应

取为零。计算混凝土法向应力郎、 σL时，可根据构件制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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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自重的影响。

当结构处于年平均相对温度低于 40%的环境下， σ15 和 σ；5值

应增加 30% 。

2 对重要的结构构件，当需要考虑与时间相关的混凝土收

缩、徐变及预应力筋应力松弛预应力损失值时，宜按本规范附录

K进行计算。

10.2.6 后张法构件的预应力筋采用分批张拉时，应考虑后批张

拉预应力筋所产生的海凝土弹性压缩或伸长对于先批张拉预应力

筋的影响，可将先批张拉预应力筋的张拉控制应力值 σcon增加或

减小 αEσ阳。此处， σpci为后批张拉预应力筋在先批张拉预应力筋

重心处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10.2.7 预应力1昆凝土构件在各阶段的预应力损失值宜按表

10. 2. 7 的规定进行组合。

表 10.2.7 各阶段预应力损失值的组合

预应力损失值的组合 先张法构件 后张法构件

混凝土预压前（第一批）的损失！ 的1 ＋σ汁σ13 十σ11 / an ＋σ12 

混凝土预压后（第二批）的损失 l "'S I σJ町＋a/6
注：先张法构件由于预应力筋应力松弛引起的损失值旬在第一批和第二批损失中

所占的比例，如需区分，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10.3 预应力混凝土构造规定

10.3. 1 先张法预应力筋之间的净间距不宜小于其公称直径的

2. 5 倍和混凝土粗骨料最大粒径的 1. 25 倍，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预应力钢丝，不应小于 15mm；三股钢绞线，不应小于 20mm;

七股钢绞线，不应小于 25mm。当混凝土振捣密实性具有可靠保

证时，净间距可放宽为最大粗骨料粒径的 1. 0 倍。

10.3.2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宜采取下列构造措施：

1 单根配置的预应力筋，其端部宜设置螺旋筋；

2 分散布置的多根预应力筋，在构件端部 lOd 且不小于

lOOmm 长度范围内，宜设置 3～5 片与预应力筋垂直的钢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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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此处 d 为预应力筋的公称直径；

3 采用预应力钢丝配筋的薄板，在板端 lOOmm 长度范围

内宜适当加密横向钢筋；

4 槽形板类构件，应在构件端部 lOOmm 长度范围内沿构

件板面设置附加横向钢筋，其数量不应少于 2 根。

10.3.3 预制肋形板，宜设置加强其整体性和横向刚度的横肋。

端横肋的受力钢筋应弯人纵肋内。当采用先张长线法生产有端横

肋的预应力混凝土肋形板时，应在设计和制作上采取防止放张预

应力时端横肋产生裂缝的有效措施。

10.3.4 在预应力混凝土屋面梁、吊车梁等构件靠近支座的斜向

主拉应力较大部位，宜将一部分预应力筋弯起配置。

10. 3. 5 预应力筋在构件端部全部弯起的受弯构件或直线配筋的

先张法构件，当构件端部与下部支承结构焊接时，应考虑混凝土

收缩、徐变及温度变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宜在构件端部可能产

生裂缝的部位设置纵向构造钢筋。

10. 3. 6 后张法预应力筋所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等的形式和质

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 3. 7 后张法预应力筋及预留孔道布置应符合下列构造规定：

1 预制构件中预留孔道之间的水平净间距不宜小于 50mm,

且不宜小于粗骨料粒径的 1. 25 倍；孔道至构件边缘的净间距不

宜小于 30mm，且不宜小于孔道直径的 50% 。

2 现浇混凝土梁中预留孔道在坚直方向的净间距不应小于

孔道外径，水平方向的净间距不宜小于 1. 5 倍孔道外径，且不应

小于粗骨料粒径的 1. 25 倍；从孔道外壁至构件边缘的净间距，

梁底不宜小于 50mm，梁侧不宜小于 40mm，裂缝控制等级为兰

级的梁，梁底、梁侧分别不宜小于 60mm 和 50mm。

3 预留孔道的内径宜比预应力束外径及需穿过孔道的连接

器外径大 6mm～15mm，且孔道的截面积宜为穿入预应力柬截面

积的 3.0～4. 0 倍。

4 当有可靠经验并能保证混凝土浇筑质量时，预留孔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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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并列贴紧布置，但并排的数量不应超过 2 束。

5 在现浇楼板中采用扁形锚固体系时，穿过每个预留孔道

的预应力筋数量宜为 3～5 根；在常用荷载情况下，孔道在水平

方向的净间距不应超过 8 倍板厚及 1. Sm 中的较大值。

6 板中单根无粘结预应力筋的间距不宜大于板厚的 6 倍，

且不宜大于 lm；带状束的无粘结预应力筋根数不宜多于 5 根，

带状柬问距不宜大于板厚的 12 倍，且不宜大于 2.4m。

7 梁中集束布置的无粘结预应力筋，集束的水平净间距不

宜小于· 50mm，束至构件边缘的净距不宜小于 40mm。

10. 3. 8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端部锚固区，应按下列规定

配置间接钢筋：

1 采用普通垫板时，应按本规范第 6. 6 节的规定进行局部

受压承载力计算，并配置间接钢筋，其体积配筋率不应小于

0. 5% ，垫板的刚性扩散角应取 45°;

2 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时，局部压力设计值对有粘结预应

力混凝土构件取 1. 2 倍张拉控制力，对元粘结预应力混凝土取

1. 2 倍张拉控制力和 CJ，阱AP）中的较大值；

3 当采用整体铸造垫板时，其局部受压区的设计应符合相

关标准的规定；

4 在局部受压间接钢筋配置区以外，在构件端部长度 f 不

小于截面重心线上部或下部预应力筋的合力点至邻近边缘的距离

r 的 3 倍、但不大于构件端部截面高度 h 的 1. 2 倍，高度为 2e 的

附加配筋区范围内，应均匀配置附加防劈裂箍筋或网片（图

10. 3. 的，配筋面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I l ，、 p
Ab~o. 18 ( 1-t )j;, oo. 3. s n 

且体积配筋率不应小于 0. 5% 。

式中： P二一作用在构件端部截面重心线上部或下部预应力筋的

合力设计值，可按本条第 2 款的规定确定；

l1, lb－－分别为沿构件高度方向岛、 Ab 的边长或直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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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按本规范第 6. 6. 2 条确定；

f)'V一一附加防劈裂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4.2. 3 条的规定采用。

图 10. 3. 8 防止端部裂缝的配筋范围

1 局部受压间接钢筋配置区； 2 附加防劈裂配筋区；

3 附加防端面裂缝配筋区

5 当构件端部预应力筋需集中布置在截面下部或集中布置

在上部和下部时，应在构件端部 0. 2h 范围内设置附加坚向防端

面裂缝构造钢筋（图 10. 3. 8 ），其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列公式

要求：

A注L (10. 3. 8-2) 
J yv 

T, = ( 0. 25 f )P 

式中： 1一一锚固端端面拉力；

(10. 3. 8-3) 

P一一作用在构件端部截面重心线上部或下部预应力筋

的合力设计值，可按本条第 2 款的规定确定；

e 截面重心线上部或下部预应力筋的合力点至截面

近边缘的距离；

h 构件端部截面高度。

当 ε 大于 0. 2h 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配置构造钢筋。竖

向防端面裂缝钢筋宜靠近端面配置，可采用焊接钢筋网、封闭式

箍筋或其他的形式，且宜采用带肋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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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端部截面上部和下部均有预应力筋时，附加坚向钢筋的总

截面面积应按上部和下部的预应力合力分别计算的较大值采用。

在构件端面横向也应按上述方法计算抗端面裂缝钢筋，并与

上述竖向钢筋形成网片筋配置。

10.3.9 当构件在端部有局部凹进

时，应增设折线构造钢筋（图

10. 3. 9）或其他有效的构造钢筋。

10. 3.10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

件中，当采用曲线预应力束时，其
曲率半径 rp 宜按下列公式确定，图 10.3.9 端部凹进处构造钢筋

1 折线构造钢筋； 2 竖向构造钢筋
但不宜小于 4m。

＞~一 (10. 3. 10) 
p~υ. 35 f dp 

式中： P 预应力束的合力设计值，可按本规范第 10. 3. 8 条

第 2 款的规定确定；

rr 预应力束的曲率半径（m);

dp一二一预应力束孔道的外径；

Jc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当验算张拉阶段曲率

半径时，可取与施工阶段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f1cu对应的抗压强度设计值丑，按本规乎在表 4. 1. 4 1 

以线性内插法确定。

对于折线配筋的构件，在预应力束弯折处的曲率半径可适当

减小。当曲率半径 rp 不满足上述要求时，可在曲线预应力束弯

折处内侧设置钢筋网片或螺旋筋。

10. 3.11 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当沿构件凹面布置曲线预应

力束时（图 10. 3. 11），应进行防崩裂设计。当曲率半径 rr 满足

下列公式要求时，可仅配置构造 U形插筋。

p (10. 3. 11 1) 
r::::---f, ( 0. 5dp +er) 

当不满足时，每单肢 U 形插筋的截面面积应按下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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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人vl二三~← (10. 3. 11-2) 
t.rp] yv 

式中： P 预应力束的合力设计值，可按本规范第 10. 3.8 条

第 2 款的规定确定；

f，一→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或与施工张拉阶段混

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f1cu 相应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五，按本规范表 4. 1. 4 2 以线性内插法确定；

Cp 预应力束孔道净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A,v1 每单肢插筋截面面积；

Sv一－u形插筋间距；

f yv一－u形插筋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4. 2. 3 1 采

用，当大于 360N/mm2 时取 360N/mm2 0 

2 

万1@-:
p 

(a）抗崩裂U形插筋布置 (b)I一I剖面

图 10. 3. 11 抗崩裂 U形插筋构造示意

1 预应力束； 2一沿曲线预应力束均匀布置的 U形插筋

U形插筋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la ；当实际锚固长度 le 小于 la

时，每单肢 U 形插筋的截面面积可按 Av1 /k 取值。其中，走取

l0/15d 和 le/200 中的较小值，且走不大于 1. 0 。

当有平行的几个孔道，且中心距不大于 2dp 时，预应力筋的

合力设计值应按相邻全部孔道内的预应力筋确定。

10. 3.12 构件端部尺寸应考虑锚具的布置、张拉设备的尺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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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受压的要求，必要时应适当加大。

10. 3.13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外露金属锚具，应采取可靠的防腐

及防火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粘结预应力筋外露锚具应采用注有足量防腐油脂的塑

料帽封闭锚具端头，并应采用无收缩砂浆或细石混凝土封闭；

2 对处于二 b、三 a、三 b类环境条件下的无粘结预应力锚

固系统，应采用全封闭的防腐蚀体系，其封锚端及各连接部位应

能承受 lOkPa 的静水压力而不得透水；

3 采用混凝土封闭时，其强度等级宜与构件棍凝土强度等

级一致，且不应低于 C30。封锚混凝土与构件混凝土应可靠粘

结，如锚具在封闭前应将周围混凝土界面凿毛并冲洗干净，且宜

配置 1～2 片钢筋网，钢筋网应与构件混凝土拉结；

4 采用无收缩砂浆或混凝土封闭保护时，其锚具及预应力

筋端部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一类环境时 20mm，二 a、二 b

类环境时 50mm，三 a、三 b类环境时 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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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

11.1 一般规定

11. 1. 1 抗震设防的混凝土结构，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1 章～第

10 章的要求外，尚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ll 规定的抗震设计原则，按本章的规定进行结构构件的

抗震设计。

11. 1. 2 抗震设防的混凝土建筑，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

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223 确定其抗震设防类别和相应的抗

震设防标准。

注：本章甲类、乙类、丙类建筑分别为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

设防分类标准》 GB 50223 中特殊设防类、重点设防类、标准设防类建筑的

简称。

11.1. 3 房屋建筑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抗震设计，应根据设防类

别、烈度、结构类型和房屋高度采用不同的抗震等级，并应符合

相应的计算和构造措施要求。丙类建筑的抗震等级应按表

11.1. 3 确定。

表 11. 1. 3 丙类建筑混凝土结构的抗震等级

设防烈度
结构类型

6 7 8 9 

高度（m) ＝二24 >24 < 24 >24 主二24 >24 主二24

框架
普通框架 四

结构

大跨度框架

高度（m) 主ζ60 >60 主二24
>24 且

>6日 主三24
>24 且

>60 王三24
>24 且

框架－ 主三60 主ζ60 三三50

剪力墙
结构 框架 四 四

剪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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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1. 3 

设防烈度
结构类型

6 7 8 9 

高度（m} 三三80 >SO 三三24
>24 

>SI 三三2,
>24 且

>SO 三二24 24~ 60 剪力墙 且呈二80 主ζ80
结构

剪力墙 四 四

高度（m} 三三80 >SO 三三24
>24 且

>SI 三ζ24
>24 且

豆豆80 4二80

部分框
剪 一般部位 四 四

支剪力
力

墙结构 墙 加强部位

框支层框架

框架－ 框架

简体
核心筒 核心筒

结构 内筒
筒中筒

外筒

高度（m} 三二35 >35 三三35 >35 ~35 I >35 
板柱－

板柱及
剪力墙

周边框架
结构

剪力墙

单层厂
饺接排架 四

房结构

注： 1 建筑场地为 I 类肘，除 6 度设防烈度外应允许按表内降低一度所对应的抗

震等级采取抗震构造措施，但相应的计算要求不应降低；

2 接近或等于高度分界时，应允许结合房屋不规则程度及场地、地基条件确

定抗震等级；

3 大跨度框架指跨度不小于 18m 的框架；

4 表中框架结构不包括异形柱框架；

5 房屋高度不大于 60m 的框架－核心筒结构按框架－剪力墙结构的要求设计时，

应按表中框架－剪力墙结构确定抗震等级。

11. 1. 4 确定钢筋混凝土房屋结构构件的抗震等级时，尚应符合

下列要求：

1 对框架－剪力墙结构，在规定的水平地震力作用下，框架

底部所承担的倾覆力矩大于结构底部总倾覆力矩的 50%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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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抗震等级应按框架结构确定。

2 与主楼相连的裙房，除应按裙房本身确定抗震等级外，

相关范围不应低于主楼的抗震等级；主楼结构在裙房顶板对应

的相邻上下各一层应适当加强抗震构造措施。裙房与主楼分离

时，应按裙房本身确定抗震等级。

3 当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部位时，地下一层的

抗震等级应与上部结构相同，地下一层以下确定抗震构造措施的

抗震等级可逐层降低一级，但不应低于四级。地下室中无上部结

构的部分，其抗震构造措施的抗震等级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三级

或四级。

4 甲、乙类建筑按规定提高一度确定其抗震等级时，如其

高度超过对应的房屋最大适用高度，则应采取比相应抗震等级更

有效的抗震构造措施。

11.1. 5 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的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底部加强部位的高度应从地下室顶板算起。

2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的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的高度可

取框支层加框支层以上两层的高度和落地剪力墙总高度的1/10二

者的较大值。其他结构的剪力墙，房屋高度大于 24m 时，底部

加强部位的高度可取底部两层和墙肢总高度的 1/10 二者的较大

值；房屋高度不大于 24m 时，底部加强部位可取底部一层。

3 当结构计算嵌固端位于地下一层的底板或以下时，按本

条第 1 、 2 款确定的底部加强部位的范围尚宜向下延伸到计算嵌

固端。

11.1. 6 考虑地震组合验算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承载力时，均应按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Y阻进行调整，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YRE应

按表 11. 1. 6 采用。

正截面抗震承载力应按本规范第 6.2 节的规定计算，但应在

相关计算公式右端项除以相应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γ阻。

当仅计算竖向地震作用时，各类结构构件的承载力抗震调整

系数 γ也均应取为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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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1. 6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结构构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斜截面承载

力计算

件类别 受弯
偏心受压柱

受冲切 局部受

构件
轴压比小 轴压比不

偏心受拉 各类构件及
承载力 压承载

剪力墙
构件 框架节点

计算 力讨算

于 0. 15 小于 0. 15 

Y旺 o. 75 0. 75 0.8 0.85 0.85 0.85 0.85 1. 0 

注z 预埋件锚筋截面计算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YRE应取为 1. 00 

11.1. 7 混凝土结构构件的纵向受力钢筋的锚固和连接除应符合

本规范第 8.3 节和第 8.4 节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纵向受拉钢筋的抗震锚固长度与应按下式计算：

laE = SaEla (11.1. 7-1) 

式中：如一÷÷纵向受拉钢筋抗震锚固长度修正系数，对一、二

级抗震等级取 1. 15，对三级抗震等级取 1. 05 ，对

四级抗震等级取 1. 00; 

l.二÷纵向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按本规范第 8.3. 1 条

确定。

2 当采用搭接连接时，纵向受拉钢筋的抗震搭接长度 l1E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

l1E=s1laE Cll. l. 7-2) 

式中＝乙 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修正系数，按本规范第

8.4. 4 条确定。

3 纵向受力钢筋的连接可采用绑扎搭接、机械连接或焊接。

4 纵向受力钢筋连接的位置宜避开梁端、柱端箍筋加密区；

如必须在此连接时，应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

5 混凝土构件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纵向受力钢筋接头面

积百分率不宜超过 50% 。

11. 1. 8 箍筋宜采用焊接封闭箍筋、连续螺旋箍筋或连续复合螺

旋箍筋。当采用非焊接封闭箍筋时，其末端应做成 135°弯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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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钩端头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箍筋直径的 10 倍；在纵向钢筋搭

接长度范围内的箍筋间距不应大于搭接钢筋较小直径的 5 倍，且

不宜大于 lOOmm。

11. 1. 9 考虑地震作用的预埋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直锚钢筋截面面积可按本规范第 9 章的有关规定计算并

增大 25% ，且应适当增大锚板厚度。

2 锚筋的锚固长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9. 7 节的有关规定并增

加 10% ；当不能满足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在靠近锚板处，宜

设置→根直径不小于 lOmm 的封闭箍筋。

3 预埋件不宜设置在塑性伎区；当不能避免时应采取有效

措施。

11. 2 材料

11. 2. 1 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剪力墙不宜超过 C60；其他构件， 9 度时不宜超过 C60,

8 度时不宜超过 C70 。

2 框支梁、框支柱以及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梁、柱及节点，

不应低于 C30；其他各类结构构件，不应低于 czo 。

11. 2. 2 梁、柱、支撑以及剪力墙边缘构件中，其受力钢筋宜

采用热轧带肋钢筋；当采用现行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 1499. 2 中牌号带“E”的热轧带

肋钢筋时，其强度和弹性模量应按本规范第 4. 2 节有关热轧带

肋钢筋的规定采用。

11. 2. 3 按一、二、三级抗震等级设计的框架和斜撑构件，其纵

向受力普通钢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筋的抗拉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实测值的比值不应小

于 1. 25; 

2 钢筋的屈服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标准值的比值不应大

于 1. 30; 

3 钢筋最大拉力下的总伸长率实测值不应小于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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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 框架梁

11. 3.1 梁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中，计入纵向受压钢筋的梁端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级抗震等级

xζ0. 25h0 (11. 3.1-1) 

二、三级抗震等级

x< 0. 35ho ( 11. 3. 1-2) 

式中： x一一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ho－截面有效高度。

11. 3. 2 考虑地震组合的框架梁端剪力设计值 vb 应按下列规定

计算：

1 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和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

级框架

(Mbua十Mbua)
Vb=l. 1 l υ 十VGb (11. 3. 2-1) 

2 其他情况

一级抗震等级

二级抗震等级

三级抗震等级

<Mt+Mi;) 
Vb=l. 3 ln +VGb (11. 3. 2-2) 

<Mt+Mi;) 
Vb=l. 2 l d 十VGb (11. 3. 2-3) 

(Mb十Mb)
b=l. 1 l 十VGb (11. 3. 2-4) 

四级抗震等级，取地震组合下的剪力设计值。

式中： Mtua 、 M\;ua 框架梁左、右端按实配钢筋截面面积（计

人受压钢筋及梁有效翼缘宽度范围内的楼

板钢筋）、材料强度标准值，且考虑承载

力抗震调整系数的正截面抗震受弯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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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对应的弯矩值；

Mf,, Mh一一考虑地震组合的框架梁左、右端弯矩设

计值；

VGb 考虑地震组合时的重力荷载代表值产生的

剪力设计值，可按简支梁计算确定；

ln 梁的净跨。

在公式 (11. 3. 2 1) 中， Mbua与 Mhua之和，应分别按顺时针

和逆时针方向进行计算，并取其较大值。

公式（ 11. 3. 2 2）～公式（ 11.3.2-4）中， Mb 与 Ml, 之和，

应分别取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计算的两端考虑地震组合的弯矩设

计值之和的较大值；一级抗震等级，当两端弯矩均为负弯矩时，

绝对值较小的弯矩值应取零。

11. 3. 3 考虑地震组合的矩形、 T形和 I 形截面框架梁，当跨高

比大于 2. 5 时，其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vbζ二（ 0. 叩Jcbho ) (11. 3. 刊
IRE 

当跨高比不大于 2. 5 时，其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vb《主（ 0. 昧fcbho ) (11. 3. 3 2) 
IRE 

11. 3. 4 考虑地震组合的矩形、 T形和 I 形截面的框架梁，其斜

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A l 
vb~二：了一 Io. 6αcJ,bho + J yv －－－－－－：悦。 I Cll.3.4) 

IRE 」 δ 」

式中： αCV 截面混凝土受剪承载力系数，按本规范第 6. 3. 4 

条取值。

11. 3. 5 框架梁截面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截面宽度不宜小于 200mm;

2 截面高度与宽度的比值不宜大于 4;

3 净跨与截面高度的比值不宜小于 4。

11. 3. 6 框架梁的钢筋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表 11. 3. 6-1 规定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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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3. 6-1 框架梁纵向受拉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

梁中位置
抗震等级

支座 跨中

一级 0.40 和 80 J,/fy中的较大值 0.30 和 65 J,/fy中的较大值

二级 。.30 和 65 J,/fy中的较大值 0.25 和 55 J,/ fy中的较大值

三、四级 。. 25 和 55 ft! fy 中的较大值 0.20 和 45 J，／儿中的较大值

2 框架梁梁端截面的底部和顶部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的

比值，除按计算确定外，一级抗震等级不应小于 0.5；二、三级

抗震等级不应小于 0.3;

3 梁端箍筋的加密区长度、箍筋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直径，

应按表 11. 3. 6-2 采用；当梁端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大于 2%时，

表中箍筋最小直径应增大 2rnm。

表 11. 3. 6-2 框架梁梁端箍筋加密区的构造要求

抗震 加密区长度 箍筋最大间距 最小直径

等级 (mm) (mm) (mm) 

一级
2倍梁高和 500 中的 纵向钢筋直径的 6 倍，梁高的 1/4

10 
较大值 和 100 中的最小值

二级
纵向钢筋直径的 8 倍，梁高的 1/4

8 
和 100 中的最小值

三级
1. 5 倍梁高和 500 中的 纵向钢筋亘径的 8 倍，梁高的 1/4

8 
较大值 和 150 中的最小值

四级
纵向钢筋直径的 8 倍，梁高的 1/4

6 
和 150 中的最小值

注：箍筋直径大于 12mm、数量不少于 4 肢旦肢距不大于 150mm 时，一、二级的

最大问距应允许适当放宽，但不得大于 150mm。

11. 3. 7 梁端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不宜大于 2. 5%。沿梁全长

顶面和底面至少应各配置两根通长的纵向钢筋，对一、二级抗震

等级，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4mm，且分别不应少于梁两端顶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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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面纵向受力钢筋中较大截面面积的 1/4；对三、四级抗震等

级，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2mm0

11. 3. 8 梁箍筋加密区长度内的箍筋肢距：一级抗震等级，不宜

大于 200mm 和 20 倍箍筋直径的较大值；二、兰级抗震等级，不

宜大于 250mm 和 20 倍箍筋直径的较大值；各抗震等级下，均不

宜大于 300mmo

11. 3. 9 梁端设置的第一个箍筋距框架节点边缘不应大于

50mm。非加密区的箍筋间距不宜大于加密区箍筋间距的 2 倍。

沿梁全长箍筋的面积配筋率 ρsv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级抗震等级

Psv?:-0. 30 f- (ll. 3. 9 1) 
J yv 

二级抗震等级

ρ0吨 (ll. 3. 9 2) 

三、四级抗震等级

ρ0.26 元 (ll. 3. 9 3) 

11. 4 框架柱及框支柱

11. 4. 1 除框架顶层柱、轴压比小于 0. 15 的柱以及框支梁与框

支柱的节点外，框架柱节点上、下端和框支柱的中间层节点上、

下端的截面弯矩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和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

级框架

2 框架结构

二级抗震等级

三级抗震等级

四级抗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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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c = 1. 2 L,Mbua (ll. 4. 1 1) 

L,Mc=l. 5L,Mb (ll. 4. 1 2) 

L,Mc 二 1. 3L,Mt、 (ll. 4. 1 3) 

L,Mc 二 1. 2L,Mb (ll.4.14) 



3 其他情况

一级抗震等级

二级抗震等级

三、四级抗震等级

I:Mc = 1. 4 I:Mh (11. 4. 1-5) 

I;M, = 1. 2 2::儿1.b (11. 4. 1-6) 

2此ic=l. lI:Mh (11. 4. 1-7) 

式中： I:Mc－考虑地震组合的节点上、下柱端的弯矩设计值

之和；柱端弯矩设计值的确定，在一般情况下，

可将公式（11. 4. 1-1) ～公式（ 11. 4. 1-5）计算

的弯矩之和，按上、下柱端弹性分析所得的考

虑地震组合的弯矩比进行分配；

I:Mbua一－一同一节点左、右梁端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采

用实配钢筋和材料强度标准值，且考虑承载力

抗震调整系数计算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所对应

的弯矩值之和的较大值。当有现浇板时，梁端

的实配钢筋应包含梁有效翼缘宽度范围内楼板

的纵向钢筋；

I:Mb一一－同一节点左、右梁端，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

计算的两端考虑地震组合的弯矩设计值之和的

较大值；一级抗震等级，当两端弯矩均为负弯

矩时，绝对值较小的弯矩值应取零。

11. 4. 2 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框架结构的底层，柱下端截

面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应分别乘以增大系数 1. 7 、 1. 5 、 1. 3 和

1. 2。底层柱纵向钢筋应按柱上、下端的不利情况配置。

注：底层指无地下室的基础以上或地下室以上的首层。

11. 4. 3 框架柱、框支柱的剪力设计值Ve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和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

级框架
(Meua十~ua)

Vc=l. 2 叫H (11. 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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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框架结构

二级抗震等级

时
－

十
一H

M
一

V 
(ll. 4. 3-2) 

三级抗震等级
CMc+M~ ） 

Vc=l. 2 Hn (ll. 4. 3-3) 

四级抗震等级

…
丁

一
－

V 
(11. 4. 3-4) 

3 其他情况

一级抗震等级

川
一

十
一H

M
一

V 
(ll. 4. 3-5) 

二级抗震等级
(Mc ＋儿~）

Vc=l. 2 日（ll. 4. 3-6) 

三、四级抗震等级
CMc ＋~） 

Vc=l.l~一 (11. 4. 3-7) 

式中： M~ua 、 ~ua－框架柱上、下端按实配钢筋截面面积和材

料强度标准值，且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

数计算的正截面抗震承载力所对应的弯

矩值；

M~、~ 考虑地震组合，且经调整后的框架柱上、

下端弯矩设计值；

Hn 柱的净高。

在公式（ll.4.31) 中， Mcue 与 M~ua之和应分别按顺时针和

逆时针方向进行计算，并取其较大值； N 可取重力荷载代表值

产生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在公式（ ll. 4. 3 2）～公式（ll. 4. 3-5 ）中， M~ 与~之和

应分别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进行计算，并取其较大值。 M~ 、

~的取值应符合本规范第 11. 4. 1 条和第 11. 4. 2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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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 4 一、二级抗震等级的框支柱，由地震作用引起的附加轴

向力应分别乘以增大系数 1. 5 、 1. 2 ；计算轴压比时，可不考虑

增大系数。

11. 4. 5 各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角柱，其弯矩、剪力设计值应在按

本规范第 11. 4. 1 条～第 11. 4. 3 条调整的基础上再乘以不小于

1. 1 的增大系数。

11. 4. 6 考虑地震组合的矩形截面框架柱和框支柱，其受剪截面

应符合下列条件：

剪跨比 A 大于 2 的框架柱

Ve《：严（0. 轨fcbho) (11. 4. 6-1) 
IRE 

框支柱和剪跨比 A 不大于 2 的框架柱

Veζ乒（0. 15卢＇cfcbho) (11.4.62) 
IRE 

式中： A 框架柱、框支柱的计算剪跨比，取M/(Vh0 ）； 此

处， M宜取柱上、下端考虑地震组合的弯矩设计值

的较大值， V取与M对应的剪力设计值， h。为柱截

面有效高度；当框架结构中的框架柱的反弯点在柱

层高范围内时，可取 A 等于Hn/C2ho ），此处， Hn

为柱净高。

11. 4. 7 考虑地震组合的矩形截面框架柱和框支柱，其斜截面受

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1. 05 A l 
c飞l;:+if,bho+ f yv~ho十0. 056N j (11. 4. 7) 

式中：公十一框架柱、框支柱的计算剪跨比；当 A 小于 1. 0 时，

取 1. 0 ；当 A 大于 3.0 时，取 3.0;

N一一考虑地震组合的框架柱、框支柱轴向压力设计值，

当 N大于 0. 3Jc A 时，取 0. 3Jc A。

11. 4. 8 考虑地震组合的矩形截面框架柱和框支柱，当出现拉力

时，其斜截面抗震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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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05 4 l 
c《瓦Lillf,bho 十fyv节。←o. 2N j (11.4.8) 

式中： N－一考虑地震组合的框架柱轴向拉力设计值。

当上式右边括号内的计算值小于 f斗ho 时，取等于

f斗ho ，且 fyv午。值不应小于 O叩ho 。
11. 4. 9 考虑地震组合的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泪凝土框架

柱，其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Vx《：严。轨f0bhaCOS 8 (11. 4. 叫
IRE 

Vy运：乒M品fchbosin e (ll. 4. 9-2) 
IRE 

式中： vx→一－x 轴方向的剪力设计值，对应的截面有效高度为

儿，截面宽度为 b;

Vy一－y 轴方向的剪力设计值，对应的截面有效高度为

b。，截面宽度为 h

。」一斜向剪力设计值 V 的作用方向与 r 轴的夹角，取

为 arctan (Vy /V x ）。
11. 4. 10 考虑地震组合时，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混凝土框

架柱，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条件：

Vx豆二 Vux (ll. 4. 10-1) 
I rVuxtan 8\2 . I 1十 1---y:--)

Vv运； Vuv ~ Cll. 4. 10• 2) 

- . I 1十（一主L丫
八〉飞Vuxtan eJ 

l 「 1. 05 A l 
= ｜一一－f,bh0 十fyv~旦h。＋o. 056N I cu. 4. 10-3) 

γRE LAx十 1 Sx 」

1 「 1. 05 _ A l 
二 1-f，胁。十j yv ___E!2 b 0 十0. 056N I ( ll. 4. 10-4) 

YRE Lλy十 1 Sy 」

式中： Ax 、 Av←－框架柱的计算剪跨比，按本规范 6. 3. 12 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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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确定；

人vx 、 A叫一一配置在同一截面内平行于工轴、 y 轴的箍筋各

肢截面面积的总和；

N 与斜向剪力设计值V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当 N大于 0. 3f,A 时，取 0. 3f,λ，此处， A 为

构件的截面面积。

在计算截面箍筋时，在公式（11. 4. 10 1 ）、公式（ 11. 4. 10 

2）中可近似取 Yux/Vuy等于 1 计算。

11. 4.11 框架柱的截面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矩形截面柱，抗震等级为四级或层数不超过 2 层时，其

最小截面尺寸不宜小于 300mm，一、二、三级抗震等级且层数

超过 2 层时不宜小于 400mm；圆柱的截面直径，抗震等级为四

级或层数不超过 2 层时不宜小于 350mm，一、二、三级抗震等

级且层数超过 2 层时不宜小于 450mm;

2 柱的剪跨比宜大于 2;

3 柱截面长边与短边的边长比不宜大于 30

11. 4. 12 框架柱和框支柱的钢筋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框架柱和框支柱中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百分率不应

小于表 11. 4. 12-1 规定的数值，同时，每一侧的配筋百分率不应

小于 0.2；对N类场地上较高的高层建筑，最小配筋百分率应增

力日 0. 1; 

表 11. 4. 12-1 柱全部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百分率（%）

抗震等级
柱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中柱、边柱 0. 9 ( 1. O) o. 7 (0. 8) 。. 6 (0. 7) 。.5 (0.6) 

角柱、框支柱 1.1 0.9 0.8 。.7

注： 1 表中括号内数值用于框架结构的柱；

2 采用 335MPa 级、 400MPa 级纵向受力钢筋时，应分别按表中数值增加 0.1

和 0.05 采用；

3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60 以上时，应按表中数值增加 0.1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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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框架柱和框支柱上、下两端箍筋应加密，加密区的箍筋

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直径应符合表 11. 4. 12-2 的规定；

表 11. 4.12-2 柱端箍筋加密区的构造要求

抗震等级
箍筋最大间距 箍筋最小直径

(mm) (mm) 

一级 纵向钢筋直径的 6 倍和 100 中的较小值 10 

二级 纵向钢筋直径的 8 倍和 100 中的较小值 8 

三级 纵向钢筋直径的 8 倍和 150 （柱根 100）中的较小值 8 

四级 纵向钢筋直径的 8 倍和 150 （柱根 100）中的较小值 6 （柱根 8)

注：柱根系指底层柱下端的箍筋加密区范围。

3 框支柱和剪跨比不大于 2 的框架柱应在柱全高范围内加

密箍筋，且箍筋间距应符合本条第 2 款一级抗震等级的要求；

4 一级抗震等级框架柱的箍筋直径大于 12mm 且箍筋肢距

不大于 150mm 及二级抗震等级框架柱的直径不小于 IOmm 且箍

筋肢距不大于 200mm 时，除底层柱下端外，箍筋间距应允许采

用 150mm；四级抗震等级框架柱剪跨比不大于 2 时，箍筋直径

不应小于 8mm。

11. 4. 13 框架边柱、角柱及剪力墙端柱在地震组合下处于小偏

心受拉时，柱内纵向受力钢筋总截面面积应比计算值增加 25% 。

框架柱、框支柱中全部纵向受力钢筋配筋率不应大于 5% 。

柱的纵向钢筋宜对称配置。截面尺寸大于 400mm 的柱，纵向

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 200mm。当按一级抗震等级设计，且柱

的剪跨比不大于 2 时，柱每侧纵向钢筋的配筋率不宜大于

1. 2% 。

11. 4. 14 框架柱的箍筋加密区长度，应取柱截面长边尺寸（或

圆形截面直径）、柱净高的 1/6 和 500mm 中的最大值；一、二级

抗震等级的角柱应沿柱全高加密箍筋。底层柱根箍筋加密区长度

应取不小于该层柱净高的 1/3；当有刚性地面时，除柱端箍筋加

密区外尚应在刚性地面上、下各 500mm 的高度范围内加密

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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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 15 柱箍筋加密区内的箍筋肢距：一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

200mm；二、兰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 250mm 和 20 倍箍筋直径

中的较大值；四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 300mmo 每隔一根纵向钢

筋宜在两个方向有箍筋或拉筋约束；当采用拉筋且箍筋与纵向钢

筋有绑扎时，拉筋宜紧靠纵向钢筋并勾住箍筋。

1. 4. 16 一、二、兰、四级抗震等级的各类结构的框架柱、框

支柱，其轴压比不宜大予表 11.4.16 规定的限值。对凹类场地上

较高的高层建筑，柱轴压比限值应适当减小。

表 11. 4. 16 柱轴压比限值

抗震等级
结构体系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框架结构 0.65 o. 75 0.85 0. 90 

框架剪力墙结构、筒体结构 。 75 0.85 0. 90 0. 95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 0.60 0. 70 

注： 1 轴压比指柱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向压力设计值与柱的全截面面积和混凝土轴

心抗压强度设计值乘积之比值；

2 当混凝士强度等级为 C65 、 C70 时，轴压比限值宜按表中数值减小 0. 05;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75 、 cso 时，轴压比限值宜按表中数值减小 0. 10; 

3 表内限值适用于剪跨比大于 2、混凝土强度等级不高于 C60 的柱；剪跨比

不大于 2 的柱轴压比限值应降低 0.05；剪跨比小于 1. 5 的柱，轴压比限值

应专门研究并采取特殊构造措施；

4 沿柱全高采用井字复合箍，且箍筋间距不大于 lOOmm、肢距不大于

200mm、直径不小于 12mm，或沿柱全高采用复合螺旋箍，且螺、距不大于

lOOmm、股距不大于 200mm、直径不小于 12mm，或沿柱全高采用连续复

合矩形螺旋箍，旦螺旋净距不大于 SOmm、肢距不大于 200mm、直径不小

于 lOmm 时，轴压比限值均可按表中数值增加 0. 10; 

5 当柱截面中部设置由附加纵向钢筋形成的芯柱，旦附加纵向钢筋的总截面

面积不少于柱截面面积的 0. 8%时，轴压比限值可按表中数值增加 0. 05; 

此项措施与注 4 的措施同时采用时，轴压比限值可按表中数值增加 0. 15, 

但箍筋的配箍特征值λv 仍应按轴压比增加 0. 10 的要求确定；

6 调整后的柱轴压比限值不应大于 1. 050 

11.4. 17 箍筋加密区箍筋的体积配筋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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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柱箍筋加密区箍筋的体积配筋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向v无（ll. 4. 川

式中： Pv一一一柱箍筋加密区的体积配筋率，按本规范第 6.6.3 条

的规定计算，计算中应扣除重叠部分的箍筋体积；

f yv一一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抗震

等级

一级

二级

一、

四级

Jc一一一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当强度等级低于 C35

时，按 C35 取值；

Av－一最小配箍特征值，按表 11.4.17 采用。

表 11.4.17 柱箍筋加密区的箍筋最小配箍特征值 λv

轴压比
箍筋形式

主三0.3 0.4 0.5 0. 6 o. 7 0. 8 0. 9 1. 0 1. 05 

普通箍、复合箍 0. 10 0. 11 0. 13 0. 15 0. 17 0.20 0.23 

螺旋箍、复合或
0.08 0.09 0. 11 0. 13 0. 15 0. 18 0.21 

连续复合矩形螺旋箍

普通箍、复合箍 0.08 0.09 0. 11 0. 13 0. 15 0. 17 0. 19 0.22 0.24 

螺旋箍、复合或
0.06 0.07 0.09 0. 11 o. 13 0. 15 o. 17 0. 20 0.22 

连续复合矩形螺旋箍

普通箍、复合箍 0.06 0.07 0.09 0. 11 0. 13 0. 15 0. 17 0.20 0. 22 

螺旋箍、复合或
0.05 0.06 0.07 0.09 o. 11 0. 13 o. 15 0. 18 0. 20 

连续复合矩形螺旋箍

注： 1 普通箍指单个矩形箍筋或单个圆形箍筋；螺旋箍指单个螺旋箍筋；复合箍

指由矩形、多边形、圆形箍筋或拉筋组成的箍筋；复合螺旋箍指由螺旋箍

与矩形、多边形、圆形箍筋或拉筋组成的箍筋；连续复合矩形螺旋箍指全

部螺旋箍为同一根钢筋加工成的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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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计算复合螺旋箍的体积配筋率时，其中非螺旋箍筋的体积应乘以系

数 0. 8; 

3 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C60 时，箍筋宜采用复合箍、复合螺旋箍或连续复合

矩形螺旋箍，当轴压比不大于 o. 6 时，其加密区的最小配箍特征值宜按表

中数值增加 0.02；当轴压比大于 0.6 时，宜按表中数值增加 0.03 。



2 对一、二、兰、四级抗震等级的柱，其箍筋加密区的箍

筋体积配筋率分别不应小于 0.8% 、 0. 6% 、 0. 4%和 0.4%;

3 框支柱宜采用复合螺旋箍或井宇复合箍，其最小配箍特

征值应按表 11. 4. 17 中的数值增加 0.02 采用，且体积配筋率不

应小于 1. 5%; 

4 当剪跨比 A 不大于 2 时，宜采用复合螺旋箍或井字复合

箍，其箍筋体积配筋率不应小于 1. 2%; 9 度设防烈度→级抗震

等级时，不应小于 1. 5% 。

11. 4. 18 在箍筋加密区外，箍筋的体积配筋率不宜小于加密区

配筋率的一半；对一、二级抗震等级，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0的

对三、四级抗震等级，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5d，此处， d 为纵向

钢筋直径。

11. 5 饺接排架柱

11. 5.1 饺接排架柱的纵向受力钢筋和箍筋，应按地震组合下的

弯矩设计值及剪力设计值，并根据本规范第 11. 4 节的有关规定

计算确定；其构造除应符合本节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规范

第 8 章、第 9 章、第 11. 1 节以及第 11. 2 节的有关规定。

11. 5. 2 饺接排架柱的箍筋加密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箍筋加密区长度：

1) 对柱顶区段，取柱顶以下 500mm，且不小于柱顶截面

高度；

2）对吊车梁区段，取上柱根部至吊车梁顶面以上

300mm; 

3）对柱根区段，取基础顶面至室内地坪以上 500mm;

4）对牛腿区段，取牛腿全高；

5）对柱间支撑与柱连接的节点和柱位移受约束的部位，

取节点上、下各 300mmo

2 箍筋加密区内的箍筋最大间距为 lOOmm；箍筋的直径应

符合表 11. 5.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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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S.2 绞接排架柱箍筋加密区的箍筋最小直径（mm)

抗震等级和场地类别

加密区区段 一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四级

各类 E 、 N类 I 、 E 类 E 、 N刽 I 、地E苟| 各类

场地 场地 场地 场地 场 场地

一般柱顶、柱根区段 8 (10) 8 6 

角柱柱顶 10 10 8 

吊车梁、牛腿区段
10 

有支撑的柱根区段
8 8 

有支撑的柱顶区段
10 10 8 

柱变位受约束的部位

注：表中括号内数值用于柱根。

11. 5. 3 当钱接排架侧向受约束且约束点至柱顶的高度不大于柱

截面在该方向边长的 2 倍，柱顶预埋钢板和柱顶箍筋加密区的构

造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柱顶预埋钢板沿排架平面方向的长度，宜取柱顶的截面

高度 h，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小于 h/2 及 300mm;

2 当柱顶轴向力在排架平面内的偏心距钉在 h/6～h/4 范

围内时，柱顶箍筋加密区的箍筋体积配筋率：一级抗震等级不宜

小于 1. 2% ；二级抗震等级不宜小于 1. 0% ；三、四级抗震等级

不宜小于 0. 8%0 

11. 5. 4 在地震组合的竖向力和水平拉力作用下，支承不等高厂

房低跨屋面梁、屋架等屋盖结构的柱牛腿，除应按本规范第 9. 3 

节的规定进行计算和配筋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承受水平拉力的锚筋：一级抗震等级不应少于 2 根直径

为 16mm 的钢筋，二级抗震等级不应少于 2 根直径为 14mm 的

钢筋，三、四级抗震等级不应少于 2 根直径为 12mm 的钢筋；

2 牛腿中的纵向受拉钢筋和锚筋的锚固措施及锚固长度应

符合本规范第 9.3. 12 条的有关规定，但其中的受拉钢筋锚固长

度 la 应以 laE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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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牛腿水平箍筋最小直径为 8mm，最大间距为 lOOmm。

11. 5. 5 伎接排架柱柱顶预埋件直锚筋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11. l. 9 条的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级抗震等级时，不应小于 4 根直径 16mm 的直锚钢筋；

2 二级抗震等级时，不应小于 4 根直径 14mm 的直锚钢筋；

3 有柱间支撑的柱子，柱顶预埋件应增设抗剪钢板。

11. 6 框架梁柱节点

11. 6.1 一、三、三级抗震等级的框架应进行节点核心区抗震受

剪承载力验算；四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节点可不进行计算，但应符

合抗震构造措施的要求。框支柱中间层节点的抗震受剪承载力验

算方法及抗震构造措施与框架中间层节点相同。

11. 6. 2 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的剪力设

计值矶，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顶层中间节点和端节点

1) 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和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

等级框架：

M
「
门
川

Z
二

1

－L忖
V川 (11. 6. 2-1) 

2）其他情况：

ηb 2,Mb 
毕旦二二二F (11. 6. 2 2) 

i h'rlJ -a, 

2 其他层中间节点和端节点

1) 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和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

等级框架：

τ T l. 152,Mbua ( 1 h'rlJ a',\ … . ＇「一目
’ J h'rlJ α ＇s \ ~ He -Jib J 

(11. 6. 2-3) 

2）其他情况：

V；＝乒三鸟（ 1 hbO-a~ ） 
hlfj 一αsγHe hb ! 

(11. 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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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bMbua一－节点左、右两侧的梁端反时针或顺时针方向实

配的正截面抗震受弯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之

和，可根据实配钢筋面积（计入纵向受压钢

筋）和材料强度标准值确定；

'bMb一一→节点左、右两侧的梁端反时针或顺时针方向组

合弯矩设计值之和，一级抗震等级框架节点左

右梁端均为负弯矩时，绝对值较小的弯矩应

取零；

'Yjjb一→节点剪力增大系数，对于框架结构，一级取

1. 50，二级取 1. 35 ，三级取 1. 20；对于其他结

构中的框架，一级取 1. 35 ，二级取 1. 20，兰级

取 1. 10; 

hw 、 hb 分别为梁的截面有效高度、截面高度，当节点

两侧梁高不相同时，取其平均值；

He←→节点上柱和F柱反弯点之间的距离；

a's一→梁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的距离。

11. 6. 3 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的受剪水平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vjζ乒（0. 3r;J/3Jcbjhj) (ll. 6. 3) 
IRE 

式中： hj 框架节点核心区的截面高度，可取验算方向的柱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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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高度人；

bj一一框架节点核心区的截面有效验算宽度，当 bb 不小

于 bc/2 时，可取 be ；当 bb 小于 bj2 时，可取

(bb十0. She ）和 be 中的较小值；当梁与柱的中线不

重合且偏心距均不大于 bc/4 时，可取（ bb 十

0. She ）、（ 0. 5bb十0. 5bc +o. 25hc e0 ）和 be 兰者中

的最小值。此处， bb 为验算方向梁截面宽度， be 为

该侧柱截面宽度；

市一－正交梁对节点的约束影响系数：当楼板为现浇、梁

柱中线重合、四侧各梁截面宽度不小于该侧柱截面



宽度 1/2，且正交方向梁高度不小于较高框架梁高度

的 3/4 时，可取布为 1. 50，但对 9 度设防烈度宜取

布为 1. 25；当不满足上述条件时，应取和为 1. 00 。

11. 6. 4 框架梁柱节点的抗震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级框架

K丰（ o. 9r;J,bjhj+ f yvAvj乓兰） (11. 6. 今1)
2 其他情况

民运主（ 1.川卅0叩去十儿As可斗三）
(11. 6. 4-2) 

式中： N一一对应于考虑地震组合剪力设计值的节点上柱底部的

轴向力设计值；当 N 为压力时，取轴向压力设计

值的较小值，且当 N 大于 0. 5fcbchc 时，取

0. 5Jcbchc ；当 N为拉力时，取为 O;

A町 核心区有效验算宽度范围内同一截面验算方向箍筋

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hliJ一一框架梁截面有效高度，节点两侧梁截面高度不等时

取平均值。

11. 6. 5 圆柱框架的梁柱节点，当梁中线与柱中线重合时，其受

剪水平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以主（0. 3材JcAj) (11. 6. 5) 

式中： Ai一一节点核心区有效截面面积：当梁宽 bb 二三o. 5D 时，

取Ai=O. BIJ ；当 o.~二~＜0.5D 时，取Ai=0.8D

（~十0. 5D); 

D一一圆柱截面直径；

bb 梁的截面宽度；

加一一正交梁对节点的约束影响系数，按本规范第

11. 6. 3 条取用。

11. 6. 6 圆柱框架的梁柱节点，当梁中线与柱中线重合时，其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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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级框架

K丰（ 1.川j十1川sh乓兰＋J yvAsvj乓~）
(11. 6. 6一1)

2 其他情况

K丰（ 1.川J十0 0咔Aj+l.川h乓兰

＋川叫飞兰） (11. 6. 6-2) 

式中： hbrl一一梁截面有效高度；

Ash－单根圆形箍筋的截面面积；

A叫一→一同一截面验算方向的拉筋和非圆形箍筋各肢的全

部截面面积。

11. 6. 7 框架梁和框架柱的纵向受力钢筋在框架节点区的锚固和

搭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框架中间层中间节点处，框架梁的上部纵向钢筋应贯穿中

间节点。贯穿中柱的每根梁纵向钢筋直径，对于 9 度设防烈度的

各类框架和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当柱为矩形截面时，不宜

大于柱在该方向截面尺寸的 1/25，当柱为圆形截面时，不宜大于

纵向钢筋所在位置柱截面弦长的 1/25；对一、二、三级抗震等级，

当柱为矩形截面时，不宜大于柱在该方向截面尺寸的 1/20，对圆

柱截面，不宜大于纵向钢筋所在位置柱截面弦长的 1/20 。

2 对于框架中间层中间节点、中间层端节点、顶层中间节

点以及顶层端节点，梁、柱纵向钢筋在节点部位的锚固和搭接，

应符合图 11. 6. 7 的相关构造规定。图中 llE按本规范第 11. 1. 7 

条规定取用， fahE按下式取用：

labE = SaFlab ( 11. 6. 7) 

式中：如一一纵向受拉钢筋锚固长度修正系数，按第 11. 1. 7 条

规定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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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中间层端节点梁筋”。弯折锚国(a）中间层端节点梁筋加锚头（锚板）锚固

(d）中间层中间节点梁筋在节点外搭接(c）中间层中间节点梁筋在节点内直锚固
12d ' ' 12d 

(f）顶层中间节点柱筋加锚头（锚板）锚囡

国
A
O～h
h－A

( h）钢筋在顶层端节点外侧直线搭接(g）钢筋在顶层端节点外侧和梁端顶部弯折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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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6. 8 框架节点区箍筋的最大间距、最小直径宜按本规范表

11. 4. 12 2 采用。对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节点核心区，

配箍特征值Av 分别不宜小于 0. 12 、 0. 10 和 0. 饨，且其箍筋体积

配筋率分别不宜小于 0. 6% 、 0. 5%和 0.4%。当框架柱的剪跨比

不大于 2 时，其节点核心区体积配箍率不宜小于核心区上、下柱

端体积配箍率中的较大值。

11. 7 剪力墙及连梁

11. 7. 1 一级抗震等级剪力墙各墙肢截面考虑地震组合的弯矩设

计值，底部加强部位应按墙肢截面地震组合弯矩设计值采用，底

部加强部位以上部位应按墙肢截面地震组合弯矩设计值乘增大系

数，其｛亩可取 1. 2 ；剪力设计值应作相应调整。

11. 7. 2 考虑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 Vw 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底部加强部位

1)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级剪力墙

2）其他情况

一级抗震等级

二级抗震等级

三级抗震等级

Vw=l. 1 号叩

Vw=l. 6V 

Vw=l. 4V 

(11. 7. 2-1) 

(11. 7. 2-2) 

(11. 7. 2一3)

Vw=l. 2V (11. 7. 2 4) 

四级抗震等级取地震组合下的剪力设计值。

2 其他部位

Vw二V (11. 7. 2-5) 

式中： Mwua 剪力墙底部截面按实配钢筋截面面积、材料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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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值且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计算的正截面

抗震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有翼墙时应计人墙

两侧各一倍翼墙厚度范围内的纵向钢筋；

M 考虑地震组合的剪力墙底部截面的弯矩设计值；

V一一考虑地震组合的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

公式（ 11. 7. 2-1) 中， Mwua值可按本规范第 6. 2. 19 条的

规定，采用本规范第 11. 4. 3 条有关计算框架柱端 Meua 值的相

同方法确定，但其 γ阻值应取剪力墙的正截面承载力抗震调整

系数。

11. 7. 3 剪力墙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当剪跨比大于 2. 5 时

Vwζ：严（ 0. 2{3Jchh0) ( 11. 7. 3 1) 
IRE 

当剪跨比不大于 2. 5 时

V斥：产（0. l5[3Jcbh0) (11. 7. 3 2) 
IRE 

式中： Vw 考虑地震组合的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

11. 7. 4 剪力墙在偏心受压时的斜截面抗震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 1 I A 、 A l 
Vw~y:I ~口（ 0. 4f,bh0 十O. lN守）十0. 8f yv年ho I 

IRE 」八 v. v 飞 .L .1 I .） 」

(11. 7. 4) 

式中： N一二考虑地震组合的剪力墙轴向压力设计值中的较小

者；当 N大于 0. 2Jcbh 时取 0. 2f,bh; 

A一一计算截面处的剪跨比， t.=M／（轨。）；当 A 小于

1. 5 时取 1. 5 ；当 A 大于 2.2 时取 2. 2 ；此处， M

为与设计剪力值 V对应的弯矩设计值；当计算截

面与墙底之间的距离小于 h0/2 时，应按距离墙底

儿／2 处的弯矩设计值与剪力设计值计算。

187 



11. 7. 5 剪力墙在偏心受拉时的斜截面抗震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

列规定：

l 「 1 I A 、 Ai l 
w三三五；l~口＼ 0. 4f,bh0 0. lN去）十0. 8儿，~hoj

(11. 7. 5) 

式中： N一一考虑地震组合的剪力墙轴向拉力设计值中的较

大值。

当公式（ 11. 7. 5）右边方括号内的计算值小于 0. 8f yv今ho

时，取等于 0. 8f斗ho o 

11. 7. 6 一级抗震等级的剪力墙，其水平施工缝处的受剪承载力

应符合下列规定：

Vw《τ产 co. 6fyA十0. 8N) (11. 7. 6) 
IRE 

式中： N 考虑地震组合的水平施工缝处的轴向力设计值，压

力时取正值，拉力时取负值；

人 剪力墙水平施工缝处全部竖向钢筋截面面积，包括

竖向分布钢筋、附加坚向插筋以及边缘构件（不包

括两侧翼墙）纵向钢筋的总截面面积。

11. 7. 7 筒体及剪力墙洞口连梁，当采用对称配筋时，其正截面

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Mb《：乒［jyAsCho a's ） 十fydAsd句mαJ (11. 7. 7) 
IRE 

式中： Mb一一考虑地震组合的剪力墙连梁梁端弯矩设计值；

f y一一纵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fyd 对角斜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As 单侧受拉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A叫一一－单向对角斜筋截面面积，无斜筋时取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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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d→二计算截面对角斜筋至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

α 对角斜筋与梁纵轴线夹角；

ho 连梁截面有效高度。

11. 7. 8 筒体及剪力墙洞口连梁的剪力设计值 Ywb应按下列规定

计算：

1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级连梁

Mh a十Mh
Ywh 二 1. 1 ou ln oua 寸Vcb (11. 7. 8 1) 

2 其他情况

Mi 一ι Mr
V wb = 1/vb －－＂－τ」十Vcb (11. 7. 8 2) 

式中： ML 、 M[JUa 分别为连梁左、右端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

实配的受弯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应按

实配钢筋面积（计人受压钢筋）和材料强

度标准值并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计算；

Mb, Mr, 分别为考虑地震组合的剪力墙及筒体连梁

左、右梁端弯矩设计值。应分别按顺时针

方向和逆时针方向计算 Mb 与 M［之和，

并取其较大值。对一级抗震等级，当两端

弯矩均为负弯矩时，绝对值较小的弯矩值

应取零；

ln一－连梁净跨；

Vcb一二考虑地震组合时的重力荷载代表值产生的

剪力设计值，可按简支梁计算确定；

平均 连梁剪力增大系数。对于普通箍筋连梁，

一级抗震等级取 1. 3 ，二级取 1. 2，三级

取 1. 1 ，四级取 1. 0；配置有对角斜筋的

连梁 1/vb取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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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7. 9 各抗震等级的剪力墙及筒体洞口连梁，当配置普通箍筋

时，其截面限制条件及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跨高比大于 2. 5 时

1）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Vwbζ兰（ 0. 20[JcfJJh0) ( 11. 7. 9 1) 
IRE 

2）连梁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Vwbζ丰（0.町bh0十今f,,,,h0) (11. 7. 9 2) 

2 跨高比不大于 2. 5 时

1) 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Vw斥：严（0. 15{JJcbh0) (11. 7. 川
IRE 

2）连梁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Vwbζ左（ O. 38f,bh0 +o. 9 今fyvh0) (11. 7. 9 4) 

式中： f，一一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f yv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Asv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的箍筋截面面积。

11. 7. 10 对于一、二级抗震等级的连梁，当跨高比不大于 2. 5 

时，除普通箍筋外宜另配置斜向交叉钢筋，其截面限制条件及斜

截面受剪承载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当洞口连梁截面宽度不小于 250mm 时，可采用交叉斜

筋配筋（图 11. 7.10-1 ），其截面限制条件及斜截面受剪承载力

应符合下列规定：

1）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Vwbζ户。 25[JJ.凡） (11. 7. 10 1) 
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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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Vwb~-t[o. 4f，仇十 CZ. Osina+o.咐ydA」

可＝ CfsvAsvho) / (sj严1Ad)

(ll. 7. 10-2) 

(ll. 7. 10-3) 

式中：？一箍筋与对角斜筋的配筋强度比，当小于 0. 6 时取

0. 6 ，当大于 1. 2 时取 1. 2; 

α一一对角斜筋与梁纵轴的夹角；

fyd 对角斜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Asd 单向对角斜筋的截面面积；

A,v－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图 11. 7. 10-1 交叉斜筋配筋连梁

1一对角斜筋； 2一折线筋； 3一纵向钢筋

2 

1-1 

2 当连梁截面宽度不小于 400mm 时，可采用集中对角斜

筋配筋（图 ll. 7. 10 2）或对角暗撑配筋（图 11. 7. 10一3），其截

面限制条件及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剪截面应符合式（ 11. 7. 10-1）的要求。

2）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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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102 集中对角斜筋配筋连梁

1 对角斜筋； 2 拉筋

」i」
1-1 

图 11.7.103 对角暗撑配筋连梁

1 对角暗撑

m QJV 
A JJ 

2-h ／
迫

几 (11. 7. 10 4) 

11. 7.11 剪力墙及筒体洞口连梁的纵向钢筋、斜筋及箍筋的构

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连梁沿上、下边缘单侧纵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

0.15% ，且配筋不宜少于 2 \b 12；交叉斜筋配筋连梁单向对角斜
筋不宜少于 2 \b 12，单组折线筋的截面面积可取为单向对角斜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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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面积的一半，且直径不宜小于 12mm；集中对角斜筋配筋连

梁和对角暗撑连梁中每组对角斜筋应至少由 4 根直径不小于

14mm 的钢筋组成。

2 交叉斜筋配筋连梁的对角斜筋在梁端部位应设置不少于

3 根拉筋，拉筋的间距不应大于连梁宽度和 200mm 的较小值，

直径不应小于 6mm；集中对角斜筋配筋连梁应在梁截面内沿水

平方向及竖直方向设置双向拉筋，拉筋应勾住外侧纵向钢筋，间

距不应大于 200mm，直径不应小于 8mm；对角暗撑配筋连梁中

暗撑箍筋的外缘沿梁截面宽度方向不宜小于梁宽的一半，另一方

向不宜小于梁宽的 1/5 ；对角暗撑约束箍筋的间距不宜大于暗撑

钢筋直径的 6 倍，当计算间距小于 lOOmm 时可取 lOOmm，箍筋

肢距不应大于 350mm。

除集中对角斜筋配筋连梁以外，其余连梁的水平钢筋及箍筋

形成的钢筋网之间应采用拉筋拉结，拉筋直径不宜小于 6mm,

间距不宜大于 400mm。

3 沿连梁全长箍筋的构造宜按本规范第 11. 3. 6 条和第

11. 3. 8 条框架梁梁端加密区箍筋的构造要求采用；对角暗撑配

筋连梁沿连梁全长箍筋的间距可按本规范表 11. 3. 6-2 中规定值

的两倍取用。

4 连梁纵向受力钢筋、交叉斜筋伸入墙内的锚固长度不应

小于缸，且不应小于 600mm；顶层连梁纵向钢筋伸人墙体的长

度范围内，应配置间距不大于 150mm 的构造箍筋，箍筋直径应

与该连梁的箍筋直径相同。

5 剪力墙的水平分布钢筋可作为连梁的纵向构造钢筋在连

梁范围内贯通。当梁的腹板高度 hw 不小于 450mm 时，其两侧面

沿梁高范围设置的纵向构造钢筋的直径不应小于8mm，间距不

应大于 200mm；对跨高比不大于 2. 5 的连梁，梁两侧的纵向构

造钢筋的面积配筋率尚不应小于 0. 3% 。

11. 7.12 剪力墙的墙肢截面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剪力墙结构：一、二级抗震等级时，一般部位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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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mm，且不宜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 1/20；二、四级抗震等

级时，不应小于 140mm，且不宜小于层高或元支长度的 1/25 。

一、二级抗震等级的底部加强部位，不应小于 200mm，且不宜

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 1/16，当墙端无端柱或翼墙时，墙厚不

宜小于层高或元支长度的 1/120

2 框架一剪力墙结构：一般部位不应小于 160mm，且不宜

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 1/20；底部加强部位不应小于 200mm,

且不宜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 1/16 。

3 框架核心筒结构、筒中筒结构：一般部位不应小于

160mm，且不宜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 1/20；底部加强部位不

应小于 200mm，且不宜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 1/160 筒体底部

加强部位及其上一层不宜改变墙体厚度。

11. 7. 13 剪力墙厚度大于 140mm 时，其竖向和水平向分布钢

筋不应少于双排布置。

11. 7. 14 剪力墙的水平和坚向分布钢筋的配筋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剪力墙的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

配筋率均不应小于 0.25%；四级抗震等级剪力墙不应小

于 0.2%;

2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的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水平和竖

向分布钢筋配筋率不应小于 0.3% 。

注：对高度小于 24m且剪压比很小的四级抗震等级剪力墙，其坚向分

布筋最小配筋率应允许按 0.15%采用。

11. 7. 15 剪力墙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 300mm,

直径不宜大于墙厚的 1/10，且不应小于 8mm；竖向分布钢筋直

径不宜小于 lOmmo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的底部加强部位，剪力墙水平和竖向分

布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 200mmo

11. 7.16 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剪力墙，其底部加强部位的

墙肢轴压比不宜超过表 11. 7. 16 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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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等级（设防烈度）

轴压比限值

表 11. 7.16 剪力墙轴压比限值

一级（ 9 度） 一级（ 7 、 8 度） | 二级、三级

0. 4 o. 5 I o. 6 

注·剪力墙肢轴压比指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墙的轴压力设计值与墙的全截面

面积和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乘积的比值。

11. 7. 17 剪力墙两端及洞口两侧应设置边缘构件，并宜符合下

列要求：

1 一、二、三级抗震等级剪力墙，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

下，当墙肢底截面轴压比大于表 11. 7. 17 规定时，其底部加强部

位及其以上一层墙肢应按本规范第 11. 7. 18 条的规定设置约束边

缘构件；当墙肢轴压比不大于表 11. 7.17 规定时，可按本规范第

11. 7. 19 条的规定设置构造边缘构件；

表 11.7.17 剪力墙设置构造边缘构件的最大轴压比

抗震等级（设防烈度）

轴压比

一级（ 9 度） | 一级（ 7 、 8 度） | 二级、三级

o. 1 I o. 2 I o. 3 

2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中，一、二、三级抗震等级落地剪

力墙的底部加强部位及以上一层的墙肢两端，宜设置翼墙或端

柱，并应按本规范第 11. 7. 18 条的规定设置约束边缘构件；不落

地的剪力墙，应在底部加强部位及以上一层剪力墙的墙肢两端设

置约束边缘构件；

3 一、二、兰级抗震等级的剪力墙的一般部位剪力墙以及

四级抗震等级剪力墙，应按本规范第 11. 7. 19 条设置构造边缘

构｛牛；

4 对框架－核心筒结构，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核心筒角

部墙体的边缘构件尚应按下列要求加强：底部加强部位墙肢约束

边缘构件的长度宜取墙肢截面高度的 1/4，且约束边缘构件范围

内宜全部采用箍筋；底部加强部位以上宜按本规范图 11. 7. 18 的

要求设置约束边缘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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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8 剪力墙端部设置的约束边缘构件（暗柱、端柱、翼墙

和转角墙）应符合下列要求（图 11. 7. 18): 

1 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的长度 le 及配箍特征值 Av 宜满足

表 11. 7. 18 的要求，箍筋的配置范围及相应的配箍特征值 λv

和 Av/2 的区域如图 11. 7. 18 所示，其体积配筋率 ρv 应符合下

列要求：

ρv 》 Av+-
J yv 

式中： Av 配箍特征值，计算时可计人拉筋。

r一－1 广一－－－－－；－－ 2 

U约约／ i 十4

时句。） | ~ 
' b";;;o2bw f'30q 
I 1; ' L 

（功暗柱 (b）端柱

主

自：＿斗
(c）翼墙 (d）转角墙

图 11. 7. 18 剪力墙的约束边缘构件

注2 图中尺寸单位为 mm。

(11. 7. 18) 

2 

1一配箍特征值为 λv 的区域； 2 配箍特征值为 Av /2 的区域

计算体积配箍率时，可适当计人满足构造要求且在墙端有可

靠锚固的水平分布钢筋的截面面积。

2 一、二、三级抗震等级剪力墙约束边缘构件的纵向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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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截面面积，对图 11. 7. 18 所示暗柱、端柱、翼墙与转角墙分别

不应小于图中阴影部分面积的 1. 2% 、 1. 0%和 1. 0% 。

3 约束边缘构件的箍筋或拉筋沿竖向的间距，对一级抗震

等级不宜大于 lOOmm，对二、三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 150mm。

表 11.7.18 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的长度 le 及其配箍特征值 λv

抗震等级（设防烈度） 一级（9 度） 一级（ 7 、 8 度） 二级、三级

轴压比 三三0.2 >0.2 三三0.3 >0.3 三二0.4 >0.4 

Av 0. 12 0. 20 0. 12 0.20 0. 12 0.20 

暗柱 0. 20hw 0. 25hw 0. 15hw 0. 20hw 0. 15hw O. 20hw 

(mm) 端柱、翼墙或转角墙 0. 15hw 0.20hw 0. lOhw 0. 15hw 0. lOhw O. 15hw 

注： 1 两侧翼墙长度小于其厚度 3 倍时，视为元翼墙剪力墙；端柱截面边长小于

墙厚 2倍时，视为元端柱剪力墙；

2 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长度 le 除满足表 11.7.18 的要求外，且不宜小于墙厚

和 400mm；当有端柱、翼墙或转角墙时，尚不应小于翼墙厚度或端柱沿墙

肢方向截面高度加 300mm;

3 hw 为剪力墙的墙胶截面高度。

11. 7. 19 剪力墙端部设置的构造边缘构件（暗柱、端柱、翼墙

和转角墙）的范围，应按图 11. 7. 19 确定，构造边缘构件的纵向

钢筋除应满足计算要求外，尚应符合表 11. 7. 19 的要求。

山

4应引~~I
二0':200, ←主坐旦→ : 

喜缎币4
边坠入A,I m【丘才「一
且二0':2b，.， 二三b, _l_i..,...L 

(a）暗柱 (b）端柱 。）翼墙

图 11. 7. 19 剪力墙的构造边缘构件

注：图中尺寸单位为 mmo

(d）转角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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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7. 19 构造边缘构件的构造配筋要求

底部加强部位 其他部位

抗震 纵向钢筋 箍筋、拉筋 纵向钢筋 箍筋、拉筋

等级 最小配筋量 最小直径 最大间距 最小配筋量 最小直径 最大间距

（取较大值） (mm) (mm) （取较大值） (mm) (mm) 

0. OlA,, 61' 16 8 100 0. 008An 6 1' 14 8 150 

0. 008 An 6 1' 14 8 150 o. oo6A, 6 1' 12 8 200 

0. 006A" 6 1' 12 6 150 0. 005A,, 4 1' 12 6 200 

四 o. oos A, 4 1' 12 6 200 0. 004An 4 1' 12 6 250 

注： 1 A， 为图 11. 7. 19 中所示的阴影面积；

2 对其他部位，拉筋的水平间距不应大于纵向钢筋间距的 2 倍，转角处宜设

置箍筋；

3 当端柱承受集中仿载时，应满足框架柱的配筋要求。

11. 8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11. 8. 1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可用于抗震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8

度区，当 9 度区需采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时，应有充分依据，并

采取可靠措施。

元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抗震设计，应符合专门规定。

11.8.2 抗震设计时，后张预应力框架、门架、转换层的转换大

梁，宜采用有粘结预应力筋；承重结构的预应力受拉杆件和抗震

等级为一级的预应力框架，应采用有粘结预应力筋。

11. 8.3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抗震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应力混凝士框架结构的阻尼比宜取 0.03 ；在框架－剪

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及板柱－剪力墙结构中，当仅采用预

应力混凝土梁或板时，阻尼比应取 0. 05; 

2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截面抗震验算时，在地震组合中，

预应力作用分项系数，当预应力作用效应对构件承载力有利时应

取用 1. 0 ，不利时应取用 1. 2; 

3 预应力筋穿过框架节点核心区时，节点核心区的截面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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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受剪承载力应按本规范第 11. 6 节的有关规定进行验算，并可

考虑有效预加力的有利影响。

11. 8. 4 预应力提凝土框架的抗震构造，除应符合钢筋混凝土结

构的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端截面，计人纵向受压钢筋的混凝

土受压区高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11. 3. 1 条的规定；按普通钢筋抗

拉强度设计值换算的全部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不宜大于 2. 5%0 
2 在预应力提凝土框架梁中，应采用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

也合配筋的方式，梁端截面配筋宜符合下列要求。

1 ( fpyhp \ 
As 注 3~王－－－：： )AP (ll. 8. 4) 

注：对二、三级抗震等级的框架剪力墙、框架核心筒结构中的后张

有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框架，式（ll.8.4）右端项系数 1/3 可改为

3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梁端截面的底部纵向普通钢筋和顶

部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应符合本规范第 11. 3. 6 条第

2 款的规定。计算顶部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时，应将预应力筋

按抗拉强度设计值换算为普通钢筋截面面积。

框架梁端底面纵向普通钢筋配筋率尚不应小于 0. 2%0 
4 当计算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的轴压比时，轴向压力设计

值应取柱组合的轴向压力设计值加上预应力筋有效预加力的设计

值，其轴压比应符合本规范第 11. 4. 16 条的相应要求。

5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的箍筋宜全高加密。大跨度框架边

柱可采用在截面受拉较大的一侧配置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的混合

配筋，另一侧仅配置普通钢筋的非对称配筋方式。

11. 8. 5 后张预应力？昆凝土板柱－剪力墙结构，其板柱柱上板带

的端截面应符合本规范第 11. 8. 4 条对受压区高度的规定和公式

(ll. 8. 的对截面配筋的要求。

板柱节点应符合本规范第 11. 9 节的规定。

11. 8. 6 后张预应力筋的锚具、连接器不宜设置在梁柱节点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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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

11. 9 板柱节点

11. 9. 1 对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板柱节点，应按本规范第

11. 9. 3 条及附录 F进行抗震受冲切承载力验算。

11. 9. 2 8 度设防烈度时宜采用有托板或柱帽的板柱节点，柱帽

及托板的外形尺寸应符合本规范第 9. 1. 10 条的规定。同时，托

板或柱帽根部的厚度（包括板厚）不应小于柱纵向钢筋直径的

16 倍，且托板或柱帽的边长不应小于 4 倍板厚与柱截面相应边

长之和。

11. 9. 3 在地震组合下，当考虑板柱节点临界截面上的剪应力传

递不平衡弯矩时，其考虑抗震等级的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 F1,eg可

按本规范附录 F 的规定计算，此时， F1 为板柱节点临界截面所

承受的竖向力设计值。由地震组合的不平衡弯矩在板柱节点处引

起的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应乘以增大系数，对一、二、三级抗震

等级板柱结构的节点，该增大系数可分别取 1. 7 、 1. 5 、 1. 3 。

11. 9. 4 在地震组合下，配置箍筋或栓钉的板柱节点，受冲切截

面及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受冲切截面

F1 ，明《：产 (1. 以ηU mho) (11. 9. 4 1) 
’ RE 

2 受冲切承载力

F1，叫《：严［ C0.3f，十 0. 15σpc,m) 1JU ml叶。 8jyvA,vu J 
’ RE 

(11. 9. 4-2) 

3 对配置抗冲切钢筋的冲切破坏锥体以外的截面，尚应按

下式进行受冲切承载力验算：

F1,eq ~：严（ 0. 町t 十 0.150"pc,m)1jUmho (11. 9. 4 3) 
I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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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m 一一临界截面的周长，公式 c 11. 9. 4 1 ）、公式

(11. 9. 4一2）中的比，按本规范第 6. 5. 1 条的规定

采用；公式（ 11.9.4-3）中的比，应取最外排抗

冲切钢筋周边以外 0. 5ho 处的最不利周长。

11. 9. 5 元柱帽平板宜在柱上板带中设构造暗梁，暗梁宽度可取

柱宽加柱两侧各不大于 1. 5 倍板厚。暗梁支座上部纵向钢筋应不

小于柱上板带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 1/2，暗梁下部纵向钢筋不宜

少于上部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 l/Zo

暗梁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间距不宜大于 3/4 倍板厚，

肢距不宜大于 2 倍板厚；支座处暗梁箍筋加密区长度不应小于 3

倍板厚，其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lOOmm，肢距不宜大于 250mm。

11. 9. 6 沿两个主轴方向贯通节点柱截面的连续预应力筋及板底

纵向普通钢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沿两个主轴方向贯通节点柱截面的连续钢筋的总截面面

积，应符合下式要求：

f 
式中： As 贯通柱截面的板底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对一

端在柱截面对边按受拉弯折锚固的普通钢筋，截

面面积按一半计算；

AP 一一贯通柱截面连续预应力筋截面面积；对一端在柱

截面对边锚固的预应力筋，截面面积按一半计算；

fpy 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对无非占结预应力筋，

应按本规范第 10. 1. 14 条取用元粘结预应力筋的

应力设计值 σpu ; 

NG 十二在本层楼板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柱轴向压力

设计值。

2 连续预应力筋应布置在板柱节点上部，呈下凹进入板跨中。

3 板底纵向普通钢筋的连接位置，宜在距柱面如与 2 倍板

厚的较大值以外，且应避开板底受拉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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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钢筋的公称直径、

公称截面面积及理论重量

表 A.0.1 钢筋的公布、直径、公称截面面积及理论重量

公称 不同根数钢筋的公称截面面积（mm2) 单根钢筋

直径 理论重量

(mm) 1 2 3 4 5 6 7 8 9 (kg/m) 

6 28.3 57 85 113 142 170 198 226 255 0.222 

8 50.3 101 151 201 252 302 352 402 453 0.395 

10 78.5 157 236 314 393 471 550 628 707 0.617 

12 113. 1 226 339 452 565 678 791 904 1017 0.888 

14 153. 9 308 461 615 769 923 1077 1231 1385 1. 21 

16 201. 1 402 603 804 1005 1206 1407 1608 1809 1. 58 

18 254. 5 509 763 1017 1272 1527 1781 2036 2290 2. 00(2. 11) 

20 314. 2 628 942 1256 1570 1884 2199 2513 2827 2. 47 

22 380. 1 760 1140 1520 1900 2281 2661 3041 3421 2. 98 

25 490. 9 982 1473 1964 2454 2945 3436 3927 4418 3. 85(4. 10) 

28 615. 8 1232 1847 2463 3079 3695 4310 4926 5542 4.83 

32 804. 2 1609 2413 3217 4021 4826 5630 6434 7238 6. 31(6. 65) 

36 1017. 9 2036 3054 4072 5089 6107 7125 8143 9161 7. 99 

40 1256. 6 2513 3770 5027 6283 7540 8796 10053 11310 9. 8700. 34) 

50 1963. 5 3928 5892 7856 9820 11784 13748 15712 17676 15. 4206. 28) 

注：括号内为预应力螺纹钢筋的数值。

表 A.0.2 钢绞线的公称直径、公称截面面积及理论重量

种类 公称直径（mm) 公称截面面积（mm2) 理论重量（kg/m)

8. 6 37. 7 0. 296 

1× 3 10.8 58.9 0.462 

12. 9 84.8 0.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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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0. 2 

种类 公称直径（mm) 公称截面面积（rnrn2 〕 理论重量（kg/rn)

9.5 54. 8 o. 430 

12.7 98.7 0.775 
1× 7 

15.2 140 1. 101 
标准型

17.8 191 1. 500 

21. 6 285 2.237 

表 A.0.3 钢丝的公称直径、公称截面面积及理论重量

公称直径（mm) 公称截面面积（mm2) 理论重量（kg/m)

5. 0 19. 63 0. 154 

7. 0 38.48 0.302 

9.0 63.62 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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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近似计算偏压构件侧移

二阶效应的增大系数法

B.0.1 在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及筒体结构

中，当采用增大系数法近似计算结构因侧移产生的二阶效应

(P A效应）时，应对未考虑 P A 效应的一阶弹性分析所得的

柱、墙肢端弯矩和梁端弯矩以及层间位移分别按公式 (B. 0. 1 1) 

和公式 (B. 0. 1-2）乘以增大系数 r;, : 
M=Mn，十弘M, (B. 0.1-1) 

,6 ＝币、,61 (B, 0. 1 2) 

式中： M, 引起结构侧移的荷载或作用所产生的一阶弹性分

析构件端弯矩设计值；

M"" 不引起结构侧移荷载产生的－阶弹性分析构件端

弯矩设计值；

,61 －一一阶弹性分析的层间位移；

平 P-6. 效应增大系数，按第 B. 0. 2 条或第 B. 0. 3 条

确定，其中，梁端弘取为相应节点处上、下柱端

或上、下墙肢端弘的平均值。

B. 0. 2 在框架结构中，所计算楼层各柱的弘可按下列公式

计算：

「＝垃 (B.O. 2) 

~ DHo 

式中： D 所计算楼层的侧向刚度。在计算结构构件弯矩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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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与计算结构位移增大系数时，应分别按本规范

第 B. o. 5 条的规定取用结构构件刚度；
Nj 一一所计算楼层第 j 列柱轴力设计值；



H。一一所计算楼层的层高。

B.0.3 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筒体结构中的弘可按

下列公式计算：

1 
弘＝一一一一－ H2L,G 

1-0. 14 一一一－
Ecld 

式中： L,G 各楼层重力荷载设计值之和；

CB. o. 3) 

Ecld 一一与所设计结构等效的竖向等截面悬臂受弯构件的

弯曲刚度，可按该悬臂受弯构件与所设计结构在

倒三角形分布水平荷载下顶点位移相等的原则计

算。在计算结构构件弯矩增大系数与计算结构位

移增大系数时，应分别按本规范第 B. 0. 5 条规定

取用结构构件刚度；

H一一结构总高度。

B.0.4 排架结构柱考虑二阶效应的弯矩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

计算：

M ＝ ηSM口 CB.0.41) 

1 f lo \ 2 

弘＝ 1 十E市百瓦（言） CB. o. 4-2) 

sc 一 0. 5fcA 
一－N 

CB. o. 4-3) 

e; = e0 十 e. CB. o. 4-4) 

式中： ι 截面曲率修正系数；当 ζ ＞ LO 时，取 ι ＝ 1. O; 

e； 一一初始偏心距；

M。 一阶弹性分析柱端弯矩设计值；

e。一一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ea= Mo/N; 

ea 一一附加偏心距，按本规范第 6. 2. 5 条规定确定；

lo 排架柱的计算长度，按本规范表 6. 2. 20-1 

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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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o 一一一分别为所考虑弯曲方向柱的截面高度和截面有

效高度；

A 柱的截面面积。对于 I 形截面取： A= bh 十

2(bf 一的同。
B.0.5 当采用本规范第 B. o. 2 条、第 B. O. 3 条计算各类结构中

的弯矩增大系数弘时，宜对构件的弹性抗弯刚度 EJ 乘以折减

系数：对梁，取 0.4；对柱，取 0. 6 ；对剪力墙肢及核心筒壁墙

肢，取 0.45 ；当计算各结构中位移的增大系数 r;， 时，不对刚度

进行折减。

注：当验算表明剪力墙肢或核心筒壁墙肢各控制截面不开裂时，计算

弯矩增大系数平时的刚度折减系数可取为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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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钢筋、混凝土本构关系与

混凝土多轴强度准则

C.1 钢筋本构关系

C.1.1 普通钢筋的屈服强度及极限强度的平均值 Jym> fs恤可按

下列公式计算：
J ym = fyk/(1-1. 645~5) (C. 1. 1-1) 

fstrn = fstk/ (1 一 1. 64585) (C. 1. 1-2) 

式中： fyk 、 fym 一→钢筋屈服强度的标准值、平均值；

fstk 、 fstrn 钢筋极限强度的标准值、平均值；

8s一一钢筋强度的变异系数，宜根据试验统计确定。

巳 1. 2 钢筋单调加载的应力－应变本构关系曲线（图 c. 1. 2）可

按下列规定确定。
σ 

σ 

元＇·＇
J;, 

CFU 

图 C. l. 2 钢筋单调受拉应力－应变曲线

1 有屈服点钢筋

(E品 εs 《 C:y

If rεY <c:s < C:uy
民＝ ~ ( c. 1. 2-1) 

】 lfy,r 十 k(c:s C:uy ） εuy <c:s < Eu

LO Cs>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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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屈服点钢筋

「Escs 

σp ＝才 fy.r 十走 Ccs 一 εy)

lO 

εs 三三 cy

cy <cs 运 cu cc. 1. 2 2) 

Cs> Cu 

式中： Es 钢筋的弹性模量；

σs 钢筋应力；

cs 钢筋应变；

f川 钢筋的屈服强度代表值，其值可根据实际结构分

析需要分别取 fy 、 fyk 或 fym; 

人，r 钢筋极限强度代表值，其值可根据实际结构分析

需要分别取人、 fstk或 fstm;

cy 与 fy,r相应的钢筋屈服应变，可取 f川／E,,;

cuy 钢筋硬化起点应变；

cu 与人，r相应的钢筋峰值应变；

走 钢筋硬化段斜率，走＝（儿，，－ f川） / Ccu 一εJ 。

C.1. 3 钢筋反复加载的应力应变本构关系曲线（图 c. 1. 3）宜

按下列公式确定，也可采用简化的折线形式表达。

σs = EsCcs -ca) - （~r[EsCcb ca) cl"b] 

cc. 1. 3-1) 

σ 

「一－
k 

j E, 

E 

（叫1－－－－－－丁
图 c. 1. 3 钢筋反复加载应力－应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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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一
吼

一
一
一

ε
－

a
 

／
t
飞
－

C
L

扫
一
一

三
句

尘
E

•- hy cc. 1. 3 2) 

式中： εa 一一再加载路径起点对应的应变；

矶、Eb 再加载路径终点对应的应力和应变，如再加载方

向钢筋未曾屈服过，则矶、Eb 取钢筋初始屈服点

的应力和应变。如再加载方向钢筋已经屈服过，

则取该方向钢筋历史最大应力和应变。

C.2 混凝土本构关系

c. 2.1 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及抗拉强度的平均值 fem' frm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J cm = fck/ (1 l. 645δc) cc. 2. 1-1) 

f rm ＝ λk/ (1 1. 645δc) (C. 2. 1-2) 

式中： Jcm 、 fck f昆凝土抗压强度的平均值、标准值；

f rm 、 frk一－1.昆凝土抗拉强度的平均值、标准值；

δ「－11昆凝土强度变异系数，宜根据试验统计

确定。

C.2.2 本节规定的？昆凝土本构模型应适用于下列条件：

1 1昆凝土强度等级 C20～C80;

2 1昆凝土质量密度 2200kg／时～2400kg/m3;

3 正常温度、湿度环境；

4 正常加载速度。

C.2.3 混凝土单轴受拉的应力应变曲线（图 c. 2. 3）可按下列

公式确定：

寸
」

z

h阳
u
u
u
f

、

n
u

－

J

→
巳

D

-

of--- 

1iA

-
1 

／
t
、

1
i

－
7
』

＝
」

R

「

ρ
‘
－

G

E

•• 
-
i11 ／

l
l
l
l
J

〈
｝l
l

｜
飞

一
－

vd 

cc. 2. 3-1) 

x ：：：ζ1 

cc. 2. 3-2) 
工＞ l

E: 
二E 二三一一一

εt,r 
cc. 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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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击：： cc. 2. 3-4) 

式中：“ 混凝土单轴受拉应力一应变曲线下降段的参数值，

按表 c. 2. 3 取用；

f，＂ →→？昆凝土的单轴抗拉强度代表值，其值可根据实际结

构分析需要分别取元、 ftk 或 J,m;

εt,c 与单轴抗拉强度代表值元，r相应的混凝土峰值拉应

变，按表 c. 2. 3 取用；

d， 一－~昆凝土单轴受拉损伤演化参数。

表 C.2.3 混凝土单轴受拉应力－应变曲线的参数取值

ftc (N/rnrn2) I l. 0 I 1. 5 I 2. 0 I 2. 5 I 3. 0 I 3. 5 I 4. 0 

ε... oo 6) I 65 I s1 I 95 1 川 1 118 1 12s 1 137 

I o. 31 I o. 7o I i. 25 I 1.95 I 2. s1 I 3. s2 I 5. oo 

σ 

」c

、

、气、电～‘~－

lio, £"' £ 

图 c. 2. 3 1昆凝土单轴应力－应变曲线

注： 1昆凝土受拉、受压的应力－应变曲线示意图绘于同一坐标系中，

但取不同的比例。符号取“受拉为负、受压为正”。

C.2.4 混凝土单轴受压的应力－应变曲线（图 c. 2. 3 ）可按下列

公式确定：

σ 二 Cl dc)EcE cc. 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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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nn 
I 1 一一一旦一一－ zζ1 

d, = ~ n - 1 + .::r" -

11 一 ρc ? x > 1 
（ α， (x l ）＂十 z

f,,, 
p, E,c,,r 

η － E，εc, 
E，εM f川

£ 
x ＝二

£ c,r 

cc. 2. 4 2) 

cc. 2. 4-3) 

cc. 2. 4-4) 

cc. 2. 4-5) 

式中： αc 一－ti昆凝土单轴受压应力一应变曲线下降段参数值，按

表 c. 2. 4 取用；

人r 一－1：昆凝土单轴抗压强度代表值，其值可根据实际结构

分析的需要分别取 f， 、 fck 或 fcmi 

ε川一一与单轴抗压强度 f,, r 相应的混凝土峰值压应变，按

表 c. 2. 4 取用；

d， 一二混凝土单轴受压损伤演化参数。

表 c. 2. 4 混凝土单轴受压应力－应变曲线的参数取值

fc.c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CN/mm2) 

ε＂＇ 00 6) 1470 1560 1640 1720 1790 1850 1920 1980 2030 2080 2130 2190 2240 

α c 0. 74 1. 06 1. 36 1. 65 1. 94 2.21 2.48 2. 74 3.00 3.25 3. 50 3. 75 3.99 

εcu ／εh 3.0 2. 6 2. 3 2. 1 2. 0 1. 9 1. 9 1. 8 1. 8 1. 7 1. 7 1. 7 1. 6 

注： Ecu为应力应变曲线下降段应力等于 0. 5 f，，， 时的混凝土压应变。

c. 2. 5 在重复荷载作用下，受压？昆凝土卸载及再加载应力路径

（图 c. 2. 5）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σ ＝ E,(12 二 cz)

E，＝ 一旦旦！！.＿＿＿
Cun Cz 

cc. 2. 5 1) 

cc. 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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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一［（εun + Eca )aun J cc. 2. 5…3) 
σun 十 EeEm 

εca= max(-4'斗，凹~）~ cc. 2. 5-4) 
飞 Ee 一「 Eun Ee I 

式中： 「一一受压混凝土的压应力；

ε一→一受压1昆凝土的压应变；

Ez 受压？昆凝土卸载至零应力点时的残余应变；

Er 受压混凝土卸载／再加载的变形模量；

σun' Eun 分别为受压混凝土从骨架线开始卸载时的应力和

应变；

Eca 附加应变；

εc f昆凝土受压峰值应力对应的应变。

Eι£， £.,,, £ 

图 c. 2. 5 重复荷载作用下混凝士应力－应变曲线

c. 2. 6 混凝土在双轴加载、卸载条件下的本构关系可采用损伤

模型或弹塑性模型。弹塑性本构关系可采用弹塑性增量本构理

论，损伤本构关系按下列公式确定：

1 双轴受拉区（σ＇1 <O ， σ；＜ O) 

1) 加载方程
、
－
－L
l
j

σ
σ
 

fill

<
ill

\

、
、
，
／

vd -ti ／
飞

一

1ll

>
lil

/

σ
σ
 

[|<ll1

\

cc. 2. 6-1) 

一 J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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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 ~J{::} cc. 2. 6-3) 

式中： d， 一一一受拉损伤演化参数，可由式 cc. 2. 3 2 ）计算，

其中 x ＝~；

Et,e 受拉能量等效应变；

σ＇1 ’ σ：一一有效应力；
ν÷→混凝土泊松比，可取 0. 18~ 0. 22 。

2）卸载方程

(…j F 「1 ~ J I e:1εun, 1 二 (1-d,) －工Lτ ｜斗
σ2σun,2 i 一 ν 」ν1 lε2ε山2

cc. 2. 6-4) 

式中：吼叫、 σun,2 、 Eun，！、飞，2 一一二维卸载点处的应力、应变。
在加载方程中，损伤演化参数应采用即时应变换算得到的能

量等效应变计算；卸载方程中的损伤演化参数应采用卸载，点处的

应变换算的能量等效应变计算，并且在整个卸载和再加载过程中

保持不变。

2 双轴受压区（σ＇1 二三 0 ，σ；二三 0)

1）加载方程
1
｜
、

f
l
｜
／

σ
σ
 

fi
!
l<
llL

、
、
，
／

d -
i 

f·
\ 

一
←

---

L
/ilJ 

σ
σ
 

／
l
l
l
J
气
l
l
l

＼

cc. 2. 6-5) 

E 二 1 ［αs Cl 一← ν）（εl 十 ε2)
' 1..2)(1αs) 

十JCe:1 ＋比 2)2 十 Ce:2 十比 1) 2 （ε1 十比 2) （ε2 ＋比 1) J 
cc. 2. 6-6) 

r 1 
比 2r-1 CC.2.67) 

式中： de 受压损伤演化参数，可由公式 CC.2.4-2 ）计算，

其中 x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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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c,e 一一受压能量等效应变；

也 受剪屈服参数；

r 双轴受压强度提高系数，取值范围 1. 15 ~ 1. 30, 

可根据实验数据确定，在缺乏实验数据时可

取 1. 2 。

2）卸载方程

l…l ~［~ ~Jl1 ｝ ~o ~Al~I 二：l川8)
σ2σ肌2 L l 

ι
一
…

一
－

tw cc. 2. 6 9) 

式中：矶l 塑性因子；

ε囚一←一附加应变，按公式 cc. 2. 5 4）计算。

3 双轴拉压区（σ＇1 <O ， σ；二三 0）或（σ＇1 二三 0, a'z < 0) 

1）加载方程

(U t
i

占
ρ
h
u
 

?
U 

C /{\ 

飞l
l
i
〉
t｜
l
J

σ
σ
 

「

1
1
j

〈
）
l

｜
＼

寸i
l
l

－
－

1
1
l

」
、
、
，
／

d 

o

- -
li ／

t
、
飞

、
、
，
／

vd -
0 

1i ／
飞
飞

「
I
l
l－
l
l！l
l」

一
一

、
l
l
｜
〉
l
l
l
J

－

A

少
勾

σ
σ
 

f
l
l
l

－
〈
l
l
l
t

、

= A I →~εI (c，十 Yε ？） CC.2.6-11) 
气d (1-i})l I ＇~ 

式中： d， 一一－受拉损伤演化参数，可由式 CC.2.3-2）计算，

其中 x ＝ 包~；
εt 

de 一一受压，损伤演化参数，可由式 CC.2.4-2 ）计算，

一
－

r 由
l其

飞，e 、 ε盯 能量等效应变，其中， ε盯按式（ c. 2. 6 6 ）计

算， εt.e 可按式 cc. 2. 6 1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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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卸载方程

｛：；二：：；｝＝击［ι
(C. 2. 6-12) 

式中： 'f/d －一塑性因子。

c. 3 钢筋－混凝土粘结滑移本构关系

C.3.1 混凝土与热轧带肋钢筋之间的粘结应力－滑移（τ s）本

构关系曲线（图 c. 3. 1) 可按下列规定确定，曲线特征点的参数

值可按表 c. 3. 1 取用。
τ 

s 
" 

s., s 
' 

s 

图 C.3. 1 混凝土与钢筋间的粘结应力－滑移曲线

线性段 τ ＝ k1s 0 《 5《 5口 (C. 3.1-1) 

劈裂段 τ ＝ τer 十 kz(s-scr) Scr<s ζSu (C. 3. 1-2) 

下降段 τ ＝ τu 十 k3 ( S - Su) Su < S < s, (C. 3. 1 3) 

残余段 τ ＝ τr s> s, (C. 3.1-4) 

卸载段 τ ＝ τ四十 k1 (s - Sun) (C. 3. 1-5) 

式中： τ－一一混凝土与热轧带肋钢筋之间的粘结应力（N/mm2);

5 一二混凝土与热轧带肋钢筋之间的相对滑移（mm);

走1 线性段斜率， τer/Ser; 

kz←一劈裂段斜率，（τu一τc,)/(su-Scr);

是3一一下降段斜率，（τr-ru)/(sr-su);

Tun一一卸载点的粘结应力（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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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一一卸载点的相对滑移（mm）。

表 c. 3.1 混凝土与钢筋闰粘结应力－滑移曲线的参数值

特征点 劈裂（er) 峰值（ u) 残余（r)

粘结应力 CN/mm2) τ盯 2. 5f,,, Tu 3f,,, r, fi,, 

相对滑移（mm) Sot 0.025d Su 0.04d s, 0. 55d 

注：表中 d为钢筋直径（mm); f，，，为混凝土的抗拉强度特征值 CN/mm勺。

C.3.2 除热轧带肋钢筋外，其余种类钢筋的粘结应力一滑移本构

关系曲线的参数值可根据试验确定。

c. 4 混凝土强度准则

c. 4.1 当采用混凝土多轴强度准则迸行承载力计算时，材料强

度参数取值及抗力计算应符合下列原则：

1 当采用弹塑性方法确定作用效应时，泪凝土强度指标宜

取平均值；

2 当采用弹性方法或弹塑性方法分析结果进行构件承载力

计算时，？昆凝土强度指标可根据需要，取其强度设计值 Cfc 或

f，）或标准值 Cfck或 f,k ）。

3 采用弹性分析或弹塑性分析求得？昆凝土的应力分布和主

应力值后，混凝土多轴强度验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问｜《 If; I Ci= 1 、 2 、 3) cc. 4. 1) 

式中： σz 混凝土主应力值，受拉为负，受压为正，且 σ1 二三σ2

二三σ3 ; 

f; f昆凝土多轴强度代表值，受拉为负，受压为正，且

!1 二三！2 二三元。

C.4.2 在二轴应力状态下，？昆凝土的二轴强度由下列 4 条曲线

连成的封闭曲线（图 C.4.2）确定；也可以根据表 c. 4. 2 1 、表

c. 4. 2 2 和表 c. 4. 2 3 所列的数值内插取值。

强度包络曲线方程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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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Lz: 

L3: 

L4: 

L 主

L, 

ιj J;, 

图 c. 4. 2 1昆凝土二轴应力的强度包络图

ff 十 fz-2vfif2 = （人r)2

L, / 
/ 

!J儿

,; ff 十 fz - f1fz αs Cf1 十 fz) = Clαs) fc,r 

fz fi 1 

Jc,r ft.r ~ 

_h_ _ _h__, 
fc,r ft.r ~ 

cc. 4. 2) 

式中：也 受剪屈服参数，由公式 cc. 2. 6-7）确定。

表 c. 4. 2-1 混凝土在二轴拉回压应力状态下的抗拉、抗压强度

fz/f,rl o 1-0 i1-o 21-0.31 0.41-0 s1-o.61-D.71-o.s1 o.91 LO 

元／儿， I i. oo I o. go I o. so I o. 10 I o. 60 I o. so I o. 40 I o. 30 I o. zo I o. io I o 

表 c. 4. 2-2 混凝土在二轴受压状态下的抗压强度

!ii f.叫 i. o I i. o5 I i. lo I i. 15 I i. 20 I i. 25 I i. 29 I i. 25 I i. 20 I i. 16 

hi 1"1 o I o. 014 I o. 16 I o. 25 I o. 36 I o. 5o I o. ss I i. 03 I i. 11 I i.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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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4. 2-3 混凝土在二轴受拉状态下的抗拉强度

!1/f,, 1-0.791 0.71-0.61 0.5 I 0.41 0.3 I 0.21 0.11 0 

hi人， 1-o. 79 I -o. 86 I -o. 93 I -o. 97 I -i. oo I 一 1. 02 I• 1. 02 l-i. 02 l-i. 0 

C.4.3 1昆凝土在三轴应力状态下的强度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在三轴受拉（拉拉拉）应力状态下， 1昆凝土的三轴抗

拉强度 f3 均可取单轴抗拉强度的 0. 9 倍；

2 三轴拉压（拉拉压、拉压压）应力状态下混凝土的三

轴抗压强度 f1 可根据应力比 σ3 ／σ1 和 σ21σl 按图 c. 4. 3-1 确定，

或根据表 c. 4. 3-1 内插取值，其最高强度不宜超过单轴抗压强度

的 1. 2 f音；

表 c. 4. 3-1 混凝土在三轴拉－压状态下抗压强度的调整系数 Cf1//,,,) 

吨°＂－－.a叫旷二σ1 -o. 75 -o. 50 0.25 

1. 00 。 。 。

-o. 75 0. 10 0. 10 o. 10 

0.50 o. 10 0. 10 

0.25 0.20 

-0.12 

o. 10 

-o. 08 

-o. 05 

-0.04 

-0.02 

-0.01 

。

注：正值为压，负值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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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0.05 。

。 。 。

o. 10 o. 10 o. 10 

o. 10 0. 10 0. 10 

0.20 0.20 0.20 

0.30 0.30 0.30 

0.40 0.40 0.40 

0.50 0.50 

0.60 0.60 

o. 70 

0.80 

0.90 

1. 00 

0.25 0.35 0.36 0.50 0. 70 o. 75 1. 00 

。 。 。 。 。 。 。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20 0.20 0. 20 0. 20 0.20 0.20 0.2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40 0.40 0. 40 0.40 0.40 0.40 0.4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60 0.60 0.60 0.60 0.60 0.60 0.60 

o. 70 o. 70 0. 70 o. 70 o. 70 o. 70 0. 70 

0.80 0.80 0.80 0.80 0.80 o. 80 o. 8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1. 20 1. 20 1. 20 1. 20 1. 20 1. 20 1. 20 



气 1.4
、〈
、、

、气

1.2 

1.0 

0.8 

0.6 

0.4 

0.2 

。。

吗／q=O

v i 
: u,/ q＝一0.01

／ σ＼lu,=-0.05 

u,I q= -0.02 

吗／q=-0.04

J 吗／111=-0.0咀 I

J’吗／q= -0.1 : 

,' u,I q= -0.12 : 
,, 

,' u,/q=--0.25 : 

u,!q=-0.5 
吗／q=--0.75

0.6 -0.4 -0.2 0.0 0.2 0 4 0.6 0.8 1.0 1.2 
σ，Iσ1 

图 c. 4. 3 1 三轴拉压应力状态下？昆凝土的三轴抗压强度

3 三轴受压（压－压压）应力状态下混凝土的三轴抗压

强度 f1 可根据应力比 σ3 ／σl 和 σ21σl 按图 c. 4. 3-2 确定，或根

据表 c. 4. 3-2 内插取值，其最高强度不宜超过单轴抗压强度的

3 倍。

表 c. 4. 3-2 混凝土在三轴受压状态下抗压强度的提高系数 Cf1/ f,,,) 

l问~！＂＂σ1 。 0.05 0. 10 0. 15 0.20 o. 25 0. 30 0.40 0. 60 0. 80 1. 00 

。 1. 00 1. 05 1. 10 1. 15 1. 20 1. 20 1. 20 1. 20 1. 20 1. 20 1. 20 

0.05 1. 40 1. 40 1. 40 1. 40 1. 40 1. 40 1. 40 1. 40 1. 40 1. 40 

0.08 1. 64 1. 64 1. 64 1. 64 1. 64 1. 64 1. 64 1. 64 1. 64 

o. 10 1. 80 1. 80 1. 80 1. 80 1. 80 1. 80 1. 80 1. 80 1. 80 

o. 12 2.00 2.00 z. 00 2.00 2.00 2. 00 2.00 2.00 

0. 15 2.30 2.30 2. 30 2.30 2.30 2.30 2.30 2. 30 

o. 18 2.72 2. 72 2.72 2. 72 2.72 2. 72 2. 72 

0.2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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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素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

D.1 一般规定

D.1.1 素泪凝土构件主要用于受压构件。素？昆凝土受弯构件仅

允许用于卧置在地基上以及不承受活荷载的情况。

D.1. 2 素：昆凝土结构构件应进行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对承受局

部荷载的部位尚应进行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D.1. 3 素混凝土墙和柱的计算长度 J。可按下列规定采用：

1 两端支承在刚性的横向结构上时，取 lo 二日；

2 具有弹性移动支座时，取 lo= 1. 25日～1. 50H; 

3 对自由独立的墙和柱，取 lo=ZH 。

此处， H 为墙或柱的高度，以层高计。

D.1. 4 素？昆凝士结构伸缩缝的最大间距，可按表 D. 1. 4 的规定

采用。

整片的素混凝土墙壁式结构，其伸缩缝宜做成贯通式，将基

础断开。

表 D.1. 4 素混凝土结构伸缩缝最大间距（m)

结构类别

装配式结构

现浇结构（配有构造钢筋）

现浇结构（未配构造钢筋）

室内或土中 露天

八U

八U
A
U

A

丛A
q

〈
υ

内
／

八
U
A
U
n
u

q
u

？
μ
1
i
 

D.2 受压构件

D.2.1 素混凝土受压构件，当接受压承载力计算时，不考虑受

拉区棍凝土的工作，并假定受压区的法向应力图形为矩形，其应

力值取素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此时，轴向力作用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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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区1昆凝土合力点相重合。

素混凝土受压构件的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称于弯矩作用平面的截面

N三二 <pfccA1c (D. 2. 1-1) 

受压区高度 x应按下列条件确定：

ec=eo CD. 2. 1-2) 

此时，轴向力作用点至截面重心的距离 ea 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ea < 0. 9y'o 

2 矩形截面（图 D. 2.1) 

CD. 2. 1-3) 

N《 ψf ccb (h 2eo) CD. 2.1 4) 

式中： N一一轴向压力设计值；

？一一素混凝土构件的稳定系数，按表 D. 2.1 采用；

fcc 素：昆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4. 1. 4-1 规定的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Jc 值乘

以系数 0.85 取用；

A'c一一混凝土受压区的面积；

ec一一受压区混凝土的合力点至截面重心的距离；

y'o一一截面重心至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b 截面宽度；

h 截面高度。

当按公式CD. 2. 1-1）或公式CD. 2. 1-4）计算时，对 E。不小于

0. 45y'o 的受压构件，应在混凝土受拉区配置构造钢筋。其配筋

率不应少于构件截面面积的 0. 05%。但当符合本规范公式

CD. 2. 2 1)或公式CD. 2. 2-2）的条件时，可不配置此项构造钢筋。

表 D.2.1 素混凝土构件的稳定系数 φ

talb I <41 4 I 6 I 8 I lo I 12 I 14 I 16 I 18 I 20 I 22 I 24 I 26 I 28 I 30 

lo/i I＜叫 14 I 21 I 28 I 35 I 42 I 49 I 56 I 63 1 10 1 76 1 83 1 90 1 97 1 104 

伊 Ii. oolo. 98lo. 96lo. 91lo. 86lo. 8210. nlo. nlo. 68lo. do. 59lo. 55lo. 5110. 471 o. 44 

注：在计算 lo/b 时， b 的取值：对偏心受压构件，取弯矩作用平丽的截面高度；对

轴心受压构件，取截面短边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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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二－ ~ 
←L斗

图 D. 2. 1 矩形截面的素混凝士受压构件受压承载力计算

l←重心； 2一重心线

D. 2.2 对不允许开裂的素混凝土受压构件（如处于液体压力下

的受压构件、女儿墙等），当均不小于 0. 45y'o 时，其受压承载

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对称于弯矩作用平面的截面

2 矩形截面

γfcrA 
Nζ 伊一丁一一

ρ八 H
J二 1
w 

γfcrbh 
N《 <p －；－一

于 1

(D.2.21) 

CD. 2. 2-2) 

式中： fct 一一素？昆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4. l. 4-2 规定的泪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f， 值

乘以系数 0. 55 取用；

γ 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按本规范第 7. 2. 4 条

取用；

w 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A一一一截面面积。

D.2.3 素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除应计算弯矩作用平面的受

压承载力外，尚应按轴心受压构件验算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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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承载力。此时，不考虑弯矩作用，但应考虑稳定系数 ψ 的

影响。

D.3 受弯构件

D.3.1 素混凝土受弯构件的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称于弯矩作用平面的截面

2 矩形截面

M三三 γ1c,W

γf时品2
Mζ 一一一一

飞 6

式中： M 弯矩设计值。

D.4 局部构造钢筋

(D.3.1-1) 

(D. 3. 1-2) 

D.4.1 素混凝土结构在下列部位应配置局部构造钢筋：

1 结构截面尺寸急剧变化处；

2 墙壁高度变化处（在不小于 lm 范围内配置）；

3 混凝土墙壁中洞口周围。

注：在配置局部构造钢筋后，伸缩缝的间距仍应按本规范表 D. 1. 4 中

未配构造钢筋的现浇结构采用。

D.5 局部受压

D.5.1 素混凝土构件的局部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局部受压面上仅有局部荷载作用

F1 ：：：三 r.i/3JccAl (D.5.1-1) 

2 局部受压面上尚有非局部荷载作用

F1 《呐（fee 一 σ）A1 (D. 5. 1-2) 

式中： F厂一局部受压面上作用的局部荷载或局部压力设计值；

Ai一一局部受压面积；

ω 荷载分布的影响系数：当局部受压面上的荷载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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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分布时，取 w=I；当局部荷载为非均匀分布时

（如梁、过梁等的端部支承面），取 w=O. 75; 

F一一非局部荷载设计值产生的混凝土压应力；

品一一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按本规范公式

(6.6.1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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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任意截面、圆形及环形构件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E.0.1 任意截面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其正截面承

载力可按下列方法计算：

1 将截面划分为有限多个混凝土单元、纵向钢筋单元和预

应力筋单元（图 E. 0. la），并近似取单元内应变和应力为均匀分

布，其合力点在单元重心处；

2 各单元的应变按本规范第 6. 2. 1 条的截面应变保持平面

的假定由下列公式确定（图 E.O.lb):

Eα ＝ sbu[Cx6sin8十 Yci cos8) - r] CE.0.1-1) 

C:sj ＝此［(X5jsin8十 Ysjcos8)-r] CE.0.1-2) 

cpk ＝此［ (xpksin8 + Ypkcos8) - r］十 CpOk CE. 0. 1-3) 

3 截面达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时的极限曲率此应按下列两

种情况确定：

1）当截面受压区外边缘的混凝土压应变 εc 达到混凝土极

限压应变 Ccu且受拉区最外排钢筋的应变 csl小于 0.01

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sf> = €:cu - u 
Xn 

CE. O. 1-4) 

2）当截面受拉区最外排钢筋的应变 εsl 达到 0.01 且受压

区外边缘的混凝土压应变 cc 小于混凝土极限压应变 εm

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z 
－
－
4
一

O

二

nu
-
m 了

h
u

-- ，
由Y CE. 0. 1-5) 

4 混凝土单元的压应力和普通钢筋单元、预应力筋单元的

应力应按本规范第 6. 2. 1 条的基本假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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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构件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E. 0.1): 

N运三二σJ口 三二σ可A句←三二σpkAPk CE. 0. 1 6) 

Mxζ 三σA山三σJ内三二σvkArkX pk 

(E.O. 1一7)

My 三三三二σαAc;y 口 三σsjAsJY 可 三σJ川阶

CE. o. 1 8) 

式中： N二一一轴向力设计值，当为压力时取正值，当为拉力时

取负值；

Mx 、 My→一偏心受力构件截面工轴、 y 轴方向的弯矩设计

值：当为偏心受压时，应考虑附加偏心距引起的

附加弯矩；轴向压力作用在工轴的上侧时My 取

正值，轴向压力作用在y 轴的右侧时Mx 取正值；

当为偏心受拉时，不考虑附加偏心的影响；

ε口、 σ口→－一分别为第 i 个混凝土单元的应变、应力，受压时

取正值，受拉时取应力 σα ＝ O；序号 i 为 1,

2，…J，此处， J 为混凝土单元数；

A口 第 i 个混凝土单元面积；

Z口、 y口 分别为第 i 个混凝土单元重心到 y 轴、工轴的距

离， I口在 y 轴右侧及y口在工轴上侧时取正值；

εsj 、 σsj→一←分别为第 j 个普通钢筋单元的应变、应力，受拉

时取正值，应力的应满足本规范公式（6.2.16)

的条件；序号 1 为 1, 2 ，…，川此处， m 为钢

筋单元数；

As1 第 j 个普通钢筋单元面积；

工可、 YsJ二一分别为第 j 个普通钢筋单元重心到 y 轴、工轴的

距离，均在y 轴右侧及民j在工轴上侧时取正值；

E网、印－一分别为第走个预应力筋单元的应变、应力，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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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取正值，应力印应满足本规范公式（6. 2. 1-7) 

的条件，序号 h 为 1, 2 ，…， η，此处， η 为预

应力筋单元数；

E陆 第 h 个预应力筋单元在该单元重心处混凝土法向

应力等于零时的应变，其值取 σ阱除以预应力筋

的弹性模量，当受拉时取正值F σpOk 按本规范公

式 (10. 1. 6 3）或公式 (10. 1. 6 6）计算；

A阱 第 h 个预应力筋单元面积；

工阵、加 分别为第 h 个预应力筋单元重心到 y 轴、 z 轴的

距离，句在 y 轴右侧及 y除在 z 轴上侧时取

正值；

z、 y一一一分别为以截面重心为原点的直角坐标系的两个坐

标轴；

「一一截面重心至中和轴的距离；

hor一一截面受压区外边缘至受拉区最外排普通钢筋之间

垂直于中和轴的距离；

价一－x 轴与中和轴的夹角， JI顶时针方向取正值；

Xn 中和轴至受压区最外侧边缘的距离。

'A 雷

(a）截面、配筋及其单元划分

Ee三三 Eco I 兀

e，，运O.oI

(b）应变分布 (c）应力分布

图 E o. 1 任意截面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E.0.2 环形和圆形截面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本

规范第 E. 0. 3 条和第 E. 0. 4 条的规定计算。但在计算时，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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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CE. 0. 3 1 ）、公式 CE.0.3-3）和公式 CE. o. 4 1 ）中取等

号，并取轴向力设计值 N=O；同时，应将公式 CE.0.32）、公

式 CE.0.34）和公式 CE. o. 4-2）中 Ne； 以弯矩设计值M 代替。

E. 0. 3 沿周边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环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图

E.O. 3），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混凝土构件

N 三三 αα ifcA 十（α 一 α，） fyA CE. o. 3-1) 

( sinrra 十 sinrra,)Ne ； 《 αifcA (r1 十 rz ）兰守主空＋ JyAsrs t 

i-1t 丁t

CE. 0. 3-2) 

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N二二 oa1fcA σ抖AP 十 αf1PYAP αt (jpy 一σ回）Ar

CE. 0. 3 3) 

Ne ； 运二 αifcA (r1 十 rz ）哼旦＋ j' 
牛ππ

斗（jpy σ凶）Arrr 旦旦豆豆l
r-π 

CE. o. 3-4) 

在上述各公式中的系数和偏心距，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α，＝ 1-1.5α 

e； 二 eo 十 ea

式中： A 环形截面面积；

人一一←全部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AP 全部纵向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

「1 、 rz 环形截面的内、外半径；

人 纵向普通钢筋重心所在圆周的半径；

rr 一一－纵向预应力筋重心所在圆周的半径；

eo 一一一一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CE. o. 3-5) 

CE. o. 3-6) 

ea →一一附加偏心距，按本规范第 6. 2. 5 条确定；

α 一一受压区1昆凝土截面面积与全截面面积的比值；

αt 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与全部纵向钢筋截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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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比值，当 α 大于 2/3 时，取 αt 为 Oo

3 当 α 小于盯C叫~）；π
时，环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可按本规

范第 E. o. 4 条规定的圆形截面偏心受
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公式计算。

注：本条适用于截面内纵向钢筋数量

不少于 6 根且 ri/r2 不小于 0. 5 的

情况。

E.0.4 沿周边均匀配置纵向普通钢

筋的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

件（图 E.0.4），其正截面受压承载

力宜符合下列规定：

图 E. 0. 3 沿周边均匀配

筋的环形截面

N~aα dcA ( 1 旦2型｝十（ααt ）儿As CE. 0. 4-1) 
飞 2n:a J 

Ne ； ζ 号aifcAr 旦坦＋ fyAsrs sinn:a 十 sinn:a,
οππ 

αt = 1. 25 一句

句＝ eo +e. 

CE. o. 4-2) 

CE. o. 4-3) 

CE. o. 4-4) 

式中： A一二圆形截面面积；

人一一全部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r一一圆形截面的半径；

rs 一一纵向普通钢筋重心所在圆周的半径；

eo 一一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e. 一一附加偏心距，按本规范第 6. 2. 5 条确定；

α 对应于受压区1昆凝土截面面积的圆心角（rad）与

坛的比值；

αt 纵向受拉普通钢筋截面面积与全部纵向普通钢筋截

面面积的比值，当 α 大于 0.625 时，取 αt 为 0 。

注：本条适用于截面内纵向普通钢筋数量不少于 6 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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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0.4 沿周边均匀配筋的圆形截面

E. 0. 5 沿周边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环形和圆形截面偏心受拉构

件，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本规范公式（ 6. 2. 25 1) 的规

定，式中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Mu 可按本规范第 E. 0. 2 条

的规定进行计算，但应取等号，并以 Mu 代替 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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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板柱节点计算用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

F.0.1 在竖向荷载、水平荷载作用下的板柱节点，其受冲切承

载力计算中所用的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F问可按下列情况确定：

1 传递单向不平衡弯矩的板柱节点

当不平衡弯矩作用平面与柱矩形截面两个轴线之一相重合

时，可按下列两种情况进行计算：

1）由节点受剪传递的单向不平衡弯矩 αoMunb ，当其作用

的方向指向图 F. 0. 1 的 AB 边时，等效集中反力设计

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hH U 川
－
L

十
hh 

一
－

hh 
(F. 0. 1-1) 

M呻＝ M皿b,c F1eg CF. 0. 1 2) 

2）由节点受剪传递的单向不平衡弯矩 αOM,叫，当其作用

的方向指向图 F. 0. 1 的 CD 边时，等效集中反力设计

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M.nha…
F1 ，叫 ＝ F1 十LτJ飞ho CF.O. 1-3) 

Munb =Mu也c+F1eg (F.0.1 4) 

式中： Fi－在竖向荷载、水平荷载作用下，柱所承受的轴向压

力设计值的层间差值减去柱顶冲切破坏锥体范围内

板所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α。一一计算系数，按本规范第 F. 0. 2 条计算；

Munb一一竖向荷载、水平荷载引起对临界截面周长重心轴

（图 F. 0.1 中的轴线 2）处的不平衡弯矩设计值；

M时，c一一竖向荷载、水平荷载引起对柱截面重心轴（图

F. 0.1 中的轴线 1) 处的不平衡弯矩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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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唱h
u

( 

4 

(c) (d) 

图 F. 0. 1 矩形柱及受冲切承载力计算的几何参数

(a）中柱截面；（b）边柱截面（弯矩作用平面垂直于自由边）

( c）边柱截面（弯矩作用平面平行于自由边） ; (d）角柱截面

1 柱截面重心 G 的轴线； 2 ｜临界截面周长重心 g 的轴线，

3 不平衡弯矩作用平面； 4一自由边

a＂＂ 、 αm－一临界截面周长重心轴至 AB、 CD 边缘的距离；

Ic 按临界截面计算的类似极惯性矩，按本规范第

F. 0. 2 条计算；

eg 在弯矩作用平面内柱截面重心轴至临界截面周长重

心轴的距离，按本规范第 F. 0. 2 条计算；对中柱

截面和弯矩作用平面平行于自由边的边柱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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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O 。

2 传递双向不平衡弯矩的板柱节点

当节点受剪传递到临界截面周长两个方向的不平衡弯矩为

αOxMunb,x 、 αOyMun问时，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Fi，呵二 Fi 十 τu也

αn~M•mb xax αo,,Mnnb vav 
τunb,mex ＝」L丁一一一十」」~ (F, 0. 1~6) 

~ex ~cy 

式中： τunl川iax 由受剪传递的双向不平衡弯矩在临界截面上产

Mm 

生的最大剪应力设计值；

处工轴、 y 轴方向的不平衡弯矩设计值，可按

公式 CF.0.1-2）或公式 CF. 0. 1-4）同样的方

法确定；

αOx 、 α口y r 轴、 y 轴的计算系数，按本规范第 F. o. 2 条

和第 F. 0. 3 条确定；

Icx 、 Icy－一对立轴、 y轴按临界截面计算的类似极惯性矩，

按本规范第 F. o. 2 条和第 F. 0.3 条确定；

ax 、 αy一一一最大剪应力 τm x的作用点至 r 轴、 y 轴的距离。

3 当考虑不同的荷载组合时，应取其中的较大值作为板柱

节点受冲切承载力计算用的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

F.0.2 板柱节点考虑受剪传递单向不平衡弯矩的受冲切承载力

计算中，与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 Fi叫有关的参数和本附录图

F.O. 1 中所示的几何尺寸，可接下列公式计算：

1 中柱处临界截面的类似极惯性矩、几何尺寸及计算系数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F. 0.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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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a3 1 ~ , 2 

Ic ＝了＋ 2hoam 

a, 
a 二二 α 二三

AB CD 2 

eg = 0 

CF. o. 2 一 1)

CF. 0. 2 2) 

CF.0.2-3) 



。 1 十二E士生2
' 3 、 h ， 十 ho

CF.O. 2-4) 

2 边柱处临界截面的类似极惯性矩、几何尺寸及计算系数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弯矩作用平面垂直于自由边（图 F. 0. lb) 

hoa： 。／ι ＼ 2 
Ic ＝→？午十 ho am a：＂ 十 2h0a, l 」 aAR) (F. 0. 2 5) 

6 叩 t 飞 2 血JI

a~ 

am 二←＿＿＿＇.→→ CF.O. 2-6) 
rill am 斗 Za,

aCD ＝ αt 一－ a AB CF. 0. 2 7) 

hn 
eg 二 aCD 一二 CF. o. 2 8) 

L一一 CF.0.2 9) 

。 i+4 Pi王E
' 3 、 b， 十 h~

2）弯矩作用平面平行于自由边（图 F. 0. le) 

hoa3 I a \ 2 

Ic 二工立一十 Zhoam ( Z} CF. 0. 2-10) 

α」

α础工 aCD ＝亏 CF. o. 2-11) 

e = O CF. o. 2 12) g 

ao = 1- 1 CF. o. 2 13) 
v l 十三.. ／~土坠

J划 be 十 ho/2

3 角柱处临界截面的类似极惯性矩、几何尺寸及计算系数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F. 0. ld): 

hoa~ " I a, \ 2 
Ic ＝斗斗十 hoama~R 十 hoa, lτ二－ a AB) CF. 0. 2-14) 

12 血飞 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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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a,n ＝一一－一一一
= Z Cam 十 αt)

CF.0.2 吁 15)

h
L生
2

一
一

门
叫

h

一
一
一
一

∞
’
E
 

Gt CF.0.2-16) 

CF.0.2-17) 

。＝ ］一一一 CF.O. Z 18) 
少 ／h ， 十 h 2 

1 十一二L二」千
3 '\i h， 十 h 2 

F.0.3 在按本附录公式 CF. o. 1-5）、公式 CF. 0. 1 6）进行板柱

节点考虑传递双向不平衡弯矩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中，如将本附

录第 F. 0. Z 条的规定视作 z 轴（或 y 轴）的类似极惯性矩、几

何尺寸及计算系数，则与其相应的 y 轴（或工轴）的类似极惯

性矩、几何尺寸及计算系数，可将前述的工轴（或 y 轴）的相

应参数进行置换确定。

F.0.4 当边柱、角柱部位有悬臂板时，临界截面周长可计算至

垂直于自由边的板端处，按此计算的临界截面周长应与按中柱计

算的临界截面周长相比较，并取两者中的较小值。在此基础上，

应按本规范第 F. 0. 2 条和第 F. o. 3 条的原则，确定板柱节点考
虑受剪传递不平衡弯矩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所用等效集中反力设

计值孔，叫的有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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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深受弯构件

G. 0.1 简支钢筋I昆凝土单跨深梁可采用由一般方法计算的内力

进行截面设计；钢筋泪凝土多跨连续深梁应采用由二维弹性分析

求得的内力进行截面设计。

G. 0. 2 钢筋1昆凝土深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

规定：

M三三 fyAsz

Z 二 αd 仙。 0. 5扑

向＝ 0. 80寸。叶
当 lo<h 时，取内力臂 z=O. 6lo o 

CG. o. 2 1) 

CG. o. 2 2) 

CG. o. 2-3) 

式中：工一二截面受压区高度，按本规范第 6. 2 节计算；当 x<

0. 2h0 时，取 x=O. 2ho; 

ho 截面有效高度： ho=h as ，其中 h 为截面高度；当

lo/hζ2 时，跨中截面 as 取 0. lh，支座截面也取

0. 2h ；当 lo/h>2 时， as 接受拉区纵向钢筋截面重

心至受拉边缘的实际距离取用。

G. 0. 3 钢筋混凝土深受弯构件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当 hw/b 不大于 4 时

Vζ 志00 十ι ／h ）卢，f，胁。 CG. o. 3 1) 

当儿／b 不小于 6 时

Vζ 志（ 7 十 ι／h

当 hw/b 大于 4 且小于 6 日才，按线性内插法取用。

式中： V 剪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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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计算跨度，当 J。小于 2h 时，取 2h;

b二一矩形截面的宽度以及 T形、 I 形截面的腹板厚度；

h、 ho－截面高度、截面有效高度；

hw一一截面的腹板高度：矩形截面，取有效高度 ho; T 形

截面，取有效高度减去翼缘高度； I 形和箱形截面，

取腹板净高；

品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按本规范第 6. 3. 1 条的规定

取用。

G.0.4 矩形、 T形和 I 形截面的深受弯构件，在均布荷载作用

下，当配有竖向分布钢筋和水平分布钢筋时，其斜截面的受剪承

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8 - lo/h) Clo/h - 2) . A.v 
v::::;;; 0. 7 一一言一－f，品。十 3 f yv -ho 

十 C5 - lo/h) r Ash 。
一一．－－6 , yn S υ 

CG. o. 4 1) 

对集中荷载作用下的深受弯构件（包括作用有多种荷载，且

其中集中荷载对支座截面所产生的剪力值占总剪力值的 75% 以

上的情况），其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75 Cl。 ／h - 2) Av (5 - lo/h) Ash 
V:S'.: 一－f,bho 十一一一一－f 一－ho ＋一一一一－fyh -ho 

＼ λ ＋ 1 3 yv Sb 

CG. o. 4-2) 

式中： ,i.一一一计算剪跨比：当 lo/h 不大于 2.0 时，取 λ ＝ O. 25; 

当 lo/h 大于 2 且小于 5 时，取）.＝a／仇，其中， α 为

集中荷载到深受弯构件支座的水平距离； A 的上限

值为 （ 0.92lo/h 1.58 ），下限值为（ 0. 42lo/h 一

0. 58); 

lo/h一一跨高比，当 lo/h 小于 2 时，取 2.0;

G.0.5 一般要求不出现斜裂缝的钢筋混凝土深梁，应符合下列

条件：

vk < 0. 5f,kbho CG.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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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k一一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的剪力值。

此时可不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但应按本规范第

G. 0.10 条、第 G.O. 12 条的规定配置分布钢筋。

G.0.6 钢筋混凝土深梁在承受支座反力的作用部位以及集中荷

载作用部位，应按本规范第 6.6 节的规定进行局部受压承载力

计算。

G.0.7 深梁的截面宽度不应小于 140mm。当 lo/h 不小于 1 时，

h/b 不宜大于 25；当 lo/h 小于 1 时， lo/b 不宜大于 25。深梁的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当深梁支承在钢筋棍凝土柱上

时，宜将柱伸至深梁顶。深梁顶部应与楼板等水平构件可靠

连接。

G.0.8 钢筋混凝土深梁的纵向受拉钢筋宜采用较小的直径，且

宜按下列规定布置：

1 单跨深梁和连续深梁的下部纵向钢筋宜均匀布置在梁下

边缘以上 0. 岛的范围内（图 G. o. 8-1 及图 G. o. 8-2 ）。

γ斗叫「l十
\ 飞

\ 

\\ 

-, 「 「 一－
、

、飞

同4h 中 险金:L:

「丁一一一「 I, '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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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 o. 8-1 单跨深梁的钢筋配置

1一下部纵向受拉钢筋及弯折锚固； 2一水平及竖向分布钢筋；

3一拉筋； 4 拉筋加密区

~ 

239 



2 连续深梁中间支座截面的纵向受拉钢筋宜按图 G 0. 8-3 规定

的高度范围和配筋比例均匀布置在相应高度范围内。对于品／h 小于

1 的连续深梁，在中间支座底面以上 0. 2lo～0.6品高度范围内的纵向

受拉钢筋配筋率尚不宜小于 0.5%。水平分布钢筋可用作支座部位的

上部纵向受拉钢筋，不足部分可由附加水平钢筋补足，附加水平钢

筋自支座向跨中延伸的长度不宜小于 0. 4l0 （图 6 0. 8-2）。

I l l l l l I i •• i vrt I I I I 
3－－..、、

2 －－..、、

「.－－－

｛τ 
L 0.4h L 0.4h L 

1 注0.41, l 注0.41,"
一斗士山

图 G. O. 8-2 连续深梁的钢筋配置

1一下部纵向受拉钢筋； 2一水平分布钢筋； 3一竖向分布钢筋；

4 拉筋； 5 拉筋加密区； 6 支座截面上部的附加水平钢筋

A,12 ，是
专r
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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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5 < /0/ h运 2.5 (b) I <10 I h <0;1.5 (c) /0 I h<O;I 

图 G. O. 8-3 连续深梁中间支座截面纵向受拉钢筋在

不同高度范围内的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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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9 深梁的下部纵向受拉钢筋应全部伸人支座，不应在跨中

弯起或截断。在简支单跨深梁支座及连续深梁梁端的简支支座

处，纵向受拉钢筋应沿水平方向弯折锚固（图 G. o. 8-1 ），其锚
固长度应按本规范第 8.3. 1 条规定的受拉钢筋锚固长度 l. 乘以

系数 1. 1 采用；当不能满足上述锚固长度要求时，应采取在钢筋

上加焊锚固钢板或将钢筋末端焊成封闭式等有效的锚固措施。连

续深梁的下部纵向受拉钢筋应全部伸过中间支座的中心线，其自

支座边缘算起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l. 。

G.0.10 深梁应配置双排钢筋网，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直径均

不应小于 8mm，间距不应大于 ZOOmm。

当沿深梁端部竖向边缘设柱时，水平分布钢筋应锚人柱内。

在深梁上、下边缘处，竖向分布钢筋宜做成封闭式。

在深梁双排钢筋之间应设置拉筋，拉筋沿纵横两个方向的间

距均不宜大于 600mm，在支座区高度为 0. 仙，宽度为从支座伸

出 0.4h 的范围内（图 G. 0. 8-1 和图 G. 0. 8-2 中的虚线部分），尚

应适当增加拉筋的数量。

G.0.11 当深梁全跨沿下边缘作用有均布荷载时，应沿梁全跨

均匀布置附加竖向吊筋，吊筋间距不宜大于 ZOOmm。

当有集中荷载作用于深梁下部 3/4 高度范围内时，该集中荷

载应全部由附加吊筋承受，吊筋应采用竖向吊筋或斜向吊筋。竖

向吊筋的水平分布长度 5 应按下列公式确定（图 G. 0. lla): 

当 h1 不大于 hb/Z 时

s = bb 十 hb CG. 0.11-1) 

当 h1 大于儿，／2 时

s = bb 十 Zh1 CG. o. 11-2) 

式中： bb 传递集中荷载构件的截面宽度；

hb一一传递集中荷载构件的截面高度；

h1 从深梁下边缘到传递集中荷载构件底边的高度。

竖向吊筋应沿梁两侧布置，并从梁底伸到梁顶，在梁顶和梁

底应做成封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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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吊筋总截面面积 A,v应按本规范第 9. 2 节进行计算，但

吊筋的设计强度 fyv应乘以承载力计算附加系数 0.8 。

γ
叶
十
斗
斗

\ 唱.. \ - l / 

E / 

' h1 'hh ,_ hi 
1 " s 吁 l

？且~o

(a）竖向吊筋 (b）斜向吊筋

图 G. 0.11 深梁承受集中荷载作用时的附加吊筋

注：图中尺寸单位 mm。

G. 0.12 深梁的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 ρ（ρ ＝生）、水平分布钢筋
γ飞f' bh I 

配筋率 ρι （ρh 二手,;h 'Sv 为水平分布钢筋的间距）和竖向分布钢筋
·…、＇ .. OSv ' 

配筋率队v (Psv ＝去，d竖向分布钢筋的间距）不宜小于表
G. 0.12 规定的数值。

表 G.0.12 深梁中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

钢筋牌号 纵向受拉钢筋 水平分布钢筋 竖向分布钢筋

HPB300 o. 25 0.25 0. 20 

HRB400 、 HRBHOO 、
0.20 0.20 0. 15 

RRB400 、 HRB335

HRB500 、 HRBF500 o. 15 0. 15 0. 10 

注：当集中荷载作用于连续深梁上部 1/4 高度范围内且 lo/h 大于 1. 5 时，竖向分

布钢筋最小配筋百分率应增加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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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0.13 除深梁以外的深受弯构件，其纵向受力钢筋、箍筋及

纵向构造钢筋的构造规定与一般梁相同，但其截面下部 1/2 高度

范围内和中间支座上部 1/2 高度范围内布置的纵向构造钢筋宜较

→般梁适当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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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元支撑叠合梁板

H.0.1 施工阶段不加支撑的叠合受弯构件（梁、板），内力应

分别接下列两个阶段计算。

1 第一阶段后浇的叠合层混凝土未达到强度设计值之前

的阶段。荷载由预制构件承担，预制构件按简支构件计算；荷载

包括预制构件自重、预制楼板自重、叠合层自重以及本阶段的施

工活荷载。

2 第二阶段叠合层混凝土达到设计规定的强度值之后的

阶段。叠合构件按整体结构计算；荷载考虑下列两种情况并取较

大值：

施工阶段 考虑叠合构件自重、预制楼板自重、面层、吊顶

等自重以及本阶段的施工活荷载；

使用阶段 考虑叠合构件自重、预制楼板自重、面层、吊顶

等自重以及使用阶段的可变荷载。

H.0.2 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本规范第

6. 2 节计算，其中，弯矩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取用：

预制构件

M1 =M1c+M1Q 

叠合构件的正弯矩区段

M=M1c；十 Mic；十 M2Q

叠合构件的负弯矩区段

CH. o. 2 1) 

CH. o. 2 2) 

M=M2心十M2Q CH. 0. 2 3) 

式中： Mic一一预制构件自重、预制楼板自重和叠合层自重在计

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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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一一第二阶段面层、吊顶等自重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

矩设计值；



M 

i十值；

Mzo 第二阶段可变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计

值，取本阶段施工活荷载和使用阶段可变荷载在

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计值中的较大值。

在计算中，正弯矩区段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按叠合层取用；

负弯矩区段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按计算截面受压区的实际情况

取用。

H.0.3 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按本规范

第 6.3 节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其中，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

取用：

预制构件

V1 = V）（； 十 vlQ CH.0.3 1) 

叠合构件

V=V1G 十 Vz（；十 V2o CH.0.3-2) 

式中： V1G一一预制构件自重、预制楼板自重和叠合层自重在计

算截面产生的剪力设计值；

V2(; 第二阶段面层、吊顶等自重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剪

力设计值；

V10←→第一阶段施工活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剪力设

计值；

Vzo 第二阶段可变荷载产生的剪力设计值，取本阶段

施工活荷载和使用阶段可变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

的剪力设计值中的较大值。

在计算中，叠合构件斜截面上混凝土和箍筋的受剪承载力设

计值 Yes应取叠合层和预制构件中较低的泪凝土强度等级进行计

算，且不低于预制构件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对预应力混凝土叠

合中句件，不考虑预应力对受剪承载力的有利影响，取 Vp=O 。

H.0.4 当叠合梁符合本规范第 9. 2 节梁的各项构造要求时，其

叠合面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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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三三 1. 2f，队。十 0. 85f yv 与。 （日. 0. 4 1) 

此处，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 取叠合层和预制构件中的较

低值。

对不配箍筋的叠合板，当符合本规范叠合界面粗糙度的构造

规定时，其叠合面的受剪强度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要求：

元 ζ0 川／mm2) CH. 0. 4 2) 

H.0.5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受弯构件，其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应

进行正截面抗裂验算。此时，在荷载的标准组合下，抗裂验算边

缘混凝土的拉应力不应大于预制构件的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儿。抗裂验算边缘混凝土的法向应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预制构件

σ ＿ M1k 
ckτIT 

" 01 

CH. o. 5-1) 

叠合构件

M，尸J Mo 
二 J旦十一二E （日. 0. 5 2) 

ck Wo1 Wo 

式中： A11Gk一←预制构件自重、预制楼板自重和叠合层自重标准

值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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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k－第一阶段荷载标准组合下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

值，取M,k=M川十M1ok ，此处， M1ok为第一阶

段施工活荷载标准值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值；

Mzk 第二阶段荷载标准组合下在计算截面上产生的弯

矩值，取 Mzk=M2<;k 十M峙，此处 M2Gk为面层、

吊顶等自重标准值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值；

Mzok为使用阶段可变荷载标准值在计算截面产生

的弯矩值；

Wo1 预制构件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Wo 叠合构件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此

时，叠合层的混凝土截面面积应按弹性模量比换



算成预制构件混凝土的截面面积。

H. 0. 6 预应力；昆凝土叠合构件，应按本规范第 7. 1. 5 条的规定

进行斜截面抗裂验算； 1昆凝土的主拉应力及主压应力应考虑叠合

构件受力特点，并按本规范第 7. 1. 6 条的规定计算。

H.0.7 钢筋混凝土叠合受弯构件在荷载准永久组合下，其纵向

受拉钢筋的应力气l应符合下列规定：

σ叫《 0. 9fy 

σ叫＝ σslk 十 σs2

CH. o. 7-1) 

（日. 0. 7 2) 

在弯矩 MiGk作用下，预制构件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 σslk可按

下列公式计算：

σ ←一旦且一- slk 0. 87 Asho1 
CH.0.7-3) 

式中： ho1二一预制构件截面有效高度。

在荷载准永久组合相应的弯矩 Mzq作用下，叠合构件纵向受

拉钢筋中的应力增量 σs2q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0. 5 ( 1 斗 1: )Mzq 

0. 87A,ho 
CH. o. 7-4) σs2q 

当 M川 3川才，公式 CH. 0. 7 4）中的。中中

值应取等于 1. 0；此处， Miu为预制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

值，应按本规范第 6. 2 节计算，但式中应取等号，并以 M1u代

替M。

H. 0. 8 混凝土叠合构件应验算裂缝宽度，按荷载准永久组合或

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所计算的最大裂缝宽度 'UJ阳，不

应超过本规范第 3. 4 节规定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按荷载准永久组合或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最大裂

缝宽度 wmax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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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昆凝土构件

¢（σdk 十 σs2q)/ deq\ 
叫nax = 2 ci ( 1. 9c 十 0. 08 一」 l CH. 0. 8 1) 

ι日飞 ρtel I 

0. 65ftkl 
cj;=l.1- ' CH. o. 8 2) 

ρtel 矶lk Tρtet1 s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民lk 十 σs?k) / deq \ 
Wmax = 1. 6 ( 1. 9c 十 0. 08 一叮

乙s 飞 ρtel I 

CH. 0. 8 3) 

0. 65frkl 
¢二 1. 1 ' CH. 0. 8 4) 

ρtelσ业下 precrs2k

式中：内 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效直径，按本规范第 7. 1. 2 

条的规定计算；

民1 、 ρte←一一按预制构件、叠合构件的有效受拉？昆凝土截面面

积计算的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按本规范第 7. 1. 2 

条计算；

f1kl 预制构件的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H.0.9 叠合构件应按本规范第 7. 2. 1 条的规定进行正常使用极

限状态下的挠度验算。其中，叠合受弯构件按荷载准永久组合或

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刚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钢筋1昆凝土构件

A在
B = ' Bsz 

（云一 1 )Ml(; 

CH.0.9 1) 

预应力混凝土构｛牛

B= 

（仨 1 )M1c;k + （卜 l)Mq 十风
Mk 

CH. 0.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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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 M1Gk 十 M2k (H. 0. 9-3) 

Mq = M1Gk + M2Gk 十白M2Qk (H. 0. 9-4) 

式中：。－一一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按本规

范第 7.2. 5 条采用；

Mk 叠合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Mg 叠合构件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Bs1 预制构件的短期刚度，按本规范第 H. 0.10 条

取用；

Bs2一一叠合构件第二阶段的短期刚度，按本规范第

H. 0. 10 条取用；

队 第二阶段可变荷载的准永久值系数。

H.0.10 荷载准永久组合或标准组合下叠合式受弯构件正弯矩

区段内的短期刚度，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钢筋混凝土叠合构件

1）预制构件的短期刚度 Bs1 可按本规范公式（ 7. 2. 3 1) 

计算。

2）叠合构件第二阶段的短期刚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sA乒乓
Bs2 = (H. 0. 10-1) 

h, 45αrρ 
0. 7 十 0. 6 一二十一一一之」寸

h 1 十 3. 5川

式中： αE 钢筋弹性模量与叠合层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αE

= Es/Ec2 o 

2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构件

1）预制构件的短期刚度 Bs1 可按本规范公式（ 7. 2. 3-2) 

计算。

2）叠合构件第二阶段的短期刚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B52 = 0. 7Ec1 I0 (H. 0. 10-2) 

式中： Eci 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弹性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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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叠合构件换算截面的惯性矩，此时，叠合层的混

凝土截面面积应按弹性模量比换算成预制构件？昆

凝土的截面面积。

H.0.11 荷载准永久组合或标准组合下叠合式受弯构件负弯矩

区段内第二阶段的短期刚度 Bs2 可按本规范公式（ 7. 2. 3 1 ）计

算，其中，弹性模量的比值取 αE=Es/Ec1 o 

H.0.12 预应力；昆凝土叠合构件在使用阶段的预应力反拱值可

用结构力学方法按预制构件的刚度进行计算。在计算中，预应力

钢筋的应力应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考虑预应力长期影响，可将

计算所得的预应力反拱值乘以增大系数 1. 75 。

250 



附录 J 后张曲线预应力筋由锚具变形和

预应力筋内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J. 0.1 在后张法构件中，应计算曲线预应力筋由锚具变形和预

应力筋内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1 反摩擦影响长度 lrCmm) （图 J. 0. 1）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lr川 (J. 0. 1-1) 

σn 一－ σJ
&d 二 ÷7二 (J. 0. 1 2) 

式中： α 张拉端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值（mm），按本规

范表 10. 2. 2 采用；

&cl 单位长度由管道摩擦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CMPa/mm);

σ。一一一张拉端锚下控制应力，按本规范第 10. 1. 3 条的规定

采用；

σf一一一预应力筋扣除沿途摩擦损失后锚固端应力；

l 张拉端至锚固端的距离（mm）。

2 当 lr三三1 时，预应力筋离张拉端z处考虑反摩擦后的预应

力损失町，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lr X 

σ11 = t::,σ丁丁 (J. 0. 1 3) 

Aσ ＝ 2t::.adlr (J. 0. 1 4) 

式中： t::.o-一一预应力筋考虑反向摩擦后在张拉端锚下的预应力

损失值。

3 当 l1>l 时，预应力筋离张拉端／处考虑反向摩擦后的

预应力损失 σ；1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11 二 Aσ＇ Zx' t::,σd (J.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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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J' 预应力筋考虑反向摩擦后在张拉端锚下的预应力

损失值，可按以下方法求得：在图 J. 0. 1 中设

“ca'bd”等腰梯形面积 A二a •丑，试算得到 cd,

贝O &1 =cd 。

σ 

0 

一－一－ O＇冒 X

张拉端l I l 锚固端

图 J. 0. 1 考虑反向摩擦后预应力损失计算

注： 1 caa ＇表示预应力筋扣除管道正摩擦损失后的应力分布线，

2 ωαf表示 Ir《J 时，预应力筋扣除管道正摩擦和内缩（考虑反摩擦）损失后

的应力分布线；

3 db 表示 lr>l 时，预应力筋扣除管道正摩擦和内缩（考虑反摩擦）损失后

的应力分布线。

J.0.2 两端张拉（分次张拉或同时张拉）且反摩擦损失影响长

度有重叠时，在重叠范围内同一截面扣除正摩擦和回缩反摩擦损

失后预应力筋的应力可取：两端分别张拉、锚固，分别计算正摩

擦和回缩反摩擦损失，分别将张拉端锚下控制应力减去上述应力

计算结果所得较大值。

J.0.3 常用束形的后张曲线预应力筋或折线预应力筋，由于锚

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在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l1 范围内的预应力

损失值吨，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抛物线形预应力筋可近似按圆弧形曲线预应力筋考虑

（图 J. 0. 3-1) 。当其对应的圆心角。ζ45。时（对无粘结预应力筋

。三三90°），预应力损失值 σll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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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11 = Zcrcon lr ( ~叫（ 1 f;) (]. 0. 3 1) 

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lr (m）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J aEs 
1000σcon(µ/ re 十 κ）

(]. 0. 3 2) 

式中： re一一圆弧形曲线预应力筋的由率半径（m);

μ 预应力筋与孔道壁之间的摩擦系数，按本规范表

10. 2. 4 采用；

r一考虑孔道每米长度局部偏差的摩擦系数，按本规范

表 10.2.4 采用；

工一一张拉端至计算截面的距离（m);

“ 张拉端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值（mm），按本规

范表 10. 2. 2 采用；

Es 预应力筋弹性模量。

＼飞o-1 l _f 

「
「1 l 

图 J. 0. 3-1 困弧形曲线预应力筋的预应力损失 σII

2 端部为直线（直线长度为 lo ），而后由两条圆弧形曲线

（圆弧对应的圆心角。《45°，对无粘结预应力筋取。ζ90。）组成

的预应力筋（图 J. 0. 3-2），顶应力损失值 σII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 rζlo 日才

σII 二 Zi1 U1 - lo) + Zi2 Ur - l1) (J. o.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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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la<:rζl1 时

的1=Zi1Cl1-:r）十 Zi2 Clr - l1) 

当 l1 <:r~二lr 时

σ11 = Zi2Clr :r) 

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lr(m）可接下列公式计算：

lr 二
aEs 

l000i2 

i, (l~ l~ ） 0 " A÷＿＿＿＿＿＇.＇.＿一 ＋ l~

i1 ＝ σa (K+ µ/rd) 

(J. 0. 3 4) 

(J. 0. 3 一 5)

(J. 0. 3-6) 

CJ. 0. 3-7) 

iz 二 σb(K+µ/r,2) (J.0.3-8) 

式中： L 预应力筋张拉端起点至反弯点的水平投影长度；

i ） 、 i2 第一、二段圆弧形曲线预应力筋中应力近似直线变

化的斜率；

rel 、 rc2一一第一、二段圆弧形曲线预应力筋的曲率半径；

σa、吭一一预应力筋在 G 、 b 点的应力。

β 

-•------- 

图 J. 0. 3 2 两条厕弧形曲线组成的预应力筋的预应力损失 (Jll

3 当折线形预应力筋的锚固损失消失于折点 t 之外时（图

J.0.3-3），预应力损失值的1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工三二lo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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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 

折线形预应力筋的预应力损失的1

σ11 = 2σl 十 2i1 Cl1 - lo ）十 2的十 2i2 Cl1 - l1) (J. 0. 3-9) 

(J. 0. 3 一 10)的1 = 2i1 Cl1 -x）十 2σ2 十 2i2 Cl1 l1) 

当 lo＜工运l1 时

当 l1<xζl1 时

(J. 0. 3 11) σ11 二 2i2 Cl1 - x) 

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l1(m）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αEs i1Cl1-lo)2 十 2i1l0Cl1 -lo) +2σ1 lo 十 2σ2 l1 只
十 l~

1000i2 

(J. 0. 3 12) 

(J. 0. 3 13) i! ＝ σcon ( 1 一 µ8)K

(J. 0. 3 14) iz ＝ σcoJl KCl1 lo)](l µ8)2κ 

(J. 0. 3 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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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1 ＝ σconµe 



σ2 ＝ σcon[l ← κCl1 -lo)](l 一 µ8柄。 (J. 0. 3 16) 

式中： il 预应力筋 be 段中应力近似直线变化的斜率；

i 2 预应力筋在折点 c 以外应力近似直线变化的斜率；

l1 张拉端起点至预应力筋折点正的水平投影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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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与时间相关的预应力损失

K.0.1 1昆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预应力筋的预应力损失终极值可

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的预应力损失终极值 σ15

0. 9arσpc<poo + £，ε∞ 
σ15 - 1 十 15ρ CK. o. 1 1) 

式中：马一→受拉区预应力筋合力点处由预加力（扣除相应阶

段预应力损失）和梁自重产生的混凝上法向压应

力，其值不得大于 0. SJ 1cu ；简支梁可取跨中截面

与 1/4 跨度处截面的平均值；连续梁和框架可取若

干有代表性截面的平均值；

弘 混凝土徐变系数终极值；

c= 混凝土收缩应变终极值；

E，一一预应力筋弹性模量；

αp一一预应力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F一一受拉区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的配筋率：先张法构

件， ρ ＝ CAP 十 A,)/Ao ；后张法构件， ρ ＝（Ar+

A,)/An；对于对称配置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的构

件，配筋率 ρ取钢筋总截面面积的一半。

当无可靠资料时，弘、 ι值可按表 K. 0. 1 1 及表 K. 0. 1 2 

采用。如结构处于年平均相对温度低于 40%的环境下，表列数

值应增加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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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 0.1-1 混凝土收缩应变终极值£＝ (× 10 1) 

年平均相对湿度RH 40%< RH<70% 70%< RH< 99%

理论厚度 ZA/u (mm) 100 200 300 二三600 100 200 300 二~600

3 4. 83 4.09 3.57 3.09 3.47 2. 95 2. 60 2.26 

7 4.35 3.89 3.44 3.01 3. 12 2. 80 2.49 2. 18 

预加应力时的 10 4.06 3. 77 3.37 2. 96 2. 91 2. 70 2.42 2. 14 

混凝土龄期 to 14 3. 73 3. 62 3. 27 2. 91 2. 67 2. 59 2. 35 2. 10 

(d) 28 2. 90 3.20 3.01 2. 77 2.07 2. 28 2. 15 1. 98 

60 1. 92 2. 54 2. 58 2. 54 1. 37 1. 80 1. 82 1. 80 

二主90 1. 45 2. 12 2. 27 2.38 1. 03 1. 50 1. 60 1. 68 

表 K. 0. 1-2 混凝土徐变系数终极值 φ∞

年平均相对湿度 RH 40%< RH<7o% 70%< RH< 99%

理论厚度 2A/u (mm) 100 200 300 二三600 100 200 300 二主600

3 3.51 3. 14 2. 94 2.63 2.78 2.55 2.43 2. 23 

7 3.00 2.68 2. 51 2.25 2.37 2. 18 2.08 1. 91 

预加应力时的 10 2.80 2.51 2. 35 2. 10 2.22 2.04 1. 94 1. 78 

混凝土龄期 to 14 2. 63 2.35 2.21 1. 97 2.08 1. 91 1. 82 ]. 67 

(d) 28 2. 31 2.06 1. 93 1. 73 1. 82 1. 68 1. 60 1. 47 

60 1. 99 1. 78 1. 67 1. 49 1. 58 1. 45 1. 38 1. 27 

二三90 1. 85 1. 65 1. 55 1. 38 1. 46 1. 34 1. 28 1. 17 

注： 1 预加力时的混凝土龄期，先张法构件可取 3d～7d，后张法构件可取 7d～2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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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为构件截面面积， u 为该截面与大气接触的周边长度；当构件为变截面

时， A 和 u 均可取其平均值；

3 本表适用于由一般的硅酸盐类水泥或快硬水泥配置而成的混凝士；表中数

值系按强度等级 C40 混凝土计算所得，对 C50 及以上混凝土，表列数值应

/2 2. 4 
乘以飞节f，式中 f,k为？昆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CMPa);

4 本表适用于季节性变化的平均温度一20℃～＋40。C; 

5 当实际构件的理论厚度和预加力时的混凝土龄期为表列数值的中间值时，

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2 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的预应力损失终极值 σ；5

0. 9αλc礼十五E=
σ ＝＝ 

15 1 十 15ρF
CK. o. 1-2) 

式中： σL 受压区预应力筋合力点处由预加力（扣除相应阶段预

应力损失）和梁自重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压应力，其值

不得大于 0.5儿，当 σL为拉应力时，取σL二O;

ρf 受压区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的配筋率：先张法构件，

p=CA；十A:)/Ao ；后张法构件， p =CA~ ＋~）／Ano 
注：受压区配置预应力筋 A'p 及普通钢筋 A；的构件，在计算公式

CK. o. 1 1) 、公式 CK.0.1-2）中的马及ι时，应按截面全部预

加力进行计算。

K.0.2 考虑时间影响的混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值，可由第 K. 0.1 条计算的预应力损失终极值陀、 σ；5 乘以表

K. 0. 2 中相应的系数确定。

考虑时间影响的预应力筋应力松弛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可

由本规范第 10. 2. 1 条计算的预应力损失值町乘以表 K. 0. 2 中相

应的系数确定。

表 K. o. 2 随时间变化的预应力损失系数

时间 Cdl 松弛损失系数 收缩徐变损失系数

2 0. 50 

10 0. 77 0. 33 

20 0.88 0. 37 

30 0. 95 0.40 

40 0.43 

60 0.50 

90 0.60 
1. 00 

180 0. 75 

365 0.85 

1095 1. 00 

注： 1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松弛损失时间从张拉完成开始计算．收缩徐变

损失从放张完成开始计算；

2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松弛损失、收缩徐变损失均从张拉完成开始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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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这样做的 z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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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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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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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 2010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2010 年 8 月 18 日以第 743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是在《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2002 的基础

上修订而成的，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参编

单位是清华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建筑大学、湖南大学、东南大

学、河海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建筑大学、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首都工程有

限公司、中国轻工业北京设计院、铁道部专业设计院、交通部水

运规划设计院、西北水电勘测设计院、冶金材料行业协会预应力

委员会，主要起草人员是李明顺、徐有邻、自生翔、白绍良、孙

慧中、沙志国、吴学敏、陈健、胡德士斤、程慰望、王振东、王振

华、过镇海、庄崖屏、朱龙、邹银生、宋玉普、医疆、邸小
坛、吴佩刚、周咸、姜维山、陶学康、康谷贻、蓝宗建、干城、

夏琪俐。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修订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

标准，许多单位和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试验和研究，为本次修

订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修

订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

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

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但是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

正文同等的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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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1 本次修订根据多年来的工程经验和研究成果，并总结了

上一版规范的应用情况和存在问题，贯彻国家“四节→环保”的技

术政策，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和调整。适当扩充了混凝土结构

耐久性的相关内容；引人了强度级别为 500MPa 级的热轧带肋钢

筋；对承载力极限状态计算方法、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方法进

行了改进；完善了部分结构构件的构造措施；补充了结构防连续

倒塌和既有结构设计的相关内容等。

本次修订继承上一版规范为实现房屋、铁路、公路、港口和

水利水电工程混凝土结构共性技术问题设计方法统一的原则，修

订力求使本规范的共性技术问题能进一步为各行业规范认可。

1. 0. 2 本次修订补充了对结构防连续倒塌设计和既有结构设计

的基本原则，同时增加了无粘结预应力？昆凝土结构的相关内容。

对采用陶粒、浮石、煤石干石等为骨料的轻骨料混凝土结构，

应按专门标准进行设计。

设计下列结构时，尚应符合专门标准的有关规定：

1 超重？昆凝土结构、防辐射混凝土结构、耐酸（碱）氓凝土

结构等；

2 修建在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地区或地下采掘区等的结构；

3 结构表面温度高于 l00°C 或有生产热源且结构表面温度

经常高于 60°C 的结构；

4 需作振动计算的结构。

1. 0. 3 本规范依据工程结构以及建筑结构的可靠性统一标准修

订。本规范的内容是基于现阶段混凝土结构设计的成熟做法和对

氓凝土结构承载力以及正常使用的最低要求。当结构受力情况、

材料性能等基本条件与本规范的编制依据有出人时，则需根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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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通过专门试验或分析加以解决。

1. 0. 4 本规范与相关的标准、规范进行了合理的分工和衔接－

执行时尚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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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语

术语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标准》GB/

T 50083 并结合本规范的具体情况给出的。

本次修订删节、简化了其他标准已经定义的常用术语，补充

了各类钢筋及其性能、各类型混凝土构件、构造等混凝土结构特

有的专用术语，如配筋率、混凝土保护层、锚固长度、结构缝

等。原规范有关可靠度及荷载等方面的术语，在相关标准中已有

表述，故不再列出。

原规范中1昆凝土结构的结构形式如排架结构、框架结构、剪

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筒体结构、板柱结构等，作为常

识也不再作为术语列出。

2. 2 符 口
可

本次修订基本沿用原《 i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

2002 的符号。一些不常用的符号在条文相应处己有说明，在此

不再列出。

2. 2.1 用“C”后加数字表达混凝土的强度等级；用“HRB”、

“HRBF”、“ HPB”、“RRB”后加数字表达钢筋的牌号及强度

等级。

增加了钢筋在最大拉力下的总伸长率（均匀伸长率）的符号

"()gt ＂ ，等同于现行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

带肋钢筋》GB 1499. 2、《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GB/T 5223 和《预

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GB/T 5224 中的“Ag," o 

2.2.4 偏心受压构件考虑二阶效应影响的增大系数有两个：在

考虑结构侧移的二阶效应时用“弘”表示；考虑构件自身挠曲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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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效应时用“孔”表示。

增加斜体希腊字母符号“¢”，仅表示钢筋直径，不代表钢筋

的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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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设计规定

3. 1 一般规定

3.1. 1 为满足建筑方案并从根本上保证结构安全，设计的内容应

在以构件设计为主的基础上扩展到考虑整个结构体系的设计。本次

修订补充有关结构设计的基本要求，包括结构方案、内力分析、截

面设计、连接构造、耐久性、施工可行性及特殊工程的性能设计等。

3. 1. 2 本规范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

准》GB 50153 及《建筑结向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的规

定，采用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以分项系数的形式表达。包括

结构重要性系数、荷载分项系数、材料性能分项系数（材料分项

系数，有时直接以材料的强度设计值表达）、抗力模型不定性系

数（构件承载力调整系数）等。对难于定量计算的间接作用和耐久

性等，仍采用基于经验的定性方法进行设计。

本规范中的荷载分项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 50009 的规定取用。

3. 1. 3 对混凝土结构极限状态的分类系根据《工程结构可靠性设

计统一标准》GB 50153 确定的。极限状态仍分为两类，但内容比

原规范有所扩大：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中增加了结构防连续倒塌

的内容；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巾增加了楼盖舒适度的要求。

3.1. 4 本条规定了确定结构上作用的原则，直接作用根据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确定；地震作用根据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确定；对于直接承受

吊车荷载的构件以及预制构件、现浇结构等，应按不同工况确定

相应的动力系数或施工荷载。

对于1昆凝土结构的疲劳问题，主要是吊车梁构件的疲劳验

算。其设计方法与吊车的工作级别和材料的疲劳强度有关，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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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较大变化。当设计直接承受重级工作制吊车的吊车梁时，建

议根据工程经验采用钢结构的形式。

本次修订增加了对间接作用的规定。间接作用包括温度变

化、？昆凝土收缩与徐变、强迫位移、环境引起材料性能劣化等造

成的影响，设计时应根据有关标准、工程特点及具体情况确定，

通常仍采用经验’性的构造措施进行设计。

对于罕遇自然灾害以及爆炸、撞击、火灾等偶然作用以及非常

规的特殊作用，应根据有关标准或由具体条件和设计要求确定。

3.1. 5 混凝土结构的安全等级由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

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确定。本条仅补充规定：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调整构件的安全等级。对破坏引起严重后果的重要构件和关

键传力部位，宜适当提高安全等级、加大构件重要性系数；对一

般结构中的次要构件及可更换构件，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降低其

重要性系数。

3.1. 6 设计应根据现有技术条件（材料、工艺、机具等）考虑施

工的可行性。对特殊结构，应提出控制关键技术的要求，以达到

设计目标。

3.1. 7 各类建筑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并不一致，应按《建筑结构

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的规定取用，相应的荷载设计值

及耐久性措施均应依据设计使用年限确定。改变用途和使用环境

（如超载使用、结构开洞、改变使用功能、使用环境恶化等）的情

况均会影响其安全及使用年限。任何对结构的改变（无论是在建

结构或既有结构）均须经设计许可或技术鉴定，以保证结构在设

计使用年限内的安全和使用功能。

3.2 结构方案

3. 2.1 灾害调查和事故分析表明：结构方案对建筑物的安全有

着决定性的影响。在与建筑方案协调时应考虑结构体形（高宽比、

长宽比）适当；传力途径和构件布置能够保证结构的整体稳固性；

避免因局部破坏引发结构连续倒塌。本条提出了在方案阶段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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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加强结构整体稳固性的设计原则。

3.2.2 结构设计时通过设置结构缝将结构分割为若干相对独立

的单元。结构缝包括伸缝、缩缝、沉降缝、防震缝、构造缝、防

连续倒塌的分割缝等。不同类型的结构缝是为消除下列不利因素

的影响：混凝土收缩、温度变化引起的胀缩变形；基础不均匀沉

降；刚度及质量突变；局部应力集中；结构防震；防止连续倒塌

等。除永久性的结构缝以外，还应考虑设置施工接搓、后浇带、

控制缝等临时性的缝以消除某些暂时性的不利影响。

结构缝的设置应考虑对建筑功能（如装修观感、止水防渗、

保温隔声等）、结构传力（如结构布置、构件传力）、构造做法和

施工可行性等造成的影响。应遵循“一缝多能”的设计原则，采取

有效的构造措施。

3.2.3 构件之间连接构造设计的原则是：保证连接节点处被连

接构件之间的传力性能符合设计要求；保证不同材料（混凝土、

钢、砌体等）结构构件之间的良好结合；选择可靠的连接方式以

保证可靠传力；连接节点尚应考虑被连接构件之间变形的影响以

及相容条件，以避免、减少不利影响。

3. 2. 4 本条提出了结构方案设计阶段应综合考虑的“四节一环

保”等问题。

3.3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3.3.1 本条列出了各类设计状况下的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计算应考虑的内容。

对只承受安装或检修用吊车的构件，根据使用情况和设计经

验可不作疲劳验算。

在各种偶然作用（罕遇自然灾害、人为过失以及爆炸、撞击、

火灾等人为灾害）下，混凝土结构应能保证必要的整体稳固性。

因此本次修订对倒塌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特别重要结构，增加了

防连续倒塌设计的要求。

3.3.2 本条为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的基本表达式，适用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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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计算。

符号 S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中为

荷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ll 中为地震作用效应与其他荷载效应基本组合的设计值，

在本条中均为以内力形式表达。

根据《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的规定，本

次修订提出了构件抗力模型不定性系数（构件抗力调整系数）γRd

的概念，在抗震设计中为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 γRE 。

当几何参数的变异性对结构性能有明显影响时，需考虑其不

利影响。例如，薄板的截面有效高度的变异性对薄板正截面承载

力有明显影响，在计算截面有效高度时宜考虑施工允许偏差带来

的不利影响。

3.3.3 对二维、三维的泪凝土结构，当采用应力设计的形式进

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可按等代内力的简化方法计算；当

采用多轴强度准则进行设计验算时，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c. 4 的

有关规定。

3.3.4 对偶然作用下结构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根据其受

力特点对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的表达形式进行了修正：作用效

应设计值 S按偶然组合计算；结构重要性系数 γ。取不小于 1. 0 

的数值；材料强度取标准值。当进行防连续倒塌验算时，按本规

范第 3. 6 节的原则计算。

3.3.5 对既有结构进行承载能力验算时，既有结构的承载力应

符合复核验算的要求；而对既有结构重新设计时，则应按本规植

第 3. 7 节的原则计算。

3. 4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3. 4.1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是通过对作用组合效应值的限值进行

控制而实现的。本次修订根据对使用功能的进一步要求，新增加

了对楼盖结构舒适度验算的要求。

3.4.2 对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89 版规范规定按荷载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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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两种组合；短期效应组合和长期效应组合。 02 版规范根据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的规定，将荷载的

短期效应组合、长期效应组合改称为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准

永久组合。在标准组合中，含有起控制作用的一个可变荷载标

准值效应；在准永久组合中，含有可变荷载准永久值效应。这

就使荷载效应组合的名称与荷载代表值的名称相对应。

本次修订对构件挠度、裂缝宽度计算采用的荷载组合进行了

调整，对钢筋混凝土构件改为采用荷载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

用的影响；对预应力？昆凝土构件仍采用荷载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

作用的影响。

3.4.3 构件变形挠度的限值应以不影响结构使用功能、外观及

与其他构件的连接等要求为目的。工程实践表明，原规范验算的

挠度限值基本合适，本次修订未作改动。

悬臂构件是工程实践中容易发生事故的构件，表注 1 中规

定设计时对其挠度的控制要求；表注 4 中参照欧洲标准

EN1992 的规定，提出了起拱、反拱的限制，目的是为防止起

拱、反拱过大引起的不良影响。当构件的挠度满足表 3.4.3 的

要求，但相对使用要求仍然过大时，设计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提

出比表括号中的限值更加严格的要求。

3.4.4 本规范将裂缝控制等级划分为三级，等级是对裂缝控制

严格程度而言的，设计人员需根据具体情况选用不同的等级。关

于构件裂缝控制等级的划分，国际上一般都根据结构的功能要

求、环境条件对钢筋的腐蚀影响、钢筋种类对腐蚀的敏感性和荷

载作用的时间等因素来考虑。本规范在裂缝控制等级的划分上也

考虑了以上因素。

在具体划分裂缝控制等级和确定有关限值时，主要参考了下

列资料：历次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修订的有关规定及历史背景；

工程实践经验及调查统计国内常用构件的设计状况及实际效果；

耐久性专题研究对典型地区实际工程的调查以及长期暴露试验与

快速试验的结果；国外规范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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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研究及与国外规范对比，原规范对受力裂缝的控制相

对偏严，可适当放松。对结构构件正截面受力裂缝的控制等级仍

按原规范划分为三个等级。一级保持不变；二级适当放松，仅控

制拉应力不超过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标准值，删除了原规范中按荷

载准永久组合计算构件边缘混凝土不宜产生拉应力的要求。

对于裂缝控制三级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 以及作为主要依据的

现行国际标准《结构可靠性总原则》 ISO 2394 和欧洲规范《结

构设计基础》 EN 1990 的规定，相应的荷载组合按正常使用极限

状态的外观要求（限制过大的裂缝和挠度）的限值作了修改，选

用荷载的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的影响进行裂缝宽度与挠度

验算。

对裂缝控制兰级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考虑到结构安全及耐

久性，基本维持原规范的要求，裂缝宽度限值 0. 20mm。仅在不

利环境（二 a 类环境）时按荷载的标准组合验算裂缝宽度限值

O. lOmm；并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的影响验算拉

应力不大于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3.4.5 本条对于裂缝宽度限值的要求基本依据原规范，并按新

增的环境类别进行了调整。

室内正常环境条件（一类环境）下钢筋混凝土构件最大裂缝

剖形观察结果表明，不论裂缝宽度大小、使用时间长短、地区湿

度高低，凡钢筋上不出现结露或水膜，则其裂缝处钢筋基本上未

发现明显的锈蚀现象；国外的一些工程调查结果也表明了同样的

观点。因此对于采用普通钢筋配筋的泪凝土结构构件的裂缝宽度

限值，考虑了现行国内外规范的有关规定，并参考了耐久性专题

研究组对裂缝的调查结果，规定了裂缝宽度的限值。而对钢筋1昆

凝土屋架、托架、主要屋面承重结构等构件，根据以往的工程经

验，裂缝宽度限值宜从严控制；对吊车梁的裂缝宽度限值，也适

当从严控制，分别在表注中作出了具体规定。

对处于露天或室内潮温环境（二类环境）条件下的钢筋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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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构件，剖形观察结果表明，裂缝处钢筋都有不同程度的表面锈

蚀，而当裂缝宽度小于或等于 0.2mm 时，裂缝处钢筋上只有轻

微的表面锈蚀。根据上述情况，并参考国内外有关资料，规定最

大裂缝宽度限值采用 0. 20mm。

对使用除冰盐等的三类环境，锈蚀试验及工程实践表明，钢

筋i昆凝土结构构件的受力裂缝宽度对耐久性的影响不是太大，故

仍允许存在受力裂缝。参考国内外有关规范，规定最大裂缝宽度

限值为 0.2mm。

对采用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及预应力螺纹钢筋的预应力混

凝土构件，考虑到钢丝直径较小等原因，－_EL出现裂缝会影响

结构耐久性，故适当加严。本条规定在室内正常环境下控制裂

缝宽度采用 0. 20mm；在露天环境（二 a 类）下控制裂缝宽

度 O. lOmm。

需指出，当混凝土保护层较大时，虽然受力裂缝宽度计算值

也较大，但较大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对防止裂缝锈蚀是有利的。

因此，对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较大的构件，当在外观的要求上允许

时，可根据实践经验，对表 3.4. 5 中规范的裂缝宽度允许值作适

当放大。

3.4.6 本条提出了控制楼盖竖向自振频率的限值。对跨度较大

的楼盖及业主有要求时，可按本条执行。一般楼盖的竖向自振频

率可采用简化方法计算。对有特殊要求工业建筑，可参照现行国

家标准《多层厂房楼盖抗微振设计规范》 GB 50190 进行验算。

3.5 耐久性设计

3.5.1 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控制，特点是

随时间发展因材料劣化而引起性能衰减。耐久性极限状态表现

为：钢筋混凝土构件表面出现锈胀裂缝；预应力筋开始锈蚀；结

构表面混凝土出现可见的耐久性损伤（酥裂、粉化等）。材料劣

化进一步发展还可能引起构件承载力问题，甚至发生破坏。

由于影响泪凝土结构材料性能劣化的因素比较复杂，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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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很大，一般建筑结构的耐久性设计只能采用经验性的定

性方法解决。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GB/T 50476 的规定，根据调查研究及我国国情，并考虑房屋建

筑混凝土结构的特点加以简化和调整，本规范规定了混凝土结构

耐久性定性设计的基本内容。

3.5. 2 结构所处环境是影响其耐久性的外因。本次修订对影响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的环境类别进行了较详细的分类。环境类别是

指混凝土暴露表面所处的环境条件，设计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适

当的环境类别。

干湿交替主要指室内潮湿、室外露天、地下水浸润、水位变

动的环境。由于水和氧的反复作用，容易引起钢筋锈蚀和混凝土

材料劣化。

非严寒和非寒冷地区与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区别主要在于有无

冰冻及冻融循环现象。关于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定义，《民用建筑

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93规定如下：严寒地区：最冷月平

均温度低于或等于一10℃，日平均温度低于或等于 5℃的天数不

少于 145d 的地区；寒冷地区：最冷月平均温度高于一 10℃、低

于或等于 0℃，日平均温度低于或等于 5℃的天数不少于 90d 且

少于 145d 的地区。也可参考该规范的附录采用。各地可根据当

地气象台站的气象参数确定所属气候区域，也可根据《建筑气象

参数标准》 JGJ 35 提供的参数确定所属气候区域。

三类环境主要是指近海海风、盐渍土及使用除冰盐的环境。

滨海室外环境与盐渍土地区的地下结构、北方城市冬季依靠喷洒

盐水消除冰雪而对立交桥、周边结构及停车楼，都可能造成钢筋

腐蚀的影响。

四类和五类环境的详细划分和耐久性设计方法不再列人本规

范，它们由有关的标准规范解决。

3.5.3 棍凝土材料的质量是影响结构耐久性的内因。根据对既

有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状态的调查结果和混凝土材料性能的研究，

从材料抵抗性能退化的角度，表 3. 5. 3 提出了设计使用年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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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的结构泪凝土材料耐久性的基本要求。

影响耐久性的主要因素是： 1昆凝土的水胶比、强度等级、氯

离子含量和碱含量。近年来水泥中多加人不同的掺合料，有效胶

凝材料含量不确定性较大，故配合比设计的水灰比难以反映有效

成分的影响。本次修订改用胶凝材料总量作水胶比及各种含量的

控制，原规范中的“水灰比”改成“水胶比”，并删去了对于

“最小水泥用量”的限制。混凝土的强度反映了其密实度而影响

耐久性，故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试验研究及工程实践均表明，在冻融循环环境中采用引气剂

的混凝土抗冻性能可显著改善。故对采用引气剂抗冻的混凝土，

可以适当降低强度等级的要求，采用括号中的数值。

长期受到水作用的泪凝土结构，可能引发碱骨料反应。对一

类环境中的房屋建筑混凝土结构则可不作碱含量限制；对其他环

境中说凝土结构应考虑碱含量的影响，计算方法可参考协会标准

。昆凝土碱含量限值标准》 CECS 53 : 930 

试验研究及工程实践均表明：混凝土的碱性可使钢筋表面钝

化，免遭锈蚀；而氯离子引起钢筋脱钝和电化学腐蚀，会严重影

响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本次修订加严了氯离子含量的限值。为

控制氯离子含量，应严格限制使用含功能性氯化物的外加剂（例

如含氧化钙的促凝剂等）。

3.5.4 本条对不良环境及耐久性有特殊要求的氓凝土结构构件

提出了针对性的耐久性保护措施。

对结构表面采用保护层及表面处理的防护措施，形成有利的

混凝土表面小环境，是提高耐久性的有效措施。

预应力筋存在应力腐蚀、氢脆等不利于耐久性的弱点，且其

直径一般较细，对腐蚀比较敏感，破坏后果严重。为此应对预应

力筋、连接器、锚夹具、锚头等容易遭受腐蚀的部位采取有效的

保护措施。

提高混凝土抗渗、抗冻性能有利于混凝土结构在恶劣环境下

的耐久性。 1昆凝土抗冻性能和抗渗性能的等级划分、配合比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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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试验方法等，应按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混凝土抗渗和抗冻的

设计可参考《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DL/T 5057 的规定。

对露天环境中的悬臂构件，如不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不宜采

用悬臂板的结构形式而宜采用梁－板结构。

室内正常环境以外的预埋件、吊钩等外露金属件容易引导锈

蚀，宜采用内埋式或采取有效的防锈措施。

对于可能导致严重腐蚀的三类环境中的构件，提出了提高耐

久性的附加措施：如采用阻锈剂、环氧树脂或其他材料的涂层钢

筋、不锈钢筋、阴极保护等方法。环氧树脂涂层钢筋是采用静电

喷涂环氧树脂粉末工艺，在钢筋表面形成一定厚度的环氧树脂防

腐涂层。这种涂层可将钢筋与其周围混凝土隔开，使侵蚀性介质

（如氯离子等）不直接接触钢筋表面，从而避免钢筋受到腐蚀。

使用时应符合行业标准《环氧树脂涂层钢筋》 JG 3042 的规定。

对某些恶劣环境中难以避免材料性能劣化的情况，还可以采

取设计可更换构件的方法。

3. 5. 5' 3. 5. 6 调查分析表明，国内实际使用超过 100 年的混凝

土结构不多，但室内正常环境条件下实际使用 70～80 年的房屋

建筑混凝土结构大多基本完好。因此在适当加严泪凝土材料的控

制、提高1昆凝土强度等级和保护层厚度并补充规定建立定期检

查、维修制度的条件下，一类环境中混凝土结构的实际使用年限

达到 100 年是可以得到保证的。而对于不利环境条件下的设计使

用年限 100 年的结构，由于缺乏研究及工程经验，由专门设

计解决。

3. 5. 7 更恶劣环境（海水环境、直接接触除冰盐的环境及其他侵

蚀性环境）中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的设计，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昆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GB/T 50476。四类环境可参考现行

国家行业标准《港口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JTJ 267；五类环

境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 50046 。

3.5.8 设计应提出设计使用年限内房屋建筑使用维护的要求，

使用者应按规定的功能正常使用并定期检查、维修或者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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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防连续倒塌设计原则

房屋结构在遭受偶然作用时如发生连续倒塌，将造成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是对安全的最大威胁。总结结构倒塌和未倒塌的

规律，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强结构的整体稳固性，就可以提高结

构的抗灾性能，减少结构连续倒塌的可能性。

混凝土结构防连续倒塌是提高结构综合抗灾能力的重要内

容。在特定类型的偶然作用发生时或发生后，结构能够承受这种

作用，或当结构体系发生局部垮塌时，依靠剩余结构体系仍能继

续承载，避免发生与作用不相匹配的大范围破坏或连续倒塌。这

就是结构防连续倒塌设计的目标。无法抗拒的地质灾害破坏作

用，不包括在防连续倒塌设计的范围内。

结构防连续倒塌设计涉及作用回避、作用宣泄、障碍防护等

问题，本规范仅提出混凝土结构防连续倒塌的设计基本原则和概

念设计的要求。

3. 6.1 结构防连续倒塌设计的难度和代价很大，一般结构只需

进行防连续倒塌的概念设计。本条给出了结构防连续倒塌概念设

计的基本原则，以定性设计的方法增强结构的整体稳固性，控制

发生连续倒塌和大范围破坏。当结构发生局部破坏时，如不引发

大范围倒塌，即认为结构具有整体稳定性。结构和材料的延性、

传力途径的多重性以及超静定结构体系，均能加强结构的整体稳

定性。

设置竖直方向和水平方向通长的纵向钢筋并应采取有效的连

接、锚固措施，将整个结构连系成一个整体，是提供结构整体稳

定性的有效方法之一。此外，加强楼梯、避难室、底层边墙、角

柱等重要构件；在关键传力部位设置缓冲装置（防撞墙、裙房

等）或世能通道（开敞式布置或轻质墙体、屋盖等）；布置分割

缝以控制房屋连续倒塌的范围；增加重要构件及关键传力部位的

冗余约束及备用传力途径（斜撑、拉杆）等，都是结构防连续倒

塌概念设计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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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倒塌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安全等级为一级的可能遭受偶

然作用的重要结构，以及为抵御灾害作用而必须增强抗灾能力的

重要结构，宜进行防连续倒塌的设计。由于灾害和偶然作用的发

生概率极小，且真正实现“防连续倒塌”的代价太大，应由业主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局部加强法是对多条传力途径交汇的关键传力部位和可能引

发大面积倒塌的重要构件通过提高安全储备和变形能力，直接考

虑偶然作用的影响进行设计。这种按特定的局部破坏状态的荷载

组合进行构件设计，是保证结构整体稳定性的有效措施之一。

当偶然事件产生特大荷载时，按效应的偶然组合进行设计以

保持结构体系完整无缺往往代价太高，有时甚至不现实。此时，

拉结构件法设计允许爆炸或撞击造成结构局部破坏，在某个竖向

构件失效后，使其影响范围仅限于局部。按新的结构简图采用

梁、悬索、悬臂的拉结模型继续承载受力，按整个结构不发生连

续倒塌的原则进行设计，从而避免结构的整体垮塌。

拆除构件法是按一定规则撤去结构体系中某部分构件，验算

剩余结构的抗倒塌能力的计算方法。可采用弹性分析方法或非线

性全过程动力分析方法。

实际工程的防连续倒塌设计，应根据具体条件进行适当

的选择。

3.6.3 本条介绍了混凝土结构防连续倒塌设计中有关设计参数

的取值原则。效应除按偶然作用计算外，还宜考虑倒塌冲击引起

的动力系数。材料强度取用标准值，钢筋强度改用极限强度，对

无粘结预应力构件则应注意锚夹具对预应力筋有效强度的影响，

还宜考虑动力作用下材料强化和脆性的影响，取相应的强度特征

值。此外还应考虑倒塌对结构几何参数变化的影响。

3.7 既有结构设计原则

既有结构为已建成、使用的结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既

有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将成为未来工程设计的重要内容。为保证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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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结构的安全可靠并延长其使用年限，满足近年日益增多的既有

结构加固改建的需要，本次修订新增→节，强调既有混凝土结构

设计的原则。

3. 7.1 既有结构设计适用于下列几种情况：达到设计年限后延

长继续使用的年限；为消除安全隐患而进行的设计校核；结构改

变用途和使用环境而进行的复核性设计；对既有结构进行改建、

扩建；结构事故或灾后受损结构的修复、加固等。应根据不同的

目的，选择不同的设计方案。

3.7.2 既有结构设计前，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检测

技术标准》 GB/T 50344 等进行检测，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程

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

准》 GB 50144、《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 50292 等的要

求，对其安全性、适用性、耐久性及抗灾害能力进行评定，从而

确定设计方案。设计方案有两类：复核性验算和重新进行设计。

鉴于我国传统结构设计安全度偏低以及结构耐久性不足的历

史背景，有大量的既有结构面临评定、验算等问题。验算宜符合

本规范的规定，强调“宜”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如

控制使用荷载和功能，控制使用年限等。因为充分利用既有建筑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

当对既有结构进行改建、扩建或加固修复时，须重新进行设

计。为保证安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应”按本规范要求进

行，但对正常使用状态验算及构造措施仅作“宜”符合本规范的

要求。同样可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尽量减少重新设计在构

造要求方面的经济代价。

无论是复核验算和重新设计，均应考虑检测、评定以实测的

结果确定相应的设计参数。

3.7.3 本条规定了既有结构设计的原则。避免只考虑局部加固

处理的片面做法。本规范强调既有结构加强整体稳固性的原则，

适用的范围更为广泛和系统。应避免由于仅对局部进行加固引起

结构承载力或刚度的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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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应考虑既有结构的现状，通过检测分析确定既有部分的

材料强度和几何参数，并尽量利用原设计的规定值。结构后加部

分则完全按本规范的规定取值。应注意新旧材料结构间的可靠连

接，并反映既有结构的承载历史以及施工支撑卸载状态对内力分

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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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1 混凝土

4.1.1 混凝土强度等级由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确定，立方体

抗压强度标准值儿，k是本规范混凝土各种力学指标的基本代表

值。？昆凝土强度等级的保证率为 95% ：按1昆凝土强度总体分布

的平均值减去 1. 645 倍标准差的原则确定。

由于粉煤灰等矿物掺合料在水泥及混凝土中大量应用，以及

近年混凝土工程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昆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

准值的试验龄期不仅限于 28d，可由设计根据具体情况适

当延长。

4. 1. 2 我国建筑工程实际应用的混凝土强度和钢筋强度均低于

发达国家。我国结构安全度总体上比国际水平低，但材料用量并

不少，其原因在于国际上较高的安全度是依靠较高强度的材料实

现的。为提高材料的利用效率，工程中应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宜

适当提高。 C15 级的低强度混凝土仅限用于素混凝土结构，各种

配筋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也普遍稍有提高。

本规范不适用于山砂混凝土及高炉矿渣混凝土，本次修订删

除原规范中相关的注，其应符合专门标准的规定。

4.1. 3 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值由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f叫经计

算确定。

1 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fck

考虑到结构中氓凝土的实体强度与立方体试件混凝土强度之

间的差异，根据以往的经验，结合试验数据分析并参考其他国家

的有关规定，对试件混凝土强度的修正系数取为 0.88 。

棱柱强度与立方强度之比值 αcl ：对 C50 及以下普通？昆凝土

取 0. 76 ；对高强混凝土 C80 取 0. 82 ，中间按线性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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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0 以上的泪凝土考虑脆性折减系数 αc2 ：对 C40 取 1. 00, 

对高强？昆凝土 C80 取 0.87，中间按线性插值。

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fck按 0. 88αcl a,2 !cu.k计算，结果见表

4. 1. 3-L 

2 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f,k

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f,k 按 0. 88 × 0. 395I'c~~~ Cl -

1. 645δ） 0. 45 × αc2 计算，结果见表 4. 1. 3-2。其中系数 o. 395 和指

数 0.55 为轴心抗拉强度与立方体抗压强度的折算关系，是根据

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后确定的。

C80 以上的高强混凝土，日前虽偶有工程应用但数量很少，

且对其性能的研究尚不够，故暂未列入。

4.1. 4 混凝土的强度设计值由强度标准值除混凝土材料分项系

数 γc 确定。 1昆凝土的材料分项系数取为 1. 40 。

1 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

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等于 fck/l. 40，结果见表 4. 1. 4-1 。

2 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f,

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等于 f,k/l. 40，结果见表 4. 1. 4 2 。

修订规范还删除了 02 版规范表注中受压构件尺寸效应的规

定。该规定源于前苏联规范，最近俄罗斯规范已经取消。对离心

混凝土的强度设计值，应按专门的标准取用，也不再列人o

4.1. 5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剪切变形模量及泊松比同原规范。

1昆凝土的弹性模量 E， 以其强度等级值（Jcu,

式计算：

E, = 10s (N/mmz) 
34. 7 

2. 2 十τ一) cu,k 
由于混凝土组成成分不同（掺入粉煤灰等）而导致变形性能

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表注，强调在必要时可根据试验确定弹

性模量。

4.1. 6 、 4.1. 7 根据等幅疲劳 2× 106 次的试验研究结果，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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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混凝土的疲劳指标。疲劳指标包括混凝土疲劳强度设计值、混

凝土疲劳变形模量。而疲劳强度设计值是1昆凝土强度设计值乘疲

劳强度修正系数凡的数值。上述指标包括高强度棍凝土的疲劳

验算，但不包括变幅疲劳。

结构构件中的混凝土，可能遭遇受压疲劳、受拉疲劳或拉←

压交变疲劳的作用。本次修订根据试验研究，将不同的疲劳受力

状态分别表达，扩大了疲劳应力比值的覆盖范围，并将疲劳强度

修正系数的数值作了相应调整与补充。

当蒸养温度超过 60℃时混凝土容易产生裂缝，并不能简单

依靠提高设计强度解决。因此，本次修订删去了蒸养温度超过

60℃时，计算需要的泪凝土强度设计值需提高 20%的规定。

4.1. 8 本条提供了进行了昆凝土间接作用效应计算所需的基本热

工参数。包括线膨胀系数、导热系数和比热容，数据引自《水工

i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DL/T 5057 的规定，并作了适当简化。

4.2 钢筋

4. 2.1 国家现行钢筋产品标准中，不再限制钢筋材料的化学成

分和制作工艺，而按性能确定钢筋的牌号和强度级别，并以相应

的符号表达。

本次修订根据“四节一环保”要求，提倡应用高强、高性能

钢筋。根据混凝土构件对受力性能要求，规定了各种牌号钢筋的

选用原则。

1 增加强度为 500MPa 级的高强热轧带肋钢筋；将

400MPa 、 500MPa 级高强热轧带肋钢筋作为纵向受力的主导钢

筋推广应用，尤其是梁、柱和斜撑构件的纵向受力配筋应优先采

用 400MPa 、 500MPa 级高强钢筋， 500MPa 级高强钢筋用于高

层建筑的柱、大跨度与重荷载梁的纵向受力配筋更为有利；淘汰

直径 16mm 及以上的 HRB335 热轧带肋钢筋，保留小直径的

HRB335 钢筋，主要用于中、小跨度楼板配筋以及剪力墙的分布

筋配筋，还可用于构件的箍筋与构造配筋；用 300MPa 级光圆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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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取代 235MPa 级光圆钢筋，将其规格限于直径 6mm～14mm,

主要用于小规格梁柱的箍筋与其他混凝土构件的构造配筋。对既

有结构进行再设计时， 235MPa 级光圆钢筋的设计值仍可按原规

范取值。

2 推广应用具有较好延性、可焊性、机械连接性能及施工

适应性的 HRB 系列普通热轧带肋钢筋。列人采用控温轧制工艺

生产的 HRBF400 、 HRBF500 系列细品粒带肋钢筋，取消牌号

HRBF335 钢筋。

3 RRB400 余热处理钢筋由轧制钢筋经高温摔水，余热处

理后提高强度，资源能源消耗低、生产成本低。其延性、可焊

性、机械连接性能及施工适应性也相应降低，一般可用于对变形

性能及加工性能要求不高的构件中，如延性要求不高的基础、大

体积混凝土、楼板以及次要的中小结构构件等。

4 增加预应力筋的品种。增补高强、大直径的钢绞线；列

入大直径预应力螺纹钢筋（精轧螺纹钢筋）；列人中强度预应力

钢丝以补充中等强度预应力筋的空缺，用于中、小跨度的预应力

构件，但其在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应满足本规范第 4. 2.4 条的要

主；淘汰锚固性能很差的刻痕钢丝。

5 箍筋用于抗剪、抗扭及抗冲切设计时，其抗拉强度设计

值发挥受到限制，不宜采用强度高于 400MPa 级的钢筋。当用于

约束混凝土的间接配筋（如连续螺旋配箍或封闭焊接箍莹）时，

钢筋的高强度可以得到充分发挥，采用 500MPa 级钢筋具有一定

的经济效益。

6 近年来，我国强度高、性能好的预应力筋（钢丝、钢绞

线）己可充分供应，故冷加工钢筋不再列入本规范。

4.2.2 钢筋及预应力筋的强度取值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筋混凝

土用钢》 GB 1499、《钢筋混凝土用余热处理钢筋》 GB 13014 、

《中强度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YB/Tl56、《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

钢筋》 GB/T 20065、《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GB/T 5223、《预

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GB/T 5224 等的规定给出，其应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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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95%的保证率。

普通钢筋采用屈服强度标志。屈服强度标准值 fyk相当于钢

筋标准中的屈服强度特征值 ReL。由于结构抗倒塌设计的需要，

本次修订增列了钢筋极限强度（即钢筋拉断前相应于最大拉力下

的强度）标准值 f咕，相当于钢筋标准中的抗拉强度特征值Rmo

国家标准《钢筋棍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 1499. 2 修订报批稿中，已不再列入 HRBF335 钢筋和直径不

小于 16mm 的 HRB335 钢筋；对 HPB300 光圆钢筋从产品供应

与实际应用中已基本不采用直径不小于 16mm 的规格。故本次局

部修订中删去了牌号为 HRBF335 钢筋，对 HPB300 、 HRB335 牌

号的钢筋的最大公称直径限制在为 14口m 以下。

预应力筋没有明思的屈服点，一般采用极限强度标志。极限

强度标准值 fptk相当于钢筋标准中的钢筋抗拉强度矶。在钢筋标

准中一般取 0. 002 残余应变所对应的应力即2作为其条件屈服强

度标准值 fpyk 。本条对新增的预应力螺纹钢筋及中强度预应力钢

丝列出了有关的设计参数。

本次修订补充了强度级别为 1960MPa 和直径为 21. 6mm 的

钢绞线。当用作后张预应力配筋时，应注意其与锚夹具的匹配

性。应经检验并确认锚夹具及工艺可靠后方可在工程中应用。原

规范预应力筋强度分档太琐碎，故删除不常使用的预应力筋的强

度等级和直径，以简化设计时的选择。

4.2.3 钢筋的强度设计值由强度标准值除以材料分项系数 γs 得

到。延性较好的热轧钢筋， γs 取 1. 10；对本次修订列入的

500MPa 级高强钢筋，为了适当提高安全储备， γs 取为 1. 15 。

对预应力筋的强度设计值，取其条件屈服强度标准值除以材料分

项系数 γs，由于延性稍差，预应力筋弘一般取不小于 1. 20。对

传统的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取 0. 85σb作为条件屈服点，材料分

项系数 1. 2，保持原规范值；对新增的中强度预应力钢丝和螺纹

钢筋，按上述原则计算并考虑工程经验适当调整，列于表

4. 2. 3 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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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通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y 取与抗拉强度相同。查组坐呈
压状态下，混凝土所能达到的压应变可以保证 500MPa 级钢筋的

抗压强度达到与抗拉强度相同的值，因此本次局部修订中将

500MPa 级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从 410N/mm2调整到 435N/

mm2 ；对轴心受压构件，由于混凝土压应力达到 Jc 时混凝土压

应变为 0.002，当采用 500MPa 级钢筋时，其钢筋的抗压强度设

计值取为 400N/mm2。而预应力筋抗压强度设计值较小，这是由

于构件中钢筋受到混凝土极限受压应变的控制，受压强度受到制

约的缘故。

根据试验研究结果，限定受剪、受扭、受冲切箍筋的抗拉强

度设计值f归不大于 360N/mm2 ；但用作围箍约束混凝土的间接

配筋时，其强度设计值不呈监限。

钢筋标准中预应力钢丝、钢绞线的强度等级繁多，对于表中

未列出的强度等级可按比例换算，插值确定强度设计值。元粘结

预应力筋不考虑抗压强度。预应力筋配筋位置偏离受力区较远

时，应根据实际受力情况对强度设计值进行折减。

删去了原规范中有关轴心受拉和小偏心受拉构件中的抗拉强

度设计取值的注，这是由于采用裂缝宽度计算控制，无须再限制

强度值了。

当构件中配有不同牌号和强度等级的钢筋时，可采用各自的

强度设计值进行计算。因为尽管强度不同，但极限状态下各种钢

筋先后均已达到屈服。

按预应力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的取值原则，本次局部修订将

预应力螺纹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由 2010 版规范中 410MPa 修

改为 400MPa。

4.2.4 本条明确提出了对钢筋延性的要求。根据我国钢筋标准，

将最大力下总伸长率也（相当于钢筋标准中的 Ag1）作为控制钢

筋延性的指标。最大力下总伸长率 （）gt不受断口－颈缩区域局部变

形的影响，反映了钢筋拉断前达到最大力（极限强度）时的均匀

应变，故又称均匀伸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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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强度预应力钢丝，产品标准规定其最大力下总伸长率

[)gt为 2. 5%。但本规范规定，中强度预应力钢丝用做预应力钢筋

时，规定其最大力下总伸长率 ［）gt应不小于 3. 5% 。

4.2.5 钢筋的弹性模量同原规范。由于制作偏差、基圆面积率

不同以及钢绞线捻绞紧度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实际钢筋受力后的

变形模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且通常不同程度地偏小。因

此，必要时可通过试验测定钢筋的实际弹性模量，用于设计

计算。

本次局部修订中，删除了 HRBF335 钢筋牌号，取消了原表

注，正文中的“应”改为“可气

4.2.6 国内外的疲劳试验研究表明：影响钢筋疲劳强度的主要

因素为钢筋的疲劳应力幅叫，max 一σ！， min或 a:,max 一σ；， min ）。本次修
订根据钢筋疲劳强度设计值，给出了考虑疲劳应力比值的钢筋疲

劳应力幅限值叫或叫y，并改变了表达形式：将原规范按应
力比值区间取一个值，改为应力比值与应力幅限值对应而由内插

取值，使计算更加准确。

出于对延性的考虑，表中未列入细品粒 HRBF 钢筋，当其

用于疲劳荷载作用的构件时，应经试验验证。 HRB500 级带肋钢

筋尚未进行充分的疲劳试验研究，因此承受疲劳作用的钢筋宜选

用 HRB400 热轧带肋钢筋。 RRB400 级钢筋不宜用于直接承受疲

劳荷载的构件。

钢绞线的疲劳应力幅限值参考了我国现行规范《铁路桥涵钢

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提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TB 10002. 3。该规范

根据 1860MPa 级高强钢绞线的试验，规定疲劳应力幅限值为

140N/mm2 。考虑到本规范中钢绞线强度为 1570MPa 级以及预应

力钢筋在曲线管道中等因素的影响，故表中采用偏安全的限值。

4.2.7 为解决粗钢筋及配筋密集引起设计、施工的困难，本次

修订提出了受力钢筋可采用并筋（钢筋束）的布置方式。国外标

准中允许采用绑扎并筋的配筋形式，我国某些行业规范中已有类

似的规定。经试验研究并借鉴国内、外的成熟做法，给出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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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积相等原则计算并筋等效直径的简便方法。本条还给出了应

用并筋时，钢筋最大直径及并筋数量的限制。

并筋等效直径的概念适用于本规范中钢筋间距、保护层厚

度、裂缝宽度验算、钢筋锚固长度、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及搭接

长度等有关条文的计算及构造规定。

相同直径的二并筋等效直径可取为 1. 41 倍单根钢筋直径；

三并筋等效直径可取为 1. 73 倍单根钢筋直径。二并筋可按纵向

或横向的方式布置；三并筋宜按品字形布置，并均按并筋的重心

作为等效钢筋的重心。

4. 2. 8 钢筋代换除应满足等强代换的原则外，尚应综合考虑不

同钢筋牌号的性能差异对裂缝宽度验算、最小配筋率、抗震构造

要求等的影响，并应满足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锚固长度、搭

接接头面积百分率及搭接长度等的要求。

4.2.9 钢筋的专业化加工配送有利于节省材料、方便施工、提

高工程质量。采用钢筋焊接网片时应符合《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

构技术规程》 JGJ 114 的规定。宜进一步推广钢筋专业加工配送

生产预制钢筋骨架的设计、施工方式。

4.2.10 混凝土结构设计中，要用到各类钢筋的公称直径、公称

截面面积及理论重量。根据有关钢筋标准的规定在附录 A 中列

出了有关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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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分析

本次修订补充、完善了 02 版规范的内容：丰富了分析模

型、弹性分析、弹塑性分析、塑性极限分析等内容；增加了

间接作用分析一节，弥补了 02 版规范中结构分析内容的不

足。所列条款基本反映了我国混凝土结构的设计现状、工程

经验和试验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同时也参考了国外标

准规范的相关内容。

本规范只列入了结构分析的基本原则和各种分析方法的应用

条件。各种结构分析方法的具体内容在有关标准中有更详尽的规

定，可遵照执行。

5.1 基本原则

5.1.1 在所有的情况下均应对结构的整体进行分析。结构中的

重要部位、形状突变部位以及内力和变形有异常变化的部位（例

如较大孔洞周围、节点及其附近、支座和集中荷载附近等），必

要时应另作更详细的局部分析。

对结构的两种极限状态进行结构分析时，应取用相应的作用

组合。

5.1. 2 结构在不同的工作阶段，例如结构的施工期、检修期和

使用期，预制构件的制作、运输和安装阶段等，以及遭遇偶然作

用的情况下，都可能出现多种不利的受力状况，应分别进行结构

分析，并确定其可能的不利作用组合。

5.1. 3 结构分析应以结构的实际工作状况和受力条件为依据。

结构分析的结果应有相应的构造措施加以保证。例如，固定端和

刚节点的承受弯矩能力和对变形的限制；塑性饺充分转动的能

力；适筋截面的自己筋率或受压区相对高度的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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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4 结构分析方法均应符合三类基本方程，即力学平衡方程，

变形协调（几何）条件和本构（物理）关系。其中力学平衡条件

必须满足；变形协调条件应在不同程度上予以满足；本构关系则

需合理地选用。

5.1. 5 结构分析方法分类较多，各类方法的主要特点和应用植

围如下：

1 弹性分析方法是最基本和最成熟的结构分析方法，也是

其他分析方法的基础和特例。它适用于分析一般结构。大部分混

凝土结构的设计均基于此法。

结构内力的弹性分析和截面承载力的极限状态设计相结合，

实用上简易可行。按此设计的结构，其承载力一般偏于安全。少

数结构因混凝土开裂部分的刚度减小而发生内力重分布，可能影

响其他部分的开裂和变形状况。

考虑到混凝土结构开裂后刚度的减小，对梁、柱构件可分别

取用不同的刚度折减值，且不再考虑刚度随作用效应而变化。在

此基础上，结构的内力和变形仍可采用弹性方法进行分析。

2 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的分析方法可用于超静定混凝土结

构设计。该方法具有充分发挥结构潜力，节约材料，简化设计和

方便施工等优点。但应注意到，抗弯能力调低部位的变形和裂缝

可能相应增大。

3 弹塑性分析方法以钢筋混凝土的实际力学性能为依据，

引人相应的本构关系后，可进行结构受力全过程分析，而且可以

较好地解决各种体形和受力复杂结构的分析问题。但这种分析方

法比较复杂，计算工作量大，各种非线性本构关系尚不够完善和

统一，且要有成熟、稳定的软件提供使用，至今应用范围仍然有

限，主要用于重要、复杂结构工程的分析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

构分析。

4 塑性极限分析方法又称塑性分析法或极限平衡法。此法

主要用于周边有梁或墙支承的双向板设计。工程设计和施工实践

经验证明，在规定条件下按此法进行计算和构造设计简便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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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证结构的安全。

5 结构或其部分的体形不规则和受力状态复杂，又无恰当

的简化分析方法时，可采用试验分析的方法。例如剪力墙及其孔

洞周围，框架和椅架的主要节点，构件的疲劳，受力状态复杂的

水坝等。

5.1. 6 结构设计中采用计算机分析日趋普遍，商业的和自编的

电算软件都必须保证其运算的可靠性。而且对每一项电算的结果

都应作必要的判断和校核。

5.2 分析模型

5. 2.1 结构分析时都应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和采用的力学模型，

对承重结构进行适当简化，使其既能较正确反映结构的真实受力

状态，又能够适应所选用分析软件的力学模型和运算能力，从根

本上保证所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5.2.2 计算简图宜根据结构的实际形状、构件的受力和变形状

况、构件间的连接和支承条件以及各种构造措施等，作合理的简

化后确定。例如，支座或柱底的固定端应有相应的构造和配筋作

保证；有地下室的建筑底层柱，其固定端的位置还取决于底板

（梁）的刚度；节点连接构造的整体性决定连接处是按刚接还是

按较接考虑等。

当钢筋混凝土梁柱构件截面尺寸相对较大时，梁柱交汇点会

形成相对的刚性节点区域。刚域尺寸的合理确定，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结构整体分析的精度。

5. 2. 3 一般的建筑结构的楼层大多数为现浇钢筋混凝土楼盖或

有现浇面层的预制装配式楼盖，可近似假定楼盖在其自身平面内

为无限刚性，以减少结构分析的自由度数，提高结构分析效率。

实践证明，采用刚性楼盖假定对大多数建筑结构的分析精度都能

够满足工程设计的需要。

若因结构布置的变化导致楼盖面内刚度削弱或不均匀时，

结构分析应考虑楼盖面内变形的影响。根据楼面结构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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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楼盖面内弹性变形可按全楼、部分楼层或部分区域

考虑。

5.2.4 现浇楼盖和装配整体式楼盖的楼板作为梁的有效翼缘，

与梁一起形成 T形截面，提高了楼面梁的刚度，结构分析时应

予以考虑。当采用梁刚度放大系数法时，应考虑各梁截面尺寸大

小的差异，以及各楼层楼板厚度的差异。

5.2.5 本条规定了考虑地基对上部结构影响的原则。

5.3 弹性分析

5. 3.1 本条规定了弹性分析的应用范围。

5.3.2 按构件全截面计算截面惯性矩时，可进行简化，既不计

钢筋的换算面积，也不扣除预应力筋孔道等的面积。

5.3.3 本条规定了弹性分析的计算方法。

5.3.4 结构中的二阶效应指作用在结构上的重力或构件中的轴

压力在变形后的结构或构件中引起的附加内力和附加变形。建筑

结构的二阶效应包括重力二阶效应（P-t:,. 效应）和受压构件的

挠曲效应 CP一δ 效应）两部分。严格地讲，考虑 P-t:,. 效应和

P一δ效应进行结构分析，应考虑材料的非线性和裂缝、构件的

曲率和层间侧移、荷载的持续作用、说凝土的收缩和徐变等因

素。但要实现这样的分析，在目前条件下还有困难，工程分析中

一般都采用简化的分析方法。

重力二阶效应计算属于结构整体层面的问题，一般在结构整

体分析中考虑，本规范给出了两种计算方法：有限元法和增大系

数法。受压构件的挠曲效应计算属于构件层面的问题，一般在构

件设计时考虑，详见本规范第 6. 2 节。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附录 B.0.4 给出的排架结构二阶效应

计算公式，其中也考虑了 p （） 效应的影响。即排架结构的二阶

效应计算仍维持 02 版规范的规定。

5.3.5 本条规定考虑支承位移对双向板的内力、变形影响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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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

5. 4. 1 超静定混凝土结构在出现塑性钱的情况下，会发生内力

重分布。可利用这－特点进行构件截面之间的内力调幅，以达到

简化构造、节约配筋的目的。本条给出了可以采用塑性调幅设计

的构件或结构类型。

5.4.2 本条提出了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方法设计的条件。

按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的计算方法进行构件或结构的设计时，由

于塑性镜的出现，构件的变形和抗弯能力调小部位的裂缝宽度均

较大。故本条进一步明确允许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构件的使用环

境，并强调应进行构件变形和裂缝宽度验算，以满足正常使用极

限状态的要求。

5.4.3 采用基于弹性分析的塑性内力重分布方法进行弯矩调幅

时，弯矩调整的幅度及受压区的高度均应满足本条的规定，以保

证构件出现塑性饺的位置有足够的转动能力并限制裂缝宽度。

5.4.4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扭转，应区分两种不同的类型：

1 平衡扭转：由平衡条件引起的扭转，其扭矩在梁内不会

产生内力重分布；

2 协调扭转：由于相邻构件的弯曲转动受到支承梁的约束，

在支承梁内引起的扭转，其扭矩会由于支承梁的开裂产生内力重

分布而减小，条文给出了宜考虑内力重分布影响的原则要求。

5. 5 弹塑性分析

5. 5.1 弹塑性分析可根据结构的类型和复杂性、要求的计算精

度等选择相应的计算方法。进行弹塑性分析时，结构构件各部分

的尺寸、截面配筋以及材料性能指标都必须预先设定。应根据实

际情况采用不同的离散尺度，确定相应的本构关系，如应力应

变关系、弯矩一曲率关系、内力一变形关系等。

采用弹塑性分析方法确定结构的作用效应时，钢筋和混凝土

的材料特征值及本构关系宜经试验分析确定，也可采用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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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材料平均强度、本构模型或多轴强度准则。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在采用弹塑性分析方法确定结构的作用

效应时，需先进行作用组合，并考虑结构重要性系数，然后方可

进行分析。

5.5.2 结构构件的计算模型以及离散尺度应根据实际情况以及

计算精度的要求确定。若一个方向的正应力明显大于其余两个正

交方向的应力，则构件可简化为一维单元；若两个方向的正应力

均显著大于另一个方向的应力，则应简化为二维单元；若构件兰

个方向的正应力无显著差异，则构件应按三维单元考虑。

5.5.3 本条给出了在结构弹塑性分析中选用钢筋和混凝土材料

本构关系的原则规定。钢筋混凝土界面的粘结、滑移对其分析结

果影响较显著的构件（如：框架结构梁柱的节点区域等），建议

在进行分析时考虑钢筋与混凝土的粘结－滑移本构关系。

5.6 塑性极限分析

5. 6.1 对于超静定结构，结构中的某一个截面（或某几个截面）

达到屈服，整个结构可能并没有达到其最大承载能力，外荷载还

可以继续增加。先达到屈服截面的塑性变形会随之不断增大，并
且不断有其他截面陆续达到屈服。直至有足够数量的截面达到屈

服，使结构体系即将形成几何可变机构，结构才达到最大承载能

力。因此，利用超静定结构的这一受力特征，可采用塑性极限分

析方法来计算超静定结构的最大承载力，并以达到最大承载力时

的状态，作为整个超静定结构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这样既可以

使超静定结构的内力分析更接近实际内力状态，也可以充分发挥

超静定结构的承载潜力，使设计更经济合理。但是，超静定结构

达到承载力极限状态（最大承载力）时，结构中较早达到屈服的

截面已处于塑性变形阶段，即已形成塑性饺，这些截面实际上已

具有一定程度的损伤。如果塑性镜具有足够的变形能力，则这种

损伤对于一次加载情况的最大承载力影响不大。

5.6.2 结构极限分析可采用精确解、上限解和下限解法。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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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限解法时，应根据具体结构的试验结果或弹性理论的内力分

布，预先建立可能的破坏机构，然后采用机动法或极限平衡法求

解结构的极限荷载。当采用下限解法时，可参考弹性理论的内力

分布，假定一个满足极限条件的内力场，然后用平衡条件求解结

构的极限荷载。

s. 6. 3 本条介绍双向矩形板采用塑性较线法或条带法的计算原则。

5.7 间接作用分析

5. 7. 1 大体积1昆凝土结构、超长混凝土结构等约束积累较大的

超静定结构，在间接作用下的裂缝问题比较突出，宜对结构进行

间接作用效应分析。对于允许出现裂缝的钢筋氓凝土结构构件，

应考虑裂缝的开展使构件刚度降低的影响，以减少作用效应计算

的失真。

5. 7. 2 间接作用效应分析可采用弹塑性分析方法，也可采用简

化的弹性分析方法，但计算时应考虑：昆凝土的徐变及混凝土的开

裂引起的应力松弛和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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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6. 1 一般规定

6.1. 1 钢筋混凝土构件、预应力海凝土构件一般均可按本章的

规定进行正截面、斜截面及复合受力状态下的承载力计算（验

算）。素混凝土结构构件在房屋建筑中应用不多，低配筋混凝土

构件的研究和工程实践经验尚不充分。因此，本次修订对素：昆凝

土构件的设计要求未作调整，其内容见本规范附录 D。

oz 版规范已有的深受弯构件、牛腿、叠合构件等的承载力

计算，仍然独立于本章之外给出，深受弯构件见附录 G，牛腿见

第 9. 3 节，叠合构件见第 9. 5 节及附录 H。

有关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计算（验算），见本规范第 11 章的相

关规定。

6.1. 2 对？昆凝土结构中的二维、三维非杆系构件，可采用弹性

或弹塑性方法求得其主应力分布，其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符合

本规范第 3. 3. 2 条、第 3. 3. 3 条的规定，宜通过计算配置受拉区

的钢筋和验算受压区的混凝土强度。按应力进行截面设计的原则

和方法与 oz 版规范第 5. 2. 8 条的规定相同。

受拉钢筋的配筋量可根据主拉应力的合力进行计算，但一般

不考虑？昆凝土的抗拉设计强度；受拉钢筋的配筋分布可按主拉应

力分布图形及方向确定。具体可参考行业标准《水工？昆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 DL/T 5057 的有关规定。受压钢筋可根据计算确定，

此时可由混凝土和受压钢筋共同承担受压应力的合力。受拉钢筋

或受压钢筋的配置均应符合相关构造要求。

6.1. 3 复杂或有特殊要求的混凝土结构以及二维、三维非杆系

？昆凝土结构构件，通常需要考虑弹塑性分析方法进行承载力校

核、验算。根据不同的设计状况（如持久、短暂、地震、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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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和不同的性能设计目标，承载力极限状态往往会采用不同的

组合，但通常会采用基本组合、地震组合或偶然组合，因此结构

和构件的抗力计算也要相应采用不同的材料强度取值。例如，对

于荷载偶然组合的效应，材料强度可取用标准值或极限值；对于

地震作用组合的效应，材料强度可以根据抗震性能设计目标取用

设计值或标准值等。承载力极限状态验算就是要考察构件的内力

或应力是否超过材料的强度取值。

对于多轴应力状态，混凝土主应力验算可按本规范附录 c. 4 

的有关规定进行。对于二维尤其是三维受压的混凝土结构构件，

校核受压应力设计值可采用混凝土多轴强度准则，可以强度代表

值的相对形式，利用多轴受压时的强度提高。

6.2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6. 2.1 本条对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方法作了基本假定。

1 平截面假定

试验表明，在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达到屈服强度之前及达到

屈服强度后的一定塑性转动范围内，截面的平均应变基本符合平

截面假定。因此，按照平截面假定建立判别纵向受拉钢筋是否屈

服的界限条件和确定屈服之前钢筋的应力机是合理的。平截面

假定作为计算于段，即使钢筋已达屈服，甚至进入强化段时，也

还是可行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符合较好。

引用平截面假定可以将各种类型截面（包括周边配筋截面）

在单向或双向受力情况下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贯穿起来，提高了

计算方法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使计算公式具有明确的物理概念。

引用平截面假定也为利用电算进行混凝土构件正截面全过程分析

（包括非线性分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截面变形条件。

国际上的主要规范，均采用了平截面假定。

2 1昆凝土的应力应变曲线

随着泪凝土强度的提高，混凝土受压时的应力应变曲线将

逐渐变化，其上升段将逐渐趋向线性变化，且对应于峰值应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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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稍有提高；下降段趋于变陡，极限应变有所减少。为了综合

反映低、中强度混凝土和高强混凝土的特性，与 02 版规范相同，

本规范对正截面设计用的混凝土应力－应变关系采用如下简化表

达形式：

上升段
「I
l
l

－

l

」

n 
、
、B
E
E
S
F
’
’

EO CL-
CLV 

114 
,,,
ltt

\ 

11 「l
i－
－
」

fL 
一
一

σ
 

Cccζco) 

下降段 σc =Jc （εo <cc 芝二 εcc

根据国内中、低强度混凝土和高强度混凝土偏心受压短柱的

试验结果，在条文中给出了有关参数： η 、 co 、 Ccu 的取值，与试

验结果较为接近。

3 纵向受拉钢筋的极限拉应变

纵向受拉钢筋的极限拉应变本规范规定为 0. 01 ，作为构件

达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标志之一。对有物理屈服点的钢筋，该

值相当于钢筋应变进人了屈服台阶；对无屈服点的钢筋，设计所

用的强度是以条件屈服点为依据的。极限拉应变的规定是限制钢

筋的强化强度，同时，也表示设计采用的钢筋的极限拉应变不得

小于 0.01 ，以保证结构构件具有必要的延性。对预应力混凝土

结构构件，其极限拉应变应从1昆凝土消压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σl记

处开始算起。

对非均匀受压构件，混凝土的极限压应变达到 εcu或者受拉

钢筋的极限拉应变达到 0.01，即这两个极限应变中只要具备其

中一个，就标志着构件达到了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6.2.2 本条的规定同 02 版规范。

6. 2. 3 轴向压力在挠曲杆件中产生的二阶效应 （P二δ效应）是

偏压杆件中由轴向压力在产生了挠曲变形的杆件内引起的曲率和

弯矩增量。例如在结构中常见的反弯点位于柱高中部的偏压构件

中，这种二阶效应虽能增大构件除两端区域外各截面的曲率和弯

矩，但增大后的弯矩通常不可能超过柱两端控制截面的弯矩。因

此，在这种情况下， Pδ效应不会对杆件截面的偏心受压承载

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在反弯点不在杆件高度范围内（即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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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件长度均为同号弯矩）的较细长且轴压比偏大的偏压构件中，

经Pδ效应增大后的杆件中部弯矩有可能超过柱端控制截面的

弯矩。此时，就必须在截面设计中考虑 P δ 效应的附加影响。

因后一种情况在工程中较少出现，为了不对各个偏压构件逐一进

行验算，本条给出了可以不考虑 P S效应的条件。该条件是根

据分析结果并参考国外规范给出的。

6.2.4 本条给出了在偏压构件中考虑 P一δ 效应的具体方法，

即 Cm 1/ns法。该方法的基本思路与美国 ACI 318 08 规范所用

方法相同。其中？即使用中国习惯的极限由率表达式。该表达式

是借用 02 版规范偏心距增大系数币的形式，并作了下列调整后

给出的：

1 考虑本规范所用钢材强度总体有所提高，故将 02 版规范

？公式中反映极限曲率的“1/140。”改为“1/130。”。

2 根据对 P-('J 效应规律的分析，取消了 02 版规范市公式

中在细长度偏大情况下减小构件挠曲变形的系数 sz 0 

本条 Cm 系数的表达形式与美国 ACI 318 ← 08 规范所用形式

相似，但取值略偏高，这是根据我国所做的系列试验结果，考虑

钢筋濡凝土偏心压杆 P一δ效应规律的较大离散性而给出的。

对剪力墙、核心筒墙肢类构件，由于 P一δ效应不明显，计

算时可以忽略。对排架结构柱，当采用本规范第 B. 0. 4 条的规

定计算二阶效应后，不再按本条规定计算 P δ效应；当排架柱

未按本规范第 B.0.4 条计算其侧移二阶效应时，仍应按本规范

第 B. 0. 4 条考虑其Pδ效应。

6.2.5 由于工程中实际存在着荷载作用位置的不定性、氓凝土

质量的不均匀性及施工的偏差等因素，都可能产生附加偏心距。

很多国家的规范中都有关于附加偏心距的具体规定，因此参照国

外规范的经验，规定了附加偏心距 ea 的绝对值与相对值的要求，

并取其较大值用于计算。

6.2.6 在承载力计算中，可采用合适的压应力图形，只要在承

载力计算上能与可靠的试验结果基本符合。为简化计算，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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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等效矩形压应力图形，此时，矩形应力图的应力取 Jc 乘

以系数 αl ，矩形应力图的高度可取等于按平截面假定所确定的

中和轴高度 Xn 乘以系数卢1 。对中低强度混凝土，当 n=Z, Eo 二

0. 002' Ecu 二 0. 0033 时， α1 二 0.969 ，卢1 =O. 824；为简化计算，

取 α1 =l. 0 ，卢i =O. 8。对高强度？昆凝土，用随1昆凝土强度提高而

逐渐降低的系数 α1 、卢1 值来反映高强度混凝土的特点，这种处

理方法能适应混凝土强度进一步提高的要求，也是多数国家规范

采用的处理方法。上述的简化计算与试验结果对比大体接近。应

当指出，将上述简化计算的规定用于三角形截面、圆形截面的受

压区，会带来一定的误差。

6.2.7 构件达到界限破坏是指正截面土受拉钢筋屈服与受压区

由凝土破坏同时发生时的破坏状态。对应于这一破坏状态，受压

边混凝土应变达到 ε川对配置有屈服点钢筋的钢筋混凝土构件，

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变取 fy／丘。界限受压区高度凡与界限中和

轴高度 Xnb的比值为品，根据平截面｛固定，可得截面相对界限受

压区高度 6, 的公式（6. 2. 7 1) 。

对配置无屈服点钢筋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或预应力混凝土构

件，根据条件屈服点的定义，应考虑 0. 2%的残余应变，普通钢

筋应变取 Cfy/Es 十 0.002）、预应力筋应变取〔（ jpy 即）／Es+

0.002］。根据平截面假定，可得公式（ 6. 2. 7-2 ）和公式（ 6.2.7-

3 ）。

无屈服点的普通钢筋通常是指细规格的带肋钢筋，元屈服点

的特性主要取决于钢筋的轧制和调直等工艺。在钢筋标准中，有

屈服点钢筋的屈服强度以民表示，无屈服点钢筋的屈服强度以

印2表示。

6. 2. 8 钢筋应力民的计算公式，是以1昆凝土达到极限压应变 Ecu

作为构件达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标志而给出的。

按平截面假定可写出截面任意位置处的普通钢筋应力 σ凹的

计算公式（6. 2. 8 1) 和预应力筋应力 σp；的计算公式（ 6. 2. 8-2 ）。

为了简化计算，根据我国大量的试验资料及计算分析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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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偏心受压情况下实测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的钢筋应力机与 E

接近直线关系。考虑到 f=fb 及 f＝卢l 作为界限条件，取民与 5

之间为线性关系，就可得到公式（6.2.83）、公式（6.2.84）。

按上述线性关系式，在求解正截面承载力时，一般情况下为

二次方程。

6.2.9 在 02 版规范中，将圆形、圆环形截面混凝土构件的正截

面承载力列在正文，本次修订将圆形截面、圆环形截面与任意截

面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一同列入附录。

6. 2.10～6.2.14 保留 02 版规范的实用计算方法。

构件中如无纵向受压钢筋或不考虑纵向受压钢筋时，不需要

符合公式（6. 2. 10-4）的要求。

6.2.15 保留了 02 版规范的规定。为保持与偏心受压构件正截

面承载力计算具有相近的可靠度，在正文公式（6. 2. 15）右端乘

以系数 0. 9 。

02 版规范第 7. 3. 11 条规定的受压构件计算长度 lo 主要适用

于有侧移受偏心压力作用的构件，不完全适用于上下端有支点的

轴心受压构件。对于上下端有支点的轴心受压构件，其计算长度

lo 可偏安全地取构件上下端支点之间距离的 1. 1 倍。

当需用公式计算¢值时，对矩形截面也可近似用伊二

[1十0. 002( ~－8 )2] 1代替查表取值。当 lo/b 不超过韧时，公
式计算值与表列数值误差不致超过 3. 5%。在用上式计算 ψ 时，

对任意截面可取 b=/12I，对圆形截面可取 b=J;fd/2 。

6. 2.16 保留了 02 版规范的规定。根据国内外的试验结果，当

混凝土强度等级大于 C50 时，间接钢筋混凝土的约束作用将会

降低，为此，在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50～C80 的范围内，给出折

减系数 α 值。基于与第 6. 2. 15 条相同的理由，在公式（ 6. 2. 16• 

1) 右端乘以系数 0.90

6.2. 17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

1 对非对称配筋的小偏心受压构件，当偏心距很小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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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防止 As 产生受压破坏，尚应按公式（ 6. 2. 17 5 ）进行验算，

此处引入了初始偏心距 ej =eo ea ，这是考虑了不利方向的附加

偏心距。计算表明，只有当 N>fcbh 时，钢筋 As 的配筋率才有

可能大于最小配筋率的规定。

2 对称配筋小偏心受压的钢筋混凝土构件近似计算方法：

当应用偏心受压构件的基本公式（ 6. 2. 17 1 ）、公式

(6. 2. 17-2）及公式（ 6. 2. 8 1) 求解对称配筋小偏心受压构件承

载力时，将出现 5 的兰次方程。第 6. 2. 17 条第 4 款的简化公式

是取.；（ 1 一主副主二三句 0.43 主二豆，使求解 5 的方程降为一
飞 2 I ~b 一卢I ~b 一卢l

次方程，便于直接求得小偏压构件所需的配筋面积。

同理，上述简化方法也可扩展用于 T形和 I 形截面的构件。

3 本次对偏心受压构件二阶效应的计算方法进行了修订，

即除排架结构柱以外，不再采用 11-lo 法。新修订的方法主要希

望通过计算机进行结构分析时一并考虑由结构侧移引起的二阶效

应。为了进行截面设计时内力取值的一致性，当需要利用简化计

算方法计算由结构侧移引起的三阶效应和需要考虑杆件自身挠曲

引起的二阶效应时，也应先按照附录 B 的简化计算方法和按照

第 6. 2. 3 条和第 6. 2.4 条的规定进行考虑二阶效应的内力计算。

即在进行截面设计时，其内力已经考虑了二阶效应。

6.2. 18 给出了 I 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公

式，对 T形、倒 T形截面则可按条文注的规定进行计算；同时，

对非对称配筋的小偏心受压构件，给出了验算公式及其适用的近

似条件。

6.2.19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纵向钢筋（沿截面腹部配置等直

径、等问距的纵向受力钢筋）的矩形、 T形或 I 形截面偏心受压

构件，其正截面承载力可根据第 6. 2. 1 条中一般计算方法的基本

假定列出平衡方程进行计算。但由于计算公式较繁，不便于设计

应用，故作了必要简化，给出了公式（ 6.2.19-1 ）～公式

(6. 2. 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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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 6. 2. 1 条的基本假定，均匀配筋的钢筋应变到达屈服

的纤维距中和轴的距离为应如／品，此处，卢二Jyw / CEsEcu ）。分析

表明，常用的钢筋卢值变化幅度不大，而且对均匀配筋的内力影

响很小。因此，将按平截面假定写出的均匀配筋内力 Nsw 、 M,w

的表达式分别用直线及二次曲线近似拟合，即给出公式

(6. 2. 19 3）、公式（ 6. 2. 19-4）这两个简化公式。

计算分析表明，对两对边集中配筋与腹部均匀配筋呈一定比

例的条件下，本条的简化计算与按一般方法精确计算的结果相比

误差不大，并可使计算工作量得到很大简化。

6.2.20 规范对排架柱计算长度的规定引自 1974 年的规范《钢

筋泪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TJ 10 74，其计算长度值是在当时的

弹性分析和工程经验基础上确定的。在没有新的研究分析结果之

前，本规范继续沿用原规范的规定。

本次规范修订，对有侧移框架结构的 P A 效应简化计算，

不再采用 Tj-lo 法，而采用层增大系数法。因此，进行框架结构

p A效应计算时不再需要计算框架柱的计算长度 f口，因此取消

了 02 版规范第 7. 3. 11 条第 3 款中框架柱计算长度公式（7. 3. 11 1) 、

公式（7. 3. 11-2）。本规范第 6.2.20 条第 2 款表 6. 2. 2(}-2 中框架柱的

计算长度 lo 主要用于计算轴心受压框架柱稳定系数 ψ，以及计算

偏心受压构件裂缝宽度的偏心距增大系数时采用。

6.2.21 本条对对称双向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承载力的计算作了

规定：

1 当按本规范附录 E 的一般方法计算时，本条规定了分别

按L y 轴计算 ei 的公式；有可靠试验依据时，也可采用更合理

的其他公式计算。

2 给出了双向偏心受压的倪克勤 CN. V. Nikitin）公式，

并指明了两种配筋形式的计算原则。

3 当需要考虑二阶弯矩的影响时，给出的弯矩设计值

Mox 、 Moy已经包含了二阶弯矩的影响，即取消了。2 版规范第

7.3. 14 条中的弯矩增大系数 Tjx、机，原因详见第 6. 2. 17 条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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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6.2.22~ 6.2.25 保留了。2 版规范的相应条文。

对沿截面高度或周边均匀配筋的矩形、 T形或 I 形偏心受拉

所 N M 截面，其正截面承载力基本f寸A 一一十 二 1 的变化规律，且
口 NLo Mu 

略偏于安全；此公式改写后即为公式（ 6. 2. 25-1) 。试验表明，

它也适用于对称配筋矩形截面钢筋也凝土双向偏心受拉构件。公

式（6. 2. 25 1) 是 89 规范在条文说明中提出的公式。

6.3 斜截面承载力计算

6. 3. 1 混凝土构件的受剪截面限制条件仍采用 02 版规范的表达

形式。

规定受弯构件的受剪截面限制条件，其目的首先是防止构件
截面发生斜压破坏（或腹板压坏），其次是限制在使用阶段可能

发生的斜裂缝宽度，同时也是构件斜截面受剪破坏的最大配箍率

条件。

本条同时给出了划分普通构件与薄腹构件截面限制条件的界

限，以及两个截面限制条件的过渡办法。

6.3.2 本条给出了需要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的截面位置。

在一般情况下是指最可能发生斜截面破坏的位置，包括可能受力

最大的梁端截面、截面尺寸突然变化处、箍筋数量变化和弯起钢

筋配置处等。

6.3.3 由于混凝土受弯构件受剪破坏的影响因素众多，破坏形

态复杂，对混凝土构件受剪机理的认识尚不很充分，至今未能像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一样建立一套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外各主要

规范及国内各行业标准中斜截面承载力计算方法各异，计算模式

也不尽相同。

对无腹筋受弯构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1 根据收集到大量的均布荷载作用下无腹筋简支浅梁、无

腹筋简支短梁、无腹筋简支深梁以及无腹筋连续浅梁的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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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座处的剪力值为依据进行分析，可得到承受均布荷载为主的

无腹筋一般受弯构件受剪承载力 Ve 偏下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Ve 二 o. 7/M3pf,bho 

2 综合国内外的试验结果和规范规定，对不配置箍筋和弯

起钢筋的钢筋泪凝士板的受剪承载力计算中，合理地反映了截面

尺寸效应的影响。在第 6.3.3 条的公式中用系数品＝ (800/h0 ）士
来表示；同时给出了截面高度的适用范围，当截面有效高度超过

2000mm后，其受剪承载力还将会有所降低，但对此试验研究尚

不够，未能作出进一步规定。

对第 6. 3. 3 条中的一般板类受弯构件，主要指受均布荷载作

用下的单向板和双向板需按单向板计算的构件。试验研究表明，

对较厚的钢筋泪凝土板，除沿板的上、下表面按计算或构造配置

双向钢筋网之外，如按本规范第 9. 1. 11 条的规定，在板厚中间

部位配置双向钢筋网，将会较好地改善其受剪承载性能。

3 根据试验分析，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 ρ对无腹筋梁受

剪承载力 Ve 的影响可用系数点。二（0. 7十20p）来表示；通常在

ρ大于 1. 5%时，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 ρ 对无腹筋梁受剪承载

力的影响才较为明显，所以，在公式中未纳入系数品。

4 这里应当说明，以上虽然分析了无腹筋梁受剪承载力的

计算公式，但并不表示设计的梁不需配置箍筋。考虑到剪切破坏

有明显的脆性，特别是斜拉破坏，斜裂缝一旦出现梁即告剪坏，

单靠混凝土承受剪力是不安全的。除了截面高度不大于 150mm

的梁外，一般梁即使满足 V＂＇ζVe 的要求，仍应按构造要求配置

箍筋。

6.3.4 02 版规范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公式分为集中荷载独立梁和

一般受弯构件两种情况，较国外多数国家的规范繁琐，且两个公

式在临近集中荷载为主的情况附近计算值不协调，且有较大差

异。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是规范修订和发

展的趋势。

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规范的设计习惯，且过去规范的受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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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设计公式分两种情况用于设计也是可行的，此次修订实质

上仍保留了受剪承载力计算的两种形式，只是在原有受弯构件两

个斜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整改，具体做法是1昆凝

土项系数不变，仅对一般受弯构件公式的箍筋项系数进行了调

整，由 1. 25 改为 1. 0。通过对 55 个均布荷载作用下有腹筋简支

梁构件试验的数据进行分析（试验数据来自原冶金建筑研究总

院、同济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原哈尔滨建筑大学、

R. B. L. Smith 等），结果表明，此次修订公式的可靠度有一定程

度的提高。采用本次修订公式进行设计时，箍筋用钢量比 02 版

规范计算值可能增加约 25%。箍筋项系数由 1. 25 改为 1. 0 ，也

是为将来统一成一个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建立基础。

试验研究表明，预应力对构件的受剪承载力起有利作用，主

要因为预压应力能阻滞斜裂缝的出现和开展，增加了混凝土剪压

区高度，从而提高了混凝土剪压区所承担的剪力。

根据试验分析，预应力提凝土梁受剪承载力的提高主要与预

加力的大小及其作用点的位置有关。此外，试验还表明，预加力

对梁受剪承载力的提高作用应给予限制。因此，预应力混凝土梁

受剪承载力的计算，可在非预应力梁计算公式的基础上，加上一

项施加预应力所提高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0. 05N川且当 N”超

过 0. 3fcAo 时，只取 0. 3Jc儿，以达到限制的目的。同时，它仅

适用于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且只有当 N前对梁产生的弯矩与外

弯矩相反时才能予以考虑。对于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尚未作深

入研究；此外，对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考虑到

构件达到承载力时，预应力可能消失，在未有充分试验依据之

前．暂不考虑预应力对截面抗剪的有利作用。

6.3.5, 6.3.6 试验表明，与破坏斜截面相交的非预应力弯起钢

筋和预应力弯起钢筋可以提高构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因此，

除垂直于构件轴线的箍筋外，弯起钢筋也可以作为构件的抗剪钢

筋。公式（6. 3. 5）给出了箍筋和弯起钢筋并用时，斜截面受剪

承载力的计算公式。考虑到弯起钢筋与破坏斜截面相交位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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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其应力可能达不到屈服强度，因此在公式中引入了弯起钢

筋应力不均匀系数 0. 8 。

由于每根弯起钢筋只能承受一定范围内的剪力，当按第

6. 3. 6 条的规定确定剪力设计值并按公式（ 6. 3. 5）计算弯起钢

筋时，其配筋构造应符合本规范第 9. 2. 8 条的规定。

6.3.7 试验表明，箍筋能抑制斜裂缝的发展，在不配置箍筋的

梁中，斜裂缝的突然形成可能导致脆性的斜拉破坏。因此，本规

范规定当剪力设计值小于无腹筋梁的受剪承载力时，应按本规范

第 9.2. 9 条的规定配置最小用量的箍筋；这些箍筋还能提高构件

抵抗超载和承受由于变形所引起应力的能力。

02 版规范中，本条计算公式也分为一般受弯构件和集中荷

载作用下的独立梁两种形式，此次修订与第 6. 3.4 条相协调，统

一为一个公式。

6.3.8 受拉边倾斜的受弯构件，其受剪破坏的形态与等高度的

受弯构件相类似；但在受剪破坏时，其倾斜受拉钢筋的应力可能

发挥得比较高，在受剪承载力中将占有相当的比例。根据对试验

结果的分析，提出了公式（6. 3. 8-2），并与等高度的受弯构件的

受剪承载力公式相匹配，给出了公式（6.3.8-1) 。

6.3.9 、 6. 3.10 受弯构件斜截面的受弯承载力计算是在受拉区

纵向受力钢筋达到屈服强度的前提下给出的，此时，在公式

(6.3.9-1) 中所需的斜截面水平投影长度 c，可由公式（6. 3. 9一2)

确定。

如果构件设计符合第 6. 3. 10 条列出的相关规定，构件的斜

截面受弯承载力一般可满足第 6. 3. 9 条的要求，因此可不进行斜

截面的受弯承载力计算。

6. 3.11~ 6.3.14 试验研究表明，轴向压力对构件的受剪承载力

起有利作用，主要是因为轴向压力能阻滞斜裂缝的出现和开展，

增加了混凝土剪压区高度，从而提高混凝土所承担的剪力。轴压

比限值范围内，斜截面水平投影长度与相同参数的无轴向压力梁

相比基本不变，故对箍筋所承担的剪力没有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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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压力对构件受剪承载力的有利作用是有限度的，当轴压

比在 0. 3~ o. 5 的范围时，受剪承载力达到最大值；若再增加轴
向压力，将导致受剪承载力的降低，并转变为带有斜裂缝的正截

面小偏心受压破坏，因此应对轴向压力的受剪承载力提高范围予

以限制。

基于上述考虑，通过对偏压构件、框架柱试验资料的分析，

对矩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偏心构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可

在集中荷载作用下的矩形截面独立梁计算公式的基础上，加一项

轴向压力所提高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即 o. 07N，且当 N 大于

O. 3fcA 时，规定仅取为 O. 3fcA，相当于试验结果的偏低值。

对承受轴向压力的框架结构的框架柱，由于柱两端受到约束，

当反弯点在层高范围内时，其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可近似取

Hn/ (2ho ）；而对其他各类结构的框架柱的剪跨比则取为M/Vho ，与

截面承受的弯矩和剪力有关。同时，还规定了计算剪跨比取值的上、

下限值。

偏心受拉构件的受力特点是：在轴向拉力作用下，构件上可

能产生横贯全截面、垂直于杆轴的初始垂直裂缝；施加横向荷载

后，构件顶部裂缝闭合而底部裂缝加宽，且斜裂缝可能直接穿过

初始垂直裂缝向上发展，也可能沿初始垂直裂缝延伸再斜向发

展。斜裂缝呈现宽度较大、倾角较大，斜裂缝末端剪压区高度减

小，甚至没有剪压区，从而截面的受剪承载力要比受弯构件的受

剪承载力有明显的降低。根据试验结果并偏稳妥地考虑，减去一

项轴向拉力所降低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即 0.2N。此外，第

6. 3. 14 条还对受拉截面总受剪承载力设计值的下限值和箍筋的

最小配筋特征值作了规定。

对矩形截面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和偏心受拉构件受剪要求的

截面限制条件，与第 6. 3. 1 条的规定相同，与 02 版规范相同。

与 02 版规范公式比较，本次修订的偏心受力构件斜截面受

剪承载力计算公式，只对 02 版规范公式中的1昆凝土项采用公式

(6.3.42）中的海凝土项代替，并将适用范围由矩形截面扩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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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形和 I形截面，且箍筋项的系数取为 1. 0。偏心受压构件受剪

承载力计算公式（6. 3. 12）及偏心受拉构件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6. 3. 14）与试验数据相比较，计算值也是相当于试验结果的偏

低值。

6.3. 15 在分析了国内外一定数量圆形截面受弯构件、偏心受压

构件试验数据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有关规范的相关规定，提出了

采用等效惯性矩原则确定等效截面宽度和等效截面高度的取值方

法，从而对圆形截面受弯和偏心受压构件，可直接采用配置垂直

箍筋的矩形截面受弯和偏心受压构件的受剪截面限制条件和受剪

承载力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6.3.16～6.3.19 试验表明，矩形截面钢筋混凝土柱在斜向水平

荷载作用下的抗剪性能与在单向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受剪性能存在

着明显的差别。根据国外的有关研究资料以及国内配置周边箍筋

的斜向受剪试件的试验结果，经分析表明，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大

致服从椭圆规律：

（~f ＋（~f 二 1Yux Vuy 

本规范第 6.3. 17 条的公式（6. 3. 17-1) 和公式（6. 3. 17-2），实

质上就是由上面的椭圆方程式转化戚在形式上与单向偏心受压构

件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相当的设计表达式。在复核截面时，可直

接按公式进行验算；在进行截面设计时，可近似选取公式

(6. 3. 17一1) 和公式（6.3.17-2）中的 Yux/Vuy 比值等于 1. 0 ，而

后再进行箍筋截面面积的计算。设计时宜采用封闭箍筋，必要时

也可配置单肢箍筋。当复合封闭箍筋相重叠部分的箍筋长度小于

截面周边箍筋长边或短边长度时，不应将该箍筋较短方向上的箍

筋截面面积计人 Asvx 或 Asvy 中。

第 6. 3. 16 条和第 6. 3. 18 条同样采用了以椭圆规律的受剪承

载力方程式为基础并与单向偏＇L＇受压构件受剪的截面要求相衔接

的表达式。

同时提出，为了简化计算，对剪力设计值V 的作用方向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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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夹角。在 0。～10。和 80。～90。时，可按单向受剪计算。

6.3.20 本条规定与 02 版规范相同，目的是规定剪力墙截面尺

寸的最小值，或者说限制了剪力墙截面的最大名义剪应力值。剪

力墙的名义剪应力值过高，会在早期出现斜裂缝；因极限状态下

的抗剪强度受？昆凝土抗斜压能力控制，抗剪钢筋不能充分发

挥作用。

6.3.21 、 6.3.22 在剪力墙设计时，通过构造措施防止发生剪拉破

坏和斜压破坏，通过计算确定墙中水平钢筋，防止发生剪切破坏。

在偏心受压墙肢中，轴向压力有利于抗剪承载力，但压力增

大到一定程度后，对抗剪的有利作用减小，因此对轴力的取值需

加以限制。

在偏心受拉墙肢中，考虑了轴向拉力的不利影响。

6.3.23 剪力墙连梁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采用和普通框架

梁一致的截面承载力计算方法。

6. 4 扭曲截面承载力计算

6. 4.1 、 6.4.2 混凝土扭曲截面承载力计算的截面限制条件是以

儿／b 不大于 6 的试验为依据的。公式（6.4.11) 、公式（ 6. 4. 1 

2）的规定是为了保证构件在破坏时混凝土不首先被压碎。公式

( 6. 4. 1 1) 、公式（6. 4. 1-2）中的纯扭构件截面限制条件相当于

取用 T二（ 0. 16 ~ O. 2) fcW， ；当 T 等于 0 时，公式（ 6. 4. 1 1) 、

公式（ 6. 4. 1-2）可与本规范第 6. 3. 1 条的公式相协调。

6.4.3 本条对常用的 T 形、 I 形和箱形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的

计算方法作了具体规定。

T 形、 I 形截面可划分成矩形截面，划分的原则是：先按截

面总高度确定腹板截面，然后再划分受压翼缘和受拉翼缘。

本条提供的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公式是近似的，主要是为了

方便受扭承载力的计算。

6.4.4 公式（ 6. 4. 4-1) 是根据试验统计分析后，取用试验数据

的偏低值给出的。经过对高强混凝土纯扭构件的试验验证，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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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仍然适用。

试验表明，当 C值在 0. 5～2.0 范围内，钢筋混凝土受扭构

件破坏时，其纵筋和箍筋基本能达到屈服强度。为稳妥起见，取

限制条件为 0. 6《Cζ1. 7。当 s>L 7 时取 1. 7。当 C接近 1. 2 时

为钢筋达到屈服的最佳值。因截面内力平衡的需要，对不对称配

置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情况，在计算中只取对称布置的纵向钢筋

截面面积。

预应力混凝土纯扭构件的试验研究表明，预应力可提高构件

受扭承载力的前提是纵向钢筋不能屈服，当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

法向压应力不超过规定的限值时，纯扭构件受扭承载力可提高

0. 08 ~忱。考虑到实际上应力分布不均匀性等不利影响，在
Nrl 

条文中该提高值取为 0. 05 Ya帜，且仅限于偏心距句~h/6 且 C

不小于 1. 7 的情况；在计算 5时，不考虑预应力筋的作用。

试验研究还表明，对预应力的有利作用应有所限制：当 Nr:JJ

大于 0. 3JcAo 时，取 0. 3fcAo 。

6.4.6 试验研究表明，对受纯扭作用的箱形截面构件，当壁厚符

合一定要求时，其截面的受扭承载力与实心截面是类间的。在公

式（6. 4. 6-1) 中的棍凝土项受扭承载力与实心截面的取法相同，

即取箱形截面开裂扭矩的 50%，此外，尚应乘以箱形截面壁厚的

影响系数αh ；钢筋项受扭承载力取与实心矩形截面相同。通过国

内外试验结果的分析比较，公式（6. 4. 6-1) 的取值是稳妥的。

6. 4. 7 试验研究表明，轴向压力对纵筋应变的影响十分显著；

由于轴向压力能使混凝土较好地参加工作，同时又能改善渴凝土

的咬合作用和纵向钢筋的销栓作用，因而提高了构件的受扭承载

力。在本条公式中考虑了这一有利因素，它对受扭承载力的提高

值偏安全地取为 0. 07NW,/A。

试验表明，当轴向压力大于 0. 65fcA 时，构件受扭承载力

将会逐步下降，因此，在条文中对轴向压力的上限值作了稳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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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即取轴向压力 N 的土限值为 O. 3fcA 。

6. 4. 8 元腹筋剪扭构件的试验研究表明，无量纲剪扭承载力的

相关关系符合四分之一圆的规律；对有腹筋剪扭构件，假设1昆凝

土部分对剪扭承载力的贡献与元腹筋剪扭构件一样，也可认为符

合四分之一圆的规律。

本条公式适用于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剪扭构件，它是

以有腹筋构件的剪扭承载力为四分之一圆的相关曲线作为校正

线，采用混凝土部分相关、钢筋部分不相关的原则获得的近似拟

合公式。此时，可找到剪扭构件混凝土受扭承载力降低系数卢，，

其值略大于无腹筋构件的试验结果，但采用此β 值后与有腹筋

构件的四分之一圆相关曲线较为接近。

经分析表明，在计算预应力混凝士构件的卢t 时，可近似取

与非预应力构件相同的计算公式，而不考虑预应力合力 N抖

的影响。

6.4.9 本条规定了 T 形和 I 形截面剪扭构件承载力计算方法。

腹板部分要承受全部剪力和分配给腹板的扭矩。这种规定方法是

与受弯构件受剪承载力计算相协调的；翼缘仅承受所分配的扭

矩，但翼缘中配置的箍筋应贯穿整个翼缘。

6. 4.10 根据钢筋泪凝土箱形截面纯扭构件受扭承载力计算公式

(6. 4. 6-1) 并借助第 6. 4.8 条剪扭构件的相同方法，可导出公式

(6. 4. 10 1) ～公式（6. 4. 10-3），经与箱形截面试件的试验结果

比较，所提供的方法是稳妥的。

6. 4.11 本条是此次修订新增的内容。

在轴向拉力 N作用下构件的受扭承载力可表示为：

Tu ＝俨十r

式中： TN一一混凝土承担的扭矩；

T~ 钢筋承担的扭矩。
1 混凝土承担的扭矩

考虑轴向拉力对构件抗裂性能的影响，拉扭构件的开裂扭矩

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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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γwf,W, 

式中， r:为拉扭构件的开裂扭矩； γ 为考虑截面不能完全进入
塑性状态等的综合系数，取 γ二 0. 7; w 为轴向拉力影响系数，

根据最大主应力理论，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ω 三：了
N 

σt 二互

从而有：

← 0.7f,W,F-王
对于钢筋混凝土纯扭构件混凝土承担的扭矩，本规范取为：

T：二 T：二 0. 35f,W, 

拉扭构件中混凝土承担的扭矩即可取为：

r: ＝扫＝ 0. 35用，fi丐

当鱼不大于 1 时，A 1 －导近似以 1 一旦」表述，因此有：
飞. f, 

T~ = l_ T~ = 0. 35 ( 1 - ___Q」） f,W， 二 0.35λw, 。.2~W
飞 1. 75f，尸 Iτ J T T 

2 钢筋部分承担的扭矩

对于拉扭构件，轴向拉力 N使纵筋产生附加拉应力，因此

纵筋的受扭作用受到削弱，从而降低了构件的受扭承载力。根据

变角度空间指架模型和斜弯理论，其受扭承载力可按下式计算：

且5
N-
m 

A
• J 

JJ-
J 

／
／
匀

T 

但为了与无拉力情况下的抗扭公式保持一致，在与试验结果

对比后仍取：

N r.: A,4 
T~＇ = 1. 2 -./'(,! yv 」γ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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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说明，即可得出本条文设计计算公式（6. 4. 11)' 

式中 As,1 为对称布置的受扭用的全部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承受

拉力 N作用的纵向钢筋截面面积不应计人。

与国内进行的 25 个拉扭试件的试验结果比较，本条公式的

计算值与试验值之比的平均值为 0. 947 (0. 755 ~ 1. 189 ），是可

以接受的。

6.4.12 对弯剪扭构件，当 Vζ0. 35f，胁。或 Vζ0. 875j,bh0/ 

o,+n 时，剪力对构件承载力的影响可不予考虑，此时，构件

的配筋由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受扭承载力的计算确定；同理，

TζO. 175j,W， 或 Tζ0. 175αhf,W， 时，扭矩对构件承载力的影

响可不予考虑，此时，构件的配筋由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斜截面

受剪承载力的计算确定。

6.4.13 分析表明，按照本条规定的配筋方法，构件的受弯承载

力、受剪承载力与受扭承载力之间具有相关关系，且与试验结果

大致相符。

6. 4.14~ 6.4.16 在钢筋混凝土矩形截面框架柱受剪扭承载力计

算中，考虑了轴向压力的有利作用。分析表明，在 β 计算公式

中可不考虑轴向压力的影响，仍可按公式（6. 4. 8~5）进行计算。

当 Tζ（ 0. l 75f， 十o. 035N I A) W， 时，则可忽略扭矩对框架

柱承载力的影响。

6.4.17 本条给出了在轴向拉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

下的钢筋混凝土矩形截面框架柱的剪、扭承载力设计计算公式。

与在轴向压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钢筋混凝土矩形截

面框架柱的剪、扭承载力 β 计算公式相同，为简化设计，不考

虑轴向拉力的影响。与考虑轴向拉力影响的卢t 计算公式比较，卢t

计算值略有降低，（ 1. 5一 β ）值略有提高；从而当轴向拉力 N

较小时，受扭钢筋用量略有增大，受剪箍筋用量略有减小，但箍

筋总用量没有显著差别。当轴向拉力较大，当 N 不小于

1. 75f,A 时，公式（ 6. 4. 17 2 ）右方第 1 项为零。从而公式

(6. 4.17 1）和公式（6.4.172）蜕变为剪扭混凝土作用项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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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关的、偏安全的设计计算公式。

6.5 受；中切承载力计算

6. 5.1 02 版规范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公式，形式简单，计算

方便，但与国外规范进行对比，在多数情况下略显保守，旦考虑

因素不够全面。根据不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的钢筋混凝土板的试

验资料的分析，参考国内外有关规范，本次修订保留了 02 版规

范的公式形式，仅将公式中的系数 0. 15 提高到 0.25 。

本条具体规定的考虑因素如下：

1 截面高度的尺寸效应。截面高度的增大对受冲切承载力

起削弱作用，为此，在公式（ 6. 5. 1-1）中引人了截面尺寸效应

系数品，以考虑这种不利影响。

2 预应力对受冲切承载力的影响。试验研究表明，双向预

应力对板柱节点的冲切承载力起有利作用，主要是由于预应力的

存在阻滞了斜裂缝的出现和开展，增加了混凝土剪压区的高度。

公式（6. 5. 1-1）主要是参考我国的科研成果及美国 ACI 318 规

范，将板中两个方向按长度加权平均有效预压应力的有利作用增

大为 0. 25σpc,m ，但仍偏安全地未计及在板柱节点处预应力竖向

分量的有利作用。

对单向预应力板，由于缺少试验数据，暂不考虑预应力的有

利作用。

3 参考美国 ACI 318 等有关规范的规定，给出了两个调整

系数鄂、和的计算公式（ 6. 5. 1 2）、公式（ 6. 5. 1 3）。对矩形形

状的加载面积边长之比作了限制，因为边长之比大于 2 后，剪力

主要集中于角隅，将不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冲切极限状态的破

坏，使受冲切承载力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为此，引入了调整系数

轨’且基于稳妥的考虑，对加载面积边长之比作了不宜大于 4 的

限制；此外，当临界截面相对周长 Um/ho 过大时，同样会引起受

冲切承载力的降低。有必要指出，公式（ 6. 5. 1 2）是在美国

ACI 规范的取值基础上略作调整后给出的。公式（ 6. 5. 1-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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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q只能取 r;1 、币2 中的较小值，以确保安全。

本条中所指的临界截面是为了简明表述而设定的截面，它是

冲切最不利的破坏锥体底面线与顶面线之间的平均周长 Um 处板

的垂直截面。板的垂直截面，对等厚板为垂直于板中心平面的截

面，对变高度板为垂直于板受拉面的截面。

对非矩形截面柱（异形截面柱）的临界截面周长，选取周长

Um 的形状要呈凸形折线，其折角不能大于 180。，由此可得到最

小的周长，此时在局部周长区段离柱边的距离允许大于 ho/2 。

6. 5. 2 为满足设备或管道布置要求，有时要在柱边附近板上开

孔。板中开孔会减小冲切的最不利周长，从而降低板的受冲切承

载力。在参考了国外规范的基础上给出了本条的规定。

6. 5. 3' 6. 5. 4 当混凝土板的厚度不足以保证受冲切承载力时，

可配置抗冲切钢筋。设计可同时配置箍筋和弯起钢筋，也可分别

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作为抗冲切钢筋。试验表明，配有冲切钢筋

的钢筋泪凝土板，其破坏形态和受力特性与有腹筋梁相类似，当

抗冲切钢筋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板的受冲切承载力几乎不再

增加。为了使抗冲切箍筋或弯起钢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本条规

定了板的受冲切截面限制条件，即公式（6.5.31) ，实际上是对

抗冲切箍筋或弯起钢筋数量的限制，以避免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和使用阶段在局部荷载附近的斜裂缝过大。本次修订参考美国

ACI 规范及我国的工程经验，对该限制条件作了适当放宽，将

系数由 02 版规范规定的 1. 05 放宽至 1. 2 。

钢筋？昆凝土板配置抗冲切钢筋后，在混凝土与抗冲切钢筋

共同作用下，？昆凝土项的抗冲切承载力 v：与无抗冲切钢筋板

的承载力 Ve 的关系，各国规范取法并不一致，如我国 02 版规

范、美国及加拿大规范取 V'c =O. 5飞， CEB FIP MC 90 规范

及欧洲规范 EN 1992 2 取 V'c =O. 75矶，英国规范 BS 8110 及

俄罗斯规范取 V'c 二 Ve o 我国的试验及理论分析表明，在混凝

土与抗冲切钢筋共同作用下， 02 版规范取混凝土所能提供的承

载力是无抗冲切钢筋板承载力的 50% ，取值偏低。根据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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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验研究，并考虑混凝土开裂后骨料咬合、配筋剪切摩擦有

利作用等，在抗冲切钢筋配置区，本次修订将混凝土所能承担

的承载力 v：适当提高，取无抗冲切钢筋板承载力 Ve 的约

70%。与试验结果比较，本条给出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公式是

偏于安全的。

本条提及的其他形式的抗冲切钢筋，包括但不限于工宇

钢、槽钢、抗剪栓钉、扁钢 U形箍等。

6.5.5 阶形基础的冲切破坏可能会在柱与基础交接处或基础变

阶处发生，这与阶形基础的形状、尺寸有关。对阶形基础受冲切

承载力计算公式，也引进了本规范第 6. 5. 1 条的截面高度影响系

数卢ho 在确定基础的矶时，取用最大的地基反力值，这样做偏

于安全。

6. 5. 6 板柱节点传递不平衡弯矩时，其受力特性及破坏形态更

为复杂。为安全起见，对板柱节点存在不平衡弯矩时的受冲切承

载力计算，借鉴了美国 ACI 318 规范和我国的《元粘结预应力混

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92 - 93 的有关规定，在本条中提出了考

虑问题的原则，具体可按本规范附录 F计算。

6.6 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6. 6.1 本条对配置间接钢筋的混凝土结构构件局部受压区截面

尺寸规定了限制条件，其理由如下：

1 试验表明，当局压区配筋过多时，局压板底面下的棍凝

土会产生过大的下沉变形；当符合公式（6. 6. 1-1）时，可限制

下沉变形不致过大。为适当提高可靠度，将公式右边抗力项乘以

系数 0. 90 式中系数 1. 35 系由 89 版规范公式中的系数 1. 5 乘以

0. 9 而给出。

2 为了反映混凝土强度等级提高对局部受压的影响，引人

了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品。

3 在计算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β （也包括本

规范第 6. 6. 3 条的 ι，， ）时，不应扣除孔道面积，经试验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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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计算方法比较合适。

4 在预应力锚头下的局部受压承载力的计算中，按本规范

第 10. 1. 2 条的规定，当预应力作为荷载效应且对结构不利时，

其荷载效应的分项系数取为 1. 2 。

6.6.2 计算底面积 Ab 的取值采用了“同心、对称”的原则。

要求计算底面积Ab与局压面积 A1具有相同的重心位置，并呈对

称；沿儿各边向外扩大的有效距离不超过受压板短边尺寸 b （对

圆形承压板，可沿周边扩大一倍直径），此法便于记忆和使用。

对各类型垫板试件的试验表明，试验值与计算值符合较好，

且偏于安全。试验还表明，当构件处于边角局压时， β 值在 1. 0 

上下波动且离散性较大，考虑使用简便、形式统一和保证安全

（温度、混凝土的收缩、水平力对边角局压承载力的影响较大），

取边角局压时的β二 1. 0 是恰当的。

6.6.3 试验结果表明，配置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的局部

受压承载力，可表达为1昆凝土项承载力和间接钢筋项承载力之

和。间接钢筋项承载力与其体积配筋率有关；且随混凝土强度等

级的提高，该项承载力有降低的趋势。为了反映这个特性，公式

中引人了系数 α。为便于使用且保证安全，系数 α 与本规范第

6. 2. 16 条的取值相同。基于与本规范第 6. 6. 1 条同样的理由，

在公式（ 6. 6. 3-1) 也考虑了折减系数 0. 9 。

本条还规定了 Acor 大于 Ab 时，在计算中只能取为 Ab 的要

求。此规定用以保证充分发挥间接钢筋的作用，且能确保安全。

此外，当 Acor 不大于1昆凝土局部受压面积 A1 的 1. 25 倍时，间接

钢筋对局部受压承载力的提高不明显，故不予考虑。

为避免长、短两个方向配筋相差过大而导致钢筋不能充分发

挥强度，对公式（ 6. 6. 3-2）规定了配筋量的限制条件。

间接钢筋的体积配筋率取为核心面积 Acor范围内单位混凝土

体积所含间接钢筋的体积，是在满足方格网或螺旋式间接钢筋的

核心面积 Acor大于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儿的条件下计算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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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疲劳验算

6. 7.1 保留了 89 规范的基本假定，它为试验所证实，并作为

第 6. 7. 5 条和第 6. 7. 11 条建立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受弯

构件截面疲劳应力计算公式的依据。

6. 7. 2 本条是根据规范第 3. 1. 4 条和吊车出现在跨度不大于

12m 的吊车梁上的可能情况而作出的规定。

6. 7.3 本条明确规定，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和斜截面疲

劳验算中起控制作用的部位需作相应的应力或应力幅计算。

6. 7. 4 国内外试验研究表明，影响钢筋疲劳强度的主要因素为

应力幅，即（ σmax 一σmin ），所以在本节中涉及钢筋的疲劳应力时

均按应力幅计算。受拉钢筋的应力幅句：要小于或等于钢筋的疲

劳应力幅限值 A丑，其含义是在同一疲劳应力比下，应力幅

（σmax σmin）越小越好，即两者越接近越好。例如，当疲劳应力

比保持 ρ£ = 0.2 不变时，可能出现很多组循环应力，诸如 σmin=

2N/ mm2 ，σmax = ION/ mm2 ； σmin = 20N/ mm2 ，σmax = 100 

N/mm2 ； σmin = 200N/ mm2 ， σmax = lOOON/ mm2 ；它们的应力

幅值分别为 8N/mm2 、 80N/mm2 、 800N/mm2 。若使用 HRB335

级钢筋，则从本规范表 4. 2. 6-1 可以查得，当应力比 ρ：＝ 0.2 

时，疲劳应力幅限值为 154N/m时，所以上面所举各组应力幅值

中，应力幅值为 800N/mm2 的情况不满足要求。

6. 7. 5' 6. 7. 6 按照第 6. 7. 1 条的基本假定，具体给出了钢筋

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疲劳验算中所需的截面特征值及其相应的

应力和应力幅计算公式。

6. 7. 7~ 6. 7. 9 原 89 版规范未给出斜截面疲劳验算公式，而采

用计算配筋的方法满足疲劳要求。 02 版规范根据我国大量的试

验资料提出了斜截面疲劳验算公式。本规范继续沿用了 02 版规

范的规定。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的疲劳验算分为两种情况：第

一种情况，当按公式（ 6.7.8 ）计算的剪应力 J 符合公式

324 



(6. 7. 7-1）时，表示混凝土可全部承担截面剪力，仅需按构造

配置箍筋；第二种情况，当剪应力 τf 不符合公式（ 6. 7. 7-1) 

时，该区段的剪应力应由混凝土和垂直箍筋共同承担。试验表

明，受压区混凝土所承担的剪应力 i 值，与荷载值大小、剪跨

比、配筋率等因素有关，在公式（6.7.91) 中取 τ：＝ 0. lf, 是

较稳妥的。

按照我国以往的经验，对（ τf τ：）部分的剪应力应由垂直

箍筋和弯起钢筋共同承担。但国内的试验表明，同时配有垂直箍

筋和弯起钢筋的斜截面疲劳破坏，都是弯起钢筋首先疲劳断裂；

按照 45。和架模型和开裂截面的应变协调关系，可得到密排弯起

钢筋应力 σsb 与垂直箍筋应力 σSV 之间的关系式：

σsb ＝ σsv (sina 十 cosa)2 = 2σsv 

此处， α 为弯起钢筋的弯起角。显然，由上式可以得到 σsb ＞ σ凹

的结论。

为了防止配置少量弯起钢筋而引起其疲劳破坏，由此导致垂

直箍筋所能承担的剪力大幅度降低，本规范不提倡采用弯起钢筋

作为抗疲劳的抗剪钢筋（密排斜向箍筋除外），所以在第 6. 7. 9 

条中仅提供配有垂直箍筋的应力幅计算公式。

6. 7.10~ 6.7. 12 基本保留了原规范对要求不出现裂缝的预应

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疲劳强度验算方法，对普通钢筋和预应力

筋，则用应力幅的验算方法。

按条文公式计算的混凝土应力 σ：’阳和 σf’町，是指在截面同
一纤维计算点处一次循环过程中的最小应力和最大应力，其最

小、最大以其绝对值进行判别，且拉应力为正、压应力为负；在

计算 p~ ＝ σ：， min ／σ：， max 时，应注意应力的正负号及最大、最小应力
的取值。

第 6. 7. 10 条注 2 增加了一级裂缝控制等级的预应力提凝土

构件（即全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中的钢筋的应力幅可不进行疲劳

验算。这是由于大量的试验资料表明，只要说凝土不开裂，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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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疲劳破坏，即不裂不疲。而一级裂缝控制等级的预应力混

凝土构件（即全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不仅不开裂，而且混凝土截

面不出现拉应力，所以更不会出现钢筋疲劳破坏。美国规范如

AASHTO LRFD Bridge Design Specifications 也规定全预应力混

凝土构件中的钢筋可不进行疲劳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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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7.1 裂缝控制验算

7.1.1 根据本规范第 3.4. 5 条的规定，具体给出了对钢筋混凝

土和预应力棍凝土构件边缘应力、裂缝宽度的验算要求。

有必要指出，按概率统计的观点，符合公式（ 7. 1. 1-2）的

情况下，并不意味着构件绝对不会出现裂缝；同样，符合公式

(7.1.13）的情况下，构件由荷载作用丽产生的最大裂缝宽度大

于最大裂缝限值大致会有 5%的可能性。

7.1. 2 本次修订，构件最大裂缝宽度的基本计算公式仍采用 oz

版规范的形式：

w盯IBX ＝ τJτsWm 

式中， Wm 为平均裂缝宽度，按下式计算：

， σsk , 
Wm ＝ αcψ £：， lcr 

(1) 

(2) 

根据对各类受力构件的平均裂缝间距的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当最外层纵向受拉钢筋外边缘至受拉区底边的距离 c， 不大

于 65mm 时，对配置带肋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平均裂缝间mu口仍

按 oz 版规范的计算公式：

1「卢（ 1. 9c 十 O 吃） ω
此处，对轴心受拉构件，取卢二 1. 1 ；对其他受力构件，均取

卢＝ l. 0 。

当配置不同钢种、不同直径的钢筋时，公式（3）中 d 应改

为等效直径deq ，可按正文公式（7.1.23）进行计算确定，其中

考虑了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温凝土构件配置不同的钢种，钢筋表

面形状以及预应力钢筋采用先张法或后张法（灌浆）等不同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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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艺，它们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性能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将通

过等效直径予以反映。为此，对钢筋混凝土用钢筋，根据国内有

关试验资料；对预应力钢筋，参照欧洲混凝土桥梁规范 ENV

1992 一 2 (1996）的规定，给出了正文表7. 1. 2-2的钢筋相对粘结

特性系数。对有粘结的预应力筋 d； 的取值，可按照 d;=4AP/up

求得，其中 Up 本应取为预应力筋与混凝土的实际接触周长；分

析表明，按照上述方法求得的 d； 值与按预应力筋的公称直径进

行计算，两者较为接近。为简化起见，对 d； 统一取用公称直径。

对环氧树脂涂层钢筋的相对粘结特性系数是根据试验结果确

定的。

根据试验研究结果，受弯构件裂缝间纵向受拉钢筋应变不均

匀系数的基本公式可表述为：

户 WJ ( 1 －~） (4) 

公式（4）可作为规范简化公式的基础，并扩展应用到其他

构件。式中系数 WJ 与钢筋和混凝士的握裹力有一定关系，对光

圆钢筋， WJ 则较接近 1. 1 。根据偏拉、偏压构件的试验资料，以

及为了与轴心受拉构件的计算公式相协调，将 WJ 统一为 1. 1 。

同时，为了简化计算，并便于与偏心受力构件的计算相协调，将

上式展开并作一定的简化，就可得到以钢筋应力 σs 为主要参数

的公式（7.1.22 ）。

αc 为反映裂缝间混凝土伸长对裂缝宽度影响的系数。根据

近年来国内多家单位完成的配置 400MPa 、 500MPa 带肋钢筋的

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昆凝土梁的裂缝宽度加载试验结果，经分析

统计，试验平均裂缝宽度 Wm 均小于原规范公式计算值。根据试

验资料综合分析，本次修订对受弯、偏心受压构件统一取 αc=

0. 77，其他构件仍同 02 版规范，即 αc=O. 85 。

短期裂缝宽度的扩大系数 Ts ，根据试验数据分析，对受弯构

件和偏心受压构件，取民＝ 1. 66 ；对偏心受拉和轴心受拉构件，

取巳＝ 1. 9。扩大系数 τs 的取值的保证率约为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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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试验结果，给出了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扩大系数

τ1=1. 50 

试验表明，对偏心受压构件，当 eo/ho《0. 55 时，裂缝宽度

较小，均能符合要求，故规定不必验算。

在计算平均裂缝间距 lcr和功时引进了按有效受拉混凝土面

积计算的纵向受拉配筋率如’其有效受拉混凝土面积取 A,e 二

0. 5bh十（b1 b) hi ，由此可达到¢计算公式的简化，并能适用

于受弯、偏心受拉和偏心受压构件。经试验结果校准，尚能符合

各类受力情况。

鉴于对配筋率较小情况下的构件裂缝宽度等的试验资料较

少，采取当 ρte<O. 01 时，取 p,e=O. 01 的办法，限制计算最大

裂缝宽度的使用范围，以减少对最大裂缝宽度计算值偏小的

情况。

当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较大时，虽然裂缝宽度计算值也较大，

但较大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对防止钢筋锈蚀是有利的。因此，对

泪凝土保护层厚度较大的构件，当在外观的要求上允许时，可根

据实践经验，对本规范表 3. 4. 5 中所规定的裂缝宽度允许值作适

当放大。

考虑到本条钢筋应力计算对钢筋混凝土构件和预应力？昆凝土

构件分别采用荷载准永久组合和标准组合，故符号由 02 版规范

的内改为民。对沿截面上下或周边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构件裂

缝宽度计算，研究尚不充分，本规范未作明确规定。在荷载的标

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下，这类构件的受拉钢筋应力可能很高，甚

至可能超过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为此，当按公式（7.1.21)

计算时，关于钢筋应力机及 A,e的取用原则等应按更合理的方法

计算。

对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较大的梁，国内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表层

钢筋网片有利于减少裂缝宽度。本条建议可对配制表层钢筋网片

梁的裂缝计算结果乘以折减系数，并根据试验研究结果提出折减

系数可取 0. 70 

329 



本次修订根据国内多家单位科研成果，在本规范裂缝宽度计

算公式的基础上，经过适当调整冉、 deg 及民值计算方法，即可

将原规范公式用于计算元粘结部分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裂缝

宽度。

7.1. 3 本条提出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的平截面基本假

定。在荷载准永久组合或标准组合下，对允许出现裂缝的受弯构

件，其正截面混凝土压应力、预应力筋的应力增量及钢筋的拉应

力，可按大偏心受压的钢筋棍凝土开裂换算截面计算。对后张法

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等超静定结构，在外弯矩 Ms 中尚应包括由

预加力引起的次弯矩 Mz 。在本条计算假定中，对预应力混凝土

截面，可按本规范公式。0.1.7-1）及 (10. 1. 7-2）计算 N削和

旬，以考虑混凝土收缩、徐变在钢筋中所产生附加压力的影响。

按开裂换算截面进行应力分析，具有较高的精度和通用性，

可用于重要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海凝土构件的裂缝宽度及开裂截

面刚度计算。计算换算截面时，必要时可考虑混凝土塑性变形对

混凝土弹性模量的影响。

7.1.4 本条给出的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纵向受拉钢筋应力和预应

力混凝土构件的纵向受拉钢筋等效应力，是指在荷载的准永久组

合或标准组合下构件裂缝截面上产生的钢筋应力，下面按受力性

质分别说明：

1 对钢筋混凝土轴心受拉和受弯构件，钢筋应力 σ呵仍按

原规范的方法计算。受弯构件裂缝截面的内力臂系数，仍取

1Jb=O. 87 。

2 对钢筋混凝土偏心受拉构件，其钢筋应力计算公式

(7. 1. 4-2）是由外力与截面内力对受压区钢筋合力点取矩确定，

此即表示不管轴向力作用在As 和A；之间或之外，均近似取内力
臂 z=ho-a's 。

3 对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纵向受拉钢筋等效应力，是指在

该钢筋合力点处混凝土预压应力抵消后钢筋中的应力增量，可视

它为等效于钢筋混凝土构件中的钢筋应力 σs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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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混凝土轴心受拉构件的纵向受拉钢筋等效应力的计算

公式（7.1.49）就是基于上述的假定给出的。

4 对钢筋混凝土偏压构件和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其纵

向受拉钢筋的应力和等效应力可根据相同的概念给出。此时，可

把预应力及非预应力钢筋的合力 N间作为压力与弯矩值 Mk 一起

作用于截面，这样，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就等效于钢筋混凝土

偏心受压构件。

对裂缝截面的纵向受拉钢筋应力和等效应力，由建立内、外

力对受压区合力取矩的平衡条件，可得公式（7. 1. 4-4）和公式

(7. 1. 4一10 ）。

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受压区合力点之间的距离 z二忡忡

可近似按本规范第 6. 2 节的基本假定确定。考虑到计算的复杂

性，通过计算分析，可采用下列内力臂系数的拟合公式：

I Mo \2 
「予一句－ 170 ）＼页） (5) 

式中：可b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在使用阶段的裂缝截面内力臂

系数；

币。一一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重心处混凝土应力为零时的截面

内力臂系数；

Mc－受拉钢筋截面重心处混凝土应力为零时的消压弯

矩：对偏压构件，取 Mo 二 Nk17oho ；对预应力混凝

土受弯构件，取Mo=N川和ho ep); 

Me－外力对受拉钢筋合力点的力矩：对偏压构件，取 Me

=N向对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取 Me 二Mk十

N回 eP 或 Me二N川 eo

公式（5）可进一步改写为：

币二 T/b 一 α（号 f (6) 

通过分析，适当考虑了混凝土的塑性影响，并经有关构件的

试验结果校核后，本规范给出了以上述拟合公式为基础的简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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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7.1.45）。当然，本规范不排斥采用更精确的方法计算预应

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内力臂 z。

对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当 l0/h>l4 时，试验表明应

考虑构件挠曲对轴向力偏心距的影响，本规范仍按 02 版规范进

行规定。

5 根据国内多家单位的科研成果，在本规范预应力混凝土

受弯构件受拉区纵向钢筋等效应力计算公式的基础上，采用无粘

结预应力筋等效面积折减系数 α1 ，即可将原公式用于无粘结部分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σ业的相关计算。

7.1. 5 在抗裂验算中，边缘混凝土的法向应力计算公式是按弹

性应力给出的。

7.1. 6 从裂缝控制要求对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斜截面混凝

土主拉应力进行验算，是为了避免斜裂缝的出现，同时按裂缝等

级不同予以区别对待；对混凝土主压应力的验算，是为了避免过

大的压应力导致混凝土抗拉强度过大地降低和裂缝过早地出现。

7.1. 7 、 7.1. 8 第 7. 1. 7 条提供了混凝土主拉应力和主压应力的

计算方法；第 7. 1. 8 条提供了考虑集中荷载产生的混凝土竖向压

应力及剪应力分布影响的实用方法，是依据弹性理论分析和试验

验证后给出的。

7.1. 9 对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预应力传递长度范围内

进行正截面、斜截面抗裂验算时，采用本条对预应力传递长度范

围内有效预应力 σR按近似的线性变化规律的假定后，利于简化

计算。

7.2 受弯构件挠度验算

7. 2.1 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挠度主要取决于构件的刚度。本条假

定在同号弯矩区段内的刚度相等，并取该区段内最大弯矩处所对

应的刚度；对于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它就是该区段内的最小刚

度，这样做是偏于安全的。当支座截面刚度与跨中截面刚度之比

在本条规定的范围内时，采用等刚度计算构件挠度，其误差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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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5% 。

7.2.2 在受弯构件短期刚度 Bs 基础上，分别提出了考虑荷载

准永久组合和荷载标准组合的长期作用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给出

了刚度计算公式。

7.2.3 本条提供的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

刚度是在理论与试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

1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

截面刚度与曲率的理论关系式为：

Mkεm十 Eon
Bs ho 

式中： εm 纵向受拉钢筋的平均应变；

Ecrn－截面受压｜豆边缘1昆凝土的平均应变。

(7) 

根据裂缝截面受拉钢筋和受压区边缘混凝土各自的应变与相

应的平均应变，可建立下列关系：

. Mk 
Esm ＝ ψ EsAsr;ho 

Mk 
Ecrn - ~cbh~ 

将上述平均应变代人前式，即可得短期刚度的基本公式：

EA h~ B ＝一÷÷上
业 _J_ 生E
r; ' s 

公式（8）中的系数由试验分析确定：

(8) 

1）系数功，采用与裂缝宽度计算相同的公式，当 ip<0.2

时，取¢二0. 2 ，这将能更好地符合试验结果。

2）根据试验资料回归，系数 αEρ／~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平＝ 0. 2十~ (9) 
( 1 十 3. 5y1 

3）对力臂系数号，近似取 r;=0.870

将上述系数与表达式代人公式（剖，即可得到公式（7. 2.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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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

1）不出现裂缝构件的短期刚度，考虑混凝土材料特性统

一取 0. 85EJ。，是比较稳妥的。

2）允许出现裂缝构件的短期刚度。对使用阶段已出现裂

缝的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假定弯矩与曲率（或弯

矩与挠度）曲线是由双折直线组成，双折线的交点位

于开裂弯矩M＂处，则可求得短期刚度的基本公式为：

EJo (10) 
M口《 A

1 I 儿1k ~. ~ I 1 1 、
一÷一－·
卢0. 4 ' o. 6 飞卢＂ (Jo. 1 J 

M 
式中：品4和ι分别为对＝ 0.4 和 1. 0 时的刚度降低系数。对

卢口，可取为 0.85；对土，根据试验资料分析，取拟合的近似
品.4

值为：

1 I 0. 15 、
大！：..＿ = (0.8 ＋一一一） (1+0. 45y1) (11) 
j:Jo.4 飞 αEP I 

将品和万L代入上述公式 (10），并经适当调整后即得本条公式
µo.4 

(7. 2. 3-3 ）。

本次修订根据国内多家单位的科研成果，在预应力混凝土构

件短期刚度计算公式的基础上，采用元粘结预应力筋等效面积折

减系数 α1 ，适当调整 ρ值，即可将原公式用于无粘结部分预应力

；昆凝土构件的短期刚度计算。

7.2.4 本条同 02 版规范。计算氓凝土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

数 γ 的基本假定取受拉区混凝土应力图形为梯形。

7.2.5, 7.2.6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对挠度

增大的影响系数。是根据国内一些单位长期试验结果并参考国外

规范的规定给出的。

预应力；昆凝土受弯构件在使用阶段的反拱值计算中，短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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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值的计算以及考虑预加应力长期作用对反拱增大的影响系数仍

保留原规范取为 2.0 的规定。由于它未能反映混凝土收缩、徐变

损失以及配筋率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对长期反拱值，如有专门

的试验分析或根据收缩、徐变理论进行计算分析，则也可不遵守

本条的有关规定。

反拱值的精确计算方法可采用美国 ACI、欧洲 CEB-FIP 等

规范推荐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考虑与时间有关的预应力、材料性

质、荷载等的变化，使计算达到要求的准确性。

7.2. 7 全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因为消压弯矩始终大于荷载

准永久组合作用下的弯矩，在一般情况下预应力混凝土梁总是向

上拱曲的 F 但对部分预应力混凝土梁，常为允许开裂，其上拱值

将减小，当梁的永久荷载与可变荷载的比值较大时，有可能随时

间的增长出现梁逐渐下挠的现象。因此，对预应力棍凝土梁规定

应采取措施控制挠度。

当预应力长期反拱值小于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的长期挠度

时，则需要进行施工起拱，其值可取为荷载标准组合计算的长期

挠度与预加力长期反拱值之差。对永久荷载较小的构件，当预应

力产生的长期反拱值大于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的长期挠度时，梁

的上拱值将增大。因此，在设计阶段需要进行专项设计，并通过

控制预应力度、选择预应力筋配筋数量、在施工上也可配合采取

措施控制反拱。

对于长期上拱值的计算，可采用本规范提出的简单增大系

数，也可采用其他精确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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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构造规定

8. 1 伸缩缝

8.1.1 混凝土结构的伸（膨胀）缝、缩（收缩）缝合称伸缩缝。

伸缩缝是结构缝的一种，目的是为减小由于温差（早期水化热或

使用期季节温差）和体积变化（施工期或使用早期的混凝土收

缩）等间接作用效应积累的影响，将混凝土结构分割为较小的单

元，避免引起较大的约束应力和开裂。

由于现代水泥强度等级提高、水化热加大、凝固时间缩短；

混凝土强度等级提高、拌合物流动性加大、结构的体量越来越

大；为满足混凝土泵送、免振等工艺，混凝土的组分变化造成收

缩增加，近年由此而引起的混凝土体积收缩呈增大趋势，现浇混

凝土结构的裂缝问题比较普遍。

工程调查和试验研究表明，影响混凝土间接裂缝的因素很

多，不确定性很大，而且近年间接作用的影响还有增大的趋势。

工程实践表明，超长结构采取有效措施后也可以避免发生裂

缝。本次修订基本维持原规范的规定，将原规范中的“宜符合”

改为“可采用”，进一步放宽对结构伸缩缝间距的限制，由设计

者根据具体情况自行确定。

表注 1 中的装配整体式结构，也包括由叠合构件加后浇层形

成的结构。由于预制混凝土构件已基本完成收缩，故伸缩缝的间

距可适当加大。应根据具体情况，在装配与现浇之间取值。表注

2 的规定同理。表注 3、表注 4 则由于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较大，

加严了伸缩缝间距的要求。

8. 1. 2 对于某些间接作用效应较大的不利情况，伸缩缝的间距

宜适当减小。总结近年的工程实践，本次修订对温度变化和混凝

土收缩较大的不利情况加严了要求，较原规范作了少量修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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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滑模施工”应用对象由“剪力墙”扩大为一般墙体结构。

“1昆凝土材料收缩较大”是指泵送混凝土及免振混凝土施工的情

况。“施工外露时间较长”是指跨季节施工，尤其是北方地区跨

越冬期施工时，室内结构如果未加封闭和保暖，则低温、干燥、

多风都可能引起收缩裂缝。

8.1. 3 近年许多工程实践表明：采取有效的综合措施，伸缩缝

间距可以适当增大。总结成功的工程经验，在本条中增加了有关

的措施及应注意的问题。

施工阶段采取的措施对于早期防裂最为有效。本次修订增加

了采用低收缩棍凝土；加强浇筑后的养护；采用跳仓法、后浇

带、控制缝等施工措施。后浇带是避免施工期收缩裂缝的有效措

施，但间隔期及具体做法不确定性很大，难以统一规定时间，由

施工、设计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应该注意的是：设置后浇带可适

当增大伸缩缝间距，但不能代替伸缩缝。

控制缝也称引导缝，是采取弱化截面的构造措施，引导混凝

土裂缝在规定的位置产生，并预先做好防渗、止水等措施，或采

用建筑手法（线脚、饰条等）加以掩饰。

结构在形状曲折、刚度突变，孔洞凹角等部位容易在温差和

收缩作用下开裂。在这些部位增加构造配筋可以控制裂缝。施加

预应力也可以有效地控制温度变化和收缩的不利影响，减小混凝

土开裂的可能性。本条中所指的“预加应力措施”是指专门用于

抵消温度、收缩应力的预加应力措施。

容易受到温度变化和收缩影响的结构部位是指施工期的大体

积混凝土（水化热）以及暴露的屋盖、山墙部位（季节温差）

等。在这些部位应分别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如施工控温、设置保

温层等）以减少温差和收缩的影响。

本条特别强调增大伸缩缝间距对结构的影响。设计者应通过

有效的分析或计算慎重考虑各种不利因素对结构内力和裂缝的影

响，确定合理的伸缩缝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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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中的“有充分依据飞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已经有了未

发现问题的工程实例”。由于环境条件不同，不能盲目照搬。应

对具体工程中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作出有科

学依据的分析和判断，并由此确定伸缩缝间距的增减。

8. 1. 4 由于在1昆凝土结构的地下部分，温度变化和混凝土收缩

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规范规定了有关结构在地下可以不设伸缩

缝的规定。对不均匀沉降结构设置沉降缝的情况不包括在内，设

计时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掌握。

8.2 混凝土保护层

8. 2.1 根据我国对说凝土结构耐久性的调研及分析，并参考
。昆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GB/T 50476 以及国外相应规范、

标准的有关规定，对混凝土保护层的厚度进行了以下调整：

1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小于受力钢筋直径（单筋的公称直

径或并筋的等效直径）的要求，是为了保证握裹层1昆凝土对受力

钢筋的锚固。

2 从混凝土碳化、脱饨和钢筋锈蚀的耐久性角度考虑，不

再以纵向受力钢筋的外缘，而以最外层钢筋（包括箍筋、构造

筋、分布筋等）的外缘计算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因此本次修订后

的保护层实际厚度比原规范实际厚度有所加大。

3 根据第 3. 5 节对结构所处耐久性环境类别的划分，调整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的数值。对一般情况下混凝土结构的保护层厚

度稍有增加；而对恶劣环境下的保护层厚度则增幅较大。

4 简化表 8.2. 1 的表达：根据说凝土碳化反应的差异和构

件的重要性，按平面构件（板、墙、壳）及杆状构件（梁、柱、

杆）分两类确定保护层厚度；表中不再列入强度等级的影响，

C30 及以上统一取值， C25 及以下均增加 5mmo

5 考虑碳化速度的影响，使用年限 100 年的结构，保护层

厚度取 1. 4 倍。其余措施已在第 3. 5 节中表达，不再列出 0

6 为保证基础钢筋的耐久性，根据工程经验基础底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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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垫层，基底保护层厚度仍取 40mm。

8.2.2 根据工程经验及具体情况采取有效的综合措施，可以提

高构件的耐久性能，减小保护层的厚度。

构件的表面防护是指表面抹灰层以及其他各种有效的保护性

涂料层。例如，地下室墙体采用防水、防腐做法时，与土壤接触

面的保护层厚度可适当放松。

由工厂生产的预制混凝土构件，经过检验而有较好质量保证

时，可根据相关标准或工程经验对保护层厚度要求适当放松。

使用阻锈剂应经试验检验效果良好，并应在确定有效的工艺

参数后应用。

采用环氧树脂涂层钢筋、镀捍钢筋或采取阴极保护处理等防

锈措施时，保护层厚度可适当放松。

8.2.3 当保护层很厚时（例如配置粗钢筋；框架顶层端节点弯

弧钢筋以外的区域等），宜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厚保护层混凝土进

行拉结，防止1昆凝土开裂剥落、下坠。通常为保护层采用纤维混

凝土或加配钢筋网片。为保证防裂钢筋网片不致成为引导锈蚀的

通道，应对其采取有效的绝缘和定位措施，此时网片钢筋的保护

层厚度可适当减小，但不应小于 25mmo

8.3 钢筋的锚固

8. 3.1 我国钢筋强度不断提高，结构形式的多样性也使锚固条

件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近年来系统试验研究及可靠度分析的结

果并参考国外标准，规范给出了以简单计算确定受拉钢筋锚固长

度的方法。其中基本锚固长度 lab取决于钢筋强度 fy及混凝土抗

拉强度元，并与锚固钢筋的直径及外形有关。

公式（8. 3. 1-1) 为计算基本锚固长度 lab的通式，其中分母

项反映了？昆凝土对粘结锚固强度的影响，用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表

达。表 8.3. 1 中不同外形钢筋的锚固外形系数 α 是经对各类钢筋

进行系统粘结锚固试验研究及可靠度分析得出的。本次修订删除

了原规范中锚固性能很差的刻痕钢丝。预应力螺纹钢筋通常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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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张法端部专用螺母锚固，故未列入锚固长度的计算方法。

公式（8. 3. 1 3）规定，工程中实际的锚固长度 la 为钢筋基

本锚固长度 lab乘锚固长度修正系数 L后的数值。修正系数 ι根

据锚固条件按第 8. 3. 2 条取用，且可连乘。为保证可靠锚固，在

任何情况下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不能小于最低限度（最小锚固长

度），其数值不应小于 0. 6lab及 200mmo

试验研究表明，高强混凝土的锚固性能有所增强，原规范混

凝土强度最高等级取 C40 偏于保守，本次修订将混凝土强度等

级提高到 C60，充分利用混凝土强度提高对锚固的有利影响。

本条还提出了当泪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大于 5d 时，在钢筋锚

固长度范围内配置构造钢筋（箍筋或横向钢筋）的要求，以防止

保护层混凝土劈裂时钢筋突然失锚。其中对于构造钢筋的直径根

据最大锚固钢筋的直径确定；对于构造钢筋的间距，按最小锚固

钢筋的直径取值。

8.3.2 本条介绍了不同锚固条件下的锚固长度的修正系数。这

是通过试验研究并参考了工程经验和国外标准而确定的。

为反映粗直径带肋钢筋相对肋高喊小对锚国作用降低的影

响，直径大于 25mm 的粗直径带肋钢筋的锚固长度应适当加大．

乘以修正系数 1. 10 。

为反映环氧树脂涂层钢筋表面光滑状态对锚固的不利影响，

其锚固长度应乘以修正系数 1. 25。这是根据试验分析的结果并

参考国外标准的有关规定确定的。

施工扰动（例如滑模施工或其他施工期依托钢筋承载的情

况）对钢筋锚固作用的不利影响，反映为施工扰动的影响。修正

系数与原规范数值相当，取 1. 10 。

配筋设计时实际配筋面积往往因构造原因大于计算值，故钢

筋实际应力通常小于强度设计值。根据试验研究并参照国外规

范，受力钢筋的锚固长度可以按比例缩短，修正系数取决于配筋

余量的数值。但其适用范围有一定限制：不适用于抗震设计及直

接承受动力荷载结构中的受力钢筋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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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固钢筋常因外国？昆凝土的纵向劈裂而削弱锚固作用，当混

凝土保护层厚度较大时，握裹作用加强，锚固长度可以减短。经

试验研究及可靠度分析，并根据工程实践经验，当保护层厚度大

于锚固钢筋直径的 3 倍时，可乘修正系数 0. 80 ；保护层厚度大

于锚固钢筋直径的 5 倍时，可乘修正系数 0. 70 ；中间情况插值。

8.3.3 在钢筋末端配置弯钩和机械锚固是减小锚固长度的有效

方式，其原理是利用受力钢筋端部锚头（弯钩、贴焊锚筋、焊接

锚板或螺栓锚头）对混凝土的局部挤压作用加大锚固承载力。锚

头对？昆凝土的局部挤压保证了钢筋不会发生锚固拔出破坏，但锚

头前必须有一定的直段锚固长度，以控制锚固钢筋的滑移，使构

件不致发生较大的裂缝和变形。因此对钢筋末端弯钩和机械锚固

可以乘修正系数 0. 6 ，有效地减小锚固长度。应该注意的是上述

修正的锚固长度已达到 0. 6儿，不应再考虑第 8. 3. 2 条的修正。

根据近年的试验研究，参考国外规范并考虑方便施工，提出

几种钢筋弯钩和机械锚固的形式：筋端弯钩及一侧贴焊锚筋的情

况用于截面侧边、角部的偏置锚固时，锚头偏置方向还应向截面

内侧偏斜。

根据试验研究并参考国外规范，局部受压与其承压面积有

关，对锚头或锚板的净挤压面积，应不小于 4倍锚筋截面积，即

总投影面积的 5 倍。对方形锚板边长为 1. 98d、圆形锚板直径为

2. 24d, d 为锚筋的直径。锚筋端部的焊接锚板或贴焊锚筋，应

满足《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18 的要求。对弯钩，要求在

弯折角度不同时弯后直线长度分别为 12d 和 5d 。

机械锚固局部受压承载力与锚固区混凝土的厚度及约束程度

有关。考虑锚头集中布置后对局部受压承载力的影响，锚头宜在

纵、横两个方向错开，净间距均为不宜小于 4d 。

8.3.4 柱及和架上弦等构件中的受压钢筋也存在着锚固问题。

受压钢筋的锚固长度为相应受拉锚固长度的 70%。这是根据工

程经验、试验研究及可靠度分析，并参考国外规范确定的。对受

压钢筋锚固区域的横向配筋也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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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根据长期工程实践经验，规定了承受重复荷载预制构件

中钢筋的锚固措施。本条规定采用受力钢筋末端焊接在钢板或角

钢（型钢）上的锚固方式。这种形式同样适用于其他构件的钢筋

锚固。

8.4 钢筋的连接

8. 4.1 钢筋连接的形式（搭接、机械连接、焊接）各自适用于

一定的工程条件。各种类型钢筋接头的传力性能（强度、变形、

恢复力、破坏状态等）均不如直接传力的整根钢筋，任何形式的

钢筋连接均会削弱其传力性能。因此钢筋连接的基本原则为：连

接接头设置在受力较小处；限制钢筋在构件同一跨度或同一层高

内的接头数量；避开结构的关键受力部位，如柱端、梁端的箍筋

加密区，并限制接头面积百分率等。

8. 4. 2 由于近年钢筋强度提高以及各种机械连接技术的发展，

对绑扎搭接连接钢筋的应用范围及直径限制都较原规范适当

加严。

8.4.3 本条用图及文字表达了钢筋绑扎搭接连接区段的定义，

并提出了控制在同一连接区段内接头面积百分率的要求。搭接钢

筋应错开布置，且钢筋端面位置应保持一定间距。首尾相接形式

的布置会在搭接端面引起应力集中和局部裂缝，应予以避免。搭

接钢筋接头中心的纵向间距应不大于 1. 3 倍搭接长度。当搭接钢

筋端部距离不大于搭接长度的 30%时，均属位于同一连接区段

的搭接接头。

粗、细钢筋在同一区段搭接时，按较细钢筋的截面积计算接

头面积百分率及搭接长度。这是因为钢筋通过接头传力时，均按

受力较小的细直径钢筋考虑承载受力，而粗直径钢筋往往有较大

的余量。此原则对于其他连接方式同样适用。

对梁、板、墙、柱类构件的受拉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分

别提出了控制条件。其中，对板类、墙类及柱类构件，尤其是预

制装配整体式构件，在实现传力性能的条件下，可根据实际情况

342 



适当放宽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的限制。

并筋分散、错开的搭接方式有利于各根钢筋内力传递的均匀

过渡，改善了搭接钢筋的传力性能及裂缝状态。因此并筋应采用

分散、错开搭接的方式实现连接，并按截面内各根单筋计算搭接

长度及接头面积百分率。

8.4.4 本条规定了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搭接长度的计算方法，

其中反映了接头面积百分率的影响。这是根据有关的试验研究及

可靠度分析，并参考国外有关规范的做法确定的。搭接长度随接

头面积百分率的提高而增大，是因为搭接接头受力后，相互搭接

的两根钢筋将产生相对滑移，且搭接长度越小，滑移越大。为了

使接头充分受力的同时变形刚度不致过差，就需要相应增大搭接

长度。

为保证受力钢筋的传力性能，按接头百分率修正搭接长度，

并提出最小搭接长度的限制。当纵向搭接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为

表 8.4. 4 的中间值时，修正系数可按内插取值。

8.4.5 按原规范的做法，受压构件中（包括柱、撑杆、屋架上

弦等）纵向受压钢筋的搭接长度规定为受拉钢筋的 70%。为避

免偏心受压引起的屈曲，受压纵向钢筋端头不应设置弯钩或单侧

焊锚筋。

8.4.6 搭接接头区域的配箍构造措施对保证搭接钢筋传力至关

重要。对于搭接长度范围内的构造钢筋（箍筋或横向钢筋）提出

了与锚固长度范围同样的要求，其中构造钢筋的直径按最大搭接

钢筋直径取值；间距按最小搭接钢筋的直径取值。

本次修订对受压钢筋搭接的配箍构造要求取与受拉钢筋搭接

相同，比原规范要求加严。根据工程经验，为防止粗钢筋在搭接

端头的局部挤压产生裂缝，提出了在受压搭接接头端部增加配箍

的要求。

8.4.7 为避免机械连接接头处相对滑移变形的影响，定义机械

连接区段的长度为以套筒为中心长度 35d 的范围，并由此控制

接头面积百分率。钢筋机械连接的质量应符合《钢筋机械连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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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程》 JGJ 107 的有关规定。

本条还规定了机械连接的应用原则：接头宜互相错开，并避

开受力较大部位。由于在受力最大处受拉钢筋传力的重要性，机

械连接接头在该处的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 50%。但对于板、

墙等钢筋间距很大的构件，以及装配式构件的拼接处，可根据情

况适当放宽。

由于机械连接套筒直径加大，对保护层厚度的要求有所放

松，由“应”改为“宜”。此外，提出了在机械连接套筒两侧减

小箍筋间距布置，避开套筒的解决办法。

8.4.8 不同牌号钢筋可焊性及焊后力学性能影响有差别，对细

晶粒钢筋 CHRBF）、余热处理钢筋 CRRB）焊接分别提出了不

同的控制要求。此外粗直径钢筋的（大于 28mm）焊接质量不易

保证，工艺要求从严。对上述情况，均应符合《钢筋焊接及验收

规程》 JGJ 18 的有关规定。

焊接连接区段长度的规定同原规范，工程实践证明这些规定

是可行的。

8.4.9 承受疲劳荷载吊车梁等有关构件中受力钢筋焊接的要求，

与原规范的有关内容相同。

8.5 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8. 5.1 我国建筑结构混凝土构件的最小配筋率与其他国家相比

明显偏低，历次规范修订最小配筋率设置水平不断提高。受拉钢

筋最小配筋百分率仍维持原规范由配筋特征值（45 f,/ fy）及配
筋率常数限值 0. 20 的双控方式。但由于主力钢筋已由

335N/mm2提高到 400N/mm2 ～500N/mm2 ，实际上配筋水平已

有明显提高。但受弯板类构件的混凝土强度一般不超过 C30，配

筋基本全都由配筋率常数限值控制，对高强度的 400N/mm2钢

筋，其强度得不到发挥。故对此类情况的最小配筋率常数限值由

原规范的 0. 20%改为 0.15% ，实际效果基本与原规范持平，仍

可保证结构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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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构件是指柱、压杆等截面长宽比不大于 4 的构件。规定

受压构件最小配筋率的目的是改善其性能，避免由凝土突然压

横，并使受压构件具有必要的刚度和抵抗偶然偏心作用的能力。

本次修订规范对受压构件纵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基本不变，即受

压构件一侧纵筋最小配筋率仍保持 0. 2%不变，而对不同强度的
钢筋分别给出了受压构件全部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0. 50 、 0. 55 

和 0. 60 三档，比原规范稍有提高。考虑到强度等级偏高时混凝

土脆性特征更为明显，故规定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60 以上时，

最小配筋率上调 0.1% 。

8. 5. 2 卧置于地基上的钢筋混凝土厚板，其配筋量多由最小配

筋率控制。根据实际受力情况，最小配筋率可适当降低，但规定

了最低限值 0.15% 。

8.5.3 本条为新增条文。参照国内外有关规范的规定，对于截
面厚度很大而内力相对较小的非主要受弯构件，提出了少筋混凝

土配筋的概念。

由构件截面的内力（弯矩M）计算截面的临界厚度（her ）。

按此临界厚度相应最小配筋率计算的配筋，仍可保证截面相应的

受弯承载力。因此，在截面高度继续增大的条件下维持原有的实

际配筋量，虽配筋率减少，但仍应能保证构件应有的承载力。但

为保证一定的配筋量，应限制临界厚度不小于截面的一半。这

样，在保证构件安全的条件下可以大大减少配筋量，具有明显的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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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构构件的基本规定

9.1 板

C I ）基本规定

9. 1. 1 分析结果表明，四边支承板长短边长度的比值大于或等

于 3.0 时，板可按沿短边方向受力的单向板计算；此时，沿长边

方向配置本规范第 9. 1. 7 条规定的分布钢筋已经足够。当长短边

长度比在 2～3 之间时，板虽仍可按沿短边方向受力的单向板计

算，但沿长边方向按分布钢筋配筋尚不足以承担该方向弯矩，应

适当增大配筋量。当长短边长度比小于 2 时，应按双向板计算和

自己筋。

9.1. 2 本条考虑结构安全及舒适度（刚度）的要求，根据工程

经验，提出了常用棍凝土板的跨厚比，并从构造角度提出了现浇

板最小厚度的要求。现浇板的合理厚度应在符合承载力极限状态

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要求的前提下，按经济合理的原则选定，并

考虑防火、防爆等要求，但不应小于表 9. 1. 2 的规定。

本次修订从安全和耐久性的角度适当增加了密肋楼盖、悬臂

板的厚度要求。还对悬臂板的外挑长度作出了限制，外挑过长时

宜采取悬臂梁板的结构形式。此外，根据工程经验，还给出了

现浇空心楼盖最小厚度的要求。

根据已有的工程经验，对制作条件较好的预制构件面板，在

采取耐久性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其厚度可适当减薄。

9. 1. 3 受力钢筋的间距过大不利于板的受力，且不利于裂缝控

制。根据工程经验，规定了常用混凝土板中受力钢筋的最大

间距。

9. 1. 4 分离式配筋施工方便，已成为我国工程中混凝土板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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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筋形式。本条规定了板中钢筋配置以及支座锚固的构造要

求。对简支板或连续板的下部纵向受力钢筋伸人支座的锚国长度

作出了规定。

9.1. 5 为节约材料、减轻自重及减小地震作用，近年来现浇空
心楼盖的应用逐渐增多。本条为新增条文，根据工程经验和国内

有关标准，提出了空心楼板体积空心率限值的建议，并对箱形内

孔及管形内孔楼板的基本构造尺寸作出了规定。当箱体内模兼作

楼盖板底的饰面时，可按密肋楼盖计算。

CID 构造配筋

9.1. 6 与支承梁或墙整体浇筑的混凝土板，以及嵌固在砌体墙

内的现浇1昆凝土板，往往在其非主要受力方向的侧边上由于边界

约束产生一定的负弯矩，从而导致板面裂缝。为此往往在板边和

板角部位配置防裂的板面构造钢筋。本条提出了相应的构造要

求：包括钢筋截面积、直径、间距、伸入板内的锚固长度以及板

角配筋的形式、范围等。这些要求在原规范的基础上作了适当的

合井和简化。

9.1. 7 考虑到现浇板中存在温度－收缩应力，根据工程经验提出

了板应在垂直于受力方向上配置横向分布钢筋的要求。本条规定

了分布钢筋配筋率、直径、间距等配筋构造措施；同时对集中荷

载较大的情况，提出了应适当增加分布钢筋用量的要求。

9. 1. 8 1昆凝土收缩和温度变化易在现浇楼板内引起约束拉应力

而导致裂缝，近年来现浇板的裂缝问题比较严重。重要原因是混

凝土收缩和温度变化在现浇楼板内引起的约束拉应力。设置温度

收缩钢筋有助于减少这类裂缝。该钢筋宜在未配筋板面双向配

置，特别是温度、收缩应力的主要作用方向。鉴于受力钢筋和分

布钢筋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抵抗温度、收缩应力的作用，故应主要

在未配钢筋的部位或配筋数量不足的部位布置温度收缩钢筋。

板中温度、收缩应力目前尚不易准确计算，本条根据工程经

验给出了配置温度收缩钢筋的原则和最低数量规定。如有计算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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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收缩应力的可靠经验，计算结果亦可作为确定附加钢筋用量

的参考。此外，在产生应力集中的蜂腰、洞口、转角等易开裂部

位，提出了配置防裂构造钢筋的规定。

9.1. 9 在混凝土厚板中沿厚度方向以一定间隔配置钢筋网片，

不仅可以减少大体积？昆凝土中温度一收缩的影响，而且有利于提

高构件的受剪承载力。本条作出了相应的构造规定。

9. 1. 10 为保证柱支承板或悬臂楼板自由边端部的受力性能，参

考国外标准的做法，应在板的端面加配 U形构造钢筋，并与板

面、板底钢筋搭接；或利用板面、板底钢筋向下、上弯折，对楼

板的端面加以封闭。

（囚）板柱结构

9.1.11 板柱结构及基础徨板，在板与柱相交的部位都处于冲切

受力状态。试验研究表明，在与冲切破坏面相交的部位配置箍筋

或弯起钢筋，能够有效地提高板的抗冲切承载力。本条的构造措

施是为了保证箍筋或弯起钢筋的抗冲切作用。

国内外工程实践表明，在与冲切破坏面相交的部位配置销钉

或型钢剪力架，可以有效地提高板的受冲切承载力，具体计算及

构造措施可见相关的技术文件。

9. 1. 12 为加强板柱结构节点处的受冲切承载力，可采取柱帽或

托板的结构形式加强板的抗力。本条提出了相应的构造要求，包

括平面尺寸、形状和厚度等。必要时可配置抗剪栓钉。

9.2 梁

C I ）纵向配筋

9. 2.1 根据长期工程实践经验，为了保证混凝土浇筑质量，提

出梁内纵向钢筋数量、直径及布置的构造要求，基本同原规范的

规定。提出了当配筋过于密集时，可以采用并筋的配筋形式。

9.2.2 对于1昆合结构房屋中支承在砌体、垫块等简支支座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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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1昆凝土梁，或预制钢筋混凝土梁的简支支座，给出了在支座

处纵向钢筋锚固的要求以及在支座范围内配箍的规定。与原规范

相同。工程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是有效的0

9.2.3 在连续梁和框架梁的跨内，支座负弯矩受拉钢筋在向跨

内延伸时，可根据弯矩图在适当部位截断。当梁端作用剪力较大

时，在支座负弯矩钢筋的延伸区段范围内将形成由负弯矩引起的

垂直裂缝和斜裂缝，并可能在斜裂缝区前端沿该钢筋形成劈裂裂

缝，使纵筋拉应力由于斜弯作用和粘结退化而增大，并使钢筋受

拉范围相应向跨中扩展。因此钢筋混凝土梁的支座负弯矩纵向受

力钢筋（梁上部钢筋）不宜在受拉区截断。

国内外试验研究结果表明，为了使负弯矩钢筋的截断不影响

它在各截面中发挥所需的抗弯能力，应通过两个条件控制负弯矩

钢筋的截断点。第一个控制条件（即从不需要该批钢筋的截面伸

出的长度）是使该批钢筋截断后，继续前仲的钢筋能保证通过截

断点的斜截面具有足够的受弯承载力；第二个控制条件（即从充

分利用截面向前伸出的长度）是使负弯矩钢筋在梁顶部的特定锚

固条件下具有必要的锚固长度。根据对分批截断负弯矩纵向钢筋

时钢筋延伸区段受力状态的实测结果，规范作出了上述规定。

当梁端作用剪力较小 CVζ0. 7 f,bho ） 时，控制钢筋截断点

位置的两个条件仍按元斜向开裂的条件取用。

当梁端作用剪力较大 CV> O. 7 f,bha ） ，且负弯矩区相对长

度不大时，规范给出的第二控制条件可继续使用；第一控制条件

从不需要该钢筋截面伸出长度不小于 ZOd 的基础上，增加了同

时不小于 h口的要求。

若负弯矩区相对长度较大，按以上二条件确定的截断点仍位

于与支座最大负弯矩对应的负弯矩受拉区内时，延伸长度应进一

步增大。增大后的延伸长度分别为自充分利用截面伸出长度，以

及自不需要该批钢筋的截面伸出长度，在两者中取较大值。

9.2.4 由于悬臂梁剪力较大且全长承受负弯矩，＂斜弯作用”及

“沿筋劈裂”引起的受力状态更为不利。试验表明，在作用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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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悬臂梁内，因梁全长受负弯矩作用，临界斜裂缝的倾角明

显较小，因此悬臂梁的负弯矩纵向受力钢筋不宜切断，而应按弯

矩图分批下弯，且必须有不少于 2 根上部钢筋伸至梁端，并向下

弯折锚固。

9.2.5 梁中受扭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的要求，是以纯扭构件受

扭承载力和剪扭条件下不需进行承载力计算而仅按构造配筋的控

制条件为基础拟合给出的。本条还给出了受扭纵向钢筋沿截面周

边的布置原则和在支座处的锚固要求。对箱形截面构件，偏安全

地采用了与实心截面构件相同的构造要求。

9.2.6 根据工程经验给出了在按简支计算但实际受有部分约束

的梁端上部，为避免负弯矩裂缝而配置纵向钢筋的构造规定；还

对梁架立筋的直径作出了规定。

CID 横向配筋

9.2.7 梁的受剪承载力宜由箍筋承担。梁的角部钢筋应通长设

置，不仅为方便配筋，而且加强了对芯部提凝土的围箍约束。当

采用弯筋承剪时，对其应用条件和构造要求作出了规定，与原规

范相同。

9.2.8 利用弯矩图确定弯起钢筋的布置（弯起点或弯终点位

置、角度、锚固长度等）是我国传统设计的方法，工程实践表明

有关弯起钢筋的构造要求是有效的，故维持不变。

9.2.9 对梁的箍筋配置构造要求作出了规定，包括在不同受力

条件下配箍的直径、间距、范围、形式等。维持原版规范的规

定不变，仅合并统一表达。开口箍不利于纵向钢筋的定位，且

不能约束芯部混凝土。故除小过梁以外，一般构件不应采用开

口箍。

9. 2.10 梁内弯剪扭箍筋的构造要求与原规范相同，工程实践证

明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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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局部配筋

9. 2.11 本条为梁腰集中荷载作用处附加横向配筋的构造要求。

当集中荷载在梁高范围内或梁下部传人时，为防止集中荷载

影响区下部混凝土的撕裂及裂缝，并弥补间接加载导致的梁斜截

面受剪承载力降低，应在集中荷载影响区 5 范围内配置附加横向

钢筋。试验研究表明，当梁受剪箍筋配筋率满足要求时，由本条

公式计算确定的附加横向钢筋能较好发挥承剪作用，并限制斜裂

缝及局部受拉裂缝的宽度。

在设计中，不允许用布置在集中荷载影响区内的受剪箍筋代

替附加横向钢筋。此外，当传人集中力的次梁宽度 b 过大时，宜

适当减小由 3b十2h1所确定的附加横向钢筋的布置宽度。当梁下

部作用有均布荷载时，可参照本规范计算深梁下部配置悬吊钢筋

的方法确定附加悬吊钢筋的数量。

当有两个沿梁长度方向相互距离较小的集中荷载作用于梁高

范围内时，可能形成一个总的撕裂效应和撕裂破坏面。偏安全的

做法是，在不减少两个集中荷载之间应配附加钢筋数量的同时，

分别适当增大两个集中荷载作用点以外附加横向钢筋的数量。

还应该说明的是：当采用弯起钢筋作附加钢筋时，明确规定

公式中的 A,v应为左右弯起段截面面积之和；弯起式附加钢筋的

弯起段应伸至梁上边缘，且其尾部应按规定设置水平锚固段。

9.2. 12 本条为折梁的配筋构造要求。对受拉区有内折角的梁，

梁底的纵向受拉钢筋应伸至对边并在受压区锚固。受压区范围可

按计算的实际受压区高度确定。直线锚固应符合本规范第 8. 3 节

钢筋锚固的规定；弯折锚固则参考本规范第 9. 3 节节点内弯折锚

固的做法。

9. 2.13 本条提出了大尺寸梁腹板内配置腰筋的构造要求。

现代混凝土构件的尺度越来越大，工程中大截面尺寸现浇混

凝土梁日益增多。由于配筋较少，往往在梁腹板范围内的侧面产

生垂直于梁轴线的收缩裂缝。为此，应在大尺寸梁的两侧沿梁长

351 



度方向布置纵向构造钢筋（腰筋），以控制裂缝。根据工程经验，

对腰筋的最大间距和最小配筋率给出了相应的配筋构造要求。腰

筋的最小配筋率按扣除了受压及受拉翼缘的梁腹板截面面积

确定。

9.2.14 本条规定了薄腹梁及需作疲劳验算的梁，加强下部纵向

钢筋的构造措施。与 02 版规范相同，工程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9.2.15 本条参考欧洲｜规范 EN1992 1 1: 2004 的有关规定，

为防止表层氓凝土碎裂、坠落和控制裂缝宽度，提出了在厚保护

层混凝土梁下部配置表层分布钢筋（表层钢筋）的构造要求。表

层分布钢筋宜采用焊接网片。其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可按第 8. 2. 3 

条减小为 25mm，但应采取有效的定位、绝缘措施。

9. 2. 16 深受弯构件（包括深梁）是梁的特殊类型，在承受重型

荷载的现代混凝土结构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内力及设计

方法与一般梁有显著差别。本条为引导性条文，具体设计方法见

本规范附录 G。

9.3 柱、梁柱节点及牛腿

C I ）柱

9. 3.1 本条规定了柱中纵向钢筋（包括受力钢筋及构造钢筋）

的基本构造要求。

柱宜采用大直径钢筋作纵向受力钢筋。配筋过多的柱在长期

受压混凝土徐变后卸载，钢筋弹性回复会在柱中引起横裂，故应

对柱最大配筋率作出限制。

对圆柱提出了最低钢筋数量以及均匀配筋的要求，但当圆柱

作方向性配筋时不在此例。

此外还规定了柱中纵向钢筋的间距。间距过密影响混凝土浇

筑密实；过疏则难以维持对芯部混凝土的围箍约束。同样，柱侧

构造筋及相应的复合箍筋或拉筋也是为了维持对芯部混凝土的

约束。

352 



9.3.2 柱中配置箍筋的作用是为了架立纵向钢筋；承担剪力和

扭矩；并与纵筋一起形成对芯部泪凝土的围箍约束。为此对柱的

配箍提出系统的构造措施，包括直径、间距、数量、形式等。

为保持对柱中混凝土的围箍约束作用，柱周边箍筋应做成封

闭式。对圆柱及配筋率较大的柱，还对箍筋提出了更严格的要

求：末端 135。弯钩，且弯后余长不小于 5d （或 lOd），且应勾住

纵筋。对纵筋较多的情况，为防止受压屈曲还提出设置复合箍筋

的要求。

采用焊接封闭环式箍筋、连续螺旋箍筋或连续复合螺旋箍

筋，都可以有效地增强对柱芯部提凝土的围箍约束而提高承载

力。当考虑其间接配筋的作用时，对其配箍的最大间距作出限

制。但间距也不能太密，以免影响混凝土的浇筑施工。

对连续螺旋箍筋、焊接封闭环式箍筋或连续复合螺旋箍筋，

已有成熟的工艺和设备。施工中采用预制的专用产品，可以保证

应有的质量。

9.3.3 对承载较大的 I 形截面柱的配筋构造提出要求，包括翼

缘、腹板的厚度；以及腹板开孔时的配筋构造要求。基本同原规

范的要求。

CID 梁柱节点

9.3.4 本条为框架中间层端节点的配筋构造要求。

在框架中间层端节点处，根据柱截面高度和钢筋直径，梁上

部纵向钢筋可以采用直线的锚固方式。

试验研究表明，当柱截面高度不足以容纳直线锚固段时，可

采用带 90。弯折段的锚固方式。这种锚固端的锚固力由水平段的

粘结锚固和弯弧垂直段的挤压锚固作用组成。规范强调此时梁

筋应伸到柱对边再向下弯折。在承受静力荷载为主的情况下，水

平段的粘结能力起主导作用。当水平段投影长度不小于 0. 4儿，

弯弧一垂直段投影长度为 15d 时，已能可靠保证梁筋的锚固强度

和抗滑移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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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还增加了采用筋端加锚头的机械锚固方法，以提高

锚固效果，减少锚固长度。但要求锚固钢筋在伸到柱对边柱纵向

钢筋的内侧，以增大锚固力。有关的试验研究表明，这种做法有

效，而且施工比较方便。

规范还规定了框架梁下部纵向钢筋在端节点处的锚固要求。

9.3.5 本条为框架中间层中间节点梁纵筋的配筋构造要求。

中间层中间节点的梁下部纵向钢筋，修订提出了宜贯穿节点
与支座的要求，当需要锚固时其在节点中的锚固要求仍沿用原规

范有关梁纵向钢筋在不同受力情况下锚固的规定。中间层端节

点、顶层中间节点以及顶层端节点处的梁下部纵向钢筋，也可按

同样的方法锚固。

由于设计、施工不便，不提倡原规范梁钢筋在节点中弯折锚

固的做法。

当梁的下部钢筋根数较多，且分别从两侧锚λ中间节点时，

将造成节点下部钢筋过分拥挤。故也可将中间节点下部梁的纵向

钢筋贯穿节点，并在节点以外搭接。搭接的位置宜在节点以外梁

弯矩较小的 1. 5ho 以外，这是为了避让梁端塑性钱区和箍筋加

密区。

当中间层中间节点左、右跨梁的上表面不在同一标高时，

左、右跨梁的上部钢筋可分别锚固在节点内。当中间层中间节点

左、右梁端上部钢筋用量相差较大时，除左、右数量相同的部分

贯穿节点外，多余的梁筋亦可锚固在节点内。

9.3.6 本条为框架顶层中节点柱纵筋的配筋构造要求。

伸人顶层中间节点的全部柱筋及伸人顶层端节点的内侧柱筋

应可靠锚固在节点内。规范强调柱筋应伸至柱顶。当顶层节点高

度不足以容纳柱筋直线锚固长度时，柱筋可在柱顶向节点内弯

折，或在有现浇板且板厚大于 lOOmm 日才可向节点外弯折，锚固

于板内。试验研究表明，当充分利用柱筋的受拉强度时，其锚固

条件不如水平钢筋，因此在柱筋弯折前的竖向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0. 5lab ，弯折后的水平投影长度不宜小于 12d，以保证可靠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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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还增加了采用机械锚固锚头的方法，以提高锚固效

果，减少锚固长度。但要求柱纵向钢筋应伸到柱顶以增大锚固

力。有关的试验研究表明，这种做法有效，而且方便施工。

9.3.7 本条为框架顶层端节点钢筋搭接连接的构造要求。

在承受以静力荷载为主的框架中，顶层端节点处的梁、柱端

均主要承受负弯矩作用，相当于 90°的折梁。当梁上部钢筋和柱

外侧钢筋数量匹配时，可将柱外侧处于梁截面宽度内的纵向钢筋

直接弯入梁上部，作梁负弯矩钢筋使用。也可使梁上部钢筋与柱

外侧钢筋在顶层端节点区域搭接。

规范推荐了两种搭接方案。其中设在节点外侧和梁端顶面的

带 90。弯折搭接做法适用于梁上部钢筋和柱外侧钢筋数量不致过

多的民用或公共建筑框架。其优点是梁上部钢筋不伸人柱内，有

利于在梁底标高处设置柱内混凝土的施工缝。

但当梁上部和柱外侧钢筋数量过多时，该方案将造成节点顶
部钢筋拥挤，不利于自上而下浇筑混凝土。此时，宜改用梁、柱

钢筋直线搭接，接头位于柱顶部外侧。

本次修订还增加了梁、柱截面较大而钢筋相对较细时，钢筋

搭接连接的方法。

在顶层端节点处，节点外侧钢筋不是锚固受力，而属于搭接

传力问题。故不允许采用将柱筋伸至柱顶，而将梁上部钢筋锚入

节点的做法。因这种做法无法保证梁、柱钢筋在节点区的搭接传

力，使梁、柱端钢筋无法发挥出所需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

9.3.8 本条为框架顶层端节点的配筋面积、纵筋弯弧及防裂钢

筋等的构造要求。

试验研究表明，当梁上部和柱外侧钢筋配筋率过高时，将引

起顶层端节点核心区混凝土的斜压破坏，故对相应的配筋率作出

限制。

试验研究还表明，当梁上部钢筋和柱外侧纵向钢筋在顶层端

节点角部的弯弧处半径过小时，弯弧内的混凝土可能发生局部受

压破坏，故对钢筋的弯弧半径最小值作了相应规定。框架角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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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弯弧以外，可能形成保护层很厚的素混凝土区域，应配构造

钢筋加以约束，防止海凝土裂缝、坠落。

9.3.9 本条为框架节点中配箍的构造要求。根据我国工程经验

并参考国外有关规范，在框架节点内应设置水平箍筋。当节点四

边有梁时，由于除四角以外的节点周边柱纵向钢筋已经不存在过

早压屈的危险，故可以不设复合箍筋。

（囚）牛腿

9.3.10 本条为对牛腿截面尺寸的控制。

牛腿（短悬臂）的受力特征可以用由顶部水平的纵向受力钢

筋作为拉杆和牛腿内的混凝土斜压杆组成的简化三角和架模型描

述。竖向荷载将由水平拉杆的拉力和斜压杆的压力承担；作用在

牛腿顶部向外的水平拉力则由水平拉杆承担。

牛腿要求不致因斜压杆压力较大而出现斜压裂缝，故其截面

尺寸通常以不出现斜裂缝为条件，即由本条的计算公式控制，并

通过公式中的裂缝控制系数卢考虑不同使用条件对牛腿的不同抗

裂要求。公式中的 Cl o. 5Fhk/Fvk）项是按牛腿在竖向力和水
平拉力共同作用下斜裂缝宽度不超过 O. lmm 为条件确定的。

符合本条计算公式要求的牛腿不需再作受剪承载力验算。这

是因为通过在 α／ho<O. 3 时取 α／ho =O. 3，以及控制牛腿上部水

平钢筋的最大配筋率，己能保证牛腿具有足够的受剪承载力。

在计算公式中还对沿下柱边的牛腿截面有效高度 ho 作出限

制。这是考虑当斜角 α 大于 45。时，牛腿的实际有效高度不会随

α 的增大而进一步增大。

9.3.11 本条为牛腿纵向受力钢筋的计算。规定了承受竖向力的

受拉钢筋及承受水平力的锚固钢筋的计算方法，同原规范的规定。

9.3.12 承受动力荷载牛腿的纵向受力钢筋宜采用延性较好的牌

号为 HRB 的热轧带肋钢筋。本条明确规定了牛腿上部纵向受拉

钢筋伸人柱内的锚固要求，以及当牛腿设在柱顶时，为了保证牛

腿顶面受拉钢筋与柱外侧纵向钢筋的可靠传力而应采取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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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9.3.13 牛腿中应配置水平箍筋，特别是在牛腿上部配置一定数

量的水平箍筋，能有效地减少在该部位过早出现斜裂缝的可能

性。在牛腿内设置一定数量的弯起钢筋是我国工程界的传统做

法。但试验表明，它对提高牛腿的受剪承载力和减少斜向开裂的

可能性都不起明显作用，故适度减少了弯起钢筋的数量。

9.4 墙

9. 4.1 根据工程经验并参考国外有关的规范，长短边比例大于

4 的竖向构件定义为墙，比例不大于 4 的则应按柱进行设计。

墙的混凝土强度要求比 02 版规范适当提高。出于承载受力

的要求，提出了墙厚度限制的要求。对预制板的搁置长度，在满

足墙中竖筋贯通的条件下（例如预制板采用硬架支模方式）不再

作强制规定。

9.4.2 本条提出墙双排配筋及配置拉结筋的要求。这是为了保

证板中的配筋能够充分发挥强度，满足承载力的要求。

9.4.3 本条规定了在墙面水平、坚向荷载作用下，钢筋泪凝土

剪力墙承载力计算的方法以及截面设计参数的确定方法。

9.4.4 为保证剪力墙的受力性能，提出了剪力墙内水平、竖向

分布钢筋直径、间距及配筋率的构造要求。可以利用焊接网片作

墙内配筋。

对重要部位的剪力墙：主要是指框架剪力墙结构中的剪力

墙和框架－核心筒结构中的核心筒墙体，宜根据工程经验提高墙

体分布钢筋的配筋率。

温度、收缩应力的影响是造成墙体开裂的主要原因。对于温

度、收缩应力较大的剪力墙或剪力墙的易开裂部位，应根据工程

经验提高墙体水平分布钢筋的配筋率。

9.4.5 本条为有关低层1昆凝土房屋结构墙的新增内容，配合墙

体改革的要求，钢筋混凝土结构墙应用于低层房屋（乡村、集镇

的住宅及民用房屋）的情况有所增多。钢筋混凝土结构墙性能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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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砖砌墙体．但按高层房屋剪力墙的构造规定设计过于保守，且

最小配筋率难以控制。本条提出1昆凝土结构墙的基本构造要求。

结构墙配筋适当减小，其余构造基本同剪力墙。多层混凝土房屋

结构墙尚未进行系统研究，故暂缺，拟在今后通过试验研究及工

程应用，在成熟时纳入。抗震构造要求在第 11 章中表达，以边

缘构件的形式予以加强。

9.4.6 为保证剪力墙的承载受力，规定了墙内水平、坚向钢筋

锚固、搭接的构造要求。其中水平钢筋搭接要求错开布置；竖向

钢筋则允许在同一截面上搭接，即接头面积百分率 100%。此

外，对翼墙、转角墙、带边框的墙等也提出了相应的配筋构造

要求。

9. 4. 7 本条提出了剪力墙洞口连梁的配筋构造要求，包括洞边

钢筋及洞口连梁的受力纵筋及锚固，洞口连梁配箍的直径及间距

等。还对墙上开洞的配筋构造提出了要求。

9.4.8 本条规定了剪力墙墙肢两端竖向受力钢筋的构造要求，

包括配筋的数量、直径及拉结筋的规定。

9. 5 叠合构件

预制（既有）一现浇叠合式构件的特点是两阶段成形，两阶段

受力。第一阶段可为预制构件，也可为既有结构；第二阶段则为

后续配筋、浇筑而形成整体的叠合1昆凝土构件。叠合构件兼有预

制装配和整体现浇的优点，也常用于既有结构的加固，对于水平

的受弯构件（梁、板）及竖向的受压构件（柱、墙）均适用。

叠合构件主要用于装配整体式结构，其原则也适用于对既有

结构进行重新设计。基于上述原因及建筑产业化趋势，近年国内

外叠合结构的发展很快，是一种有前途的结构形式。

C I ）水平叠合构件

9. 5.1 后浇混凝土高度不足全高的 40%的叠合式受弯构件，由

于底部较薄，施工时应有可靠的支撑，使预制构件在二次成形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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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混凝土的重量及施工荷载下，不至于发生影响内力的变形。有

支撑二次成形的叠合构件按整体受弯构件设计计算。

施工阶段无支撑的叠合式受弯构件，二次成形浇筑混凝土的

重量及施工荷载的作用影响了构件的内力和变形。应根据附录

H 的有关规定按二阶段受力的叠合构件进行设计计算。

9.5.2 对一阶段采用预制梁、板的叠合受弯构件，提出了叠合

受力的构造要求。主要是后浇叠合层混凝土的厚度；混凝土强度
等级；叠合面粗糙度；界面构造钢筋等。这些要求是保证界面两

侧混凝土共同承载、协调受力的必要条件。当预制板为预应力板

时，由于预应力造成的反拱、徐变的影响，宜设置界面构造钢筋

加强其整体性。

9.5.3 在既有结构上配筋、浇筑混凝土而成形的叠合受弯构件，

将在结构加固、改建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可根据二阶段
受力叠合受弯构件的原理进行设计。设计时应考虑既有结构的承

载历史、实测评估的材料性能、施工时支撑对既有结构卸载的具

体情况，根据本规范第 3. 3 节、第 3. 7 节的规定确定设计参数及

荷载组合进行设计。

对于叠合面可采取剔凿、植筋等方法加强叠合面两侧？昆凝土

的共同受力。

( Jl) 竖向叠合构件

9.5.4 二阶段成形的竖向叠合柱、墙，当第一阶段为预制构件

时，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施工阶段验算；使用阶段则按整体构件

进行设计。

9. 5. 6 本条是根据对既有结构再设计的工程实践及经验，对叠

合受压构件中的既有构件及后浇部分构件，提出了根据具体工程

情况确定承载力及材料协调受力相应折减系数的原则。

考虑既有构件的承载历史及施工卸载条件，确定承载力计算

的原则：考虑实测结构既有构件的几何形状变化以及材料的实际

状况，经统计、分析确定相应的设计参数。结构后加部分材料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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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按本规起确定，但考虑协调受力对强度利用的影响，应乘小于

1 的修正系数并应根据施工支顶等卸载情况适当增减。

9.5.7 根据工程实践及经验，提出了满足两部分协调受力的构

造措施。竖向叠合柱、墙的基本构造要求包括后浇层的厚度、 1昆

凝土强度等级、叠合面粗糙度、界面构造钢筋、后浇层中的配筋

及锚固连接等，这是叠合界面两侧的共同受力的必要条件。

9.6 装配式结构

根据节能、减耗、环保的要求及建筑产业化的发展，更多的

建筑工程量将转为以工厂构件化生产产品的形式制作，再运输到

现场完成原位安装、连接的施工。 1昆凝土预制构件及装配式结构

将通过技术进步，产品升级而得到发展。

9. 6.1 本条提出了装配式结构的设计原则：根据结构方案和传

力途径进行内力分析及构件设计；保证连接处的传力性能；考虑

不同阶段成形的影响；满足综合功能的需要。为满足预制构件工

厂化批量生产和标准化的要求，标准设计时应考虑构件尺寸的模

数化、使用荷载的系列化和构造措施的统一规定。

9.6.2 预制构件应按脱模起吊、运输码放、安装就位等工况及

相应的计算简图分别进行施工阶段验算。本条给出了不同工况下

的设计条件及动力系数。

9.6.3 本条提出装配式结构连接构造的原则：装配整体式结构

中的接头应能传递结构整体分析所确定的内力。对传递内力较大

的装配整体式连接，宜采用机械连接的形式。当采用焊接连接的

形式时，应考虑焊接应力对接头的不利影响。

不考虑传递内力的一般装配式结构接头，也应有可靠的固定

连接措施，例如预制板、墙与支承构件的焊接或螺栓连接等。

9.6.4 为实现装配整体式结构的整体受力性能，提出了对不同

预制构件纵向受力钢筋连接及海凝土拼缝灌筑的构造要求。其中

整体装配的梁、柱，其受力钢筋的连接应采用机械连接、焊接的

方式；墙、板可以搭接；混凝土拼缝应作粗糙处理以能传递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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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协调变形。

各种装配连接的构造措施，在标准设计及构造手册中多有表

达，可以参考。

9. 6. 5' 9. 6. 6 根据我国长期的工程实践经验，提出了房屋结构

中大量应用的装配式楼盖（包括屋盖）加强整体性的构造措施。

包括齿槽形板侧、拼缝灌筑、板端互连、与支承结构的连接、板

间后浇带、板端负弯矩钢筋等加强楼盖整体性的构造措施。工程

实践表明，这些措施对于加强楼盖的整体性是有效的。《建筑物

抗震构造详图》 G 329 及有关标准图对此有详细的规定，可以

参考。

高层建筑楼盖，当采用预制装配式时，应设置钢筋混凝土现

浇层，具体要求应根据《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3 
的规定进行设计。

9.6.7 为形成结构整体受力，对预制墙板及与周边构件的连接

构造提出要求。包括与相邻墙体及楼板的钢筋连接、灌缝混凝

土、边缘构件加强等措施。

9. 6. 8 本条为新增条文，阐述非承重预制构件的设计原则。灾

害及事故表明，传力体系以外仅承受自重等荷载的非结构预制构

件，也应进行构件及构件连接的设计，以避免影响结构受力，甚

至坠落伤人。此类构件及连接的设计原则为：承载安全、适应变

形、有冗余约束、满足建筑功能以及耐久性要求等。

9.7 预埋件及连接件

9. 7.1 预埋件的材料选择、锚筋与锚板的连接构造基本未作修

改，工程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再次强调了禁止采用延性较差的冷

加工钢筋作锚筋，而用 HPB300 钢筋代换了己淘汰的 HPB235

钢筋。锚板厚度与实际受力情况有关，宜通过计算确定。

9. 7. 2 承受剪力的预埋件，其受剪承载力与混凝土强度等级、

锚筋抗拉强度、面积和直径等有关。在保证锚筋锚固长度和锚筋

到构件边缘合理距离的前提下，根据试验研究结果提出了确定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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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截面面积的半理论半经验公式。其中通过系数 αr 考虑了锚筋

排数的影响；通过系数 αv 考虑了锚筋直径以及混凝土抗压强度

与锚筋抗拉强度比值 fc/Jy 的影响。承受法向拉力的预埋件，其

钢板一般都将产生弯曲变形。这时，锚筋不仅承受拉力，还承受

钢板弯曲变形引起的剪力，使锚筋处于复合受力状态。通过折减
系数的考虑了锚板弯曲变形的影响。

承受拉力和剪力以及拉力和弯矩的预埋件，根据试验研究结

果，锚筋承载力均可按线性的相关关系处理。

只承受剪力和弯矩的预埋件，根据试验结果，当 VIV凶〉

0. 7 时，取剪弯承载力线性相关；当 VIV咀 ζ0. 7 时，可按受剪

承载力与受弯承载力不相关处理。其V凶为预埋件单独受剪时的

承载力。

承受剪力、压力和弯矩的预埋件，其锚筋截面面积计算公式

偏于安全。由于当 N<O. 5fcA 时，可近似取M 0. 4Nz = 0 作
为压剪承载力和压弯剪承载力计算的界限条件，故本条相应的计

算公式即以 Nζ0. 5fcA 为前提条件。本条公式不等式右侧第一

项中的系数 0. 3 反映了压力对预埋件抗剪能力的影响程度。与试

验结果相比，其取值偏安全。

在承受法向拉力和弯矩的锚筋截面面积计算公式中，对拉力

项的抗力均乘了折减系数 0. 8，这是考虑到预埋件的重要性和受

力的复杂性，而对承受拉力这种更不利的受力状态，采取了提高

安全储备的措施。

对有抗震要求的重要预埋件，不宜采用以锚固钢筋承力的形

式，而宜采用锚筋穿透截面后，固定在背面锚板上的夹板式双面

锚固形式。

9.7.3 受剪预埋件弯折锚筋面积计算同原规范。

当预埋件由对称于受力方向布置的直锚筋和弯折锚筋共同承

受剪力时，所需弯折锚筋的截面面积可由下式计算：

Ash 二三 Cl. IV← αJyAs)/O. 8fy 

上式意味着从作用剪力中减去由直锚筋承担的剪力即为需要

362 



由弯折锚筋承担的剪力。上式经调整后即为本条公式。根据国外

有关规范和国内对钢与j昆凝土组合结构中弯折锚筋的试验结果，

弯折锚筋的角度对受剪承载力影响不大。考虑到工程中的一般做

法，在本条注中给出弯折钢筋的角度宜取在 15°～45。之间。在这

一弯折角度范围内，可按上式计算锚筋截面面积，而不需对锚筋

抗拉强度作进一步折减。上式中乘在作用剪力项上的系数 1. 1 是

考虑直锚筋与弯折锚筋共同工作时的不均匀系数 0.9 的倒数。预

埋件可以只设弯折钢筋来承担剪力，此时可不设或只按构造设置

直锚筋，并在计算公式中取A=O。

9.7.4 预埋件中锚筋的布置不能太密集，否则影响锚固受力的

效果。同时为了预埋件的承载受力，还必须保证锚筋的锚固长度

以及位置。本条对不同受力状态的预埋件锚筋的构造要求作出规

定，同原规范。

9. 7. 5 为了达到节约材料、方便施工、避免外露金属件引起耐

久性问题，预制构件的吊装方式宜优先选择内埋式螺母、内埋式

吊杆或吊装孔。根据国内外的工程经验，采用这些吊装方式比传

统的预埋吊环施工方便，吊装可靠，不造成耐久性问题。内埋式

吊具已有专门技术和配套产品，根据情况选用。

9. 7. 6 确定吊环钢筋所需面积时，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应乘

以折减系数。在折减系数中考虑的因素有：构件自重荷载分项系

数取为 1. 2，吸附作用引起的超载系数取为1. 2，钢筋弯折后的

应力集中对强度的折减系数取为 1. 4，动力系数取为 1. 5，钢丝

绳角度对吊环承载力的影响系数取为 1. 4，于是，当取 HPB300

级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为 fy=270N/mm2时，吊环钢筋实际取

用的允许拉应力值约为 65N/mm2 0 

作用于吊环的荷载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般为构件自重、

悬挂设备自重及活荷载。吊环截面应力验算时，荷载取标准值。

由于本次局部修订将 HPB300 钢筋的直径限于不大于

14mm，因此当吊环直径小于等于 14mm 时，可以采用 HPB300

钢筋；当吊环直径大于 14mm 时，可采用 Q235B 圆钢，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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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 GB/T 700 的规定。

根据耐久性要求，恶劣环境下吊环钢筋或圆钢绑扎接触配筋

骨架时应隔垫绝缘材料或采取可靠的防锈措施。

9.7.7 预制构件吊点位置的选择应考虑吊装可靠、平稳。吊装

着力点的受力区域应作局部承载验算，以确保安全，同时避免产

生引起构件裂缝或过大变形的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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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10.1 一般规定

10. 1. 1 为确保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在施工阶段的安全，明确规定

了在施工阶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等验算，施工阶段包括制

作、张拉、运输及安装等工序。

10. 1. 2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 的有关规定，当进行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承载能力极限

状态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荷载组合时，应计算预应力作用效应

并参与组合，对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预应力效应为

综合内力 M，、 Yr 及陀，包括预应力产生的次弯矩、次剪力和次

轴力。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预应力作用分项系数 γp应按预应

力作用的有利或不利分别取 1. 0 或 1. 2。当不利时，如后张法预

应力混凝土构件锚头局压区的张拉控制力，预应力作用分项系数

yp 应取 1. 2。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预应力作用分项系数几通

常取 1. 0。当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预应力筋超出有效预

应力值达到强度设计值之间的应力增量仍为结构抗力部分；当按

本规范第 6 章的实用方法进行承载力计算时，仅次内力应参与荷

载效应组合和设计计算。

对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当预应力作用效应列为公式左端项参

与作用效应组合时，由于预应力筋的数量和设计参数已由裂缝控

制等级的要求确定，且总体上是有利的，根据工程经验，对参与

组合的预应力作用效应项，应取结构重要性系数 γ。二 1. 0 ；对局

部受压承载力计算、框架梁端预应力筋偏心弯矩在柱中产生的次

弯矩等，其预应力作用效应为不利时， γ。应按本规范公式

(3. 3. 2 1) 执行。

本规范为避免出现冗长的公式，在诸多计算公式中并没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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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列出相关次内力。因此，当应用本规范公式进行正截面受弯、

受压及受拉承载力计算，斜截面受剪及受扭截面承载力计算，以

及裂缝控制验算时，均应计人相关次内力。

本次修订增加了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承受静力荷载的设

计规定，主要有裂缝控制，张拉控制应力限值，有关的预应力损

失值计算，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时无粘结预应力筋的应力

设计值、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受弯构件的裂缝控制验算及挠

度验算，受弯构件和板柱结构中有粘结纵向钢筋的配置，以及施

工张拉阶段截面边缘混凝土法向应力控制和预拉区构造配筋，防

腐及防火措施。以上规定的条款列在本章及本规范相关章节的条

款中。

10.1. 3 本次修订增加了中强度预应力钢丝及预应力螺纹钢筋的

张拉控制应力限值。

10. 1. 5 通常对预应力筋由于布置上的几何偏心引起的内弯矩

Npepn以 M1 表示。由该弯矩对连续梁引起的支座反力称为次反

力，由次反力对梁引起的弯矩称为次弯矩 M1 。在预应力混凝土

超静定梁中，由预加力对任一截面引起的总弯矩 M，为内弯矩

M1 与次弯矩 M2 之和，即 M，二M1 十Mz o 次剪力可根据结构构

件各截面次弯矩分布按力学分析方法计算。此外，在后张法梁、

板构件中，当预加力引起的结构变形受到柱、墙等侧向构件约束

时，在梁、板中将产生与预加力反向的次轴力。为求次轴力也需

要应用力学分析方法。

为确保预应力能够有效地施加到预应力结构构件中，应采用

合理的结构布置方案，合理布置竖向支承构件，如将抗侧力构件

布置在结构位移中心不动点附近；采用相对细长的柔性柱以减少

约束力，必要时应在柱中配置附加钢筋承担约束作用产生的附加

弯矩。在预应力框架梁施加预应力阶段，可将梁与柱之间的节点

设计成在张拉过程中可产生滑动的无约束支座，张拉后再将该节

点做成刚接。对后张楼板为减少约束力，可采用后浇带或施工缝

将结构分段，使其与约束柱或墙暂时分开；对于不能分开且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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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支承构件，可在板与墙、柱结合处开设结构洞以减少约束

力，待张拉完毕后补强。对于平面形状不规则的板，宜划分为平

面规则的单元，使各部分能独立变形，以减少约束；当大部分收

缩变形完成后，如有需要仍可以连为整体。

10.1. 7 当按裂缝控制要求配置的预应力筋不能满足承载力要求

时，承载力不足部分可由普通钢筋承担，采用混合配筋的设计方

法。这种部分预应力？昆凝土既具有全预应力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

二者的主要优点，又基本上排除了两者的主要缺点，现已成为加

筋？昆凝土系列中的主要发展趋势。当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课题。

当预应力混凝土构件配置钢筋时，由于混凝土收缩和徐变的影
响，会在这些钢筋中产生内力。这些内力减少了受拉区1昆凝土的

法向预压应力，使构件的抗裂性能降低，因而计算时应考虑这种

影响。为简化计算，假定钢筋的应力取等于混凝土收缩和徐变引
起的预应力损失值。但严格地说，这种简化计算当预应力筋和钢

筋重心位置不重合时是有一定误差的。

10. 1. 8 近年来，国内开展了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内力重

分布的试验研究，并探讨次弯矩存在对内力重分布的影响。这些
试验研究及有关文献建议，对存在次弯矩的后张法预应力？昆凝士

超静定结构，其弯矩重分布规律可描述为： Cl - (3)Md 十 αMz 《

M ..，其中， α 为次弯矩消失系数。直接弯矩的调幅系数定义为：

卢二1 M"/Md ，此处， M：为调整后的弯矩值， Md 为按弹性分

析算得的荷载弯矩设计值；直接弯矩调幅系数卢的变化幅度

是： 0ζ卢《卢max ，此处， f3=x 为最大调幅系数。次弯矩随结构构

件刚度改变和塑性较转动而逐步消失，它的变化幅度是：

0 《 α 《 1. 0 ；且当卢二 0 时，取α 二 1. 0 ；当卢＝卢ITJ11X 时，可取α 接

近为 0。且卢可取其正值或负值，当取卢为正值时，表示支座处

的直接弯矩向跨中调幅；当取卢为负值时，表示跨中的直接弯矩

向支座处调幅。上述试验结果从概念设计的角度说明，在超静定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存在的次弯矩，随着预应力构件开裂、裂缝

发展以及刚度减小，在极限荷载阶段会相应减小。当截面配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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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时，次弯矩的变化较小，反之可能大部分次弯矩都会消失。本

次修订考虑到上述情况，采用次弯矩参与重分布的方案，即内力

重分布所考虑的最大弯矩除了荷载弯矩设计值外，还包括预应力

次弯矩在内。并参考美国 ACI 规范、欧洲规范 EN 1992号等，

规定对预应力泪凝土框架梁及连续梁在重力荷载作用下，当受压

区高度 r 《 0. 30ho 时，可允许有限量的弯矩重分配，同时可考

虑次弯矩变化对截面内力的影响，但总调幅值不宜超过 20% 。

10. 1. 9 对光面钢丝、螺旋肋钢丝、三股和七股钢绞线的预应力

传递长度，均在原规范规定的预应力传递长度的基础上，根据试

验研究结果作了调整，并通过给出的公式由其有效预应力值计算

预应力传递长度。预应力筋传递长度的外形系数取决于与锚固性

能有关的钢筋的外形。

10. 1.11 、 10. 1. 12 为确保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在施工阶段的安

全，本规范第 10. 1. 1 条规定了在施工阶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

状态验算。在施工阶段对截面边缘i昆凝土法向应力的限值条件，

是根据国内外相关规范校准并吸取国内的工程设计经验而得的。

其中，对混凝土法向应力的限值，均用与各施工阶段混凝土抗压

强度 f1cu 相对应的抗拉强度及抗压强度标准值表示。

预拉区纵向钢筋的构造配筋率，取略低于本规范第 8. 5. 1 条

的最小配筋率要求。

10. 1.13 先张法及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受

扭承载力及裂缝宽度计算，均需用到、混凝土法向预应力为零时的

预应力筋合力 NrfJo 本条对此作了规定。

10. 1. 14 影响元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抗弯能力的因素较多，

如无粘结预应力筋有效预应力的大小、无粘结预应力筋与普通钢

筋的配筋率、受弯构件的跨高比、荷载种类、元粘结预应力筋与

管壁之间的摩擦力、束的形状和材料性能等。因此，受弯破坏状

态下无粘结预应力筋的极限应力必须通过试验来求得。国内所进

行的无粘结预应力梁（板）试验，得出无粘结预应力筋于梁破坏

瞬间的极限应力，主要与配筋率、有效预应力、钢筋设计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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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跨高比以及荷载形式有关，积累了宝

贵的数据。

本次修订采用了现行行业标准《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

术规程》 JGJ 92 的相关表达式。该表达式以综合配筋指标 ι 为

主要参数，考虑了跨高比变化影响。为反映在连续多跨梁板中应

用的情况，增加了考虑连续跨影响的设计应力折减系数。在设计

框架梁时，元粘结预应力筋外形布置宜与弯矩包络图相接近，以

防在框架梁顶部反弯点附近出现裂缝。

10. 1.15 在元粘结预应力受弯构件的预压受拉区，配置一定数

量的普通钢筋，可以避免该类构件在极限状态下发生双折线形的

脆性破坏现象，并改善开裂状态下构件的裂缝性能和延性性能。

1 单向板的普通钢筋最小面积

本规范对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规定最小配筋率为 0. 2%和

45f,/ fy 中的较大值。美国通过试验认为，在无粘结预应力受弯
构件的受拉区至少应配置从受拉边缘至毛截面重心之间面积

0.4%的普通钢筋。综合上述两方面的规定和研究成果，并结合

以往的设计经验，作出了本规范对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板受拉区

普通钢筋最小配筋率的限制。

2 梁正弯矩区普通钢筋的最小面积

无粘结预应力梁的试验表明，为了改善构件在正常使用下的

变形性能，应采用预应力筋及有粘结普通钢筋混合配筋方案。在

全部配筋中，有粘结纵向普通钢筋的拉力占到承载力设计值 Mu

产生总拉力的 25%或更多时，可更有效地改善无粘结预应力梁

的性能，如裂缝分布、间距和宽度，以及变形性能，从而达到接

近有粘结预应力梁的性能。本规范公式 (10. 1. 15一2）是根据此

比值要求，并考虑预应力筋及普通钢筋重心离截面受压区边缘纤

维的距离 hp 、 h， 影响得出的。

对按一级裂缝控制等级设计的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根

据试验研究结果，可仅配置比最小配筋率略大的非预应力普通钢

筋，取 Prnm 等于 0. 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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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6 对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板柱结构中的双向平板，所要

求配置的普通钢筋分述如下：

负弯矩区普通钢筋的配置。美国进行过 1 : 3 的九区格后张

元粘结预应力平板的模型试验。结果表明，只要在柱宽及两侧各

离柱边 1. 5～ 2 倍的板厚范围内，配置占柱上板带横截面面积

0.15%的普通钢筋，就能很好地控制和分散裂缝，并使柱带区域

内的弯曲和剪切强度都能充分发挥出来。此外，这些钢筋应集中

通过柱子和靠近柱子布置。钢筋的中到中间距应不超过 300mm,

而且每一方向应不少于 4 根钢筋。对通常的跨度，这些钢筋的

总长度应等于跨度的 1/3。我国进行的 1 : 2 无粘结部分预应力

平板的试验也证实在上述柱面积范围内配置的钢筋是适当的。

本规范根据公式(10.1.16 1），矩形板在长跨方向将布置更多的

钢筋。

正弯矩区普通钢筋的配置。在正弯矩区，双向板在使用荷载

下按照抗裂验算边缘？昆凝土法向拉应力确定普通筋配置数量的规

定，是参照美国 ACI 规范对双向板柱结构关于有粘结普通钢筋

最小截面面积的规定，并结合国内多年来对该板按二级裂缝控制

和配置有粘结普通钢筋的工程经验作出规定的。针对温度、收缩

应力所需配置的普通钢筋应按本规范第 9. 1 节的相关规定执行。

在楼盖的边缘和拐角处，通过设置钢筋混凝土边梁，并考虑

柱头剪切作用，将该梁的箍筋加密配置，可提高边柱和角柱节点

的受冲切承载力。

10. 1. 17 本条规定了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弯矩设计值不小于开

裂弯矩，其目的是控制受拉钢筋总配筋量不能过少，使构件具有

应有的延性，以防止预应力受弯构件开裂后的突然脆断。

10.2 预应力损失值计算

10. 2.1 预应力？昆凝土用钢丝、钢绞线的应力松弛试验表明，应

力松弛损失值与钢丝的初始应力值和极限强度有关。表中给出的

普通松弛和低松弛预应力钢丝、钢绞线的松弛损失值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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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国家标准《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GB/T 5223 2002 及

《预应力提凝土用钢绞线》 GB/T 5224 - 2003 中规定的数值综合

成统一的公式，以便于应用。当 σcon/ fptk ~二 0. 5 时，实际的松弛

损失值已很小，为简化计算取松弛损失值为零。预应力螺纹钢

筋、中强度预应力钢丝的应力松弛损失值是分别根据国家标准

《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 GB/T 20065 2006、行业标准《中强

度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YB/T 156 - 1999 的相关规定提出的。

10.2.2 根据锚固原理的不同，将锚具分为支承式和夹片式两

类，对每类作出规定。对夹片式锚具的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

值按有顶压或无顶压分别作了规定。

10. 2. 4 预应力筋与孔道壁之间的摩擦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包括

沿孔道长度上局部位置偏移和曲线弯道摩擦影响两部分。在计算

公式中，工值为从张拉端至计算截面的孔道长度；但在实际工程

中，构件的高度和长度相比常很小，为简化计算，可近似取该段

孔道在纵轴上的投影长度代替孔道长度； 0值应取从张拉端至计

算截面的长度上预应力孔道各部分切线的夹角（以弧度计）之

和。本次修订根据国内工程经验，增加了按抛物线、圆弧曲线变

化的空间曲线及可分段叠加的广义空间曲线。弯转角的近似计算

公式。

研究表明，孔道局部偏差的摩擦系数 κ值与下列因素有关：

预应力筋的表面形状；孔道成型的质量；预应力筋接头的外形；

预应力筋与孔壁的接触程度（孔道的尺寸，预应力筋与孔壁之间

的间隙大小以及预应力筋在孔道中的偏心距大小）等。在曲线预

应力筋摩擦损失中，预应力筋与曲线弯道之间摩擦引起的损失是

控制因素。

根据国内的试验研究资料及多项工程的实测数据，并参考国

外规范的规定，补充了预埋塑料波纹管、无粘结预应力筋的摩擦

影响系数。当有可靠的试验数据时，本规范表 10. 2. 4 所列系数

值可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10. 2. 5 根据国内对混凝土收缩、徐变的试验研究，应考虑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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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筋和普通钢筋的配筋率对 σ15值的影响，其影响可通过构件的

总配筋率 ρ（ρ ＝ ρp 十 ρJ 反映。在公式 (10. 2. 5 1) ～公式

(10. 2. 5 4）中，分别给出先张法和后张法两类构件受拉区及受

压区预应力筋处的1昆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公式反

映了上述各项因素的影响。此计算方法比仅按预应力筋合力点处

的海凝土法向预应力计算预应力损失的方法更为合理。此外，考

虑到现浇后张预应力混凝土施加预应力的时间比 28d 龄期有所提

前等因素，对上述收缩和徐变计算公式中的有关项在数值上作了

调整。调整的依据为：预加力时混凝土龄期，先张法取 7d，后

张法取 14d；理论厚度均取 200mm；相对湿度为 40%～ 70%,

预加力后至使用荷载作用前延续的时间取 1 年的收缩应变和徐变

系数终极值，并与附录 K计算结果进行校核得出。

在附录 K 中，本次修订的混凝土收缩应变和徐变系数终极

值，是根据欧洲规范 EN 1992 2 ：《混凝土结构设计一一一第 1 部

分：总原则和对建筑结构的规定》所提供的公式计算得出。混凝

土收缩应变和徐变系数终极值是按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为 40%～

70%及 70%～99%分别给出的。混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的预应

力损失简化公式是按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为 40%～70%得出的，

将其用于相对湿度大于 70%的情况是偏于安全的。对泵送混凝

土，其收缩和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亦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其

他可靠数据。

10.3 预应力混凝土构造规定

10. 3.1 根据先张法预应力筋的锚固及预应力传递性能，提出了

配筋净间距的要求，其数值是根据试验研究及工程经验确定的。

根据多年来的工程经验，为确保预制构件的耐久性，适当增加了

预应力筋净间距的限值。

10. 3. 2 先张法预应力传递长度范围内局部挤压造成的环向拉应

力容易导致构件端部i昆凝土出现劈裂裂缝。因此端部应采取构造

措施，以保证自锚端的局部承载力。所提出的措施为长期工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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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试验研究结果的总结。近年来随着生产工艺技术的提高，也

有一些预制构件不配置端部加强钢筋的情况，故在特定条件下可

根据可靠的工程经验适当放宽。

10. 3. 3~ 10. 3. 5 为防止预应力构件端部及预拉区的裂缝，根据

多年工程实践经验及原规范的执行情况，这几条对各种预制构件

（肋形板、屋面梁、吊车梁等）提出了配置防裂钢筋的措施。

10. 3. 6 预应力锚具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预应力筋用锚具、夹

具和连接器》 GB/T 14370、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筋用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 JGJ 85 的有关规定选用，并满足

相应的质量要求。

10.3.7 规定了后张预应力筋配置及孔道布置的要求。由于对预

制构件预应力筋孔道间距的控制比现浇结构构件更容易，且？昆凝

土浇筑质量更容易保证，故对预制构件预应力筋孔道间距的规定

比现浇结构构件的小。要求孔道的竖向净间距不应小于孔道直

径，主要考虑曲线孔道张拉预应力筋时出现的局部挤压应力不致

造成孔道间混凝土的剪切破坏。而对兰级裂缝控制等级的梁提出

更厚的保护层厚度要求，主要是考虑其裂缝状态下的耐久性。预

留孔道的截面积宜为穿入预应力筋截面积的 3.0～4.0 倍，是根

据工程经验提出的。有关预应力孔道的并列贴紧布置，是为方便

截面较小的梁类构件的预应力筋配置。

板中单根无粘结预应力筋、带状束及梁中集束元粘结预应力

筋的布置要求，是根据国内推广应用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的工程

经验作出规定的。

10.3.8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锚固区和构件端面在预应力

筋张拉后常出现两类裂缝：其一是局部承压区承压垫板后面的纵

向劈裂裂缝；其二是当预应力束在构件端部偏心布置，且偏心距

较大时，在构件端面附近会产生较高的沿竖向的拉应力，故产生

位于截面高度中部的纵向水平端面裂缝。为确保安全可靠地将张

拉力通过锚具和垫板传递给混凝土构件，并控制这些裂缝的发生

和开展，在试验研究的基础上，在条文中作出了加强配筋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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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为防止第一类劈裂裂缝，规乎自给出了配置附加钢筋的位置

和配筋面积计算公式；为防止第二类端面裂缝，要求合理布置预

应力筋，尽量使锚具能沿构件端部均匀布置，以减少横向拉力。

当难于做到均匀布置时，为防止端面出现宽度过大的裂缝，根据

理论分析和试验结果，本条提出了限制这类裂缝的竖向附加钢筋

截面面积的计算公式以及相应的构造措施。本次修订允许采用强

度较高的热轧带肋钢筋。

对局部承压加强钢筋，提出当垫板采用普通钢板开穿筋孔的

制作方式时，可按本规范第 6. 6 节的规定执行，采用有关局部受

压承载力计算公式确定应配置的间接钢筋；而当采用整体铸造的

带有二次翼缘的垫板时，本规范局部受压公式不再适用，需通过

专门的试验确认其传力性能，所以应选用经按有关规范标准验证

的产品，并配置规定的加强钢筋，同时满足锚具布置对间距和边

距要求。所述要求可按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

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 JGJ 85 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条规定主要是针对后张法预制构件及现浇结构中的悬臂梁

等构件的端部锚固区及梁中间开槽锚固的情况提出的。

10.3.9 为保证端面有局部凹进的后张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锚

固区的强度和裂缝控制性能，根据试验和工程经验，规定了增设

折线构造钢筋的防裂措施。

10. 3.10 、 10. 3.11 曲线预应力束最小曲率半径 rp 的计算公式

是按本规范附录 D有关素：昆凝土构件局部受压承载力公式推导

得出，并与国外规范公式对比后确定的。 10¢15 以下常用曲线预

应力钢丝束、钢绞线束的曲率半径不宜小于 4m 是根据工程经验

给出的。当后张预应力束曲线段的曲率半径过小时，在局部挤压

力作用下可能导致混凝土局部破坏，故应配置局部加强钢筋，加

强钢筋可采用网片筋或螺旋筋，其数量可按本规范有关配置间接

钢筋局部受压承载力的计算规定确定。

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中，当预应力筋近凹侧I昆凝土保护

层较薄，且曲率半径较小时，容易导致氓凝土崩裂。相关计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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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按预应力筋所产生的径向崩裂力不超过混凝土保护层的受剪承

载力推导得出。当？昆凝土保护层厚度不满足计算要求时，第

10. 3. 11 条提供了配置U形插筋用量的计算方法及构造措施，用

以抵抗崩裂径向力。在计算应配置 U形插筋截面面积的公式中，

未计人混凝土的抗力贡献。

这两条是在工程经验的基础上，参考日本预应力提凝土设计

施工规范及美国 AASHTO 规范作出规定的。

10.3.13 为保证预应力泪凝土结构的耐久性，提出了对构件端

部锚具的封闭保护要求。

国内外应用经验表明，对处于二 b、三 a、兰 b 类环境条件

下的无粘结预应力锚固系统，应采用全封闭体系。参考美国 ACI

和 PTI 的有关规定，对全封闭体系应进行不透水试验，要求安

装后的张拉端、固定端及中间连接部位在不小于 lOkPa 静水压

力下，保持 24h 不透水，具体漏水位置可用在水中加颜色等方法

检查。当用于游泳池、水箱等结构时，可根据设计提出更高静水

压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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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

11. 1 一般规定

11. 1. 1 、 11. 1. 2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223 根

据对各类建筑抗震性能的不同要求，将建筑分为特殊设防类、重

点设防类、标准设防类和适度设防类四类，简称甲、乙、丙、丁

类，并规定了各类别建筑的抗震设防标准，包括抗震措施和地震

作用的确定原则。《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则规定， 6 度

时的不规则建筑结构、 N类场地上较高的高层建筑和 7 度及以上

时的各类建筑结构，均应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的截面抗震验算，

并符合有关抗震措施要求； 6 度时的其他建筑结构则只应符合有

关抗震措施要求。

在对抗震钢筋混凝土结构进行设计时．除应符合《建筑工程

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223 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所规定的设计原则外，其构件设计应符合本章以及本

规范第 1 章～第 10 章的有关规定。本章主要对应进行抗震设计

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主要构件类别的抗震承载力计算和抗震措施作

出规定。其中包括对材料抗震性能的要求，以及框架梁、框架

柱、剪力墙及连梁、梁柱节点、板柱节点、单层工业厂房中的镜

接排架柱以及预应力？昆凝土结构构件的抗震承载力验算和相应的

抗震构造要求。有关？昆凝土结构房屋抗震体系、房屋适用的最大

高度、地震作用计算、结构稳定验算、侧向变形验算等内容，应

遵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有关规定。

本次修订不再列入钢筋混凝土房屋建筑适用最大高度的规

定。该规定由《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给出。

11.1. 3 抗震措施是在按多遇地震作用进行构件截面承载力设计

的基础上保证抗震结构在所在地可能出现的最强地震地面运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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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足够的整体延性和塑性耗能能力，保持对重力荷载的承载能

力，维持结构不发生严重损毁或倒塌的基本措施。其中主要包括

两类措施。一类是宏观限制或控制条件和对重要构件在考虑多遇

地震作用的组合内力设计值时进行调整增大；另一类则是保证各

类构件基本延性和塑性耗能能力的各类抗震构造措施（其中也包

括对柱和墙肢的轴压比上限控制条件）。由于对不同抗震条件下

各类结构构件的抗震措施要求不同，故用“抗震等级”对其进行

分级。抗震等级按抗震措施从强到弱分为一、二、三、四级。本

章有关条文中的抗震措施规定将全部按抗震等级给出。根据我国

抗震设计经验，应按设防类别、建筑物所在地的设防烈度、结构

类型、房屋高度以及场地类别的不同分别选取不同的抗震等级。

在表 11. 1. 3 中给出了丙类建筑按设防烈度、结构类型和房屋高

度制定的结构中不同部分应取用的抗震等级。甲、乙类和丁类建

筑的抗震等级应按《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223 的

规定在表 11. 1. 3 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与 02 规范相比，表 11. 1. 3 作了下列主要调整：

1 考虑到框架结构的侧向刚度及抗水平力能力与其他结构

类型相比相对偏弱，根据 2008 年汶川地震震害经验以及优化设

计方案的考虑，将框架结构在 9 度区的最大高度限值以及其他烈

度区不同抗震等级的划分高度由 30m 降为 24m。

2 考虑到近年来因禁用结土砖而使层数不多的框架－剪力墙

结构、剪力墙结构的建造数量增加，为了更合理地考虑房屋高度

对抗震等级的影响，将框架－剪力墙结构、剪力墙结构和部分框

支剪力墙结构的高度分档从两档增加为三档，对高度最低一档

（小于 24m）适度降低了抗震等级要求。

3 因异形柱框架的抗震性能与一般框架有明显差异，故在

表注中明确指出框架的抗震等级规定不适用于异形柱框架；异形

柱框架应按有关行业标准进行设计。

4 根据近年来的工程经验，调整了对板柱－剪力墙结构抗震

等级的有关规定。

377 



5 根据近年来的工程实践经验，明确了当框架－核心筒结构

的高度低于 60m 并符合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有关要求时，其抗震

等级允许按框架剪力墙结构取用。

表 11. 1. 3 的另一重含义是，表中列出的结构类型也是根据

我国抗震设计经验，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l 规定的

最大高度限制条件下，适用于抗震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类型。

11. 1. 4 本条给出了在选用抗震等级时，除表 11. 1. 3 外应满足

的要求。其中第 1 款中的“结构底部的总倾覆力矩”一般是指在

多遇地震作用下通过振型组合求得楼层地震剪力并换算出各楼层

水平力后，用该水平力求得的底部总倾覆力矩。第 2 款中裙房与

主楼相连时的“相关范围”，一般是指主楼周边外扩不少于兰跨

的裙房范围。该范围内结构的抗震等级不应低于按主楼结构确定

的抗震等级，该范围以外裙房结构的抗震等级可按裙房自身结构

确定。当主楼与裙房由防震缝分开时，主楼和裙房分别按自身结

构确定其抗震等级。

11. 1. 5 按本规范设置了约束边缘构件，并采取了相应构造措施

的剪力墙和核心筒壁的墙肢底部，通常巳具有较大的偏心受压强

度储备，在罕遇水准地震地面运动下，该部位边缘构件纵筋进入

屈服后变形状态的几率通常不会很大。但因墙肢底部对整体结构

在罕遇地震地面运动下的抗倒塌安全性起关键作用，故设计中仍
应预计到墙肢底部形成塑性伎的可能性，并对预计的塑性饺区采

取保持延性和塑性耗能能力的抗震构造措施。所规定的采取抗震

构造措施的范围即为“底部加强部位”，它相当于塑性佼区的高

度再加一定的安全余量。该底部加强部位高度是根据试验结果及

工程经验确定的。其中，为了简化设计，只考虑了高度条件。本

次修订根据经验将 02 版规范规定的确定底部加强部位高度的条

件之一，即不小于总高度的 1/8 改为 1/10；并明确，当墙肢嵌

固端设置在地下室顶板以下时，底部加强部位的高度仍从地下室

顶板算起，但相应抗震构造措施应向下延伸到设定的嵌固端处。

11. 1. 6 表 11. 1. 6 中各类构件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γ邸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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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规定给出的。

该系数是在该规范采用的多遇地震作用取值和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取值的前提下，为了使多遇地震作用组合下的各类构件承载力具

有适宜的安全性水准而采取的对抗力项的必要调整措施。此次修

订，根据需要，补充了受冲切承载力计算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

数 γ阻。

本次修订把 02 版规范分别写在框架梁、框架柱及框支柱以

及剪力墙各节中的抗震正截面承载力计算规定统一汇集在本条内

集中表示，即所有这些构件的正截面设计均可按非抗震情况下正

截面设计的同样方法完成，只需在承载力计算公式右边除以相应

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γ阻。这样做的理由是，大量各类构件的

试验研究结果表明，构件多次反复受力条件下滞回曲线的骨架线

与一次单调加载的受力曲线具有足够程度的一致性。故对这些构

件的抗震正截面计算方法不需要像对抗震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方法那样在静力设计方法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11.1. 7 在地震作用下，钢筋在混凝土中的锚固端可能处于拉、

压反复受力状态或拉力大小交替变化状态。其粘结锚固性能较静

力粘结锚固性能偏弱（锚固强度退化，锚固段的滑移量偏大）。

为保证在反复荷载作用下钢筋与其周围混凝土之间具有必要的粘

结锚固性能，根据试验结果并参考国外规范的规定，在静力要求

的纵向受拉钢筋锚固长度 l. 的基础上，对一、二、三级抗震等

级的构件，规定应乘以不同的锚固长度增大系数。

对允许采用搭接接头的钢筋，其考虑抗震要求的搭接长度应

根据搭接接头百分率取纵向受拉钢筋的抗震锚固长度缸，乘以

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修正系数 ~o

梁端、柱端是潜在塑性饺容易出现的部位，必须预计到塑性

饺区内的受拉和受压钢筋都将屈服，并可能进入强化阶段。为了

避免该部位的各类钢筋接头干扰或削弱钢筋在该部位所应具有的

较大的屈服后伸长率，规范要求钢筋连接接头宜尽量避开梁端、

柱端箍筋加密区。当工程中无法避开时，应采用经试验确定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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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材等强度并具有足够伸长率的高质量机械连接接头或焊接接

头，且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超过 50% 。

11. 1. 8 箍筋对抗震设计的混凝土构件具有重要的约束作用，采

用封闭箍筋、连续螺旋箍筋和连续复合矩形螺旋箍筋可以有效提

高对构件混凝土和纵向钢筋的约束效果，改善构件的抗震延性。

对于绑扎箍筋，试验研究和震害经验表明，对箍筋末端的构造要

求是保证地震作用下箍筋对混凝土和纵向钢筋起到有效约束作用

的必要条件。本次修订强调采用焊接封闭箍筋，主要是倡导和适

应工厂化加工配送钢筋的需求。

11. 1. 9 预埋件反复荷载作用试验表明，弯剪、拉剪、压剪情况

下锚筋的受剪承载力降低的平均值在 20%左右。对预埋件，规

定取 γRE等于 l. 0，故将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预埋件的锚筋截面

积偏保守地取为静力计算值的 1. 25 倍，锚筋的锚固长度偏保守

地取为静力值的 1. 10 倍。构造上要求在靠近锚板的锚筋根部设

置一根直径不小于 lOmm 的封闭箍筋，以起到约束端部混凝土、

保证受剪承载力的作用。

11. 2 材料

11. 2. 1 本条根据抗震性能要求给出了混凝土最高和最低强度等

级的限制。由于混凝土强度对保证构件塑性毓区发挥延性能力具

有较重要作用，故对重要性较高的框支梁、框支柱、延性要求相

对较高的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梁和框架柱以及受力复杂的梁柱节

点的混凝土最低强度等级提出了比非抗震情况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国内高强度1昆凝土的试验研究和工程应用已有很大进

展，但因高强度混凝土表现出的明显脆性，以及因侧向变形系数

偏小而使箍筋对它的约束效果受到一定削弱，故对地震高烈度区

高强度混凝士的应用作了必要的限制。

11. 2. 2 结构构件中纵向受力钢筋的变形性能直接影响结构构件

在地震力作用下的延性。考虑地震作用的框架梁、框架柱、支

撑、剪力墙边缘构件的纵向受力钢筋宜选用 HRB400 、 HRB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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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号热轧带肋钢筋；箍筋宜选用 HRB400 、 HRB335 、 HPB300 、

HRB500 牌号热轧钢筋。对抗震延性有较高要求的混凝土结构构

件（如框架梁、框架柱、斜撑等），其纵向受力钢筋应采用现行

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

1499.2 中牌号为 HRB400E、 HR因OOE、 HRB335E、 HRBF400E、

HRBF500E 的钢筋。这些带“E”的钢筋牌号钢筋的强屈比、屈

强比和极限应变（延伸率）均符合本规范第 11. 2. 3 条的要求；

这些钢筋的强度指标及弹性模量的取值与不带“E”的同牌号热

轧带肋钢筋相同，应符合本规范第 4. 2 节的有关规定。

11. 2. 3 对按一、二、三级抗震等级设计的各类框架构件（包

括斜撑构件），要求纵向受力钢筋检验所得的抗拉强度实测值

（即实测最大强度值）与受拉屈服强度的比值（强屈比）不小于

1. 25 ，目的是使结构某部位出现较大塑性变形或塑性镜后，钢

筋在大变形条件下具有必要的强度潜力，保证构件的基本抗震

承载力；要求钢筋受拉屈服强度实测值与钢筋的受拉强度标准

值的比值（屈强比）不应大于 1. 3 ，主要是为了保证“强柱弱

梁”、“强剪弱弯”设计要求的效果不致因钢筋屈服强度离散性

过大而受到干扰；钢筋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不应小于 9%，主

要为了保证在抗震大变形条件下，钢筋具有足够的塑性变形

能力。

现行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

筋》 GB 1499. 2 中牌号带“E”的钢筋符合本条要求。其余钢筋

牌号是否符合本条要求应经试验确定。

11. 3 框架梁

11. 3.1 由于梁端区域能通过采取相对简单的抗震构造措施而具

有相对较高的延性，故常通过“强柱弱梁”措施引导框架中的塑

性按首先在梁端形成。设计框架梁时，控制梁端截面混凝土受压

区高度（主要是控制负弯矩下截面下部的混凝土受压区高度）的

目的是控制梁端塑性镜区具有较大的塑性转动能力，以保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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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端截面具有足够的曲率延性。根据国内的试验结果和参考国外

经验，当相对受压区高度控制在 0.25～0.35 时，梁的位移延性

可达到 4.0～3.0 左右。在确定混凝土受压区高度时，可把截面

内的受压钢筋计算在内。

11. 3. 2 在框架结构抗震设计中，特别是一级抗震等级框架的设

计中，应力求做到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框架中形成延性和塑性耗

能能力良好的接近“梁饺型”的塑性耗能机构（即塑性按主要在

梁端形成，柱端塑性钱出现数量相对较少）。这就需要在设法保

证形成接近梁绞型塑性机构的同时，防止梁端塑性佼区在梁端达

到罕遇地震下预计的塑性变形状态之前发生脆性的剪切破坏。在

本规范中，这一要求是从两个方面来保证的。一方面对梁端抗震

受剪承载力提出合理的计算公式，另一方面在梁端进入屈服后状

态的条件下适度提高梁端经结构弹性分析得出的截面组合剪力设

计值（后一个方面即为通常所说的“强剪弱弯”措施或“组合剪

力设计值增强措施”）。本条给出了各类抗震等级框架组合剪力设

计值增强措施的具体规定。

对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级框架和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

结构，规定应考虑左、右梁端纵向受拉钢筋可能超配等因素所形

成的屈服抗弯能力偏大的不利情况，取用按实配钢筋、强度标准

值，且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算得的受弯承载力值，即 Mbua

作为确定增大后的剪力设计值的依据。 Mhua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Mbua ＝毕业句ιkA~ Cho - a's) 
IRE IRE 

与 02 版规范相比，本次修订规定在计算 M,ua 的 A：中考虑

受压钢筋及有效板宽范围内的板筋。这里的板筋指有效板宽范围

内平行框架梁方向的板内实配钢筋。对于这里使用的有效板宽，

美国 ACI 318 08 规范规定取为与非抗震设计时相同的等效翼缘

宽度，这就相当于取梁每侧 6 倍板厚作为有效板宽范围。这一规

定是根据进人接近罕遇地震水准侧向变形状态的缩尺框架结构试

验中对参与抵抗梁端负弯矩的板筋应力的实测结果确定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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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EN 1998 则建议取用较小的有效板宽，即每侧 2 倍板厚。

这大致相当于梁端屈服后不久的受力状态。本规范建议，取用每

侧 6 倍板厚的范围作为“有效板宽”，是偏于安全的。

对其他情况下框架梁剪力设计值的确定，则根据不同抗震等

级，直接取用与梁端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弯矩设计值相平衡的组

合剪力设计值乘以不同的增大系数。

11. 3. 3 矩形、 T形和 I 形截面框架梁，其受剪要求的截面控制

条件是在静力受剪要求的基础上，考虑反复荷载作用的不利影响

确定的。在截面控制条件中还对较高强度的提凝土考虑了混凝土

强度影响系数卢c 0 

11. 3. 4 国内外低周反复荷载作用下钢筋混凝土连续梁和悬臂梁

受剪承载力试验表明，低周反复荷载作用使梁的斜截面受剪承载

力降低，其主要原因是起控制作用的梁端下部混凝土剪压区因表

层混凝土在上部纵向钢筋屈服后的大变形状态下剥落而导致的剪

压区抗剪强度的降低，以及交叉斜裂缝的开展所导致的沿斜裂缝

泪凝土咬合力及纵向钢筋暗销力的降低。试验表明，在抗震受剪

承载力中，箍筋项承载力降低不明显。为此，仍以截面总受剪承

载力试验值的下包线作为计算公式的取值标准，将混凝土项取为

非抗震情况下的 60%，箍筋项则不予折J戚。同时，对各抗震等

级均近似取用相同的抗震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这在抗震设防烈

度偏低时略偏安全。

11. 3. 5 为了保证框架梁对框架节点的约束作用，以及减小框架

梁塑性佼区段在反复受力下侧屈的风险，框架梁的截面宽度和梁

的宽高比不宜过小。

考虑到净跨与梁高的比值小于 4 的梁，作用剪力与作用弯矩

的比值偏高，适应较大塑性变形的能力较差，因此，对框架梁的

跨高比作了限制。

11. 3. 6 本规范在非抗震和抗震框架梁纵向受拉钢筋最小配筋率

的取值上统一取用双控方案，即一方面规定具体数值，另一方面

使用与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和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相关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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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参数进行控制。本条规定的数值是在非抗震受弯构件规定数值

的基础上，参考国外经验制定的，并按纵向受拉钢筋在梁中的不

同位置和不同抗震等级分别给出了最小配筋率的相应控制值。这

些取值高于非抗震受弯构件的取值。

本条还给出了梁端箍筋加密区内底部纵向钢筋和顶部纵向钢

筋的面积比最小取值。通过这一规定对底部纵向钢筋的最低用量

进行控制，一方面是考虑到地震作用的随机性，在按计算梁端不

出现正弯矩或出现较小正弯矩的情况下，有可能在较强地震下出

现偏大的正弯矩。故需在底部正弯矩受拉钢筋用量上给以一定储

备，以免下部钢筋的过早屈服甚至拉断。另一方面，提高梁端底

部纵向钢筋的数量，也有助于改善梁端塑性较区在负弯矩作用下

的延性性能。本条梁底部钢筋限值的规定是根据我国的试验结果

及设计经验并参考国外规范确定的。

框架梁的抗震设计除应满足计算要求外，梁端塑性伎区箍筋

的构造要求极其重要，它是保证该塑性佼区延性能力的基本构造

措施。本规范对梁端箍筋加密区长度、箍筋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

直径的要求作了规定，其目的是从构造上对框架梁塑性较区的受

压？昆凝土提供约束，并约束纵向受压钢筋，防止它在保护层混凝

土剥落后过早压屈，及其后受压区？昆凝土的随即压旗。

本次修订将梁端纵筋最大配筋率限制不再作为强制性规定，

相关规定移至本规范第 11. 3. 7 条。

11. 3. 7~ 11. 3. 9 沿梁全长配置一定数量的通长钢筋，是考虑到

框架梁在地震作用过程中反弯点位置可能出现的移动。这里“通

长”的含义是保证梁各个部位都配置有这部分钢筋，并不意味着

不允许这部分钢筋在适当部位设置接头。

此次修订时考虑到梁端箍筋过密，难于施工，对梁箍筋加密

区长度内的箍筋肢距规定作了适当放松，且考虑了箍筋直径与肢

距的合理搭配，此次修订维持 02 版规范的规定不变。

沿梁全长箍筋的配筋率队v 是在非抗震设计要求的基础上适

当增大后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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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 框架柱及框支柱

11. 4.1 由于框架柱中存在轴压力，即使在采取必要的抗震构造

措施后，其延性能力通常仍比框架梁偏小；加之框架柱是结构中

的重要竖向承重构件，对防止结构在罕遇地震下的整体或局部倒

塌起关键作用，故在抗震设计中通常均需采取“强柱弱梁”措

施，即人为增大柱截面的抗弯能力，以减小柱端形成塑性钱的可

能性。

在总结 2008 年汶川地震震害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有必要对

02 版规范的柱抗弯能力增强措施作相应加强。具体做法是：对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级框架和 9 度以外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

结构，要求仅按左、右梁端实际配筋（考虑梁截面受压钢筋及有

效板宽范围内与梁平行的板内配筋）和材料强度标准值求得的梁

端抗弯能力及相应的增强系数增大柱端弯矩；对于二、三、四级

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以及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的其他框架

均分别提高了从左、右梁端考虑地震作用的组合弯矩设计值计算

柱端弯矩时的增强系数。其中有必要强调的是，在按实际配筋确

定梁端抗弯能力时，有效板宽范围与本规范第 11. 3. 2 条处相同，

建议取用每侧 6 倍板厚。

11. 4. 2 为了减小框架结构底层柱下端截面和框支柱顶层柱上端

和底层柱下端截面出现塑性较的可能性，对此部位柱的弯矩设计

值采用直接乘以增强系数的方法，以增大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

本次修订对这些部位使用的增强系数作了与第 11. 4. 1 条处相呼

应的调整。

11. 4. 3 对于框架柱同样需要通过设计措施防止其在达到罕遇地

震对应的变形状态之前过早出现非延性的剪切破坏。为此，一方

面应使其抗震受剪承载能力计算公式具有保持抗剪能力达到该变

形状态的能力；另→方面应通过对柱截面作用剪力的增强措施考

虑柱端截面纵向钢筋数量偏多以及强度偏高有可能带来的作用剪

力增大效应。这后一方面的因素也就是柱的“强剪弱弯”措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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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的因素。

本次修订根据与“强柱弱梁”措施处相同的理由，相应适度

增大了框架结构柱剪力的增大系数。

在按柱端实际配筋计算柱增强后的作用剪力时，对称配筋矩

形截面大偏J心受压柱按柱端实际配筋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的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 Meua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由 L; x 二 0 的条件，得出

N 二 Jαifcb.r
IRE 

由 L;M 二 0 的条件，得出
J、、

二二乒Cαifckb.工 Cho o. 5工）十 f休A~ Ch口一 a's
IRE 

) ] 

用以上二式消去工，并取 h =ho 十比， αs 二 Q；，可得

Mc咀＝土 I 0. 5yRENh ( 1 主旦旦）十元kA~ (ho a~，） l 
Y阻 L 飞 αifckbh J 」

式中： N一一－重力荷载代表值产生的柱轴向压力设计值；

fck 混凝土轴心受压强度标准值；

f业 普通受压钢筋强度标准值；

A~＇ 普通受压钢筋实配截面面积。

对其他配筋形式或截面形状的框架柱，其 Meua 值可仿照上

述方法确定。

11. 4. 4 对一、二级抗震等级的框支柱，规定由地震作用引起的

附加轴力应乘以增大系数，以使框支柱的轴向承载能力适应因地

震作用而可能出现的较大轴力作用情况。

11. 4. 5 对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角柱，考虑到以往

震害中角柱震害相对较重，且受扭转、双向剪切等不利作用，其

受力复杂，当其内力计算按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考虑地震作用时，

其弯矩、剪力设计值应取经调整后的弯矩、剪力设计值再乘以不

小于 1. 1 的增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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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 6 本条规定了框架柱、框支柱的受剪承载力上限值，也就

是按受剪要求提出的截面尺寸限制条件，它是在非抗震限制条件

基础上考虑反复荷载影响后给出的。

11. 4. 7 抗震钢筋混凝土框架柱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需保证柱

在框架达到其罕遇地震变形状态时仍不致发生剪切破坏，从而防

止在以往多次地震中发现的柱剪切破坏。具体方法仍是将非抗震

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中的混凝土项乘以 0. 6，箍筋项则保持不

变。该公式经试验验证能够达到使柱在强震非弹性变形过程中不

形成过早剪切破坏的控制目标。

11. 4. 8 本条给出了偏心受拉抗震框架柱和框支柱的受剪承载力

计算公式。该公式是在非抗震偏心受拉构件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的基础上，通过对混凝土项乘以 o. 6 后得出的。由于轴向拉力对

抗剪能力起不利作用，故对公式中的轴向拉力项不作折减。

11. 4. 9' 11. 4. 10 这两条是本次修订新增条文，是在非抗震偏

心受压构件双向受剪承载力限制条件和计算公式的基础上，考虑

反复荷载影响后得出的。

根据国内在低周反复荷载作用下双向受剪钢筋混凝土柱的试

验结果，对双向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仍采用在非抗震公式的基础

上只对混凝土项进行折减，箍筋项则不予折减的做法。这意味着

与非抗震情况下的方法相同，考虑到计算方法的简洁，对于两向

相关的影响，在双向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中仍采用椭圆模式

表达。

11. 4. 11 2008 年汶川地震震害经验表明，当柱截面选用过小但

仍符合 02 版规范要求时，即使按要求完成了抗震设计，由于多

种偶然因素影响，结构中的框架柱仍有可能震害偏重。为此，对

02 版规范中框架柱截面尺寸的限制条件从偏安全的角度作了适

当调整。

11. 4. 12 框架柱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是抗震设计中的一项较重

要的构造措施。其主要作用是：考虑到实际地震作用在大小及作

用方式上的随机性，经计算确定的配筋数量仍可能在结构中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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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估计不到的薄弱构件或薄弱截面；通过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

规定可以对这些薄弱部位进行补救，以提高结构整体地震反应能

力的可靠性；此外，与非抗震情况相同，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同

样可以保证柱截面开裂后抗弯刚度不致削弱过多；另外，最小配

筋率还可以使设防烈度不高地区一部分框架柱的抗弯能力在“强

柱弱梁”措施基础上有进一步提高，这也相当于对“强柱弱梁”

措施的某种补充。考虑到推广应用高强钢筋以及适当提高安全度

的需要，表 11. 4. 12 1 中的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值与 02 版规范

相比有所提高，但采用 335MPa 级钢筋仍保留了 02 版规范的控

制水平未变。

本次修订根据工程经验对柱箍筋间距的规定作了局部调整，

以利于保证了昆凝土的施工质量。

11. 4. 13 当框架柱在地震作用组合下处于小偏心受拉状态时，

柱的纵筋总截面面积应比计算值增加 25%，是为了避免柱的受

拉纵筋屈服后再受压时，由于包兴格效应导致纵筋压屈。

为了避免纵筋配置过多，施工不便，对框架柱的全部纵向受

力钢筋配筋率作了限制。

柱净高与截面高度的比值为 3～4 的短柱试验表明，此类框

架柱易发生粘结型剪切破坏和对角斜拉型剪切破坏。为减少这种

破坏，这类柱纵向钢筋配筋率不宜过大。为此，对→级抗震等级

且剪跨比不大于 2 的框架柱，规定每侧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不宜

大于 1. 2%，并应沿柱全长采用复合箍筋。对其他抗震等级虽未

作此规定，但也宜适当控制。

11. 4. 14 、 11. 4. 15 框架柱端箍筋加密区长度的规定是根据试验

结果及震害经验作出的。该长度相当于柱端潜在塑性镜区的范围

再加一定的安全余量。对箍筋肢距作出的限制是为了保证塑性佼

区内箍筋对混凝土和受压纵筋的有效约束。

11. 4. 16 试验研究表明，受压构件的位移延性随轴压比增加而

减小，因此对设计轴压比上限进行控制就成为保证框架柱和框支

柱具有必要延性的重要措施之一。为满足不同结构类型框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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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支柱在地震作用组合下的位移延性要求，本条规定了不同结构

体系中框架柱设计轴压比的上限值。此次修订对设计轴压比上限

值的规定作了以下调整：

1 将设计轴压比上限值的规定扩展到四级抗震等级；

2 根据 2008 年汶川地震的震害经验，适度加严了框架结构

的设计轴压比限值；

3 框架剪力墙结构和筒体结构主要依靠剪力墙和内筒承受

水平地震作用，其中框架部分，特别是中、下层框架，受水平地

震作用的影响相对较轻。本次修订在保持 02 版规范对其设计轴

压比给出比框架结构柱偏松的控制条件的同时，对其中个别取值

作了调整。

近年来．同内外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采用螺旋箍筋、连续复

合矩形螺旋箍筋等配筋方式，能在一般复合箍筋的基础上进一步

提高对核心混凝土的约束效应，改善柱的位移延性性能，故规定

当配置复合箍筋、螺旋箍筋或连续复合矩形螺旋箍筋，且配箍量

达到一定程度时，允许适当放宽柱设计轴压比的上限控制条件。

同时，国内研究表明，在钢筋混凝土柱中设置矩形核芯柱不仅能

提高柱的受压承载力，也可提高柱的位移延性，且有利于在大变

形情况下防止倒塌，类似于型钢混凝土结构中型钢的作用。因

此，在设置矩形核芯柱，且核芯柱的纵向钢筋配置数量达到一定

要求的情况下，也适当放宽了设计轴压比的上限控制条件。在放

宽轴压比上限控制条件后，箍筋加密区的最小体积配筋率应按放

松后的设计轴压比确定。

11.4.17 在柱端箍筋加密区内配置一定数量的箍筋（用体积配

箍率衡量）是使柱具有必要的延性和塑性耗能能力的另一项重要

措施。因抗震等级越高，抗震性能要求相应提高；加之轴压比越

高，混凝土强度越高，也需要更高的配箍率，方能达到相同的延

性；而箍筋强度越高，配箍率则可相应降低。为此，先根据抗震

等级及轴压比给出所需的柱端配箍特征值，再经配箍特征值及混

凝土与钢筋的强度设计值算得所需的体积配箍率。 02 版规范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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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配箍特征值是根据日本及我国完成的钢筋混凝土柱抗震延性

性能系列试验按位移延性系数不低于 3.0 的标准给出的。

虽然 2008 年汶川地震中柱端破坏情况多有发现，但规范修

订组经研究，拟主要通过适度的柱抗弯能力增强措施（“强柱弱

梁”措施）和适度降低框架结构柱轴压比上限条件来进一步改善

框架结构柱的抗震性能。对 02 版规范柱端体积配箍率的规定则

不作变动。

需要说明的是，因《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规定，

对 6 度设防烈度的一般建筑可不进行考虑地震作用的结构分析和

截面抗震验算，在按第 11. 4. 16 条及本条确定其轴压比时，轴压

力可取为无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力设计值，对于 6 度设防烈度，建

造于凹类场地上较高的高层建筑，因需进行考虑地震作用的结构

分析，故应采用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向力设计值。

另外，当计算箍筋的体积配箍率时，各强度等级箍筋应分别

采用其强度设计值，根据本规范第 4.2. 3 条的表述，其抗拉强度

设计值不受 360MPa 的限制。

11. 4.18 本条规定了考虑地震作用框架柱箍筋非加密区的箍筋

配置要求。

11.5 按接排架柱

11. 5.1 、 11. s. 2 国内地震震害调查表明，单层厂房屋架或屋面

梁与柱连接的柱顶和高低跨厂房交接处支承低跨屋盖的柱牛腿损

坏较多，阶形柱上柱的震害往往发生在上下柱变截面处（上柱根

部）和与吊车梁上翼缘连接的部位。为了避免排架柱在上述区段

内产生剪切破坏并使排架柱在形成塑性饺后有足够的延性，这些

区段内的箍筋应加密。按此构造配箍后，按接排架柱在一般情况

下可不进行受剪承载力计算。

根据排架结构的受力特点，对排架结构柱不需要考虑“强柱

弱梁”措施和“强剪弱弯”措施。在设有工作平台等特殊情况

下，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可能对剪跨比较小的饺接排架柱起控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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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时，可按本规范公式（ 11. 4. 7) 进行抗震受剪承载力

计算。

11. 5. 3 震害调查表明，排架柱柱头损坏最多的是侧向变形受到

限制的柱，如靠近生活间或披屋的柱，或有横隔墙的柱。这种情

况改变了柱的侧移刚度，使柱头处于短柱的受力状态。由于该柱

的侧移刚度大于相邻各柱，当受水平地震作用的屋盖发生整体侧

移时，该柱实际上承受了比相邻各柱大得多的水平剪力，使柱顶

产生剪切破坏。对屋架与柱顶连接节点进行的抗震性能的试验结

果表明，不同的柱顶连接形式仅对节点的延性产生影响，不影响

柱头本身的受剪承载力；柱顶预埋钢板的大小和其在柱顶的位置

对柱头的水平承载力有一定影响。当预埋钢板长度与柱截面高度

相等时，水平受剪承载力大约是柱顶预埋铜板长度为柱截面高度

一半时的 1. 65 倍。故在条文中规定了柱顶预埋钢板长度和直锚

筋的要求。试验结果还表明，沿水平剪力方向的轴向力偏心距对

受剪承载力亦有影响，要求不得大于 h/4。当 h/6 ζ ea 《 h/4 时，

一般要求柱头配置四肢箍，并按不同的抗震等级，规定不同的体

积配箍率，以此来满足受剪承载力要求。

11. 5. 4 不等高厂房支承低跨屋盖的柱牛腿（柱肩梁）亦是震害

较重的部位之一，最常见的是支承低跨的牛腿（肩梁）被拉裂。

试验结果与工程实践均证明，为了改善牛腿和肩梁抵抗水平地震

作用的能力，可在其顶面钢垫板下设水平锚筋，直接承受并传递

水平力。承受竖向力所需的纵向受拉钢筋和承受水平拉力的水平

锚筋的截面面积，仍按公式（9. 3. 11）计算。其锚固长度及锚固

构造仍按本规范第 9. 3 节的规定取用，但其中应以受拉钢筋的抗

震锚固长度 laF,代替 la 。

11. 5. 5 为加强柱牛腿预埋板的锚固，要把相当于承受水平拉力

的纵向钢筋与预埋板焊连。

11. 6 框架梁柱节点

11. 6. 1 、 11. 6. 2 02 版规范规定对三、四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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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可不进行受剪承载力验算，仅需满足抗震构造措施的要求。根

据近几年进行的框架结构的非线性动力反应分析结果以及对框架

结构的震害调查表明，对于三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节点，仅满足抗

震构造措施的要求略显不足。因此，本次修订增加了对三级抗震

等级框架节点受剪承载力的验算要求，同时要求满足相应抗震构

造措施。

对节点剪力增大系数作了部分调整，即将二级抗震等级的

1. 2 调整为 1. 25 ，三级抗震等级节点需要进行抗震受剪承载力计

算后，增大系数取为 1. 1 。

11. 6. 3~ 11. 6. 6 节点截面的限制条件相当于其抗震受剪承载力

的上限。这意味着当考虑了增大系数后的节点作用剪刀超过其截

面限制条件时，再增大箍筋已无法进一步有效提高节点的受剪承

载力。

框架节点的受剪承载力由1昆凝土斜压杆和水平箍筋两部分受

剪承载力组成，其中水平箍筋是通过其对节点区提凝土斜压杆的

约束效应来增强节点受剪承载力的。

依据试验结果，节点核心区内棍凝土斜压杆截面面积虽然可

随柱端轴力的增加而稍有增加，使得在作用剪力较小时，柱轴压

力的增大对防止节点的开裂和提高节点的抗震受剪承载力起一定

的有利作用；但当节点作用剪力较大时，因核心区混凝土斜向压

应力已经较高，轴压力的增大反而会使节点更早发生混凝土斜压

型剪切破坏，从而削弱节点的抗震受剪承载力。 02 版规范考虑

这一因素后已在 9 度设防烈度节点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中取消了

轴压力的有利影响。但为了不致使节点中箍筋用量增加过多，在

除 9 度设防烈度以外的其他节点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中，保留了

轴力项的有利影响。这一做法与试验结果不符，只是一种权宜性

的做法。

试验证明，当节点在两个正交方向有梁且在周边有现浇板

时，梁和现浇板增加了对节点区1昆凝土的约束，从而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节点的受剪承载力。但若两个方向的梁截面较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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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沿四周均有现浇板，则其约束作用就不明显。因此，规定在

两个正交方向有梁，梁的宽度、高度都能满足一定要求，且有现

烧板时，才可考虑梁与现浇板对节点的约束系数。对于梁截面较

小或只沿一个方向有梁的中节点，或周边未被现浇板充分围绕的

中节点，以及边节点、角节点等情况均不考虑梁对节点约束的有

利影响。

根据国内试验结果，参考圆柱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的

建立模型，对圆柱截面框架节点提出了受剪承载力计算方法。

11. 6. 7 在本条规定中，对各类有抗震要求节点的构造措施作

了以下调整：

1 对贯穿中间层中间节点梁筋直径与长度比值（相对直

径）的限制条件， 02 规范主要是根据梁、柱配置 335MPa 级纵

向钢筋的节点试验结果并参考国外规范的相关规定从不致给设计

中选用梁筋直径造成过大限制的偏松角度制定的。为方便应用，

原规定没有体现钢筋强度及混凝土强度对梁筋粘结性能的影响，

仅限制了贯穿节点梁筋的相对直径。当梁柱纵筋采用 400MPa 级

和 500MPa 级钢筋后，反复荷载作用下的节点试验表明，梁筋的

粘结退化将明显提前、加重。为保证高烈度区罕遇地震作用下使

用高强钢筋的节点中梁筋粘结性能不致过度退化，本次修订将 9

度设防烈度的各类框架和一级抗震等级框架结构中的梁柱节点中

梁筋相对直径的限制条件作了略偏严格的调整。

2 近几年进行的框架结构非线性动力反应分析表明，顶层

节点的延性需求通常比中间层节点偏小。框架震害结果也显示出

顶层的震害一般比其他楼层的震害偏轻。为便于施工，在本次修

订中，取消了原规范第 11. 6. 7 条第 2 款图 ll.6.7e 中顶层端节

点梁柱负弯矩钢筋在节点外侧搭接时柱筋在节点顶部向内水平弯

折 12d 的要求，改为梁柱负弯矩钢筋在节点外侧直线搭接。

11. 6. 8 本条对节点核心区的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作了规

定。本次修订增加了对节点箍筋肢距的规定。同时，通过箍筋最

小配箍特征值及最小体积配箍率以双控方式控制节点中的最低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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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用量，以保证箍筋对核心区混凝土的最低约束作用和节点的基

本抗震受剪承载力。

11.7 剪力墙及连梁

11. 7.1 根据研究成果和地震震害经验，本条规定一级抗震等

级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高度范围内各墙肢截面的弯矩设计值不再

取用墙肢底部截面的组合弯矩设计值。由于从剪力墙底部截面向

上的纵向受拉钢筋中高应力区向整个塑性饺区高度的扩展，也导

致塑性镜区以上墙肢各截面的作用弯矩相应有所增大，故本条规

定对底部加强部位以上墙肢各截面的组合弯矩设计值乘以 1. 2 的

增大系数。弯矩调整增大后，剪力设计值应相应提高。

11. 7. 2 对于剪力墙肢底部截面同样需要考虑“强剪弱弯”的

要求，即对其作用剪力设计值通过增强系数予以增大。对于 9 度

设防烈度的剪力墙肢要求按底部截面纵向钢筋实际配置情况确定

作用剪力的增大幅度，具体做法是用底部截面的“实配弯矩”

Mwua与该截面的组合弯矩设计值的比值与一个增强系数的乘积来

增大作用剪力设计值。其中 Mwua按材料强度的标准值及底部截

面纵向钢筋实际布置的位置和数量计算。

11. 7. 3 国内外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试验结果表明，剪跨比 A

大于 2. 5 时，大部分墙的受剪承载力上限接近于 0. 25fcbho ；在

反复荷载作用下，其受剪承载力上限下降约 20%。据此给出了

抗震剪力墙肢的受剪承载力上限值。

11. 7. 4 剪力墙的反复和单调加载受剪承载力对比试验表明，

反复加载时的受剪承载力比单调加载时降低约 15%～20%。因

此，将非抗震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中各个组成项均乘以降低系数

0.8，作为抗震偏心受压剪力墙肢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鉴于对高轴压力作用下的受剪承载力尚缺乏试验研究，公式中对

轴压力的有利作用给予了必要的限制，即不超过 0. 2Jc胁。

11. 7.5 对偏心受拉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未做过试验研究。本

条根据其受力特征，参照一般偏心受拉构件的受剪性能规律及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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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受压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给出了偏心受拉剪力墙的

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11. 7. 6 水平施工缝处的竖向钢筋配置数量需满足受剪要求。

根据剪力墙水平缝剪摩擦理论以及对剪力墙施工缝滑移问题的试

验研究，并参照国外有关规范的规定提出本条的要求。

11. 7. 7 剪力墙及筒体的洞口连梁因跨度通常不大，竖向荷载

相对偏小，主要承受水平地震作用产生的弯矩和剪力。其中，弯

矩作用的反弯点位于跨中，各截面所受的剪力基本相等。在地震

反复作用下，连梁通常采用上、下纵向钢筋用量基本相等的配筋

方式，在受弯承载力极限状态下，梁截面的受压区高度很小，如

忽略截面中纵向构造钢筋的作用，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时截面

的内力臂可近似取为截面有效高度 ho 与 4、的差值。在设置有斜

筋的连梁中，受弯承载力中应考虑穿过连梁端截面顶部和底部的

斜向钢筋在梁端截面中的水平分量的抗弯作用。

11. 7. 8 为了实现强剪弱弯，使连梁具有一定的延性，对于普

通配筋连梁给出了连梁剪力设计值的增大系数。对于配置斜筋的

连梁，由于斜筋的水平分量会提高梁的抗弯能力，而竖向分量会

提高梁的抗剪能力，因此对配置斜筋的连梁，不能通过增加斜筋

数量单纯提高梁的抗剪能力，形成强剪弱弯。考虑到满足本规范

第 11. 7. 10 条规定的连梁已具有必要的延性，故对这几种配置斜

筋连梁的剪力增大系数。可取为 1. 0 。

11.7.9~ 11. 7. 11 02 版规范缺少对跨高比小于 2. 5 的剪力墙连

梁抗震受剪承载力设计的具体规定。目前在进行小跨高比剪力墙

连梁的抗震设计中，为防止连梁过早发生剪切破坏，通常在进行

结构内力分析时，采用较大幅度地折减连梁的刚度以降低连梁的

作用剪力。近年来对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的非线性动力反应分析以

及对小跨高比连梁的抗震受剪性能试验表明，较大幅度人为折减

连梁刚度的做法将导致地震作用下连梁过早屈服，延性需求增

大，并且仍不能避免发生延性不足的剪切破坏。国内外进行的连

梁抗震受剪性能试验表明，通过改变小跨高比连梁的配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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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不降低或有限降低连梁相对作用剪力（即不折减或有限折减

连梁刚度）的条件下提高连梁的延性，使该类连梁发生剪切破坏

时，其延性能力能够达到地震作用时剪力墙对连梁的延性需求。

在对试验结果及相关成果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本次规范修订

补充了跨高比小于 2. 5 的连梁的抗震受剪设计规定。

跨高比小于 2. 5 时的连梁抗震受剪试验结果表明，采取不同

的配筋方式，连梁达到所需延性时能承受的最大剪压比是不同

的。本次修订增加了跨高比小于 2. 5 适用于两个剪压比水平的 3

种不同配筋形式连梁各自的配筋计算公式和构造措施。其中配置

普通箍筋连梁的设计规定是参考我国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泪

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3 的相关规定和国内外的试验结果得出

的；交叉斜筋配筋连梁的设计规定是根据近年来国内外试验结果

及分析得出的；集中对角斜筋配筋连梁和对角暗撑配筋连梁是参

考美国 ACI 318 08 规范的相关规定和国内外进行的试验结果给

出的。国内外各种配筋形式连梁的试验结果表明，发生破坏时连

梁位移延性指标，能够达到非线性地震反应分析时结构对连梁的

延性需求，设计时可根据连梁的适应条件以及连梁宽度等要求选

择相应的配筋形式和设计方法。

11. 7. 12 为保证剪力墙的承载力和侧向（平面外）稳定要求，

给出了各种结构体系剪力墙肢截面厚度的规定。与 02 版规范相

比，本次修订根据近年来的工程经验对各类结构中剪力墙的最小

厚度规定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局部调整。

因端部无端柱或翼墙的剪力墙与端部有端柱或翼墙的剪力墙

相比，其正截面受力性能、变形能力以及端部侧向稳定性能均有

一定降低。试验表明，极限位移将减小一半左右，耗能能力将降

低 20%左右。故适当加大了一、二级抗震等级墙端元端柱或翼

墙的剪力墙的最小墙厚。

本次修订，对剪力墙最小厚度除具体尺寸要求外，还给出了

用层高或无支长度的分数表示的厚度要求。其中，无支长度是指

墙肢沿水平方向上元支撑约束的最大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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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7. 13 为了提高剪力墙侧向稳定和受弯承载力，规定了剪力

墙厚度大于 140mm 时，应配置双排或多排钢筋。

11. 7. 14 根据试验研究和设计经验，并参考国外有关规范的规

定，按不同的结构体系和不同的抗震等级规定了水平和坚向分布

钢筋的最小配筋率的限值。

美国 Aα318 规定，当抗震结构墙的设计剪力小于人vffcCAv

为腹板截面面积， f：为混凝土的规定抗压强度，该设计剪力对应

的剪压比小于 0.02）时，腹板的坚向分布钢筋允许降到同非抗

震的要求。因此，本次修订，四级抗震墙的剪压比低于上述数值

时，竖向分布筋允许按不小于 0.15%控制。

11. 7. 15 给出了剪力墙分布钢筋最大间距、最大直径和最小直

径的规定。

11. 7. 16 ~ 11. 7. 19 剪力墙肢和筒壁墙肢的底部在罕遇地震作

用下有可能进入屈服后变形状态。该部位也是防止剪力墙结构、

框架－剪力墙结构和筒体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发生倒塌的关键

部位。为了保证该部位的抗震延性能力和塑性耗能能力，通常采

用的抗震构造措施包括： (1）对一、二、兰级抗震等级的剪力墙

肢和筒壁墙肢的轴斥比进行限制；（2）对→、二、三级抗震等级

的剪力墙肢和筒壁墙肢，当底部轴压比超过一定限值后，在墙肢

或筒壁墙肢两侧设置约束边缘构件，同时对约束边缘构件中纵向

钢筋的最低配置数量以及约束边缘构件范围内箍筋的最低配置数

量作出限制。

设计中应注意，表 11. 7. 16 中的轴压比限值是一、二、三级

抗震等级的剪力墙肢和筒壁墙肢应满足的基本要求。而表

11. 7. 17 中的“最大轴压比”则是在剪力墙肢和筒壁墙肢底部设

置约束边缘构件的必要条件。

对剪力墙肢和筒壁墙肢底部约束边缘构件中纵向钢筋最低数

量作出规定，除为了保证剪力墙肢和筒壁墙肢底部所需的延性和

塑性耗能能力之外，也是为了对剪力墙肢和筒壁墙肢底部的抗弯

能力作必要的加强，以便在联肢剪力墙和联肢筒壁墙肢中使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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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首先在各层洞口连梁中形成，而使剪力墙肢和筒壁墙肢底部的

塑性饺推迟形成。

本次修订提高了三级抗震等级剪力墙的设计要求。

11. 8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11.8.1 多年来的抗震性能研究以及震害调查证明，预应力氓

凝土结构只要设计得当，重视概念设计，采用预应力筋和普通钢

筋混合配筋的方式、设计为在活荷载作用下允许出现裂缝的部分

预应力混凝土，采取保证延性的措施，构造合理，仍可获得较好

的抗震性能。考虑到 9 度设防烈度地区地震反应强烈，对预应力

混凝土结构的使用应慎重对待。故当 9 度设防烈度地区需要采用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时，应专门进行试验或分析研究，采取保证结

构具有必要延性的有效措施。

11. 8. 3 研究表明，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在弹性阶段阻尼比

约为 0.03，当出现裂缝后，在弹塑性阶段可取与钢筋混凝土相

同的阻尼比 0.05；在框架剪力墙、框架核心筒或板柱－剪力墙

结构中，对仅采用预应力1昆凝土梁或平板的情况，其阻尼比仍应

取 0.05 进行抗震设计。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地震作用效应和其他荷载效应的基

本组合主要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有关规定确定，并加入了预应力作用效应项，预应力作用分项

系数是参考国内外有关规范作出规定的。

由于预应力对节点的侧向约束作用，使节点混凝土处于双向

受压状态，不仅可以提高节点的开裂荷载，也可提高节点的受剪

承载力。国内试验资料表明，在考虑反复荷载使有效预应力降低

后，可取预应力作用的承剪力 VP= 0. 4Npe ，式中 Npe 为作用在

节点核心区预应力筋的总有效预加力。

11. 8. 4 框架梁是框架结构的主要承重构件之一，应保证其必

要的承载力和延性。

试验研究表明，为保证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的延性要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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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梁的？昆凝土截面相对受压区高度作一定的限制。当允许配置受

压钢筋平衡部分纵向受拉钢筋以减小混凝土受压区高度时，考虑

到截面受拉区配筋过多会引起梁端截面中较大的剪力，以及钢筋

拥挤不方便施工的原因，故对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作出不宜大

于 2. 5%的限制。

采用有粘结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混合配筋的部分预应力混凝

土是提高结构抗震耗能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但预应力筋的拉力

与预应力筋及普通钢筋拉力之和的比值要结合工程具体条件，全

面考虑使用阶段和抗震性能两方面要求。从使用阶段看，该比值

大一些好；从抗震角度，其值不宜过大。为使梁的抗震性能与使

用性能较为协调，按工程经验和试验研究该比值不宜大于 0. 75 。

本规范公式（11. 8. 4）对普通钢筋数量的要求，是按该限值并考

虑预应力筋及普通钢筋重心离截面受压区边缘纤维距离 hp 、儿

的影响得出的。本条要求是在相对受压区高度、配箍率、钢筋面

积 As 、 A；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得出的。

梁端箍筋加密区内，底部纵向普通钢筋和顶部纵向受力钢筋

的截面面积应符合一定的比例，其理由及规定同钢筋混凝土

框架。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可等效为承受预

应力作用的非预应力偏心受压构件，在计算中将预应力作用按总

有效预加力表示，并乘以预应力分项系数 1. 2，故预应力作用引

起的轴压力设计值为 1. ZN肘。

对于承受较大弯矩而轴向压力较小的框架顶层边柱，可以按

预应力混凝土梁设计，采用非对称配筋的预应力混凝土柱，弯矩

较大截面的受拉一侧采用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混合配筋，另一侧

仅配普通钢筋，并应符合一定的配筋构造要求。

11.9 板柱节点

11.9.2 关于柱帽可否在地震区应用，国外有试验及分析研究

认为，若抵抗竖向冲切荷载设计的柱幅较小，在地震荷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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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较大的不平衡弯矩将在柱帽附近产生反向的冲切裂缝。因

此，按竖向冲切荷载设计的小柱帽或平托板不宜在地震区采用。

按柱纵向钢筋直径 16 倍控制板厚是为了保证板柱节点的抗弯刚

度。本规范给出了平托板或柱帽按抗震设计的边长及板厚要求。

11. 9. 3、 11. 9. 4 根据分析研究及工程实践经验，对一级、二

级和三级抗震等级板柱节点，分别给出由地震作用组合所产生不

平衡弯矩的增大系数，以及板柱节点配置抗冲切钢筋，如箍筋、

抗剪栓钉等受冲切承载力计算方法。对板柱－剪力墙结构，除在

板柱节点处的板中配置抗冲切钢筋外，也可采用增加板厚、增加

结构侧向刚度来减小层间位移角等措施，以避免板柱节点发生冲

切破坏。

11. 9. 5 、 11. 9. 6 强调在板柱的柱上板带中宜设置暗梁，并给

出暗梁的配筋构造要求。为了有效地传递不平衡弯矩，板柱节点

除满足受冲切承载力要求外，其连接构造亦十分重要，设计中应

给予充分重视。

公式（11. 9. 6）是为了防止在极限状态下楼板塑性变形充分

发育时从柱上脱落，要求两个方向贯通柱截面的后张预应力筋及

板底普通钢筋受拉承载力之和不小于该层柱承担的楼板重力荷载

代表值作用下的柱轴压力设计值。对于边柱和角柱，贯通钢筋在

柱截面对边弯折锚固时，在计算中应只取其截面面积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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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钢筋的公称直径、公称截面

面积及理论重量

表 A. 0.1 普通钢筋和预应力螺纹钢筋的公称直径是指与其公

称截面面积相等的圆的直径。光面钢筋的公称截面面积与承载受

力面积相同；而带肋钢筋承载受力的截面面积小于按理论重量计

算的截面面积，基圆面积率约为 0. 94。而预应力螺纹钢筋的有

关数值也不完全对应，故在表中以括号及注另行表达。必要时，

尚应考虑基圆面积率的影响。

表 A.0.2 本规范将钢绞线外接圆直径称作公称直径；而公称

截面面积即现行国家标准《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GB/T 5224 

中的“参考截面面积”。由于捻绞松紧程度的不同，其值可能有

波动，工程应用时如果有必要，可以根据实测确定。

表 A. 0. 3 钢丝的公称直径、公称截面面积及理论重量之间的关

系与普通钢筋相似，但基圆面积率较大，约为 0.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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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近似计算偏压构件侧移

二阶效应的增大系数法

B.0.1 根据本规范第 5. 3. 4 条的规定，必要时，也可以采用本

附录给出的增大系数法来考虑各类结构中的 P-t. 效应。根据结

构中二阶效应的基本规律， P-t. 效应只会增大由引起结构侧移的

荷载或作用所产生的构件内力，而不增大由不引起结构侧移的荷

载（例如较为对称结构上作用的对称竖向荷载）所产生的构件内

力。因此，在计算 P-t:,. 效应增大后的杆件弯矩时，公式

CB. o. 1-1) 中的平应只乘M， 。

因 P-t:,. 效应既增大竖向构件中引起结构侧移的弯矩，同时

也增大水平构件中引起结构侧移的弯矩，因此公式 CB.0.1-1)

同样适用于梁端控制截面的弯矩计算。另外，根据本规范第

11. 4. 1 条的规定，抗震框架各节点处柱端弯矩之和 Z Mc 应根据

同一节点处的梁端弯矩之和 2,Mb 进行增大，因此，按公式

CB. o. 1-1) 用非增大梁端引起结构侧移的弯矩，也能使 P-t:,. 效

应的影响在 2M飞和增大后的 '2Mc 中保留下来。

B.0.2 本条对框架结构的平采用层增大系数法计算，各楼层计

算出的平分别适用于该楼层的所有柱段。该方法直接引自《高

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3 - 20020 当用非按公式

CB. o. 1-1) 增大柱端及梁端弯矩时，公式 CB.0.2）中的楼层侧

向刚度 D应按第 B. o. 5 条给出的构件折减刚度计算。
B.0.3 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和筒体结构中的平用整

体增大系数法计算。用该方法算得的平适用于该结构全部的竖

向构件。该方法直接引自《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3 -2002。当用平按公式 CB.0.1 1) 增大柱端、墙肢端部

和梁端弯矩时，应采用按第 B.0.5 条给出的构件折减刚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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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CB.O. 3）中的等效竖向悬臂受弯构件的弯曲刚度 Ecld a 

B.0.4 排架结构，特别是工业厂房排架结构的荷载作用复杂，

其二阶效应规律有待详细探讨。到目前为止国内已完成的分析研

究工作尚不足以提出更为合理的考虑二阶效应的设计方法，故继

续沿用 02 版规范中的币 lo 法考虑排架结构的 P-t,. 效应。其中，

就工业厂房排架结构而言，除屋盖重力荷载外的其他各项荷载都

将使排架产生侧移，同时也为了计算方便，故在该方法中采用将

增大系数平统乘排架柱各截面组合弯矩的近似做法，即取M=

Yjs (Mns 十 Ms) = YjsMr, 。另外，在排架结构所用的平计算公式中

考虑到： (1）目前所用钢材的强度水平普遍有所提高；（2）引起

排架柱各截面弯矩的各项荷载中，大部分均属短期作用，故不再

考虑引起极限曲率增长的长期作用影响系数；故将 02 版规范市

公式中的 1/1400 改为 1/1500。基于与第 6. 2.4 条相同的理由，

取消了 02 版规范市公式中的系数 sz 。

B. o. 5 细长钢筋混凝土偏心压杆考虑二阶效应影响的受力状态

大致对应于受拉钢筋屈服后不久的非弹性受力状态。因此，在考

虑二阶效应的结构分析中，结构内各类构件的受力状态也应与此

相呼应。钢筋1昆凝土结构在这类受力状态下由于受拉区开裂以及

其他非弹性性能的发展，从而导致构件截面弯曲刚度降低。由于

各类构件沿长度方向各截面所受弯矩的大小不同，非弹性性能的

发展特征也各有不同，这导致了构件弯曲刚度的降低规律较为复

杂。为了便于工程应用，通常是通过考虑非弹性性能的结构分

析，并参考试验结果，按结构非弹性侧向位移相等的原则，给出

按构件类型的统一当量刚度折减系数（弹性刚度中的截面惯性矩

仍按不考虑钢筋的混凝土毛截面计算）。本条给出的刚度折减系

数是以我国完成的结构及构件非弹性性能模拟分析结果和试验结

果为依据的，与国外规边给出的相应数值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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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钢筋、混凝土本构关系与

混凝土多轴强度准则

本附录的内容与原规范基本相同，仅在混凝土一维本构关系

中引人了损伤概念，并新增了混凝土的二维本构关系以及钢筋－

混凝土之间的粘结滑移本构关系。

本附录用于混凝土结构的弹塑性分析和结构的承载力验算。

C.1 钢筋本构关系

C.1.1 钢筋强度的平均值主要用于弹塑性分析时的本构关系，

宜实测确定。本条文给出了基于统计的建议值。在 89 规范和 02

规范，钢筋强度参数采用的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统计数据，当

时统计的主要对象是 HPB235 、 HRB335 钢筋，表 l 中为上述钢

筋强度的变异系数。 2008～ 2010 年对全国 HRB335 、 HRB400

和 HRB500 钢筋强度参数进行了统计分析，与 20 世纪 80 年代

的统计结果相比，钢筋强度的变异系数略有减小，但考虑新统计

数据有限，且缺少 HRBF, RRB 和 HRB-E、 HRBF-E 系列钢筋

的统计数据，本规范可参考表 1 的数值确定。

表 1 热轧带肋钢筋强度的变异系数＆（%）

| 强度等级 I HPB235 I HRB335 I 
I Oi I 8. 95 I 7. 43 I 

C.1. 2 钢筋单调加载的应力－应变本构关系曲线采用由双折线段

或三折线组成，在没有实验数据时，可根据本规范第 4. 2. 4 条取

Eu ＝品。

巳 1. 3 新增了钢筋在反复荷载作用下的本构关系曲线，建议钢

筋卸载曲线为直线，并给出了钢筋反向再加载曲线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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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混凝土本构关系

C.2.1 混凝土强度的平均值主要用于弹塑性分析时的本构关系，

宜实测确定。本条给出了基于统计的建议值。在 89 规范和 02 规

范中，混凝土强度参数采用的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统计数据，

表 2 中数值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现场搅拌为主的混凝土的变异系

数。目前全国普遍采用的都是商品混凝土。 2008～2010 年对全国

商品、混凝土参数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与 20 世纪 80 年代统计

的现场搅拌混凝土相比，目前普遍采用的商品混凝土的变异系数

略有减小，但因统计数据有限，本规范可参考表 2 中的数值采用。

表 2 混凝土强度的变异系数 tic (%) 

强度等级 I Cl5 I C20 I C25 I C30 I C35 I C40 I C45 I C50 I C60 

8c I 23. 3 I 20. 6 I 18. 9 I 17. 2 I 16. 4 I 15. 6 I 15. 6 I 14. 9 I 14. 1 

C.2.2 现有混凝土的强度和应力－应变本构关系大都是基于正常

环境下的短期试验结果。若结构混凝土的材料种类、环境和受力

条件等与标准试验条件相差悬殊，则其强度和本构关系都将发生

不同程度的变化。例如，采用轻混凝土或重混凝土、全级配或大

骨料的大体积混凝土、龄期变化、高温、截面非均匀受力、荷载

长期持续作用、快速加载或冲击荷载作用等情况，均应自行试验

测定，或参考有关文献作相应的修正。

C.2.3 混凝土单轴受拉的本构关系，原则上采用 02 版规范附

录 C的基本表达式与建议参数。根据近期相关的研究工作，给

出了与之等效的损伤本构关系表述，以便与二维本构关系相

协调。

修订后的混凝土单轴受拉应力应变曲线分作上升段和下降

段，二者在峰值点处连续。在原规范基础上引人了混凝土单轴受

拉损伤参数。与原规范附录相似，曲线方程中引人形状参数，可

适合不同强度等级混凝土的曲线形状变化。

表 c. 2. 3 中的参数按以下公式计算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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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t,r = lr::4 × 65 × 10 6 
αt 二 0.312刀，r

c. 2. 4 混凝土单轴受压本构关系，对原规范的上升段进行了修

订，下降段在本质上与原规范表达式等价。为与二维本构关系相

一致，根据近期相关的研究工作在表述形式上作了调整。

修订后的混凝土单轴受压应力－应变曲线也分为上升段和下

降段，二者在峰值点处连续。表 c. 2. 4 相应的参数计算式如下：

εc, r 二（ 700 十 172 J!) × 10 6 

αc= 0. 157J;i· 恼。. 905 

§：立二三Lo 十 2αc 十Aτ豆豆：）
εc, r Lαc 

钢筋混凝土结构中混凝土常受到横向和纵向应变梯度、箍筋

约束作用、纵筋变形等因素的影响，其应力一应变关系与1昆凝土

棱柱体轴心受压试验结果有差别。可根据构件或结构的力学性能

试验结果对泪凝土的抗压强度代表值（ fc,r ）、峰值压应变

( Ec,r ）以及曲线形状参数（ αc ）作适当修正。

c. 2. 5 新增了受压混凝土在重复荷载作用下的应力应变本构曲

线，以反映混凝土滞田、刚度退化及强度退化的特性。为简化表

述，卸载段应力路径采用直线表达方式。

C.2.6 根据近期相关的研究工作，给出了混凝土二维本构关系

的表达式，以为混凝土非线性有限元分析提供依据。该本构关系

包括了卸载本构方程，实现了一维卸载的残余应变与二维卸载残

余应变计算的统一。

C.3 钢筋－混凝土粘结滑移本构关系

修订规范新增了钢筋与混凝土的粘结应力一滑移本构关系，

为结构大变形时进行更精确的分析提供了界面的粘结一滑移参数。

钢筋与混凝士之间的粘结应力一滑移本构关系适用范围与第 C. l 

节、第 c. 2 节相同。

建议的带肋钢筋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滑移本构关系是通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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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试验量测，经统计分析后提出的一般形式。影响粘结一滑移本

构关系的因素很多，如混凝土的强度、级配，锚固钢筋的直径、

强度、变形指标、外形参数，箍筋配置，侧向压力等都会影响粘

结－滑移本构关系。因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建议通过试验

测定表达式中的参数。

C.4 混凝土强度准则

C.4.1 当以应力设计方式采用多轴强度准则进行承载能力极限

状态计算时，混凝土强度指标应以相对值形式表达，且可根据需

要，对承载力计算取相对的设计值；对防连续倒塌计算取相对的

标准值。

C.4.2 混凝土的二轴强度包络图为由 4 条曲线连成的封闭曲线

（图 c. 4. 2），图中每条曲线中应力符号均遵循“受拉为负、受压

为正”的原则，根据其对应象限确定。根据相关的研究，给出了

混凝土二维强度准则的分区表达式，这些表达式原则上也可以由

前述混凝土本构关系给出。

为方便应用，三轴强度还可以根据表 c. 4. 2一1～表 c. 4. 2-3 

所列的数值内插取值。

C.4.3 混凝土的三轴受拉应力状态在实际结构中极其罕见，试

验数据也极少。取 f3 = 0. 9Jc,r ，约为试验平均值。

混凝土三轴抗压强度（元，图 c. 4. 3-2）的取值显著低于试

验值，且略低于一些国外设计规范规定的值。本规范给出了最高

强度（5jc）的限制，用于承载力验算可确保结构安全。？昆凝土

的兰轴抗压强度可按照表 c. 4. 3 2 取值，也可以按照下列公式

计算：

三h_=l.2 十 33 （旦｝
l丁 r 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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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素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

本附录的内容与 02 版规范附录 A相同，对素混凝土结构构

件的计算和构造作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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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任意截面、圆形及环形

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E.0.1 本条给出了任意截面任意配筋的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的一般公式。

随着计算机的普遍使用，对任意截面、外力和配筋的构件，

正截面承载力的一般计算方法，可按本规范第 6. 2. 1 条的基本假

定，通过数值积分方法进行迭代计算。在计算各单元的应变时，

通常应通过混凝土极限压应变为 Ecu 的受压区顶点作一条与中和

轴平行的直线；在某些情况下，尚应通过最外排纵向受拉钢筋极

限拉应变 0.01 为顶点作一条与中和轴平行的直线，然后再作一

条与中和轴垂直的直线，以此直线作为基准线按平截面假定确定

各单元的应变及相应的应力。

在建立本条公式时，为使公式的形式简单，坐标原点取在截

面重心处；在具体进行计算或编制计算程序时，可根据计算的需

要，选择合适的坐标系。

E.0.3 、 E.0.4 环形及圆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承载力

计算。

均匀配筋的环形、圆形截面的偏心受压构件，其正截面承载

力计算可采用第 6.2. 1 条的基本假定列出平衡方程进行计算，但

计算过于繁琐，不便于设计应用。公式 CE. o. 3一1 ）～公式
CE.0.36）及公式 CE. o. 4-1) ～公式 CE. o. 4一的是将沿截面梯
形应力分布的受压及受拉钢筋应力简化为等效矩形应力图，其相

对钢筋面积分别为 α 及 αt ，在计算时，不需判断大小偏心情况，

简化公式与精确解误差不大。对环形截面，当 α 较小时实际受压

区为环内弓形面积，简化公式可能会低估了截面承载力，此时可

按圆形截面公式计算。

409 



附录 F 板柱节点计算用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

F.0.1 在垂直荷载、水平荷载作用下，板柱结构节点传递不平

衡弯矩时，其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由两部分组成：

1 由柱所承受的轴向压力设计值减去柱顶冲切破坏锥体范

围内板所承受的荷载设计值，即 F1 ; 

2 由节点受剪传递不平衡弯矩而在临界截面上产生的最大

剪应力经折算而得的附加集中反力设计值，即 τmexUmho 。

本条的公式 CF. 0. 1 1) 、公式 CF. 0. 1 3 ）、公式 CF. o. 1 5) 

就是根据上述方法给出的。

竖向荷载、水平荷载引起临界截面周长重心处的不平衡弯

矩，可由柱截面重心处的不平衡弯矩与 F1 对临界截面周长重心

轴取矩之和确定。本条的公式 CF. o. 1-2）、公式 CF. 0. 1-4）就

是按此原则给出的；在应用上述公式中应注意两个弯矩的作用方

向，当两者相同时，应取加号，当两者相反时，应取减号。

F.0.2 、 F.0.3 条文中提供了图 F. 0. 1 所示的中柱、边柱和角

柱处临界截面的几何参数计算公式。这些参数是按行业标准《无

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92-93 的规定给出的，其

中对类似惯性矩的计算公式中，忽略了 h6 项的影响，即在公式

( F. 0. 2 1 ）、公式 CF. o. 2 5 ）中略去了 a,h6/6 项；在公式

(F.0.2-10）、公式 CF.0.2-14）中略去了 a,h6/12 项，这表示忽

略了临界截面上水平剪应力的作用，对通常的板柱结构的板厚而

言，这样近似处理是可以的。

F.0.4 当边柱、角柱部位有悬臂板时，在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中，可能是按图 F. 0. 1 所示的临界截面周长，也可能是如中柱

的冲切破坏而形成的临界截面周长，应通过计算比较，以取其不

利者作为设计计算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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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深受弯构件

根据分析及试验结果，国内外均将跨高比小于 2 的简支梁及

跨高比小于 2. 5 的连续梁视为深梁；而跨高比小于 5 的梁统称为

深受弯构件（短梁）。其受力性能与一般梁有一定区别，故单列

附录加以区别，作出专门的规定。

G.0.1 对于深梁的内力分析，简支深梁与一般梁相同，但连续

深梁的内力值及其沿跨度的分布规律与一般连续梁不同。其跨中

正弯矩比一般连续梁偏大，支座负弯矩偏小，且随跨高比和跨数

而变化。在工程设计中，连续深梁的内力应由二维弹性分析确

定，且不宜考虑内力重分布。具体内力值可采用弹性有限元方法

或查阅根据二维弹性分析结果制作的连续深梁的内力表格确定。

G.0.2 深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采用内力臂表达

式，该式在 lo/h=5. 0 时能与一般梁计算公式衔接。试验表明，

水平分布筋对受弯承载力的作用约占 10%～30%。故在正截面

计算公式中忽略了这部分钢筋的作用。这样处理偏安全。

G.0.3 本条给出了适用于 lo/h<5. 0 的全部深受弯构件的受剪

截面控制条件。该条件在 lo/h=5 时与一般受弯构件受剪截面控

制条件相衔接。

G.0.4 在深受弯构件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中，竖向钢筋受剪承

载力计算项的系数，根据第 6.3.4 条的修改由 l. 25 调整为 l. 0 。

此外，公式中提凝土项反映了随 1。 ／h 的减小，剪切破坏模

式由剪压型向斜压型过渡，棍凝土项在受剪承载力中所占的比例

增大。而竖向分布筋和水平分布筋项则分别反映了从 lo/h=5. 0 

时只有竖向分布筋（箍筋）参与受剪，过渡到 lo/h 较小时只有

水平分布筋能发挥有限受剪作用的变化规律。在 lo/h=5.0 时，

该式与一般梁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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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承受集中荷载的深受弯构件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中，含有跨高比 lo/h 和计算剪跨比A 两个参数。对于 lo/hζ2.0

的深梁，统一取 A二0.25 ；而 lo/h二三5.0 的一般受弯构件的剪跨

比上、下眼值则分别为 3. 0 、 1. 5。为了使深梁、短梁、一般梁

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连续过渡，本条给出了深受弯构在 2. O< 

lo/h<S. 0 时 A 上、下限值的线性过渡规律。

应注意的是，由于深梁中水平及竖向分布钢筋对受剪承载力

的作用有限，当深梁受剪承载力不足时，应主要通过调整截面尺

寸或提高混凝土强度等级来满足受剪承载力要求。

G.0.5 试验表明，随着跨高比的减小，深梁斜截面抗裂能力有

一定提高。为了简化计算，本条给出了防止深梁出现斜裂缝的验

算条件，这是按试验结果偏下限给出的，并作了合理的放宽。当

满足本条公式的要求时，可不再进行受剪承载力计算。

G.0.6 深梁支座的支承面和深梁顶集中荷载作用面的？昆凝土都

有发生局部受压破坏的可能性，应进行局部受压承载力验算，在

必要时还应配置间接钢筋。按本规范第 G. o. 7 条的规定，将支
承深梁的柱伸到深梁顶部能够有效地降低支座传力面发生局部受

压破坏的可能性。

G.O. 7 为了保证深梁平面外的稳定性，本条对深梁的高厚比

价／b）或跨厚比 Clo/b）作了限制。此外，简支深梁在顶部、连

续深梁在顶部和底部应尽可能与其他水平刚度较大的构件（如楼

盖）相连接，以进一步加强其平面外稳定性。

G.0.8 在弹性受力阶段，连续深梁支座截面中的正应力分布规

律随深梁的跨高比变化，由此确定深梁的配筋分布。

当 lo/h>l. 5 时，支座截面受压区约在梁底以上 0. 岛的高

度范围内，再向上为拉应力区，最大拉应力位于梁顶；随着 lo/h

的减小，最大拉应力下移；到 lo/h= 1. 0 时，较大拉应力位于从

梁底算起 0. 2h～0. 伪的范围内，梁顶拉应力相对偏小。达到承

载力极限状态时，支座截面因开裂导致的应力重分布使深梁支座

截面上部钢筋拉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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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以图示给出了支座截面负弯矩受拉钢筋沿截面高度的

分区布置规定，比较符合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支座截面的受力特

点。水平钢筋数量的这种分区布置规定，虽未充分反映承载力

极限状态下的受力特点，但更有利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支座

截面的裂缝控制，同时也不影响深梁在承载力极限状态下的安

全性。

本条保留了从梁底算起 0.2h～0.6h 范围内水平钢筋最低用

量的控制条件，以减少支座截面在这一高度范围内过早开裂的可

能性。

G. 0. 9 深梁在垂直裂缝以及斜裂缝出现后将形成拉杆拱的传力

机制，此时下部受拉钢筋直到支座附近仍拉力较大，应在支座中

妥善锚同。鉴于在“拱肋”压力的协同作用下，钢筋锚固端的竖

向弯钩很可能引起深梁支座区沿深梁中面的劈裂，故钢筋锚固端

的弯折建议改为平放，并按弯折 180。的方式锚固。

G.0.10 试验表明，当仅配有两层钢筋网时，如果网与网之间

未设拉筋，由于钢筋网在深梁平面外的变形未受到专门约束，当

拉杆拱拱肋内斜向压力较大时，有可能发生沿深梁中面劈开的侧

向劈裂型斜压破坏。故应在双排钢筋网之间配置拉筋。而且，在

本规范图 G. O. 8-1 和图 G. o. 8-2 深梁支座附近由虚线标示的范
围内应适当增配拉筋。

G.0.11 深梁下部作用有集中荷载或均布荷载时，吊筋的受拉

能力不宜充分利用，其目的是为了控制悬吊作用引起的裂缝宽

度。当作用在深梁下部的集中荷载的计算剪跨比 A.>O. 7 时，按

第 9. 2. 11 条规定设置的吊筋和按第 G. 0.12 条规定设置的竖向

分布钢筋仍不能完全防止斜拉型剪切破坏的发生，故应在剪跨内

适度增大竖向分布钢筋的数量。

G.0.12 深梁的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对受剪承载力所起的作用

虽然有限，但能限制斜裂缝的开展。当分布钢筋采用较小直径和

较小间距时，这种作用就越发明显。此外，分布钢筋对控制深梁

中温度、收缩裂缝的出现也起作用。本条给出的分布钢筋最小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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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率是构造要求的最低数量，设计者应根据具体情况合理选择分

布筋的配置数量。

G.0.13 本条给出了对介于深梁和浅梁之间的“短梁”的一般

性构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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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元支撑叠合梁板

H.0.1 本条给出“二阶段受力叠合受弯构件”在叠合层混凝土

达到设计强度前的第一阶段和达到设计强度后的第二阶段所应考

虑的荷载。在第二阶段，因为当叠合层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仍

可能存在施工活荷载，且其产生的荷载效应可能超过使用阶段可

变荷载产生的荷载效应，故应按这两种荷载效应中的较大值进行

设计。

H.0.2 本条给出了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

计算方法。当预制构件高度与叠合构件高度之比 h1斤1 较小（较

薄）时，预制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中可能出现 r>rb 的情

况，此时纵向受拉钢筋的强度 fy 、 fpy应该用应力值矶、 σp 代替，

矶、 σp 应按本规范第 6.2. 8 条计算，也可取 s-=s-b 进行计算。

H.0.3 由于二阶段受力叠合梁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试验研究尚不

充分，本规范规定叠合梁斜截面受剪承载力仍按普通钢筋混凝土

梁受剪承载力公式计算。在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梁中，由于预应力

效应只影响预制构件，故在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中暂不考虑预

应力的有利影响。在受剪承载力计算中混凝土强度偏安全地取预

制梁与叠合层中的较低者；同时受剪承载力应不低于预制梁的受

剪承载力。

H.0.4 叠合构件叠合面有可能先于斜截面达到其受剪承载能力

极限状态。叠合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是以剪摩擦传力模型为基

础，根据叠合构件试验结果和剪摩擦试件试验结果给出的。叠合

式受弯构件的箍筋应按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和叠合面受剪承载

力计算得出的较大值配置。

不配筋叠合面的受剪承载力离散性较大，故本规范用于这类

叠合面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暂不与混凝土强度等级挂钩，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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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规范的处理手法类似。

H.0.5 、 H.0.6 叠合式受弯构件经受施工阶段和使用阶段的不

同受力状态，故预应力混凝土叠合受弯构件的抗裂要求应分别对

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进行抗裂验算。验算要求其受拉边缘的混凝

土应力不大于预制构件的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由于预制构件

和叠合层可能选用强度等级不同的？昆凝土，故在正截面抗裂验算

和斜截面抗裂验算中应按折算截面确定叠合后构件的弹性抵抗

矩、惯性矩和面积矩。

H.0.7 由于叠合构件在施工阶段先以截面高度小的预制构件承

担该阶段全部荷载，使得受拉钢筋中的应力比假定用叠合构件全

截面承担同样荷载时大。这一现象通常称为“受拉钢筋应力超前”。

当叠合层混凝土达到强度从而形成叠合构件后，整个截面在

使用阶段荷载作用下除去在受拉钢筋中产生应力增量和在受压区

混凝土中首次产生压应力外，还会由于抵消预制构件受压区原有

的压应力而在该部位形成附加拉力。该附加拉力虽然会在一定程

度上减小受力钢筋中的应力超前现象，但仍使叠合构件与同样截

面普通受弯构件相比钢筋拉应力及曲率偏大，井有可能使受拉钢

筋在弯矩准永久值作用下过早达到屈服。这种情况在设计中应予

防止。

为此，根据试验结果给出了公式计算的受拉钢筋应力控制

条件。该条件属叠合受弯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附加验算条

件。该验算条件与裂缝宽度控制条件和变形控制条件不能相互

取代。

由于钢筋混凝土构件采用荷载效应的准永久组合，计算公式

作了局部调整。

H.0.8 以普通钢筋温凝土受弯构件裂缝宽度计算公式为基础，

结合二阶段受力叠合受弯构件的特点，经局部调整，提出了用于

钢筋混凝土叠合受弯构件的裂缝宽度计算公式。其中考虑到若第

一阶段预制构件所受荷载相对较小，受拉区弯曲裂缝在第一阶段

不一定出齐；在随后由叠合截面承受 Mik时，由于叠合截面的 P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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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偏小，有可能使最终的裂缝间距偏大。因此当计算叠合式受

弯构件的裂缝间距时，应对裂缝间距乘以扩大系数 l. 05 0 这相

当于将本规范公式（7.1.21) 中的 αer 由普通钢筋混凝土构件的

l. 9 增大到 2.0，由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 l. 5 增大到 l. 6。此外，

还要用 ρtel代lk ＋ρteersZk取代普通钢筋混凝土梁¢计算公式中的 Pte
h，以近似考虑叠合构件二阶段受力特点。

由于钢筋混凝土构件与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在计算正常使用极

限状态后的裂缝宽度与挠度时，采用了不同的荷载效应组合，故

分列公式表达裂缝宽度的计算。

H.0.9 叠合受弯构件的挠度计算方法同前，本条给出了刚度 B

的计算方法。其考虑了二阶段受力的特征且按荷载效应准永久组

合或标准组合并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影响。该公式是在假定荷载对

挠度的长期影响均发生在受力第二阶段的前提下，根据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的弯矩曲率关系导出的。

同样，由于钢筋混凝土构件与预应力泪凝土构件在计算正常

使用极限状态后的裂缝宽度与挠度时，采用了不同的荷载效应组

合，故分列公式表达刚度的计算。

H.0.10～H.0.12 钢筋混凝土二阶段受力叠合受弯构件第二阶

段短期刚度是在一般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短期刚度计算公式的基

础上考虑了二阶段受力对叠合截面的受压区混凝土应力形成的滞

后效应后经简化得出的。对要求不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二阶

段受力叠合受弯构件，第二阶段短期刚度公式中的系数 0. 7 是根

据试验结果确定的。

对负弯矩区段内第二阶段的短期刚度和使用阶段的预应力反

拱值，给出了计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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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后张曲线预应力筋由锚具变形和

预应力筋内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后张法构件的曲线预应力筋放张时，由于锚具变形和预应力

筋内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应考虑曲线预应力筋受到曲线孔道

上反摩擦力的阻止，按变形协调原理，取张拉端锚具的变形和预

应力筋内缩值等于反摩擦力引起的预应力筋变形值，可求出预应

力损失值 σll 的范围和数值。由图 1 推导过程说明如下，假定：

(1）孔道摩擦损失按近似直线公式计算；（2）回缩发生的反向摩

擦力和张拉摩擦力的摩擦系数相等。因此，代表锚固前和锚固后

瞬间预应力筋应力变化的两根直线础和 a恒的斜率是相等的，

但方向则相反。这样，锚固后整根预应力筋的应力变化线可用折

线 a'bc 来代表。为确定该折线，需要求出两个未知量，一个张

拉端的摩擦损失应力缸，另一个是预应力反向摩擦影响长

度 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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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力

预应力筋长度 l

。 离张拉端距离

图 l 锚固前后张拉端预应力筋应力变化示意

c 

1 摩擦力； 2 锚固前应力分布线； 3 锚固后应力分布线



由于础和 a'b 两条线是对称的，张拉端的预应力损失将为

Aσ ＝ 2&dlf 

式中：今σd 单位长度的摩擦损失值（ MPa/mm ); 

l1 预应力筋反向摩擦影响长度（mm）。

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lr 可根据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值α 用

积分法求得：

a=16山＝ 1%dx= 1~主dx ＝管a

化简得 l1 ＝息d
该公式仅适用于一端张拉时 l1 不超过构件全长 1 的情况，如

果正向摩擦损失较小，应力降低曲线比较平坦，或者回缩值较

大，则 l1 有可能超过构件全长 J ，此时，只能在 t 范围内按预应

力筋变形和锚具内缩变形相协调，并通过试算方法以求张拉端锚

下预应力锚固损失值。

本附录给出了常用束形的预应力筋在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lr

范围内的预应力损失值的1的计算公式，这是假设 JCX十以不大于

0. 3，摩擦损失按直线近似公式计算得出的。由于无粘结预应力

筋的摩擦系数小，经过核算，故将允许的圆心角放大为 90° 0 此

外，该计算公式适用于忽略初始直线段 lo 中摩擦损失影响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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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与时间相关的预应力损失

K. 0. 1, K. o. 2 考虑预加力时的龄期、理论厚度等多种因素影

响的混凝土收缩、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计算方法，是参考“部

分预应力1昆凝土结构设计建议”的计算方法，并经过与本规范公

式 (10. 2. 5-1) ～公式 (10. 2. 5 4）计算结果分析比较后给出

的。所采用的方法考虑了普通钢筋对泪凝土收缩、徐变所引起预

应力损失的影响，考虑预应力筋松弛对徐变损失计算值的影响，

将徐变损失项按 0. 9 折减。考虑预加力时的龄期、理论厚度影响

的混凝土收缩应变和徐变系数终极值，系根据欧洲｜规范 EN

1992 2 ：《混凝土结构设计第 1 部分：总原则和对建筑结构的

规定》提供的公式计算得出的。所列计算结果一般适用于周围空

气相对湿度 RH 为 40%～70%和 70%～99%，温度为 20℃～ 

十40℃，由一般的硅酸盐类水泥或快硬水泥配制而成的强度等级

为 C30～C50 混凝土。在年平均相对湿度低于 40%的条件下使用

的结构，收缩应变和徐变系数终极值应增加 30%。当无可靠资

料时，混凝土收缩应变和徐变系数终极值可按表 K. 0. 1 1 及表

K. 0. 1-2 采用。对泵送1昆凝土，其收缩和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值亦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其他可靠数据。松弛损失和收缩、徐变

中间值系数取自现行行业标准《铁路桥涵钢筋1昆凝土和预应力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TB 10002. 30 

对受压区配置预应力筋 A；及普通钢筋 A：的构件，可近似

地按公式 CK. o. 1 1) 计算，此时，取A；二A's =O; a115则按公式

CK. o. 1 2）求出。在计算公式 CK. o. 1 1) 、公式（K. 0. 1 2）中

的马及 σL时，应采用全部预加力值。
本附录 K所列混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计算方

法，供需要考虑施加预应力时混凝土龄期、理论厚度影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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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计算松弛及收缩、徐变损失随时间变化中间值的重要工程设

计使用。

欧洲规范EN 1992-2 中有关混凝土收缩应变和徐变系数计算

公式及计算结果如下：

1 收缩应变

1) 混凝土总收缩应变由干缩应变和自收缩应变组成。其

总收缩应变 Ecs 的值按下式得到：

ε四＝ εd 十E四

式中： Ecs 二二总收缩应变；

Ecd÷←干缩应变；

Eca 一一自收缩应变。

2）干缩应变随时间的发展可按下式得到：

Ecd (t) ＝卢也（ t, ts ) • kh • Ecd，。

。－ ts)品。， ts) = /,071才

(t- ts ）十 0. 04 A I~二三 i
V 飞 U I 

Ecd,O = 0. 85 「（ 220 十 110 • adsl ) •叫 lαd .主门L r 飞 s2 fcmo ／ 」

(12) 

(13) 

(14) 

• 10 6 • {3RH (15) 

际「 r RH fl =-1. 55 11-1 一－ l I 06) 
L 飞RHal 」

式中： Ecd,O 混凝土的名义无约束干缩值；

{3ds ( t •ts ) 描述干缩应变与时间和理论厚度 2A/u (mm）相

关的系数；

kh－与理论厚度 2A/u (mm）相关的系数，可按表 3

采用；

fem －？昆凝土圆柱体 28d 龄期平均抗压强度（MPa) ; 

f cmo 二一－lOMPa;
α出I →→一与水泥品种有关的系数，计算按一般硅酸盐水泥

或快硬水泥，取为 4;

αds2 与水泥品种有关的系数，计算按一般硅酸盐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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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快硬水泥，取为 0. 12; 

RH →一←周围环境相对湿度（%）；

RH。 一一－100%;

t 一一混凝土龄期（d);

ts 一←一干缩开始时的混凝土龄期（d），通常为养护结束

的时间，本规范计算中取 ts =3d; 

(t- ts ）←→←混凝土养护结束后的干缩持续期（d）。

表 3 与理论厚度 2A/u 相关的系数 kh

2A/u(mm) kh 

100 1. 0 

200 0.85 

300 0. 75 

二~500 0. 70 

注： A 为构件截面面积， u 为该截面与大气接触的周边长度。

3）混凝土自收缩应变可按下式计算：

Cea (t) ＝卢as (t) • Cea ( =) (17) 

卢as (t)= 1-exp (-0.2t0·5) (18) 

Cea ( =) = 2. 5 Cfck 一 10) 10 6 (19) 

式中： fck 混凝土圆柱体 28d 龄期抗压强度特征值（MPa）。

4）根据公式 (12）～公式 (19），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从预

加应力时混凝土龄期乌起，至混凝土龄期 t 的收缩应

变值，可按下式计算：

εcs ( t' to ) = ccd.o • kh • ［卢ds (t,ts ）→卢ds (to 'ts)] +Cea ( =) 

·［卢as (t) - /3as (to)] (20) 

2 徐变系数

混凝土的徐变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伊 （ t,to) ＝ ψ。 ·β （ t, to) (21) 

件＝ ψRH• /3 Cf cm) •卢 C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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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 to) 1°·3 fl Ct.ta)= I I C23) 
L,BH 十 （t- to ）」

公式（22）中的系数但H、卢 （jcm ）及卢（ to ）可按下列公

式计算：

当 fcrn 《 35MPa 时，

'PRf = ）十 1-RH/100

α1 •. J区
(24) 

….. 1 

当 fem> 35MPa 时，

_ , · -RH/11 
伊RH= J 1 十 3=--- .αI I .α2 
｜飞2A I 
L 0.1 飞二二 」

(25) 

v u 

h .. 
'] Cf.,m) ＝万二 (26) 

卢 B,t, I －二
0. 1 十 t8· 20 

(27) 

公式（23）中的系数 ,8H 可按下列两个公式计算：

当 fcm《35MPa 时，

rn 2A ,8H = ). 5 [1 十（0.012RH) ］一十 250ζ1500 (28) 
u 

当 fem> 35MPa 时，

1s 2A ,8H = 1. 5 [1+(0.012RH) J 一十 250α3 《 1500α3 (29) 
u 

式中： ρ。一－名义徐变系数；

卢c ( t, to ）→→预应力？昆凝土构件预加应力后徐变随时间发展的

系数；

t 一一→混凝土龄期（d);

to 一一预加应力时的混凝土龄期（d);

伊RH 一一－考虑环境相对湿度和理论厚度 2A/u 对徐变系数影

响的系数；

卢 （jcm ）一一一考虑混凝土强度对徐变系数影响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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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 ta ） 一一考虑加载时混凝土龄期对徐变系数影响的系数；

J crn 混凝土圆柱体 28d 龄期平均抗压强度（MPa) ; 

RH 二一～周围环境相对湿度（%）；

卢H 取决于环境相对湿度 RH C%）和理论厚度 2A/u

(mm）的系数；

t-to →一一预加应力后的加载持续期（d);

α1 、町、的一一考虑混凝土强度影响的系数：

i ＝［去r7 的＝［去了2 3 ＝［立了
3 与计算相关的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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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1996 年～ 2005 年（缺 2002

年）我国主要城市气候情况的数据，年平均温度在

5°C ～ 25℃之间，年平均相对湿度 RH 除海口为

81. 2%外，其余均在 40%～80%之间，若按 40%ζ

RH< 60% 、 60% 《 RH< 70% 、 70%ζ RH<

80%分组，分别有 11 、 8 、 14 个城市。现将相对湿度

分为 40%ζ RH< 70% 、 70% 运 RH< 80%两挡，

年平均相对湿度分别取其中间值 55% 、 75%进行

计算。对于环境相对湿度在 80% ～ 100% 的情况，

采用 75%作为其代表值的计算结果，在工程应用

中是偏于安全的。本附录表列数据，可近似地适用

于温度在一20℃～十 40℃之间季节性变化的泪

凝土。

2）本计算适用于由一般硅酸盐类水泥或快硬水泥配置而

成的？昆凝土。考虑到我国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工程常用

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C50，因此选取 C40 作为代

表值进行计算。在计算中，需要对我国规范的混凝土

强度等级向欧洲规范中的强度进行转换：根据欧洲规

范 EN 1992-2，我国强度等级 C40 的提凝土对应欧洲



规范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fck,cube = 40MPa ，通过查

表插值计算得到对应的混凝土圆柱体抗压强度特征值

fck = 32MPa，圆柱体 28d 平均抗压强度 Jcm = fck 十

8 =40MPa 。

3）混凝土开始收缩的龄期 ls 取漉凝土工程通常采用的养

护时间 3d，混凝土收缩或徐变持续时间 t 取 1 年、 10

年分别进行计算。对于普通棍凝土结构， 10 年后其收

缩应变值与徐变系数值的增长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可认为 t 取 10 年所计算出来的值是混凝土收缩应

变或徐变系数终极值。

ZA 
4）当混凝土加载龄期 to 二三90d，混凝土构件理论厚度一

u 

二三 600mm时，按 t0=90d, 2A/u =600mm计算。计算

结果比实际结果偏大，在工程应用中是偏安

全的。

5）有关混凝土收缩应变或徐变系数终极值的计算结果，

大体适用于强度等级 C30～C50 混凝土。试验表明，

高强混凝土的收缩量，尤其是徐变量要比普通强度的

混凝土有所减少，且与JI:; 成反比。因此，本规范对

C50 及以上强度等级混凝土的收缩应变和徐变系数，

需按计算所得的表础乘以店时减。式中
32.4 为 C50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fck 为混凝土

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计算所得混凝土 1 年、 10 年收缩应变终值及终极值和徐变

系数终值及终极值分别见表 4、表 5、表 6、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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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混凝土 1 年收缩应变终值 81y (× 10 1) 

年平均相对湿度RH 40% < RH< 70% 70% < RH < 99%

理论厚度 ZA/u (mm) 100 200 300 二主 600 100 200 300 二三 600

3 4.42 3.28 2. 51 1. 57 3. 18 2. 39 1. 86 1. 21 

7 3.94 3.09 2.39 1. 49 2.83 2.24 1. 75 1. 13 

预加应力时的 10 3.65 2.96 2. 31 1. 44 2. 62 2. 14 1. 69 1. 08 

混凝土龄期 to 14 3.32 2.82 2.22 1. 39 2. 38 2.03 1. 61 1. 04 

Cd) 28 2. 49 2.39 1. 95 1. 25 1. 78 1. 71 1. 41 0.92 

60 1. 51 1. 73 1. 52 1. 02 1. 08 1. 23 1. 08 0. 74 

二三90 1. 04 1. 32 1. 21 0. 86 0. 74 0. 94 0.86 0.62 

表 5 混凝土 10 年收缩应变终极值ι （× 10 4) 

年平均相对湿度RH 40% <(RH< 70% 70% 《 RH<i:三 99%

理论厚度 2A/u (mm) 100 200 300 二二 600 100 200 300 二＂＇－ 600 

3 4. 83 4.09 3.57 3.09 3. 47 2.95 2. 60 2.26 

问I 4. 35 3.89 3.44 3.01 3. 12 2.80 2.49 2. 18 

预加应力时的 10 4.06 3. 77 3.37 2. 96 2. 91 2. 70 2.42 2. 14 

混凝土龄期 to 14 3. 73 3.62 3. 27 2. 91 2. 67 2. 59 2. 35 2. 10 

Cd) 28 2. 90 3.20 3.01 2. 77 2.07 2.28 2. 15 1. 98 

60 1. 92 2. 54 2. 58 2. 54 1. 37 1. 80 1. 82 1. 80 

二:C:-90 1. 45 2. 12 2.27 2. 38 1. 03 1. 50 1. 60 1. 68 

表 6 混凝土 1 年徐变系数终值 φly

年平均相对湿度 RH 40% < RH< 70% 70% < RH < 99%

理论厚度 2A/u (mm) 100 200 300 二三 600 100 200 300 二三 600

3 2. 91 2.49 2.25 1. 87 2. 29 2.00 1. 84 1. 55 

7 2.48 2. 12 1. 92 1. 59 1. 95 1. 71 1. 57 1. 32 

预力日应力时的 10 2.32 1. 98 1. 79 1. 48 1. 82 1. 60 1. 46 1. 24 

混凝土龄期 to 14 2. 17 1. 86 1. 68 1. 39 1. 70 1. 49 1. 37 1. 16 

(d) 28 1. 89 1. 62 1. 46 1. 21 1. 49 1. 30 1. 19 1. 00 

60 1. 61 1. 37 1. 24 1. 02 1. 26 1. 10 1. 01 0.85 

二:C:-90 1. 46 1. 24 1. 12 0. 92 1. 15 1. 00 0.91 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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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混凝土 10 年徐变系数终极值伊∞

年平均相对湿度 RH 40% < RH< 70% 70% < RH < 99%

理论厚度 2A/u (mm) 100 200 300 二＂＇ 600 100 200 300 二三 600

3 3. 51 3. 14 2. 94 2.63 2. 78 2.55 2.43 2. 23 

7 3.00 2. 68 2.51 2.25 2. 37 2. 18 2.08 1. 91 

预加应力时的 10 2.80 2. 51 2. 35 2. 10 2.22 2.04 1. 94 1. 78 

混凝土龄期 to 14 2. 63 2. 35 2. 21 1. 97 2.08 1. 91 1. 82 1. 67 

Cd] 28 2. 31 2.06 1. 93 1. 73 1. 82 1. 68 1. 60 1. 47 

60 1. 99 1. 78 1. 67 1. 49 1. 58 1. 45 1. 38 1. 27 

二三90 1. 85 1. 65 1. 55 1. 38 1. 46 1. 34 1. 28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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